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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 “以人民为中心”

———新时代习近平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守正创新

杨　畅　 尤世豪

【摘要】从毛泽东提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提出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动摇，坚持树牢群众观点和践行群众路

线不动摇，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评判标准不动摇。习近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鲜明特

质、深邃内涵，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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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时代国家治理优势视

阈下政府公信力提升路径研究”（１９ＹＢＡ２０９）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 “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将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摆在了 “六个必须坚持”

的首位，提出要 “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①。中国共产党根

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品

格。毛泽东历来强调，“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②，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

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③，进一步提出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习近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不动摇，坚持树牢群众观点和践行群众路线不动摇，坚持以人民利益作为最高评判标准不动摇三

个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守正创新的理论品质。

一、“人民至上”：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动摇

“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管子·版法解》）中国共产党是以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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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利益。毛泽东和习近平始终强调党员、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

从毛泽东提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到习近平阐述 “坚持人民至上”“民心是最大的政

治”，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心怀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牢

记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深刻认识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有服务

人民、献身使命的政治意识，这是思想觉悟先进的体现。

在毛泽东和习近平的领导实践中，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一以贯之。中央苏区时期，毛泽

东在１９３４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着重强调了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

题，并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① 新中国成立前

夕，毛泽东反复强调国家政权的人民性，他提出：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 ‘人

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 ‘人民’二字。”② 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熠熠

生辉的是毛泽东题写的 “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同样，执政为民是习近平首要的政治品格。习近

平在当选党的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③，

宣示了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习近平强调：“全党同志要时刻牢记，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

是用来为党和人民做事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④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解决了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

民的责任担当。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习近平在湖南省十八洞村首次提出 “精准扶贫”重要理念。２０２１年２
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９８９９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８３２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１２８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
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⑤ 新冠疫情爆

发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

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践行 “治国有常，利民

为本”的执政理念，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兑

现对人民的庄严执政承诺。

（二）忠于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

从毛泽东指出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⑥，到习近平提出 “永

远做人民公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公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角色定位。党的干部是

人民的公仆，这是对其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毛泽东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⑦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当好人民公仆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中央苏区时

期，毛泽东给自己的粮食定量只是一线普通战士的３／４。延安时期，埃德加·斯诺这样记载中共主要
领导人的生活：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

伞做的……延安处处呈现 “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气象。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一切国家机关都要 “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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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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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工作作风”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子女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权；亲友想进京谋事，亦被他

一一劝回。毛泽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充分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公仆意识。同样，习近平指出：“中

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党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公仆”②，“心无百姓莫为 ‘官’”③。２０世纪６０至
７０年代，习近平在陕西梁家河插队时，为增加农田面积，寒冬农闲时节，时常赤脚站在冰水中凿冰
清理坝基，还把北京奖励给先进知青的三轮摩托车换成手扶拖拉机等农用工具供乡亲们使用。在谈及

七年知青生活时，习近平说道：“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

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一再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忠于 “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习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后首
次离京视察时，就指示工作人员沿途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毯，下车后与群众结伴而行，入住普通

酒店普通套房，吃自助餐，为践行中央八项规定作出表率。２０１３年在湖南十八洞村，习近平向石爬
专老人这样作自我介绍：“我是人民的勤务员”。２０１７年习近平在新当选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
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新时代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展现出 “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

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密切联系群众，坚定依靠群众，一心一意

为百姓造福”⑤ 的公仆情怀和赤子之心。

（三）牢记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

从毛泽东指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

又一个显著的标志”⑥，到习近平强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⑦，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

明的政党标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镌刻着深深的人民印记。毛泽东将有无

群众观点看作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他着重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

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⑧ 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绝对不能 “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

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主动舍弃个人利益而服从于民族和人民

的利益。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深入论述了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

小集团的利益出发”瑏瑠 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告诫全党和全体干部：“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

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瑏瑡 在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这

一问题上，习近平与毛泽东一脉相承。习近平强调：“党章明确规定，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

志。”瑏瑢 在２０２１的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党同

志都要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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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９４－１０９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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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① 习近平号召全体党员要向雷锋、郭明义、罗阳、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优秀党员、干部

学习，向获得 “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的英雄模范学习，用自觉行动践行共产党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总之，毛泽东和习近平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的根本立场，始终倡导和践行

“人民公仆”和 “人民勤务员”的政治理念，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价值立场。习近平进一步发展了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根本宗旨在新时代的创新性话语表达，进一步充

实了 “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与价值意蕴。在新时代党的政治话语中，人民主体地位更加突出：

强调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 “剧中人”，也是历史的 “剧作者”，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和服从人民这

个 “中心”展开，时刻不能偏离这个 “中心”；为人民谋利益的要求更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

利益的内涵不断拓展，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奋斗进程永无止境；执政为民的意味更强：“以人民

为中心”的政治理念表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所围绕的中心，是党领

导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基准所在。

二、“拜人民为师”：新时代新征程坚持树牢群众观点和践行群众路线不动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

从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将群众路线提升至 “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② 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贯彻群众路

线，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不断依靠人民力量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一）指出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

从毛泽东把 “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③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到习近平

提出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④ 的重要论述，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毛泽东高度

重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强调要保持共产党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政治本色，只有密切联系群

众，才有可能正确地执行任务、政策和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他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二十四年的经

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

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⑤

毛泽东还强调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廉洁作风，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他对贪污腐败严惩不贷，１９３２
年依规处决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１９４０年支持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肖玉璧死刑的判决，
１９５１年亲自督办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这一系列举措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党和政府与贪污腐败现象、
贪污腐败分子作斗争的坚强决心，使党风政风更加清朗，保持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新时代，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深刻认识到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

性，强调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

基”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先后组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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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１６９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２３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９４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６９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９５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５页。



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 “以人民为中心”

题教育等集中教育活动，以引导广大党员做到始终密切联系群众。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面对面”

倾听民情民意，“点对点”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让 “门好进、脸好看、事好办”成为常态，广大群众

的获得感更加明显、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刀刃向内、刮骨

疗毒，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使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二）强调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从毛泽东指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①，到习近平强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

雄”②，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本性力量。

依靠人民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成功的奥秘所在。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党始终相信

人民、依靠人民，进而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在 《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

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只有依靠人民，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投身革命，

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人民群众 “最后一碗

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

场”④ 的感人场景，党依靠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

楼上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人民万岁”。可以说，共和国的巍峨大厦是人民群众用一砖一瓦砌起来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也是靠人民群众奋斗出来的。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力量的观

点，强调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

道理”⑤。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缅怀革命英烈，讲述人民英雄事

迹，向人民英雄致敬。中华民族能够经历磨难而不断发展壮大，主要是因为在大灾大难面前有千千万

万人民群众挺身而出、勇毅前行，不论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还是地震、洪水、干旱、山火等自然

灾害和一些安全事故，人民群众总是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他们毫无疑问是真正的英雄。“前

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⑥ 新时

代新征程，我们要 “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

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⑦。只有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

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才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辉煌。

（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从毛泽东指出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⑧，到习近平提出 “时代变

化了，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不能变”⑨ 的重要论断，调查研究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

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工作方法，也是最好的工作方法之一。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只有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党

的各项决策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群众认可和贯彻执行。而只有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充

分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瑏瑠。毛泽东曾多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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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７９０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３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３１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８１４－８１５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２０１６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２８页。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２２期。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２７３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９９页。
《团结动员亿万职工积极建功新时代 开创我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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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进行调研，形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等重要的调查研究成果，“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具有中国特点的正确革命道路与

革命观点相继提出。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民经济出现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专门就经济建

设问题听取国务院３４个部门和国家计委的汇报，在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
成了 《论十大关系》报告，提出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习近平充分继承了毛泽东的调

查研究思想，每到一个地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深入调研。习近平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懂得或不坚持这样做，没有这样一套基本功，就不是一个

称职的领导干部”①；要 “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

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 ‘客里空’”②。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走遍所有乡村，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

“四下基层”，在浙江工作期间用一年多时间跑遍了全省９０个县市区。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出台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首要规定就是要改进和加强调查研究。脱贫攻坚

战打响后，为更好地掌握基层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科学正确的扶贫战略，习近平走遍了全国１４个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深入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等２４个贫困村考察调研，直接听取贫困地区干部群
众意见。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成为新时代领导干部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的工作方法在网络平台开展工作的新要求。２０２２年，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累计
收到网民建言超过８５４２万条③。习近平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
示：“要总结这次活动的成功做法，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把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做得更好。”④ ２０２３年党
中央印发的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体现了调查研究这个党的传家宝与群众路线这

个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充分结合。

（四）善于总结群众实践经验

从毛泽东总结推广 “枫桥经验”到习近平强调 “把 ‘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

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群众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将其逐步推广。

人民群众富有无穷的创造力，正确的斗争策略往往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曾专门

指出要向群众的实践学习，强调 “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

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⑤。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通过总结人民群众在闽西土地革命斗争中

的经验，中共闽西一大通过了 《土地问题决议案》，为根据地建设提供了 “抽多补少”等方针政策。

在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毛泽东亲笔批示对于 “枫桥经验”要 “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

广去做”⑥，逐步把 “枫桥经验”推向全国。习近平同样十分重视总结群众实践经验。习近平强调：

“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⑦ 在福建任职期间，习近平六年内七访晋

江，深入调研晋江由 “高产穷县”踏上 “再造新晋江”快速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对 “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给予高度关注，进一步深化新的历史条件下 “枫桥经验”的时代

内涵，使之成为坚持和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治理理念，成为新时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在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新中国成
立７０周年、建党１００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习近平先后提出的 “九个必须坚持”“五个坚持”“九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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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摆脱贫困》，第１４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０６页。
《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日。
同上。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３３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０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１６页。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６页。



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 “以人民为中心”

须”，在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的 “七个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概括的十条历史经验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 “五个必由之路”和 “五条重大原则”，

无不蕴含着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

（五）警惕脱离群众的危害

从毛泽东提出要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①，到习近平强调 “党执政后的

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②，作风建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课题。

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强调，

“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或军阀主义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③。同人民群众相结

合，就必须做到反对特殊化，警惕和批判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危险行为。１９３９年秋，延安马列学
院专门派四人到杨家岭接毛泽东来作报告，毛泽东严肃指出这样做是要不得的，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

气。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用自己栽种的蔬菜和一只老母鸡招待陈嘉庚一行，与蒋介石花８００
大洋宴请陈嘉庚形成鲜明对比。他严厉告诫党员领导干部，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反对浪

费，禁止贪污，自觉抵制外界不良诱惑以维护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将紧密

联系群众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将其贯穿于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之中。习近平同

样高度警惕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危害，把提升党群、干群关系作为长期的奋斗目标，强调 “我们

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④，“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坚持不懈反对和克

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发生因脱离群众而最终失去群众的现象”⑤。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中央政治局
会议审议出台 “八项规定”。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强调必须始终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新时代的前十

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５５３名中管干部，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各级 “一

把手”２０．７万人。全面从严治党使党保持优良作风和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密切了与人民群众
的联系。

总之，毛泽东和习近平都始终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始终遵循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和根本要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原则，要求练好调查研究这个基

本功；都深刻认识到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产生宝贵经验的不竭源泉；都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党和群众的

关系，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以身作则长抓党的作风建设。习近平又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和

群众路线思想，作出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新论断 ，开创了新时代群众

工作的新格局。新时代以来，以密切联系群众为主题的活动持续开展，从２０１３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到２０１９年开展的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努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再到２０２３年开展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在全党开启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新局面，对群众路线的学习、教育和实践方式不断创新并取

得显著成效。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提出 “网上群众路线”的新概念，要求通过网上听取民声了解

民意和线下办实事解难题相结合，实现了群众路线的新突破和新发展；强调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

须走好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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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９４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３４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４２７页。
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２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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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是阅卷人”：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人民利益标准不动摇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① 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全部活动和全部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从毛泽东强调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②，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③，中国共产党始终 “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

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④。“人民利益标准”是人民评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

本标准、最高准绳。

（一）解决人民群众最实际的利益问题

从毛泽东指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

意的问题”⑤，到习近平提出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⑥ 的重要论断，让人民群众得到

实实在在的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心系群众的最朴实而生动的体现。

群众事，无小事，要始终把事关群众生活的问题当作大事、要事去办。毛泽东强调：“对于广大

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⑦ 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将 “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⑧ 看作是共产党人的两大任务。１９３３年在瑞金时，为解
决群众饮水问题，毛泽东亲自带领红军战士勘探水源、垫沙石、铺木炭，为群众挖了一口被亲切地称

为 “红井”的水井，也为当地群众留下了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佳话。新中国成

立后，毛泽东对群众生活问题时时牵挂在心。１９５３年，他收到沈钧儒反映血吸虫病流行的信件后，
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⑨ 他多次派人前往灾区调查研究，亲自领导消灭血

吸虫病的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习近平充分继承了毛泽东为人民解决实际利益问题的思想观点，强

调要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

做深、做细、做透。每到一个地方考察，习近平都要看看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过得怎样。１９９１年，
习近平得知平潭渔业资源枯竭，渔民打不到鱼，生活困难，立即召集民政等有关部门下拨６０多万斤
粮食给平潭，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关注群众生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把更多精力用在民生问题上，努力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瑏瑠。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

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

效”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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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０９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０１页。
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２０期。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３７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３６页。
同上，第１３９页。
《毛泽东年谱》第５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１７１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卷，第１３４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 “以人民为中心”

（二）强调人民群众是最高评判者

从毛泽东提出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

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到习近平提出 “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

者”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终是衡量中国共产党人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

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老师，虚心向人民学习，诚恳接受群众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包括尖锐的批评意

见是每位党员、干部都应该树立的正确工作态度。在 《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

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③

１９４２年，陕甘宁边区老农的一句 “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让毛泽东高度重视。在调查后发现是

由于边区政府征收公粮过重，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立刻作出了减少公粮的决定，同

时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实际行动赢取群众拥护。同样，习近平也将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绩效

的根本标准。习近平强调：“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

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

要保证。”④ ２０１５年，习近平在贵州花茂村考察时指出，“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
是哭”⑤。在谋划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习近平在湖南长沙召开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座

谈会，专门听取了村支书、乡村教师、扶贫干部、农民工、货车司机、快递小哥、餐馆店主等基层代

表的发言，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评判者。

（三）交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从１９４９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关于 “进京赶考”和 “决不当李自成”的对谈，到习近平提出的 “在

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重要论断，“人民满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奋斗方向。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把进驻北平、完成新中国建国大业，形象地称为 “进京赶考”，

并提醒全党决不当李自成，一定要考出好成绩。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

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将一个饱受列强欺凌和宰割、被称为 “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变成一个人

民当家作主、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

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

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

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

了优异成绩。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强调要 “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

出一份合格的答卷”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历史性地解决

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

卷人”⑦。新征程上，习近平再次提醒全党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⑧，向党

和人民交出一份 “满意的答卷”。从合格到满意，一词之变的背后，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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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９６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９６页。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９页。
习近平：《论 “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５页。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１５１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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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人 “勤勉敬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精益求精”① 创造出来的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

验的实绩。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指出，“一路走来，我们紧紧依靠人

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②

总之，毛泽东和习近平都非常注重为人民群众谋取实惠、增进福祉；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用人民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和党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来评判党的一切工作成

效，都强调要书写让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习近平进一步赓续和弘扬了毛泽东 “进京赶考”的精神，

以 “三个务必”的要求提高了考评的标准，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为人民群众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加绚丽的华章；以更精准的问题意识回应了人民的诉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一系列

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以突出的成绩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拥护，国外机构和学者在中国所作的多次

民调显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信任度、满意度和支持率高居世界榜首。美国知名

公关公司爱德曼２０２２年发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２１年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高达９１％，
在受访国家中排名第一。③

综合来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

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实践，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人民观。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是群众史观在中国大地

上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习近平人民至上论是群众史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延续、升华与创

新，彰显了群众史观的价值意蕴，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

念，夯实了党的领导的深厚群众根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党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伟大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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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诞生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运动与新生的列宁主义运动的交错点

上，既是筹划也是症状，影响及于今日。２０２３年适值 《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１００周年，本刊遴选
汉语学界卢卡奇研究的若干新作，辑为专栏，再论卢卡奇其人其学，一则以纪念，一则以展望。

论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保守主义成分

颜　岩

【摘要】《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卢卡奇在书中试图恢复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但由于未能完全洞察和拒斥黑格尔和韦伯思想中的保守主义成分，

最终在理论上陷入了悖论。深刻剖析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以及韦伯的合理化和官僚制思想，揭露其

中内含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素，不仅是正确评价卢卡奇思想的根本前提，也是阻断 《历史与阶级意识》

理论错误对后世产生消极影响的关键。梅扎罗斯对 《历史与阶级意识》思想遗产的评估可为我们提供重要

的理论参考，但由于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方法的积极影响，因此他对卢卡奇思想中保守主义成分的评

估有失公允。

【关键词】《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黑格尔；韦伯；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１１－０８

作者简介：颜　岩，河南济源人，哲学博士，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嬗变及其

当代价值研究”（２２ＪＪＤ７１００２１）

引　　言

１９２３年，卢卡奇出版了 《历史与阶级意识》，强调要弄清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就必须 “回到黑格

尔”，“砸碎那座以其历史形式存在的体系的 ‘死’建筑，以便救出他的思想的最有现实意义的倾向，

使它们在现在能够再次成为充满活力和有效的力量”①。笔者丝毫不怀疑卢卡奇拯救马克思主义革命

辩证法的良善动机，他在书中也的确阐明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原则性差别，而从方法论

层面对实证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批判，再次确证了其核心理论关切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

性。问题在于，卢卡奇是否成功地将黑格尔主义中的保守主义元素彻底剔除出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的革命性是否真的得以完全恢复？鉴于 《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

位和巨大影响，澄清上述问题不仅是合理评估卢卡奇思想的关键，也是正确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

走向以及理论本质的需要。卢卡奇后来深刻反省了书中存在的理论错误 （唯心主义的伦理偏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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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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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自然本体论、唯心主义的实践观、革命乌托邦主义等），并警示说 “理论上错误的部分往往影响最

大”①。笔者认为上述错误并非卢卡奇的自谦之辞，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若不加以认真辨析将会导

致理论含混乃至政策上的失误，因此必须审慎对待。

韦伯对卢卡奇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当卢卡奇通过韦伯的方法论

眼镜观察马克思时，是否有意识地屏蔽掉了其中内含的 “保守主义元素”？卢卡奇从不避讳自己同韦

伯的学术联系，韦伯也非常欣赏卢卡奇的才华。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是理

解物化概念最重要的支援背景，但学界一般将研究重心置于卢卡奇如何改造和吸收韦伯思想这一点

上，未能充分意识到韦伯思想中的保守主义成分有可能渗透到卢卡奇思想中，进而挫败其恢复马克思

革命辩证法的良善愿望。从根本上说，韦伯思想的立足点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这意味着理论中必然

带有保守主义的消极成分。卢卡奇无疑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从１９１８年转向马克思主义之
后，他便 “全心全意地承认共产主义是一种道德的、精神的和政治的解答。尽管经历了多种不同的

哲学冒险活动，但他还是使自己把余生完全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②。显然，在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

革命立场和韦伯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立场之间存在张力，但卢卡奇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对

韦伯思想的挪用最终陷入了悖论。本文借助卢卡奇的学生梅扎罗斯 （ＩｓｔｖáｎＭéｓｚáｒｏｓ）对 《历史与阶

级意识》的评论，重点剖析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韦伯的合理化 （官僚制）思想的消极成分，进而

揭示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潜藏的保守主义成分，为正确评价卢卡奇思想提供新的思路。

一、为什么说黑格尔是 “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黑格尔思想虽然在 《精神现象学》中已经有了一

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但晚期著作却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并且

这种保守主义成分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存在于早期思想中。这就表明，黑

格尔思想内在地具有保守主义的元素，与其说是唯心主义体系扼杀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不如说是狭隘

的市民社会立场决定了唯心主义体系必然战胜辩证法。在晚年自传中，卢卡奇强调亚里士多德、黑格

尔和马克思是无人能比的真正思想家，足见黑格尔在其心中的地位。因此，学界通常将卢卡奇视为黑

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梅扎罗斯虽然是卢卡奇的学生，却奉行 “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原则，在 《超越资本》中竟

使用整整五章篇幅的内容来评估卢卡奇的思想遗产，其基本结论是：卢卡奇不幸沾染了黑格尔主义的

保守主义成分，因此在理论上陷入了悖论。梅扎罗斯对黑格尔哲学中的保守主义成分持尖锐的批判态

度，认为黑格尔哲学 “以客观历史规律压制人”，总是 “把历史作为一种无情的客观运动来把握，这

种运动自身具有不会被幻想的主观设计和相应的唯意志干预所驯服的强制逻辑”。③ 如果说黑格尔认

为历史的真正进步在于扬弃市民社会，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就有

合理性，但黑格尔是要用伦理国家调和市民社会的矛盾，强调 “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

是自由的现实化”④，这就背离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陷入了市民社会的狭隘视界，塑造了

资本普遍永恒统治的神话。与斯密等国民经济学家一样，黑格尔意识到市民社会自私自利的个人一定

会把他人视为手段，但他对市民社会的积极面和必然性给予充分肯定，认定 “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

及他的权利的定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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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２３页。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３卷，侯一麟、张玲霞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第２４４页。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册，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２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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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①。黑格尔虽然没有像斯密那样认为 “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却相信

伦理国家能够调节市民社会的矛盾，实现社会的总体和谐。可见，斯密和黑格尔均宣告了 “历史的

终结”，陷入了 “资本永恒论”的意识形态幻想。

众所周知，黑格尔并非乐观主义者，他强调历史中普遍存在恶，启蒙理性必然在市民社会陷入困

境，因此必须用超个体的绝对理性解决时代的难题。在黑格尔眼里，拿破仑虽然是世界历史人物，但

也不过是世界精神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历史是世界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终将在普遍永恒资本的秩

序中落下帷幕。马克思是在 “资本永恒”“历史终结”等问题上与黑格尔分道扬镳的，他并没有 “把

资本视为历史过程中的一种难以改变的终极，而是视为一种动态的运动，这种运动即使有其明显的不

可抗拒的全球扩张逻辑，也应该看成是暂时的”②。马克思充分意识到资本增殖的严重后果，因此承

认 “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以占大多数的个人甚至阶级为代价的”③。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黑格尔的历史

哲学存在本质差别，后者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而前者并不是目的论。正如伊格尔顿 （ＴｅｒｒｙＥａ
ｇｌｅｔｏｎ）所言：“目的论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是之前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在这个
过程中，每个阶段本身都是必需的，而所有这些历史阶段都是实现某种特定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个目标本身是必然的，它是隐藏在整个历史过程背后的驱动力。”④ 黑格尔之所以为历史设定目的，

主要是为了追求思维和存在的同一以及概念和现实的和解，这样一来，历史发展就变成一个封闭的圆

圈，“历史终结论”是其必然结果。

黑格尔较早地在 《历史哲学》中提出全球的概念，他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视为必然过程，认

为人类一定会抵达 “历史的绝对终点”。依此逻辑，欧洲的殖民统治就是不可改变的理性命运，人们

只能按照世界历史的既定发展轨迹展开行动。梅扎罗斯认为黑格尔强调世界历史具有自身的客观发展

规律是正确的，但由于忽略了资本对现代世界的决定性作用，他未能看到 “全球化的过程是以加强

资本的最富动力的统治 （和剥削）中心、以使绝大多数人意识到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极度苦难而自

称的”⑤。黑格尔的问题是，如果世界精神给予人类的是残酷的资本剥削秩序，是否意味着人类将终

日生活在资本的全球统治之下呢？与斯密相信 “看不见的手”在道德上代表全善一样，黑格尔也认

为世界精神一定会将人类带往美好的社会，但这一哲学价值预设并不符合社会现实，二者都是以不改

变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黑格尔之所以忽视资本的消极面，主要是因为他

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言说的，从市民社会普遍存在的人与人的依赖关系出发，他强调分工使

“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必然性”⑥。也就是

说，黑格尔认为人与人之间通过物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不仅天经地义，而且对个人和社会都大有

裨益，因为 “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

在一切人相互依赖全面交织中所含有的必然性，现在对每个人说来，就是普遍而持久的财富”⑦。在

这里，“普遍而持久的财富”并不是泛指一般物质财富，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生产方式和分

配方式，这就暗含了资本统治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不难看出，黑格尔并没有直接论证资本的永恒性，

而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人与人的依赖关系，强调个人应服从一种普遍物———伦理国

家，进而间接论证资本关系的永恒在场的。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资本主
义社会是一个抽象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但与黑格尔不同，他反对一切凌驾于人之上的抽象力量，认为

抽象的统治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因而具有历史暂时性。也就是说，马克思在事实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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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１９８页。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册，第２４页。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２页。
同上，第６３页。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册，第３１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２１０页。
同上，第２１０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虽然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个体以物为中介形成了普遍联系，甚至从 “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物质

前提条件”出发认定这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却在价值立场上认定这是虚假的普遍性，只有自由人联

合体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

更进一步，梅扎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辩护式的 “伪辩证法”。在他看来，利

己主义的特殊性不可能与伦理国家的普遍性相调和，因为 “在我们的现存世界中，如果不能克服资

本／劳动关系———特殊的个人被嵌入这种关系并借助它而受到统治———的对抗性矛盾，普遍性就不可
能出现”①。也就是说，不消灭资本，普遍性就只能对主体形成统治和压迫关系，现代社会的实质恰

恰在于资本制造的虚假普遍性对人的统治。黑格尔哲学最大的保守性不仅在于间接地论证了 “资本

永恒论”，还在于内在地宣扬一种 “资本德性论”，即认为资本统治能够确保人的多元需要的实现，

因而具有伟大的德性。与斯密一样，黑格尔错误地将资本强制视为个人间的全面互惠，但事实上这种

互惠是不存在的、虚构的，核心问题在于 “个人所属的哪个阶级实际上创造了 ‘国家的财富’，哪个

阶级窃取了这种生产的利益；或者更准确地说，个人所属的哪个阶级必须被限制在强制的从属功能，

哪些特殊的个人———用马克思的术语是 ‘资本的人格化’———实行着控制的功能”②。通过保留利己

主义的个人以及强调人与人的互惠交往，黑格尔宣称资本制度具有无与伦比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诚

然，黑格尔指认了利己主义的危害，强调特殊性没有节制和尺度，将会把情欲导入恶的无限，“市民

社会在这些对立中以及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既提供了荒淫和贫困的景象，也提供了为两者所共同

的生理上和伦理上蜕化的景象”③。但与斯密一样，黑格尔宁愿将危险视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

基本条件，并相信 “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

的”④。黑格尔的总体逻辑是，特殊性必然走向普遍性，而普遍性能够实现社会的总体和谐，因此即

便市民社会有可能导致人的异化，也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显然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

综上，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法哲学和历史哲学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唯

心主义，也是 “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至于黑格尔哲学缘何具有保守性，笔者完全赞同梅扎罗斯的如

下分析：“败坏黑格尔哲学的不仅仅是它的唯心主义，而在于他持有 ‘政治经济学的立场’的事实，

这意味着对作为社会新陈代谢控制的资本抱一种总的无批判的态度。”⑤ 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马

克思的辩证法直面资本的统治，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一般规律，并为超越资

本提供了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二、黑格尔主义对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消极影响

卢卡奇并不是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才沾染上黑格尔主义习气的，按照学界公认的说法，他

在 《小说理论》（１９１６）中便从康德走向了黑格尔。卢卡奇本人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确

证了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再次着手研究马克思，不过这次……是受黑格尔的影响。”⑥

《小说理论》是在卢卡奇对世界局势的永久绝望的心绪中脱稿的，当时他最关心的是 “谁把我们从西

方文明中拯救出来”这个问题。卢卡奇将西方文明的危机归结为 “总体性的丧失”，指出 “我们的世

界变得无限之大，它在每一个角落里都隐藏着比希腊世界更丰富多彩的礼物和危险，然而，这种丰富

多彩却扬弃它生存的基本的和积极的意义：总体”⑦。虽然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不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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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册，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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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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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而是强调阶级，但他对总体性的倚重是一以贯之的，从根源上看这可以追溯至黑格尔主义。梅扎

罗斯尽管承认 《历史与阶级意识》意味着卢卡奇思想发生了巨大断裂，但深信 “有分量的知识分子

不可能简单地在每次文化－政治风向发生转变之时清空自己”①。从研究主题上看，卢卡奇思想的连
续性主要表现为对文化可能性的关注，“文化就是卢卡奇生命中 ‘唯一的’思想”②。而从研究方法

和理论实质上看，卢卡奇思想的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对黑格尔主义的继承。《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进步

性在于弱化了 “心灵”和 “形式”的先验性，强调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产物。从马克思主义

立场出发，卢卡奇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总体性的存在正在对个人施加客观的结构性强制，因此仅

凭康德主义的抽象形式不能消除现实中的异化。这意味着必须放弃早期秉持的个人主义视角，转向阶

级话语：“个体决不能成为事物的尺度，这是因为个体面对的是必定作为僵化事物的集合体的客观现

实。个体发现这些事物是已经存在的、一成不变的。面对这样的事物，个体只能作出承认或者拒绝的

主观判断。只有阶级 （而不是 ‘类’，类只是按照直观的精神塑造出来的神秘化的个体）才能和现实

的总体发生关系并起到实际上的改造作用。”③ 必须指出，强调阶级并不意味着卢卡奇摆脱了黑格尔

主义，他的无产阶级 “历史主客体同一论”恰恰是黑格尔主义的翻版，用他自己的话说：“将无产阶

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想

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④

究其根本，卢卡奇的问题出在十月革命后对欧洲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这使得他低估资本，高估

阶级意识。马克思在１８５８年前后曾对革命保有乐观主义态度，但也透漏出某种 “不确定性”。他在

一封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 （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

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

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

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

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⑤ 在这里，“小小角落”指的是西欧，马克思内心的担忧是，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向全球范围扩展，在总体上仍然处于上升期，那么在这种情势下它能够被推翻吗？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虽然与１９世纪中叶存在较大差异，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总趋势并未发生改变，调
整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意味着简单粗暴地宣称资本主义

即将灭亡必然失效。就此而言，卢卡奇的学生费赫尔 （ＦｅｒｅｎｃＦｅｈéｒ）的如下判断不无道理：“这本书
中所蕴涵的关于救世主即将再次降临的希望，即通过国际无产阶级自觉行动来获得迅速而彻底的救赎

的构想，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消失得无影无踪。”⑥ 在梅扎罗斯看来，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

中虽然从个体走向阶级，但却简单地将资本主义危机归为 “无产阶级的意识危机”，认为只要无产阶

级摆脱物化意识，就可以重新以革命主体的身份改造世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唯意志论决定了

卢卡奇必然对无产阶级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并最终陷入主观主义。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明显悖论在于：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出发，卢卡奇要论

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就必须诉诸黑格尔主义强势的历史哲学；另一方面，从对文化的形而

上学存在论分析出发，卢卡奇要消除日常生活的异化，就必须诉诸个体的自主意识，探讨伦理道德的

选择性而不是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受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影响，卢卡奇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
始反思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乌托邦主义，但并没有转向早期对个人和抽象形式的关注，而是转

向类，强调个体和类的统一是解决社会危机的关键。此外，卢卡奇还将希望寄托在审美活动上，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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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对艺术品的欣赏和理解过程中个体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类本质，并擢升到类的层级。但无论怎

样，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并没有超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中的保守主义因素也

被继承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这确有反讽的意味。在梅扎罗斯看来，卢卡奇最大的悲

剧是过于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他假定工人阶级是总体观点的真正拥有者，但从这种情境出发，

“除了从规则跳到规则，不可能有任何出路”①。由于保留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话语，卢卡奇暗示无产

阶级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仅靠意识行动就能实现，即不改变资本 －劳动统治关系就能获得解放。在这
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 （经济）首要性原则被排挤到边缘位置，卢卡奇也深陷概念神话的迷宫中无

法自拔。

三、《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潜藏的 “韦伯包袱”

梅扎罗斯强调，卢卡奇之所以会 “比黑格尔更黑格尔化”，还源于其身上背负着沉重的 “韦伯包

袱”。卢卡奇从不避讳韦伯思想的影响，坦承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对阅读和理解马克思的 《资本论》

“起了澄清问题和开拓思路的作用”②。问题在于，恰恰是韦伯思想中最保守和最具破坏性的观点影响

了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概念框架，这主要体现在卢卡奇对韦伯 “合理性” “可计算性”等概念的

挪用和评估上。

１９１７年，韦伯在 《社会和经济学中价值中立性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应该区

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而且研究者应该保持价值中立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从非理性向合

理性发展的过程，依据可计算性原则运行的市场资本主义就是合理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在政

治上表现为官僚制。韦伯并不认为合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完美的，官僚制社会也可以成为囚禁人

类的 “铁笼”，并将个人变成微不足道的机器齿轮；但从总体上看，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可以

通过民主化的方式予以消除。与韦伯一样，卢卡奇在价值层面上也批判资本主义官僚制，认为它导致

片面分工、破坏人性、侵入心灵衍生出物化意识；但在事实层面上，他基本认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官

僚制带来高效率的判断。譬如，在谈到法官判案时，他大段转引韦伯的论述：“在这里，法官像在具

有合理法律的官僚国家中那样或多或少是一架法律条款自动机，人们在这架机器上面投进去案卷，再

放入必要的费用，它从下面就吐出或多或少具有令人信服理由的判决：因此，法官行使职责至少大体

上是可以计算出来的。”③ 从物化角度看，卢卡奇反对一切系统对个性的侵凌，他嘲讽新闻工作者

“没有气节”、出卖信念，反对工人的劳动力同个性相分离，因为这让工人变成物。但从历史发展规

律的角度看，卢卡奇又认为这些物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

必然性。

韦伯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在于区分了早期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经济和政

治的关联度不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被神秘的 “企业家”和 “政治家”控制，资本统治是

通过资本人格化确立的。梅扎罗斯认为韦伯的理论存在两个致命缺陷：一是非历史地无限拓展资本主

义的概念，混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别；二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对抗和矛盾消解在

“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体系” “合理的管理”等幻想体制中。以官僚制为例，尽管韦伯承认官

僚制有可能演化为官僚统治，但他还是相信官僚制带来的高效率能够为人类带来解放，资本主义制度

是最佳的政治体制。按照韦伯的设想，官僚制运用可计算性原则将人非人格化，虽然取消了人的个

性，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到处的经验都显示，纯粹官僚型的行政组织———即一元化的官僚制

———由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可能获得最高的效率。就此意义而言，它乃是对人类行使支配的已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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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理性者。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及可依赖性诸方面，它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

越。”① 韦伯不仅肯定官僚制，而且以非历史的态度将官僚制和可计算性原则视为现代社会无法超克

的基本特征，这就表明废除官僚制是一项 “不可能的任务”。韦伯并不认为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将会

终结官僚制：“如果为官僚系统所控制的人们，企图逃避现存官僚组织的影响力，则一般而言，只有

建立另外一个组织才有可能。然而这个组织也将同样地官僚化。”② 正是在强调官僚制和可计算性原

则不可根除这个意义上，梅扎罗斯认为韦伯陷入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其理论 “没有为对抗的社会

阶级的行动留下余地，更不用说为将从属阶级变成控制社会秩序的阶级的任何合理可行战略的可行性

留下余地”③。就像前面提到的法官判案的例子，如果法官在官僚制中只是 “颁布法律条款的自动机

器”，除例行公事外不能对法令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那么 “可计算性”将不仅带来 “高效率”，而

且还会导致可怕的后果，那就是掩盖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巩固资本的统治。

梅扎罗斯关于 “韦伯包袱”的分析未能洞察到卢卡奇思想的高度复杂性，他只看到了卢卡奇在

事实层面上对合理性和量化原则的 “肯定”，忽略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在价值层面上对韦伯

物化理论的 “否定”。从总体上看，韦伯的物化理论是非批判的、肯定性的，其核心要害在于 “价值

中立原则”导致了对工具合理性的偏袒和肯定，这一致思趋向又进一步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

化的 “悬置”和 “无视”。然而，马克思成熟期的物化理论存在两个不同层面：其一是生产关系的物

化，马克思对此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其二是生产过程的物化，也就是对象化，马克思对此持肯定态

度。韦伯主要是在第二个层面探讨物化的，因此他肯定可计算性原则和量化。卢卡奇的问题在于混淆

了物化的上述两个层面，这就必然陷入悖论，有时肯定韦伯的物化，有时又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反对可

计算性原则和量化。但从根本上说，韦伯对物化的理解还是占据了上风，这最终导致一种奇特的现

象，那就是卢卡奇总是在反对韦伯的表层话语中实质性地肯定韦伯。张一兵正确还原了卢卡奇物化理

论的社会背景，即它 “描述的不是马克思面对的１９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的社会关系的颠倒状
况，而是韦伯所描述的从泰勒制以来的２０世纪工业文明对象化技术进程中的合理化 （量化的可计算

的标准化进程）”④。质言之，卢卡奇虽然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反对工具理性，这一点与韦伯明

显不同，但他对物化的理解恰恰是建立在韦伯物化理论基础上的，因此仍可以被称为 “韦伯包袱”。

四、结　　语

必须指出，卢卡奇与韦伯在如何看待 “人类终极”的问题上存在根本差异，卢卡奇反对韦伯的

“价值中立原则”，他在 《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旗帜鲜明地反对 “科学性”“事实性”“纯粹

客观规律”，并指出 “当 ‘科学’认为这些 ‘事实’直接表现的方式是科学的重要真实性的基础，

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形成科学概念的出发点的时候，它就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作 ‘科学’的不变基础”⑤。卢卡奇还意识

到形式化的数学方法不能解决人的存在问题，因此认识论必须返回本体论，接受实践和价值的引导。

然而，卢卡奇并不认为康德的道德命令或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成功解决了问题，他要努力寻求的是一

种非形式化的、集体主义的解决方案，即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活动。但梅扎罗斯并不满意

卢卡奇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历史与阶级意识》陷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理论逻辑的必然，既然

卢卡奇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意识形态危机，就必然会倚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而削弱马克

思主义的物质 （经济）首要性原则。也就是说，只要卢卡奇未能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审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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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８１页。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册，第３９９页。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１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０页。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５６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就只能停留在黑格尔的意识哲学之内，背负 “韦伯包袱”前行。从根本上看，

梅扎罗斯认为卢卡奇的基本困境是 “毕生试图通过社会意识的直接干预来解决他所发现的矛盾以寻

求解放之道”①，但问题在于，社会意识形式既不能直接干预资本统治，也不能重塑社会新陈代谢的

生产秩序。卢卡奇在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知识分子的救赎，但他忽视了仅仅依靠知识分子的 “外部

灌输”，群众是不可能摆脱物化和资本统治的，因为 “‘从外部’（这意味着从有利于社会永远存在的

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注定要破产，以改头换面的形式继续存在的资本的力量将无

法消除；只要资本 （无论以何种形式）仍然是控制社会新陈代谢的杠杆，在世袭的基础上维护资本

主义复兴的危险性也将无法消除”②。此外，卢卡奇晚年的伦理学和美学转向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迫使他不得不放弃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阶级理论，转而诉诸类的普遍性

和道德，即强调具有较高道德水平和审美能力的人能够意识到个体和类的统一，进而摆脱物化。尽管

卢卡奇一生总是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唤起人们的革命热情，但他不得不面对资本统治的现实。梅扎罗斯

认为一旦人们接受卢卡奇的哲学本体论，就只能赞同现实中的矛盾和悲剧是实现 “自为人性”的不

可逆转的阶段，这就与斯密、黑格尔、韦伯等人一样，在事实层面上再次确证了资本统治的别无选择

性。但真实情况是，资本不可避免地影响政治，政治必然影响道德，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伦理学

积极地干预政治，而不是抽象地宣称道德和政治是同一的。总之，梅扎罗斯认为卢卡奇的根本问题是

“试图在抽象的方法论和玄妙的本体论层次上解决尖锐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而没有指出要批判地

从战略上来克服现在已经看出的困难和矛盾所必需的物质和制度中介”③。如果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那么 《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本应最具革命性和批判性的著作带有保守主义色彩便不足为奇了。张

一兵的分析一语中的：卢卡奇虽然有幸未被第二国际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所毒化，并且直接悟到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批判精神，但 “他还是没能意识到，对黑格尔式的总体逻辑张力和韦伯—席美尔式的

物化批判的依存，仍然会使他重新唤起物化劳动者革命阶级意志的愿望变成镜花水月”④。

最后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梅扎罗斯还是卢卡奇的其他学生 （布达佩斯学派），均没有完全拒斥

《历史与阶级意识》，费赫尔虽然认为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构想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便崩溃了，
但声称 “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同样承认，《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出版是马克思逝世之后马克思

主义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⑤。梅扎罗斯对 《历史与阶级意识》持保留态度，但强调这是过渡时期

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在其作者的一生中都是一个关键的参考点……在卢卡奇的理论发展中起到

一个分水岭的作用”⑥。另外，梅扎罗斯虽然对黑格尔和韦伯思想遗产中的保守主义成分有精准的分

析，但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方法对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积极影响。笔者认为，卢卡奇的思

想是高度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言，任何常人的胸中都藏着两个灵魂，正是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性方法让他时刻保持警醒，因此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成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保守主义的意识形

态洪流之中。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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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册，第４６６页。
同上，第４８２页。
同上，第４９７页。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１卷，第１页。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主编：《卢卡奇再评价》，第９７页。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册，第４１６页。



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态度转变及其根源

司　强

【摘要】从 《历史与阶级意识》到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卢卡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态度经历了

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实质是总体性辩证法从以黑格尔的观念论为基础，将自然与历史相区别

的二元论，到构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尝试。只要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辩证法就不仅仅

存在于自然领域，而且必须涵盖社会和历史领域。就此而言，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并无原则性区别。卢卡

奇早年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是误读。

【关键词】辩证法；唯物主义；一元论；自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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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司　强，湖北襄阳人，哲学博士，（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马克思对德国历史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研究”（２３ＦＺＸＢ００４）

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通过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批判，卢卡奇揭开了马克思与恩格斯

之间差异的序幕，并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持久争论。但在通常的研究中，卢卡奇晚年对自然辩证法的重

新肯定，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回顾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态度的转变，无论是对澄清卢卡奇所引发的马

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对立，还是对理解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及其理论基础，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自然、历史与思维的统一：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在批判哲学中，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在理论理性中，对象提供材料，主体对

材料进行加工。在实践理性中，主体不依赖于对象，道德律令源于主体自身。按照这种划分，人既属

于现象界，又属于物自体。作为现象界中的存在，人的认知依赖对象所提供的材料，必须按照自然规

律行事。作为物自体中的存在，人不依赖于对象，只以自己的自由意志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服从道德

律。以此划分为依据，康德认为历史哲学的对象是人的行动，属于意志自由的领域，但历史哲学又不

是直接以自由意志为研究对象，它是自由意志的活动在现象界中的表现，这种表现展现为一种合乎规

律的进程。换言之，在历史领域，人不是按照本能行事，历史不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围，表现为动

物或生物的自然史。人也不是像有理性的世界公民那样，按照理性来行事，使得历史合乎理性计划。

尽管个体行动的出发点是自由意志，但是行动的结果出现在现象界中，体现为合乎规律的过程。这意

味着历史既不是自然史，也不是理性的规划，呈现为一定的目的。历史哲学只能是哲学家以实证的历

史为基础的揣测。“既然宏观上根本不能在人及其活动中预设任何理性的自有意图，他便尝试看能不

能在人类事务的这种荒诞进程中揭示一个自然意图；从这个自然意图出发，行事没有自己的计划的造

物却仍然可能有一个遵从自然的某个计划的历史。”① 自然计划的历史，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历史进

程有一个意图，它只是哲学家对历史的主观想法。反之，如果以世界历史进程必然符合某些理念来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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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康德：《康德全集》第８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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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历史，人就不再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而是无限的理性存在者，其实质乃是以上帝自居，这样只能

产生一部小说。

尽管恩格斯与康德一样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不同，即人类社会和历史是有意识的人的参与，而自

然史是无意识的自然过程。但恩格斯将意识当做劳动的产物，意识并不具有独立性，它只是物质资料

的生产和生活的反映。所以，尽管在历史进程中有意识的参与，最终也符合物质运动及其规律即辩证

法。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社会历史与自然史尽管在起点有所不同，但就结果而言，它

们与思维一样都服从辩证法：

在本书中，辩证法被看做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

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还是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一个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

三个领域中的两个领域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到，只有形而上学的懒汉才不明白他所认识

到的是同一个规律。①

由此可知，恩格斯与康德关于历史哲学的根本分歧在于：恩格斯认为历史哲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

样，揭示出历史的一般规律；康德认为历史哲学不是自然史，而是掌握实证历史的哲学家对历史的揣

想。这种分歧的关键在于二者对人的看法，即恩格斯坚持一元论，而康德坚持二元论———现象界与自

在之物的划分。

正因坚持一元论，恩格斯对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持批评态度。他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

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生产实践 （即实验）和工业是对自在之物的最好驳斥，当在现实的工

业生产中制造某物并为我们服务时，我们就认识了某物：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

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

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 “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

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 “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

“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

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②

总之，恩格斯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批评，关键在于康德坚持二元论，即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区分，

而恩格斯坚持一元论，是劳动 （制造工具）使人从类人猿中分化出来，并且通过劳动和交往，产生

了语言和意识，由此意识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劳动的产物。一旦通过劳动 （现实中的工业生产和实验）

制造出某物，那么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自在之物的神秘性就消失了。此外，由于劳动是物质资

料的生产和生活过程，所以历史呈现为物质资料的生产 （生产力）与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这种关系与自然史和思维一样，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过程。自然界中的物质

运动、思维运动和历史发展都符合物质运动的规律———辩证法。

二、自然与历史的分离：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误读

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做出了著名的批评。批评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恩格斯术语使用不够精确，并误读了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恩格斯认为当我们在有机化学领

域，把动植物体内的化学物质 （自在之物）制造出来，就变成为我之物。卢卡奇指出，一方面恩格

斯在术语上错误地使用了自在和自为的概念，即自在和为我是相等同的概念，当恩格斯指出制造出某

物就意味着从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是语词的误用；另一方面，按照康德认识论，即使是制造

出某物，也不能是认识了某物，它也只是属于对现象界的认识，而不是认识到自在之物，更不能克服

二律背反。其二，更重要的是，恩格斯误解了实践概念。

０２

①

②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８３页。引文的 “这本书”指 《反杜林论》。

［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韦建桦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９－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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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最深的误解在于他把工业和实验的行为看作是———辩证的和哲学的意义上的———实践。

其实，实验恰恰是最纯粹的直观。实验者创造了一种人为抽象的环境，以便排除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

的一切起妨碍作用的不合理因素，从而有可能顺利地观察到被观察规律不受干扰地发挥的作用。他力

求把他的观察的物质基础尽可能地归结为纯理性的 “产品”，归结为数学的 “理念的”材料。①

工业和实验不是实践，实践应该包括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实验需要尽量排除主体的影

响。就排除主体的影响而言，卢卡奇认为工业服从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工业———只要它是制定了目

标的———在根本的意义上，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

体。”② 换句话说，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领域与社会历史领域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恩格斯把自然科

学领域的规律———自然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由此导致了恩格斯对自在之物的误读，并误解

了实践概念。

卢卡奇之所以批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因为在他看来，恰恰是自然辩证法导致第二国际的机

械唯物主义和宿命论，并远离了辩证法。

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的论述对于后来理论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这

些论述，认为它是经典也好，批评它也好，认为它不完整甚至有破绽也好，我们都必须承认在那里没

有谈到这个方面。就是说，他把概念在辩证法中的形成方式与在 “形而上学”中的形成方式对立起

来；他更尖锐地强调指出在辩证法中概念 （及其与之相应的对象）的僵化轮廓将消失；他认为，辩

证法是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因此片

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但是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

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

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 （终归是妄想）保持 “流动的”概念。因为

这意味着未能认识到，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

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如果理论的

这一中心作用被忽视，那末构造 “流动的”概念的优点就会全成问题，成为纯 “科学的”事情。③

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不能是自然辩证法，而是革命的辩证法，这一方法的核心是主客体之间的

辩证运动。一旦忽略辩证法中的主体因素，辩证法就成为纯粹的科学，即世界的一般运动规律，这样

革命运动中的主体因素就被忽略了。忽略了革命中的主体因素，必然导致宿命论。第二国际的正统马

克思主义，以自然辩证法为基础，将资本主义的灭亡当作自然规律，忽略了革命中的主体作用，陷入

经济宿命论和实证主义，由此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失去了革命的主导权。

卢卡奇将革命的辩证法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因为在这一领域，有意识的主体参与其中，而在自

然界中，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没有主体参与。也就是说，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理论与实践之

间的相互作用，它只能存在于社会和历史领域。在自然界中，只存在客体，没有主体因素的介入。

这里把这种方法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极为重要。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

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

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

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④

由于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这一领域的特征在于主体或意识的介入。由此，卢卡奇强

调理论或主体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关

系。卢卡奇把康德的自在之物问题归结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的内容之间的冲突，并把这种冲突归结为

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导致的物化问题。康德的 《实践理性批判》及其引发的费希

１２

①

②

③

④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同上，第２１０页。
同上，第５０页。
同上，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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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哲学，被卢卡奇解读为以道德实践来解决自在之物 （物化问题）的难题，而 《判断力批判》以席

勒为中介，通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最终在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中，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中，找到了解决物化问题或自在之物问题的答案。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创造性解读，卢卡奇将马克

思的理论阐释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即马克思解决了从康德到黑格尔企图解决但又无法完成的现

代社会的物化问题。

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使其能够承担起解决物化难题的使命。面对现代世界的物

化现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陷入物化意识。但是，资产阶级在物化中拥有双重地位：一方面，资

产阶级作为单独的个体面对社会的客观必然性陷入直接性，只能理解具体现象，而无法理解总体，陷

入物化意识；另一方面，保持着一种表面上的主体地位。物化加剧、剥削程度的增加意味着资产阶级

的地位被巩固和需求被满足，以及可供投机和计算的对象数量扩大。但在物化的现实中，无产阶级不

具有主体地位，当工人试图幻想自己是生活的主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将会粉碎他的幻想。物化在工

人身上达到顶点，剥削程度的增加，对工人意味着毁灭，工人的劳动时间不仅意味着他作为商品被出

卖，更意味着人的灵魂消亡。物化的极致意味着拯救的开始，工人完全可以通过革命反对残酷的物化

现实。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就在于认识到自己是与历史同一的主客体，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

以阶级意识的觉醒程度为标准，卢卡奇将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革命意

识尚未觉醒，革命只是抽象的可能性 （早期的乌托邦主义）；第二阶段，从对无产阶革命的无意识到

对革命的自觉。以卢森堡为代表觉醒的无产阶级意识陷入自发斗争理论，以孟什维克党为代表觉醒的

无产阶级意识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陷入阶级意识的危机；自发的群众

运动理论无法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孟什维克党陷入阶级意识的危机，二者都无法真正承担起无产

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第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是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一飞跃

只能采取有意识的步骤，这种有意识的步骤只能由革命阶级的觉悟部分———先锋队来实现。党作为革

命的先锋队是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中介，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自由

的、有意识的集体意志，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实体化。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在于阶级意识，无

产阶级政党是掌握了阶级意识的政党，这样，卢卡奇心中的党就演变为伦理实体。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的特质在于要求其党员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严格服从党的纪律，为纯洁的革命意识而斗争，革命沦为

意识的革命。

由于卢卡奇认为辩证法只存在于历史领域，这就与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即辩证法是自

然、历史和思维的规律不同，卢卡奇陷入了新的二元论。又由于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领域的差别在于

主体的参与，即意识的作用，所以卢卡奇所推崇的总体性辩证法，在本体论上以意识为基础，必然陷

入唯心主义，即 “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

三、重建一元论：社会存在本体论

卢卡奇对总体性辩证法的本体论错误有清醒的认识。他在１９７１年的 《自传对话录》的访谈中指

出，总体性辩证法只有普遍适用于自然和社会历史领域，才能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这本书的根本的本体论的错误，是我只承认社会中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由于自然辩证法被否

认，马克思主义从非有机自然界推出有机自然界、从有机自然界通过劳动范畴推出社会的那种普遍性

就完全失去了，这里还应该补充的是，在全面的社会和政治观点中，刚才提到的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派

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①

在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企图以劳动范畴为核心，为总体性辩证法奠定社会存

在论的基础，即以劳动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为辩证法奠定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基础。卢卡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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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李渚青、莫立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８－１１９页。引文的
“这本书”指 《历史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态度转变及其根源

社会存在本体论以有目的的劳动为核心，将目的论严格限制在劳动 （社会实践）领域。由于设定目

的的劳动，使得社会存在作为更高级的存在形式超越了有机生命的存在阶段。设定目的的劳动是为了

满足人的需要而发生的活动，一方面体现了与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在起源上的联系，另一方面又造就

了一个新的、更复杂的存在阶段，即社会存在。在以设定目的的劳动为核心的社会存在中，目的论与

因果性并存，双方作为同一个劳动过程的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在劳动中，要确定实现目的的手段，

就必须包含对对象和过程的因果性认识，确定手段成为劳动与科学之间发生关联的中介。通过设定目

的的劳动，一方面社会存在获得不同于有机和无机自然的新的质的范畴；另一方面意识从有机存在的

伴随现象，上升为对社会存在本身的认识。这样，社会存在就表现为两种相互异质的因素，即社会存

在及其在意识中的反映。最初意识只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在反映中主体与对象疏离，即反映既受到

目的设定劳动制约，又具有选择的特征，这种选择性受到自然因果性的劳动对象与劳动手段的限制，

选择必须客观地反映现实。在选择中还要把一切本能的、情感的，可能蒙蔽主体洞察力的因素排除

掉，由本能过渡到人的自我意识。因此，选择的过程就成为人的潜能变成现实的过程，即通过设定目

的性的劳动，人才真正成为人。

最初设定目的的劳动是狭义的劳动，它以人的活动将自然对象变成使用价值为目的。在更高级的

社会实践形式中，劳动对他人或群体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在社会实践模式的劳动中，“构成劳动的本

体论结构基础的，仍然是目的论设定及其所发动的被设定的因果链”①。但是，此时目的论设定不再

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人与他人或群体之间进行目的论设定，其意图不再是直接改变对象，

其手段不再是直接影响对象，而是影响他人。由于在此阶段劳动与他人和群体相关，不可避免地夹杂

着社会利益。卢卡奇将社会实践中的劳动的目的设定称之为第二性的目的论设定。在社会实践的劳动

中，主体通过有意识地进行目的论设定，与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产生了主客体关系。主客体关系

的产生同时意味着主体用概念把握对象，用语言表达对象。语言和概念成为社会存在整体的要素，参

与到人自身的再生产之中。在第二性的目的论设定中，主体的行为及其目的的实现，超越直接的因果

性设定，产生应该和价值的维度。意识也越来越独立于因果性，获得一种新的质的特征。“这种意识

已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伴随现象，而是构成新产生的社会存在的一个根本的、能动的要素。”② 卢

卡奇认为从本体论的发生学角度，自由的基础在于对诸多可能性所作的选择进行抽象，使之与现实相

脱离。更为一般的选择只有作为逻辑的和认识的抽象思维的产物才是可能的，并由此产生艺术和科学

独立化的趋势。自由与必然的矛盾由此产生。自由问题、价值问题只有在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角度才能

加以解决，例如对发生作用的因果链条的认识越恰当，主体在这些因果链条的统治中，所获得的自由

越有保障。决定性和自由之间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在一起。

通过再生产过程，劳动不断地超越自身，尤其是伴随着分工将其他活动如语言、交换等纳入再生

产过程，人的生命在生物学意义的再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并与生物学意义的再生产相异。通过分

工，社会劳动的再生产，发展为社会整体的再生产。分工同时促进了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使得个体

在客观上把不完整的人提高为合类的存在物。卢卡奇将有机生物称为 “无声的类”，而从有机生物到

“非无声的类”的转变，等同于从无意识向有意识的转变，即人以合目的性劳动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分

离。在社会再生产中，通过分工，人从局限于类的局部表现形式——— “非无声的合类性”分为许多

独立的部分，与之相应，日常生活的直接的意识形态也遵循这种划分。就此而言，生物学存在和社会

存在构成人的存在基础，通过分工和再生产，人克服自己生物学上的特征，越来越朝社会化方向发

展，而社会的发展又在人身上产生新的二元性，即局部性和合类性之间的斗争。

合目的性劳动意味着意识就是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伴随着劳动从个体向社会再生产的发展，意

识加以抽象化，走向独立，形成对社会再生产整体的意识，意识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构成因素。目的

论与因果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社会再生产中表现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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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张西平、李秋零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１页。
同上，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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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朝着社会化和合类性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世界市场成为实现人的合类性的物质和经济基

础。“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导致形成人类的更高的才能，而这本身却同时包含着在这一过程中牺牲多数

个人 （甚至整个阶级）的可能性。这种矛盾是必然的。”① 人的才能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个性的发展，

二者之间的冲突表现为异化。异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再生产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人类劳动的

合类性使人能够认识到异化，尤其是艺术将矛头直接对准异化。个体可以在其生活中克服异化，但是

“个人反抗自身异化的斗争无论怎样始终不渝，甚至无论怎样富有英雄气概，通常还是根本触动不了

异化的存在基础”②。克服异化，首先要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其次要将个人对异化的反抗与社会实践

的反抗相结合，从自在的合类性向自觉的合类性的发展，彻底改变异化的社会基础，实现必然王国向

自由王国的发展。

四、结　　论

卢卡奇晚年撰写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目的在于弥合物质与意识之间的二元论，也就是旧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首先，就意识的产生机理而言，卢卡奇一方面指出伴随着劳动出现，人的意识

不再是动物式的伴随意识，而是通过劳动达到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卢卡奇劳动的概念自身以目的论设

定为特征，即以人的意识为特征，从逻辑上说卢卡奇存在循环论证，目的论设定本身已经假设了意识

存在。其次，对于意识的作用也存在矛盾之处。在劳动的目的论设定中，卢卡奇强调劳动使意识从动

物的伴随意识上升为自我意识，意识是非存在和非现实，但在再生产中，卢卡奇转而强调意识是社会

存在的本体论因素，意识不再是副现象。意识作用的矛盾其实质是本体论上二元论难题的表现。再

次，劳动的合目的性与人的劳动的合类性之间的矛盾。无声的类———非无声的类，自在的类———自为

的类，这一劳动的合类性是卢卡奇解释整体历史的框架。但是，劳动自身的目的性设定源于人的需

要，劳动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正如卢卡奇批评黑格尔将局限于劳动的合目的性提升为一个宇宙

学的范畴，并以合目的性来解释历史，卢卡奇与黑格尔一样，将满足人的需要的劳动中的合目的性，

提升为整个人类社会整体的合目的性，并以合目的性解释历史。可以说，卢卡奇晚年以合目的的劳动

为核心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仍然没有解决二元论的难题，并未为总体性辩证法奠定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基础。

卢卡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指出了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主义和宿命论的缺

陷，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继承关系。但此批评以黑格尔的观念论为基础，在本体

论上陷入二元论。尽管卢卡奇晚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企图重建唯物主义一元论，但并不成功。就此而

言，在卢卡奇的影响下，莱文、卡弗等人以自然辩证法为标准，坚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观点，乃

是对卢卡奇思想的误读。只要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就必须承认辩证法不仅存在于自然领域，而且存

在于社会历史领域。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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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６１７页。
同上，第８１７页。



卢卡奇与现代资本文明批判

———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趋势

鲁绍臣

【摘要】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一百周年之际，回顾青年卢卡奇对西方现代资本文明物化与商品形式

的批判，阐发他的总体性、社会性、人类性和量质统一的共同体思想，在由主张全面竞争的新自由资本主

义全球化导致两极分化、不平衡发展、相互敌视和生产过剩的时代是极有意义的。不过本文认为，卢卡奇

过于从意义、伦理和文化的视角阐述共同体的内涵是有失偏颇的，而以促进和实现人的积极本质与积极存

在为导向并积极动态调整二者关系的新型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更加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并启示了新的世界历史趋势与发展方向。

【关键词】现代文明批判；共同体；新自由资本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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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鲁绍臣，云南昭通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民
族研究院暨国家四部委铸牢研究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２１世纪国外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超越路径研究”
（２３ＢＫＳ１９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及其国际视野”

（２３ＶＭＺ００１）

一、物化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

就如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吕迪格·丹内曼 （ＲüｄｉｇｅｒＤａｎｎｅｍａｎｎ）所认为的，“青年时代的卢卡奇
是崇尚审美的，他的出身让他能够深入而真实地观察资本主义文化和生活世界的阴暗面。这造就了卢

卡奇一生都一以贯之地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和蔑视的态度”①。换言之，自始至终，卢卡奇都与马克

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对资本文明展开的科学与政治相结合的批判路径相去甚远。或者说，崇

尚审美的卢卡奇自开始就拒斥了马克思哲学中的科学性。卢卡奇持续展开了 “谁能把困于西方文明

中的我们拯救出来呢”②，以及我们要如何摆脱 “西方文明的奴役”的追问，这些追问基本停留在文

化和意义的层面。在他看来，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是排斥英雄、缺乏根据、平庸乏味的

“无意义”文明，他因此在 《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等文本中用浪漫主义和个人好恶的笔调将西

方现代资本文明描画为 “被上帝所遗弃的世界”③，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序言中则借用费希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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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健：《卢卡奇思想遗产的批判性回顾与研究展望———访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吕迪格·丹内曼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

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ＧｅｏｒｇＬｕｋáｃ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ｔｒａｎｓ．ｂｙＡｎｎａＢｏｓｔｏｃｋ，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Ｍｅｒｌｉ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１１．
Ｉｂｉｄ．，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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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将其称为 “绝对罪孽的时代”①，人们不再能够体验为坚守最高的生命价值而不惜走向死亡的崇高

的愉悦感，这种英雄主义情结的愉悦感来自对形而上学必然性的敬畏，对形而上学必然性的体验和理

解所产生的 “令人沉醉的愉悦”则是崇尚利己的现代资本文明所缺失的。②

卢卡奇在 《小说理论》中承认自己受惠于德国浪漫派为自己提供的 “理论起点”，试图通过 “生

命哲学”的 “活的灵魂”的浪漫主义共同体思想，把人类从工业主义、世俗主义的现代 “僵死的经

济”中解放出来。③ 在早期卢卡奇的这些文字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一种 “禁欲主义和宗教救世主

的弥赛亚乌托邦主义”情结，而这种禁欲主义批判路径的根本缺陷在于极强的主观性。这种反叛看

似彻底，实则极度虚弱，经不起任何狂风暴雨或持久战的考验。这种虚弱甚至进而会转换为一种非理

性的暴怒，并形成卢卡奇后来在 《理性的毁灭》中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的动力源泉。

卢卡奇 “能从早期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他的祖国匈牙利当

时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④，也与他对马克思思想的了解和接受，特

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关。后者使得卢卡奇看到新的希望，并被其形容为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

口，也是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命运新曙光。在思想上，卢卡奇一方面开始清算新康德主义

的主观方案，另一方面和第二国际无批判的 “科学主义”保持距离：“《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

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 ‘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

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⑤ 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文化批判的线索是卢卡

奇的成就，他在 《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道德问题》 （１９１８）、 《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 （１９１９）、
《策略和伦理学》（１９１９）、 《道德在共产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１９１９）和 《共产党的道德使命》

（１９２０）等文本中关于超越资本文明的思考，基本上都是道德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即使到了
《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他也始终未能将无产阶级革命和物质利益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讨论。在加

入共产党后，卢卡奇公开表示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仅仅是出于道德动机，他很渴望也很享受政党内部

的 “兄弟情谊”。但他没有考虑到共产党的特殊性恰恰首先在于其科学性，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客

观取向进行彻底否定，这反过来是卢卡奇的失败之处。

卢卡奇借助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把现代资本文明理解为商品交换体系，并在

此基础上展开了从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和物化性质的批判。在这种总体批判中，卢卡奇思

考的是商品形式绝对化的支配地位，以及由此造成的表现为 “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的 “合理机械

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卢卡奇开始摆脱韦伯合理化意识的影响，进而追随马克思，主张商品形式

的绝对化是现代资本文明的问题起点。现代资本文明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商品分析中得到解释的基本

信念深深影响着卢卡奇，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商品形式的绝对地位所产生的物化逻辑

使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管主观愿不愿意，在客观上都必须以效率为最高的目标，或者干脆完全成

为生产的机器体系的一个环节，完全服从现成的、不依赖于劳动者而运行的规律与系统。在芬柏格

（ＡｎｄｒｅｗＦｅｅｎｂｅｒｇ）看来，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言的 “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卢卡奇看

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也面临这一艰难的选择，即 “要命令这个社会，就必须服从这个社会”⑥，

并且最终变成第二自然的 “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直观态度。不过和后来马尔库塞在 《单向度的

人》中的绝对化描述不同，卢卡奇认为 “工人以物化过程和变成为商品，虽然毁灭他，使他的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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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２７页。
［匈］卢卡奇：《卢卡奇论戏剧》，陈奇佳主编，罗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０页。
［英］Ｇ·Ｈ·Ｒ帕金森：《格奥尔格·卢卡奇》，翁绍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页。
刘健：《卢卡奇思想遗产的批判性回顾与研究展望———访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吕迪格·丹内曼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

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１３页。
［加］安德鲁·芬伯格：《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当代社会运动》，孙海洋译，《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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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枯萎和畸变 （只要他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反抗），然而恰恰又使他的人的灵魂的本质没有变为商

品。因此他可以在内心里使自己完全客观地反对他的这种存在”①。

也就是说，在卢卡奇看来，不管如何，无产阶级的生命仍然能感受到能动的主体与被动的主体性

形式的错位与矛盾：“人同时是主体和客体，是主动的能动者和被动的受难者。”② 作为无产者的工人

在生产和劳动的过程中感到自身的被动性、无力、非人的生存的现实，甚至是毁灭。劳动者被撕裂为

“物化的量”与 “生命和灵魂的质”两极对立。不过，虽然 “尚未枯萎的灵魂”仍然会起来反抗，

但是相比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强大性，其是无比脆弱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屈服于现代资本主义的

“绝对命令”。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物化的世界里，有机的共同体和完善的人格也就被破坏了，卢

卡奇通过引用马克思的论述来阐明了这一境况：现代资本文明使得作为人与生命创造力的 “时间就

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

可测定的一些 ‘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 ‘成果’）充

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③

卢卡奇不仅看到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商品拜物教的意义上破坏了有机共同体，而且还在阶级统治

和对抗的意义上撕裂着整个社会：它表现为资产阶级的量、知性的数理知识、流水线的管理和无产阶

级肉体与生命的质的对抗。卢卡奇的洞见在于通过量与质的对立发现了西方现代文明类型的阶级性与

统治性。卢卡奇指出：“剥削的数量上的差异对资本家来说，具有他从数量上规定他的计算对象的直

接形式；对工人来说，则是他的全部肉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等等存在的决定性的质的范畴……量到

质的骤变……是存在的真正对象形式的呈现，是那种混乱的反思规定的崩溃，这种反思规定在纯粹直

接的、消极的、直观的态度阶段，歪曲了真正的对象性。”④ 但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

会使得自身在劳动的 “数量化的外衣下”又一次认出 “质的活的内核”，无论如何，无产阶级仍然是

冲破物化命运的物质力量与肉身。

量与质的骤变使得黑格尔关于现代文明是一种以货币为中介的抽象统治、西美尔等人将资本主义

视为死的事实、韦伯等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均质的合理化牢笼等说法变得可疑。卢卡奇指出，真正的

辩证方法是洞察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的错位，对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来说，“当然这一切都只是隐

含在我们在劳动时间问题上所遇到的量和质的辩证对立之中”。⑤ 在此，我们发现卢卡奇已经深刻洞

察到在普遍商品交换形式中所隐藏着的阶级对立与不平等。卢卡奇也曾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自身能把社

会认识为历史的总体，并且认识到不推翻这个由部分所构成的总体就不能获得解放。

在这种错位中，卢卡奇指认西方现代文明仍然是一种人类社会史前史的文明，在这种文明类型

中，阶级与政治立场牢牢规定着其真理的内涵，其关于平等、自由和民主的理论与真正的社会实践是

脱节的，或者说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幻象。在此，卢卡奇彻底摆脱了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个体批

判的传统，对他来说，现代资本文明并不是由个体的自由意识所产生，恰恰相反，个体是这些已经存

在，甚至表现为一成不变的社会条件的产物，因此个体决不能成为评判事物的尺度，最多只能作出承

认或者拒绝的主观判断。与之不同，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宰制和反抗的过程中 “才能和现实的总

体发生关系并起到实际上的改造作用”⑥。在这里，卢卡奇否定了晚年访谈中提出的个性与类的命令

合一的思想，指出能承担起文明转型和共同体重建重任的是而且只能是阶级，这在今天可转换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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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２３１页。
ＧｅｏｒｇＬｕｋáｃｓ，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Ｒｏｄｎｅｙ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ｒｌｉｎ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ｐ．１９４．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１３７页。
同上，第２２５页。
同上，第２２８页。
同上，第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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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尤其是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被整体摆置于无产阶级地位的民族。对卢卡奇来说，阶级主体革命意

识的 “突出的实践的本质就表现为，相应的正确的意识就意味着它的对象的改变，而且首先是，它

自身的改变”①。革命与政治就顺其自然地变成立场与意识的转变，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Ｆ．Ｊａｍｅ
ｓｏｎ）以略带调侃的口吻评论道：“人们有一种感觉，卢卡奇思想的最纯正的后继者不是在诸多马克思
主义者中，而是在某种女性主义者中，在那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独特概念运演已经被扩展到整

个规划。”②

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强调，使得他忽视了利益、欲望和需要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即对西方资本主

义文明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生产的停滞与失业的增加的忽视。这和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和 《资本论》中的斗争原则———在发展生产力和财富增长的基础上减轻痛苦和缩短人

类进步与解放的进程———相去甚远。作为一种伦理与价值主张，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对物质现实与

生产力的关注，被卢卡奇批评为和西方资本文明分享了相同的真理。在卢卡奇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强

调的必然性和客观性是一种与自由和实践相对立的、完全异质的世界，并将自由明确定义为某种和必

然性、客观规律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在此，我们也能感受到卢卡奇既完全不能理解马克思所阐发的必

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相互辩证统一的思想，也未能真正理解到马克思对资本文明面的称赞。

二、文化、伦理与类：卢卡奇的共同体思想

对卢卡奇来说，变革与实践的目标首先是作为总体的文化类型与生活范式：“文化：能够统一生

活，一个强大到足以提高生活且丰富生活的统一力量……每一种文化都意味着对生活的征服。文化意

味着对生活各方面的强大统一……一切表达最重要的东西是个人如何对生活作出反应，如何作为一个

整体来回应和面对生活……在真正的文化中，所有的事物都具有象征意义。”③ 真正好的文化共同体

的核心特征是人的全面发展：“一般来说，文化的发展如果只是涉及人的某一点，而不是使整个人格

特征都得到全面发展，这往往会削弱人的个性。”④ 除了量质之间的骤变和不平等外，现代资本主义

割裂了物质生产与文化生命意义的关联，新的共同体就是要重建这种关联性。在这种新的文化总体性

中，“总体性只有在一切事物在未被形式所包含之前就已经具有同质性的情况下才有存在的可能；在

那里，形式并不是一种约束，而只是一种逐渐形成的意识，一种对沉睡的一切事物的显露，一种在内

心深处对必须被赋予形式的事物的模糊的渴望；在那里，知识即是美德，美德即是幸福；在那里，美

即为显现世界的意义之地”⑤。而资本主义的文化生活是碎片化、虚无主义和去神圣化的，在生命的

意义与价值的层次上，资产阶级的活动本质上是非生产性、随波逐流和盲目的，无法建构起稳定的、

实质的、团结的关系。

在卢卡奇看来，虽然资本主义文明的范式危机重重，但文化和社会存在范式的变革并不会自动发

生，而只能由政治实践加以介入。康斯坦丁诺斯·卡沃拉科斯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ｓＫａｖｏｕｌａｋｏｓ）在 《〈历史

与阶级意识〉中的危机与实践》一文中指出，对卢卡奇来说，危机被理解为社会生活更深层次的不

和谐的表现，揭示了在 “正常”社会条件下现代社会对人类施加的暴力。⑥ 危机经验中的阶级差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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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导致新形式的社会意识，从而导致 “革命性的实践”，但也可能会无限地通过生产与再生产的逻辑

延续下去。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所代表的社会化形式仿佛有一种绝对的无限性，排除了

经济自动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和变化的可能性。不过，虽然卢卡奇认为 “无限广大”的现代资本主义

世界远比古希腊封闭世界蕴藏着 “更丰美之礼物及危险”，但他并不主张重回古代的地方性共同体。

按照卢卡奇在 《理性的毁灭》中的分析，文化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旦参与政治，就反而成为

纳粹的思想资源。在卢卡奇看来，德国贵族浪漫主义的根源 “在于其近代资产阶级的缓慢发展”，但

他们的兴盛 “绝不意味着，德国可以免去一般的欧洲资本主义道路的普遍发展必然性，经历一个完

全特殊的成为民族国家的过程”。① 因此，德国非理性浪漫主义 “最符合身处德国苦难之中的德国知

识分子的地位，一方面符合他们那种没有根基的漂浮状态，另一方面也符合他们以客观上是错误的、

社会上是危险的思想 ‘深邃’来克服德国苦难的企图”②，因此注定了是一场 “民族的浪漫主义迷

途”的悲剧。在和韦伯的谈话中，卢卡奇曾明确指出，贵族式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 “越好，就是

越糟”。③

在卢卡奇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与马克思类似，他有一个人类从地方共同体向民族 －国家共同体、
再向人类命运共同发展的历史逻辑线索：原始的人类小集体发展成为大集体，成为民族、国家这个必

然的一体化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抽象和中立的，而是具有政治性或者阶级性的。卢卡奇据此指

出，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史前史的阶段，只有阶级的立场，还未能真正上升到人类命运的立场，从

而也没有真理的客观性。卢卡奇因此主张 “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④。但改变现

实的路径是自发主义还是实践与建构的路径呢？经历过工团主义斗争失败的卢卡奇深知，纯粹依赖阶

级自发的意识是不稳定的，他因此批评自己的 “思想一直在这样的两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

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⑤。通过向列宁主义的靠近，

卢卡奇为自己找到了新的理论突破口。在他看来，为了防止无产阶级个人被物的欲望所引诱，政党的

高度集权、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就极为必要与合理：“在其他的领域中则有着稳定的假象 （服务条

例、养老金等等）和个人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抽象的可能性。这样 ‘地位意识’就被培养起来了，这

种意识能有效地阻止阶级意识的产生。”⑥ 很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原本在量与质的错位中能很好

分析出来的自发主义逻辑，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民族 －国家治理的复杂性 （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和被

压迫群众的复杂性，不得不转变成建构主义的列宁主义路径，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地位从而被抽象

和虚幻化了。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假象无法完全避免，那么，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先锋队就 “担当着

崇高的角色：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⑦ 对承担教育和引导责

任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共产党的纪律、每一个成员无条件地全身心地投入运动实践，是实现真正

自由的唯一可能途径……纪律问题一方面是党的基本实践问题，它真正发挥职能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

件。另一方面，它绝不仅仅是技术和实践问题：它是革命发展中最崇高和最重要的精神问题之一”⑧。

卢卡奇成功借用列宁的先锋队思想，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最觉悟部分即先锋队所构成的，其既以无产

阶级为思想前提，又对整体性和纪律性的联系有本质的理解，其和资产阶级政党最不相同的地方在于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页。
范大灿编选：《卢卡契文学论文选 （论德语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６２－６３页。
ＧｅｏｒｇＬｕｋáｃ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ｐ．１１．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４７页。
同上，第３页。
同上，第２３１页。
同上，第８６页。
同上，第３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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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是以权利与义务关系为特征的政党类型。在卢卡奇看来，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就是通过政党组

织形成的无产阶级的伦理学，通过将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从经济领域辩证地转变为自由领域的政治行

动，才能完成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为了更高的伦理秩序，卢卡奇完全不顾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国家的统一性与个体特殊性的统

一，在马克思那里是共同体与全面发展的个体的辩证统一，是人的需要、欲望与审美的辩证统一、人

的本质的积极实现与人的积极存在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通过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

的重要性，卢卡奇给出了批评卢森堡的理由：岂不说无产阶级尚且会受到资本主义的物质诱惑，如果

其他阶层，比如小资产阶级、农民、被压迫民族等 “也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他们可能在一定的情况

下推进它。但是他们也很容易使它偏向反革命的方向”①，因而批评卢森堡的阶级理论是一种对理想

型式 （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ｅ）的分析。而彼得·胡迪斯 （Ｐ．Ｈｕｄｉｓ）反过来批评卢卡奇：“卢卡奇对 《历史与

阶级意识》的辩护表明，他原来的哲学范畴无法解释无产阶级的自我活动，所以他最终神化了

‘党’。”② 贾菲 （ＡａｒｏｎＪａｆｆｅ）据此认为：“卢卡奇对康德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他自己的
评价：由于不能把形式和内容的联系理解为、‘创造为’具体的联系，而且不仅仅是纯形式估计的基

础，这就陷入了自由与必然、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不可克服的两难困境之中。”③

因此，卢卡奇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政党不是 《共产党宣言》中明白条件、必然性与结果，从而根

据历史条件采取适当的政治行动的政党，而只是在伦理与道德上 “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

工人政党更高类型的组织，这表现在它对它所有成员的更高的要求上”，这就难以避免深陷伦理和政

治浪漫主义的窠臼之中而不能自拔，“与其说它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若讲它更接近当时流

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④ 卢卡奇为了彰显立场和原则的坚定，对无

产阶级通过议会斗争改善自身的处境和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性矛盾与危机的做法是持批评态度

的，对具有文明性的资产阶级也是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因此，我们发现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

多的是基于道德义愤和浪漫情怀，量与质的骤变并没有在他那里进一步深化为通过积极的国家治理对

现代社会贫困问题、两极分化、失业和生产过剩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他也始终无法回答革命之后

“怎么办”的民族－国家治理逻辑的问题。因此，卢卡奇自视为列宁主义著作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

被列宁批评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水平。列宁对卢卡奇１９２０年在 《共产主义》上发

表 “论议会制问题”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在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批判

了这种在 “‘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的做法 “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

子气”，并直接点名批评卢卡奇的文章 “左得很，糟得很”。⑤

卢卡奇曾斥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及其后继者们堕入 “深渊大酒店” （ＧｒａｎｄＨｏｔｅｌＡｂｇｒ
ｕｎｄ），但何谓资本主义的深渊是需要进一步商榷的，如果未能深入到无产阶级现实生活领域，不明
白在生存、自由和伦理中，生存和物质财富的丰富性是无产阶级的首要需求，而商品形式和资本的雇

佣劳动这些条件和情况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卢卡奇自己就永远无法摆脱 “认识论的贵族主义”的

指责。不过，卢卡奇的可敬之处在于，他坦率承认 “他无法以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水准进行一种

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下分析，同时寄希望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完成这一使命”。⑥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３５３页。
Ｐ．Ｈｕｄｉｓ，“Ｔｈ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Ｎｅｗｓ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ｏｌ．４６，Ｎｏ．５，２００１，ｐ．５．
［美］亚伦·贾菲：《论卢卡奇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困境》，凌菲霞译，《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１１页。
《列宁全集》第３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７、１２７页。
刘健：《卢卡奇思想遗产的批判性回顾与研究展望———访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吕迪格·丹内曼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

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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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卢卡奇回到马克思

对比卢卡奇，我们发现马克思对现代资本文明的批判并没有完全绕开文化、意义和伦理等方面的

问题。但与卢卡奇不同，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人类学本体论的意义上强调：
“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

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① 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把物质

欲望视为洪水猛兽，反而将之视为人类学的本体论证明。不过与直观的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认为这

一本体论的现实性依赖它的对象———被改造和加工后的自然界来加以确保，指出 “只有通过发达的

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既在其总体上、又在其人性中存在”。②

被卢卡奇作为物化所批判的工业和私有财产，被马克思视为人的本质力量打开了的书本。与卢卡奇的

乌托邦主义革命理想不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批判被黑格尔视为普遍性中介的货币，而是

指出，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客观的力量，其已然成为人的欲望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马克思进一步指

出，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且是唯一并且具有权力属性的社会关系。虽

然在现代社会，人的欲望的实现并不是直接和完全自由的，以交换价值和价值增殖为生产目的的社会

关系从一开始已包含着对个人的规定，甚至是完全的否定，但如果在条件不成熟时贸然废除以货币为

载体的商品交换形式，就只会回到人对人的直接支配的时代。

此外，马克思比卢卡奇更深刻地分析了现代资本文明形式平等原则下的支配与从属关系，而这才

是马克思着力批判和试图矫正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欲望分配逻辑的平等、自由和相关的

治理原则都不过是以货币为载体的社会关系的理想化表达，“发展着统治和从属的经济关系”是纯粹

自由主义的 “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深层逻辑之

一，其 “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

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

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

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③ 在这里，与卢卡奇量质骤变的理论

一样，马克思认为要建构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共同体，就需要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进行斗争。但

马克思并没有想要连同商品和货币形式这一使得全人类相互联系起来的中介一并摧毁掉，而是主张用

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治理的方式，来完成黑格尔所不能解决的贫困与贱民问题。
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第二个层面是作为人的积极存在的自由，这方面倒是和卢卡奇有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历史性和对象化活动的语境下，将超越需要和欲望支配逻辑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视为人的真正

本体论存在的证明。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④ 但和卢卡奇不同，对马克思来说，即使是超越

需要和欲望逻辑的本体论自由仍然是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首要的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和自由时间

的增加，自由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和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作为主体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如果人们整

日在生存线的边缘挣扎，生存和活着是头等任务，作为 “人的积极存在”的自由时间这一本体论的

自由就毫无可能，因此工作日的缩短是实现人的积极存在的必要条件。卢卡奇曾经在 《技术与社会》

中探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但不管是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还是 《技术与社会》中，卢卡

１３

①

②

③

④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７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９、２９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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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都把生产力的发展当作是资本文明唯一的结果，他不知道如果不进行积极的治理，资本逻辑就会成

为生产力的桎梏。

因此，充分发挥资本文明的积极性，缩短劳动时间，使得纯粹的劳动时间量不再阻止人类的发

展，就需要辩证地增加自由时间，以便全力发展艺术和科学成为现实的可能，“从整个社会来说，创

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①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循环过程，

完全离开商品和资本文明，就会增加这一过程的长度。就中国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仍然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

分之一，排在世界８０位左右”，“中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生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② 其中，最重
要的路径就是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说，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的全面发

展、社会治理和共同富裕是并行不悖的。

卢卡奇主张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机构决裂，与资产阶级进行决战。但和卢卡奇一劳永逸的革命观不

同，马克思将和资本作斗争理解为长期和过程性的。这是卢卡奇未能处理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向

度，即对资本主义量质骤变的斗争，是满足人们基本和丰富的物质需要，并增加从事科学、审美和艺

术生产的时间，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辩证运动。不管是卢卡奇还是后来的哈贝马斯等人，都容易从审

美的视角评价作为人的积极存在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给予劳动的是一种生产美学的解释，并把劳

动看作是外化、对象化和占有本质力量的循环过程。”③ 但对马克思来说，人的积极存在同时或者说

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也是反过来促使资本的健康发展和避免利润率下降的根本途径。包括

卢卡奇在内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未能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奈格里 （ＡｎｔｏｎｉｏＮｅｇｒｉ）和哈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ａｒｄｔ）等对非物质的认知劳动的深入研究，才建立了劳动时间与人的积极存在的关联④。而
资本主义长期无限延长劳动者劳动时间的做法，毫无疑问阻碍了这一进程的早日到来，资本主义国家

的消极治理，甚至是完全站在资本一边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治理逻辑，使得现代资本变得极其野蛮，并

导致两极分化和民族国家间的仇视与斗争。然而，全球的相互联系与分工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重要

前提，也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逻辑势在必行。

“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⑤ 唯有不断 “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为

旨趣的 “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完成 “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自由的辩证统一，才能科学地避免这一

祸根。黑格尔曾指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

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⑥

到底是始终停留于以人的欲望为根本的逻辑目的的阶段，还是以物化为前提，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为根本旨趣，就成了两者的根本差异。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来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

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

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

自由的科学研究”。⑦ 在这一点上，卢卡奇关于文化与意义共同体的思考很值得借鉴，其与中国古代

强调 “君子贵乎天道”和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民族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虽然马克思也设想了完全合理、完全无剥削和完全自由研究和发展的社会，但那是人类社会最终

的理想，当下之中国则应是努力保持物质财富的增长逻辑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逻辑的平衡与辩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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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背后的根据是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也就是欲望驱动的生产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驱动的生

产力发展的平衡统一。资本现代化是 “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终结和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

独立性”历史生成，而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展开伦理、道德与文化建设是促进这一资本现代化

的逻辑向 “自由个性”的转型，最终实现物质全面丰富、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关系友善相统一的治

理目标：“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

自由的人。”① 最终的理想和目标就是每个国家和民族，每个个体都能够做自己的主人。

对马克思来说，价值与道德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在马克思那里，“价值批判是以对历史事实的

科学分析为基础的。例如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就是在对商品价值的历史起源作了严格科学的分

析之后才作出的。而在卢卡奇那里，价值问题却成了核心问题、要害问题”。② 而俞吾金先生认为这

是谁更优先问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政治实践的关

系高度概括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艰

辛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果断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

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都是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③ 可以说，今天中

国走高质量发展、文化强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路，同样是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得

出的结论。

在此，我们能感受到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生命的原始丰富和现代社会
关系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留恋原始丰富性和传统生命共同体或完全停留在资本主义物质与商品世界

之中，都是荒谬与可笑的重大判断。积极的国家治理总是能根据历史的发展适时调整重点，让他们以

合适的方式与比例存在。卢卡奇在晚年通过用辩证法去指导民族－国家的治理工作时指出，其最高的
目标就是 “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他们对类的命令的自愿完成高度和谐一致”。④ 科拉科夫斯基在 《马克

思主义的主流：崩溃》一书中指出，卢卡奇始终认为无产阶级不会 “接受世界本来的样子”。问题

是，离开民族－国家的实体性运行，这不过是一种空想或愿望罢了。作为研究者，一百年后的今天再
评价 《历史与阶级意识》及卢卡奇的其他作品，我们应该回到 《历史与阶级意识》本来的样子：其

毫无疑问并非 “博物馆中的工艺品”。由其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也并非完全

终结，但毫无疑问不能将其视为顶礼膜拜的 《圣经》。回到当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现实生

活，我们将能给予其一个适度的评价：他揭示现代社会众多危机的一种，而由这种危机所带来的不满

还在持续增长，因此 《历史与阶级意识》还将持续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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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资本观”三题议

———与邱海平教授商榷

王峰明

【摘要】不能把资本的增殖性和剥削性割裂开来。价值增殖是资本追求的唯一目的，为此必须与工人发生

剥削关系和雇佣关系，后者作为 “死劳动”对 “活劳动”的单向度、不平等的权力－支配关系构成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内容。既不能把资本等同于物，也不能把资本等同于生产要素。如果说生产要素是一种

物 （如机器）在技术关系中获得的规定，那么，资本就是这种物在权力关系或生产关系中获得的规定。技

术关系与权力关系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社会主义需要资本，并不是因为资本不再追求

价值增殖和不再剥削劳动，而是因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需要吸收和借鉴资本的文明成果，即现代化

大生产所亟需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要消除资本所造成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公有制，不断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关键词】资本特性；生产要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３４－１１

作者简介：王峰明，山西阳泉人，哲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资本论》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２２ＡＫＳ００４）

资本问题无疑是当今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正

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 ‘红绿灯’，依法加

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① 资本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资本的特性并把握其行为

规律？如何看待资本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些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并反复讨论。如果不谈马克思及

其 《资本论》，对资本问题尽可以见仁见智，这本是学术争鸣的正常格局。但笔者发现，一些人意在

阐述 “马克思关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思想却明显不一致，甚至有严

重背离之嫌。在此，笔者以邱海平教授 《关于社会主义利用资本的几个理论问题》② 一文 （以下简称

“邱文”）为例，就其中论及的三个问题予以讨论，向邱海平教授请教并供学界同仁批判指正。

一、资本具有多重规定性吗？

（一）“邱文”认为，“关于什么是资本，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做了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分

析”，他 “抽丝剥茧式地揭示了资本的多重规定性和丰富内涵”。那么，依照 “邱文”对 《资本论》

的解读，资本究竟具有哪些规定性和涵义呢？

其一，“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并且马克思 “把资本

实现的价值增殖部分叫作剩余价值”，这是资本的第一重规定。“邱文”强调，“必须认识到，这是关

于资本的最一般分析，揭示了一切资本的一般特征，适用于不同历史时代的所有资本，其中也包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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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

的确，马克思一再强调价值增殖或 “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①，并明确地把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而非资本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② 问题

是，如何理解 “价值增殖”？“资本的增殖”的德语原文是 “ｄｉｅＶｅｒｗｅｒｔｕｎｇ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ｓ”③，其英译文
则是 “ｓｅｌｆ－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④。显然，“增殖”意指资本的 “自我扩大”。而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

殖过程”的德语原文是 “ＡｒｂｅｉｔｓｐｒｏｚｅβｕｎｄＶｅｒｗｅｒｔｕｎｇｓｐｒｏｚｅβ”⑤，其英译文则是 “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ｓｕｒｐｌｕｓ－ｖａｌｕｅ”⑥。可见，资本的自我扩大即增殖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剩余
价值的生产和创造，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对此，马克思讲得非常清楚：

“剩余价值的创造”就是资本 “价值的自行增殖”，因此，“在生产过程内部，价值增殖和剩余劳动的

生产 （剩余时间的对象化）完全是一回事”。⑦ 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同样体现了这一道理：“价值只是

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 （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

而形成的余额。”⑧ 而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不就是资本所具有的剥削特性吗？马克思讲：任

何资本都具有一种 “剥削欲和统治欲”，并且 “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

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⑨。

资本的增殖属性在本质上就是其剥削属性。只要是资本，就具有剥削的特性；只要是剥削，就是

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资本剥削不过是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以此

来看，“邱文”只谈资本与剩余价值和价值增殖的联系，却闭口不谈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

有，不谈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这是否是一种刻意的回避呢？此外，“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这种表达

值得推敲，因为价值增殖本身就包含了原价值和剩余价值两个部分，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其二，“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属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是资本的

第二重规定。“邱文”认为，在这里，“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理解已经从一般性上升到了特殊性层面，

即不仅把资本理解为所有可以获得价值增殖的货币或价值，而且进一步理解为一种特定的、属于一定

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即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而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笔者以为，第一，“邱文”把资本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既然如此，就应该看到，构

成这种生产关系的 “两极”的恰恰是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瑏瑠 在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工人阶级之

间存在的雇用与被雇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就是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的实际内容吗？“邱

文”只谈生产关系，却闭口不谈剥削关系，这是否又是一种刻意的回避呢？第二，历史地看，资本

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也是对劳动者的一种特殊的剥削方式；但是，生产关系并不是资本的特

殊规定或特殊属性，而是资本的一般规定或一般属性。只要是资本，无论处于何种社会形态中，就一

定是一种生产关系，即结构化了的雇佣劳动关系或剥削关系。第三，即使说生产关系是资本的特殊规

定，价值增殖是其一般规定，从后者到前者也决不能说是从一般 “上升到”特殊。从特殊 “上升”

到一般层面，从一般 “下降”到特殊层面，这应该是逻辑学的常识。

其三，“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运动，不能把资本理解为一种静止物”，这是 “邱文”理解的资本的

第三重规定。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说把资本理解为一种 “静止的物”是错误的，那么把它理解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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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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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ａｒｘ，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ｌ．Ⅰ，ＮｅｗＹ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６７，ｐ．１７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５９、３８４页。
同上，第３７７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７３６、３５９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第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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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物”就对了吗？在 “邱文”看来的确如此，因为它声称 “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仅仅理解为

‘物质实体和力量’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是说，资本不仅是一种 “物质实体和力量”，而且是处于运

动 （而非静止）中的物质实体和力量。因此，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物质实体和力量本身并不错，只是

不够全面而已。遗憾的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物质实体和力量，他说：“资本不是一

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①。可见，资本压根儿就不是一种 “物”，无论

它是静止之物还是运动之物。

其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力”，并且 “资本权力首先来源于它的第一个表现形式———货

币，而货币本身的权力来源于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规定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方面职能”，这是

“邱文”所理解的资本的第四重规定。

笔者以为，第一，“邱文”把资本权力和货币权力混淆了。无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什么样

的特殊规定性和职能，货币的权力归货币，资本的权力归资本，不能把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混为一

谈。第二，任何权力都是一种支配关系。资本作为一种权力 －支配关系，它在本质上就是生产关系，
反之亦然。换言之，作为一种经济权力的资本与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在内容上是相同的，都是

指雇佣工人－劳动者与资本家－非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单向度、不平等的支配关系。用
马克思的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

资本主义是一种 “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社会形式。② 第三，这种

权力－支配关系是以物为中介而形成的，或者说是通过人与物的关系而形成的，一方面是人和生产资
料 （劳动条件）的所有权 （力）关系，另一方面是人和劳动产品 （劳动结果）的分配权 （力）关

系。资本家阶级之所以处于支配地位，就在于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反之，工人阶级之所以处于被

支配地位，就在于它失去了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邱文”不仅把权力关系

与生产关系割裂开来，而且对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资本的理解是极为肤浅和片面的。

（二）“邱文”讲：“我们不仅要全面认识资本的多重规定性，而且必须深刻把握资本的多种规定

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内在统一性。”然而，从 “邱文”的论述中，我们丝毫看不出资本的多种规定

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例如，价值增殖规定与生产关系规定与其像 “邱文”所说的，是处于不同层

面的两种不同的规定，毋宁说是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资本的同一种规定的揭示和把握。价值增殖揭示

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这种目的在资本的运动中实现，并且是由作为一种权力－支配关系的生产关
系所决定的，体现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关系和剥削关系。因此，决不能把增殖规定和生产关系规

定、把增殖属性和剥削属性分割开来。它们是以不同方式所表达的资本的同一种规定和属性，而非两

种不同的属性，更非两种性质不同的资本。

“邱文”把增殖规定看成是资本的一般规定，就是说，它是一切历史形式的资本所共有的规定。

“邱文”还把生产关系看成是资本的特殊规定，就是说，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不同，资本就具

有性质不同的规定。例如，“正是由于货币始终是资本的前提和第一种表现形式，货币到资本的转化

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但是，货币究竟是转化为什么性质的资本，则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

件”。换言之，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不同，货币就会转化为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货

币转化为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货币就转化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那么，这两

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资本究竟有何区别呢？“邱文”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这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一再强调

要 “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本和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资本的共性与本质区别，深化认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中各类资本的特性与双重作用”。

在国内经济学界，有一种所谓的 “资本二重性”理论。或者认为，“剥削”即无偿占有工人剩余

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只是资本的一种特性；此外，资本还具有保值和增殖的特性，因为举凡资本就

会追求价值的保值和增殖。如果说剥削特性是资本主义的资本所特有的，体现了资本主义资本的个

性，那么增殖特性就是一切资本所共同具有的，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的资本的共性。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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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８７７－８７８页。
同上，第４８７、５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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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在保值和增殖这一点上，社会主义的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资本并无本质的区别。或者认为，资本

一方面以机器、厂房和原材料等物质形式存在，这体现了资本的物质属性；另一方面，资本是存在于

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这又体现了资本的社会属性。如果说前

者是一种技术－物质关系，那么后者就是一种经济－社会关系；如果说前者体现了资本的一般性并为
一切历史形式的社会制度所共有，那么后者就体现了资本的特殊性并为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在这种

“资本二重性”理论的基础上，一些人不仅区分了 “资本主义资本”和 “社会主义资本”，而且进一

步把社会主义资本叫做 “公有资本”或 “国有资本”。

可以说，“邱文”与上述观点并无二致，不过是所谓 “资本二重性”理论的翻版。它把增殖规定

和资本的剥削规定割裂开来，把前者看成是资本的一般规定，认为社会主义的 “国有资本和国有企

业同样具有追求价值增殖的基本动机和目标”。由此不难推断，它把剥削规定看成是资本主义资本和

社会主义资本的本质区别。实际上，所谓 “社会主义资本”概念和 “资本二重性”理论，不仅在逻

辑上难以成立，也缺乏起码的文献依据。通过文献检索就会发现，马克思的著作中从来没有出现

“公有资本”或 “国有资本”这样的概念，也找不到 “社会主义资本”或 “共产主义资本”这样的

提法。更何况，货币能否转化为资本，并不取决于货币本身，而是取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只有通过

原始积累，完成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强制分离，才能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并且，货币只要转化为资

本，追求增殖和剥削劳动就构成其本质规定，舍此无他。

（三）“邱文”提出，要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在过去一段历史

时期，人们曾经有一种误解：“把资本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从而把社会主义与资本对立起来，并且

认为这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根据的。”实际上，马克思 “把产业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取得支配和统

治地位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建立的根本标志”；其理论表明 “资本主义或资

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或者成为 ‘普照的光’的社会形态，无论之前

还是之后，仅仅存在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意味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

理论中，“资本与资本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简言之，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占据统治

地位的社会，在其他社会中尽管存在资本，但并不占据统治地位。“邱文”的这一观点当然不错。

但是，资本是否占据统治地位与资本是否具有不同的性质，这完全是两回事，从前者无法推出后

者来。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当在其他社会中不占据统治地位时，资本的性

质就发生了改变。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具有增殖性和剥削性，并不意味着资本在社会主义社

会中就不再具有增殖性和剥削性。实际上，只要存在着资本，无论是否占据统治地位，处于资本主义

社会还是非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对劳动者的 “剥削”，否则就不成其为 “资本”了。因此，马克

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具有两个特征：一方面，“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

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

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剩

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① 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雇佣劳动和雇佣关系，那么后

者强调的就是价值增殖和剥削关系，总之，对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即使是存

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即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它们虽然 “没有资本的生

产方式”，但却具 “有资本的剥削方式”②。也就是说，资本寄生于各种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

“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创造这种生产方式，它是从外部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③。

问题是，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在私营企业还是在国有企业，劳动者都要付

出剩余劳动，何以在前者这种剩余劳动体现着资本家的剥削，而在后者就不是剥削呢？在谈到原始共

同体的生产时，马克思指出，“个人在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直接劳动”即必要劳动之外，总是要以这

样那样的形式完成一定的剩余劳动。由于 “这种劳动无论对于共同体或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每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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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 《资本论》第３卷，第９９５－９９６、９９７页。
同上，第６７６页。
同上，第６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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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都是必要的”，所以 “这种劳动就不是个人完成的剩余劳动，而是他的必要劳动的一部分，这种

劳动所以必要，是为了使他把他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再生产出来，从而也把共同体再生产出来，而共

同体本身则是个人从事生产活动的一般条件”。① 这就表明，在公有制 （如原始公有制）条件下，劳

动者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不具有对抗性，必要劳动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作为 “个人”的需要 （如

食物）所付出的劳动，而剩余劳动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作为 “共同体成员”的需要 （如道路等公共

建筑）所付出的劳动。剩余劳动来自于劳动者，最后又回归于劳动者，可谓 “羊毛出在羊身上，羊

毛又用在羊身上”。在这里，在一切公有制条件下，并不存在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被非劳动者无偿占有

的情况，因而也就不存在剥削关系。与此不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剩余劳动时间只是作为对立

物，只是同必要劳动时间对立地存在着，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它的再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必

要条件”。② 就是说，这种剩余劳动只是对资本的再生产即对资本的价值增殖来说，才是必要的；对

工人而言，它不仅不是必要的，反而是有害的。换言之，劳动者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一种对立的

关系，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地据为己有，进而形成对劳动者单向度的、不平等的经济剥削关系。

二、资本是 “生产要素”吗？

（一）在资本与生产要素的关系问题上，“邱文”认为：一方面，“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表明，

正是在循环中，产业资本依次采取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等物质形式，特别是资本从货币

形式转化为生产要素形式之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为资本的表现形式，只是在这里，资本主要表现

为狭义的生产要素”。就是说，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生产资本的两种形式，在此意义上，资本是一

种狭义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由于产业资本必须依次采取货币、生产要素和商品等形式，那么如

果说流通环节是广义的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相应地，货币和商品也是广义的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要

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产业资本及其各种表现形式都是广义的生产要素，在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

职能独立化而形成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后，也不会改变它们是广义的生产要素这一基本性质”。就

是说，不仅作为产业资本存在形式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 （即流通资本）是广义的生产要素，而且

独立于产业资本的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也是广义的生产要素。

如所周知，把资本看成是生产要素，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普遍理论倾向。例如，庸俗经济学的

鼻祖Ｊ．萨伊提出了 “效用价值论”，认为由于 “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

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以能耕种的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所以

生产要素由 “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构成，“除这些外，没有其他因素能生产价值或能扩大人类的财

富”。③ 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往后的演化中又把技术和管理等添加到生产要素中。例如，剑桥学派创始

人马歇尔提出了 “均衡价值论”或 “剪刀价值论”，认为除了土地、劳动和资本以外，所谓 “组织”

也是一个 “独立的生产要素”，而 “管理”是工业组织的重要职能④。

（二）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生产要素问题的呢？究竟什么是生产要素？物质生产由哪些生产

要素构成？资本是否是生产要素？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生产要素的内涵而言，马克思指出：“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

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⑤ 或者说，“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

转移”，“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⑥ 这就是说，作

为由人引起、调整和控制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劳动反映和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
改造关系，生产要素则是这一过程赖以进行的必要条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形式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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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第５２３页。
同上，第５４２－５４３页。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７５－７６页。
参见 ［英］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１０００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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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要素都是物质生产所不可或缺的。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过程中的 “技术关系”和 “权力 －支配
关系”区分开来。前者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 －改造关系，而且包括物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
的技术－合作关系 （主要指分工和协作关系），而后者在本质上就是生产关系。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

关系，不能混为一谈。生产要素所体现的是技术关系而非权力－支配关系。生产要素之所以是生产过
程的 “必要”因素，就在于它们在技术意义上是不可或缺的。

就生产要素的外延而言，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

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① 就是说，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一切历史形式的物质生产所不可

或缺的因素。由于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所以

“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② 换言之，生产要素可

以进一步概括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统一，构成生产过程的 “物

的”（或死的）要素，劳动者则构成生产过程的 “人的”（或活的）要素。这就是众所周知的 “三要

素论”和 “两要素论”。马克思在谈到资本剥削时指出：“形成流通行为的先导行为，即劳动力的买

和卖，本身又是建立在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作为其前提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

在作为工人的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非工人的财产的生产资料互相分离的基础上的。”③ 这就是说，劳

动力的买和卖，是资本剥削的前提条件；而生产要素的分配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互相分离，则是劳

动力买卖的前提。可见，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个方面，并且 “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

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④。可以说，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看成是两种生产要素，

这是马克思始终不渝的理论立场⑤。

就资本与生产要素的关系而言，首先，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

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

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而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

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

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

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

过程”⑥。这就是说，资本并不是生产要素，而是把生产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一种特

殊社会方式和方法。

其次，马克思指出：“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

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陷入种种困难之中。”例如，“罗西把资本同技术意

义上的生产工具完全混为一谈了，这样说来，每个野蛮人都是资本家了”。⑦ 这就是说，资本离不开

一定的物，但物本身并不是资本；既不能把资本等同于物，更不能把资本看成是生产要素 （如生产

工具）。如果说生产要素是一种物在技术关系中获得的规定性，那么资本就是这种物在权力－支配关
系中获得的规定性。同一种物 （如机器），当它处于技术关系中充当劳动工具等时就是生产要素，当

它处于权力－支配关系中充当吮吸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手段时就是资本。当然，这种物本身既不是生
产要素，也不是资本，而仅仅是一种例如叫做 “机器”的物。因此，生产要素和资本是以物为载体

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的体现，如果把资本等同于生产要素，就会混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无论

是权力关系还是技术关系，它们都需要一定的物来承载，但既不能把这种关系等同于物本身，更不能

把性质不同的关系混为一谈。

最后，一种物的技术性质是在一定技术关系中获得的，这种技术关系又是由物所具有的机械的、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０８页。
同上，第２１１、２１５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２７－４２８页。
同上，第４４页。
同上，第４０、６５、９４、３９５页。
同上，第４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第５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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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的、化学的等自然属性决定的。如果把资本看成是一种物或一种物所具有的技术性质，“这一点

就被利用来为资本辩护，把资本与一般简单劳动过程的一种要素混淆或等同起来，从而说什么用于生

产另外一种产品的产品就是资本，原材料是资本，或者劳动工具，生产工具是资本，因此，资本是同

一切分配关系和社会生产形式无关的、一般劳动过程的因素、生产的因素”。① 这就是说，把资本等

同于物，进而把资本确立为物质生产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这是资产阶级辩护论的一贯伎俩。照此，

资本就不再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形式和分配关系，不再是一种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的生产关

系，而是成了一种自然的、绝对的、永恒的东西。

（三）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和生产要素的关系时，有时会明确地用 “表现为”这样

的词语提醒我们，资本从表面上看是生产要素，实际上并不是生产要素，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不过是一

种外在形式或表面现象。但是，有时马克思是在转述和评价其他人的观点，如果不注意仔细甄别，就

会误以为马克思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对马克思的论述需要结合具体语境进行具体分析，决不

能想当然地或者出于某种外在的利益考虑，把马克思批驳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

例如，针对庸俗经济学三位一体的收入分配公式，马克思指出：“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

价值，———从而，年产品中体现这个价值并且能够从总收益中取出和分离出来的部分，———分成三个

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

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地产的所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

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② 在此，

马克思似乎承认 “资本”是与 “地产”和 “劳动力”并列的生产要素，若果真如此，就与上述马克

思关于资本不是生产要素的论断发生冲突。与此类似，马克思讲：“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作为

独立的收入互相对立的，并且它们作为独立的收入，是与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种彼此完全不同的生

产要素发生关系，因而好像它们就是由这些东西产生的。”③ 这一段论述似乎比上一段更明确地肯定

了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

实际上，只要认真研读就会明白，马克思在此是在转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而非正面

陈述自己的理论主张。如前所述，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看成是三个并列的生产要素，这是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的共同理论主张。对马克思而言，不仅资本不是生产要素，而且一般意义上的土地也不是生产

要素。在其现实性上，土地必须转化为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即必须转化为生产资料，才能成为生产

要素。对于资本和生产要素的关系，马克思说：“只是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

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这两个基本的生产要素采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

式，———价值 （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 （地租），表现为资

本家的赢利，表现为可供支配的、归他所有的追加的财富。”④ 可见，如果说雇佣劳动是劳动力在资

本主义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社会形式，那么资本就是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社会形

式。生产资料只是资本的物质载体，资本和资本的载体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如上

所述，生产要素体现的是 “技术关系”，或者说是物在技术关系中所获得的规定，而资本在本质上则

是一种 “权力－支配关系”，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断不可混为一谈。

三、社会主义何以需要资本？

（一）“邱文”认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加强资本理论研究，就 “需要对两个重要理论问题

作出回答，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可以有资本，另一个更深层问题则是为什么公有制

经济本身可以而且必须采取资本的形式”，并且 “这两个问题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只有先回答第

０４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１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９９３页。
同上，第９８２页。
同上，第９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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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然后才能进一步回答第二个问题”。那么，它是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呢？

“邱文”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联系各种经济组织和形式的纽带，正是通过资本以及

资本市场，社会经济资源才能经过市场机制得以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促进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

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因此，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必然要充分利用各种

资本在资源配置和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否则，就是不完整的市场经济”。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

会，资本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它是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客观需要。

“邱文”的观点值得商榷。第一，一般地讲，市场是配置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所

谓生产要素———的手段，此外还有计划等其他手段。换言之，资本本身 （实则是资本的物质载体）

就是一种有待合理配置的资源，资本在此怎么反倒成了资源配置的手段呢？第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

中，由于把货币等同于资本，所以把货币市场也等同于资本市场。其实，货币不一定都承担资本职

能，没有资本也不一定就没有市场。历史上，资产阶级把自然经济中的简单商品生产推进到商品经济

或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因为体现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是价值规律，而体现资本主

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则是增殖规律。 “邱文”不仅混淆了货币和资本，而且混淆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

义。第三，无论资源配置还是生产效率，都会受到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决定和制约。生产关系不

同，不仅资源的内涵和外延不同，而且衡量效率高低的标准也不同。一种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家阶级

掌控的资源，对工人阶级而言就只是吮吸其剩余劳动的手段而决不是资源。对资本家而言，工人工资

越高，其生产效率就越低；而在工人阶级自己的合作工厂中，高工资恰恰是其较高生产效率的回报。

由于无视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所以 “邱文”所说的资源和效率都是抽象的、非历史的。

“邱文”还讲：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都存在货币，从而都需要

通过资金或资本积累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无论是 ‘资金’还是 ‘资本’，虽然用语不同，但它

们都是以货币形式代表的经济资源或社会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金’具有

‘资本’的基本功能”。由此，它认为：从历史上看，“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并不

使用 ‘资本’概念，而是使用 ‘资金’概念，但这并不能改变 ‘资金’具有 ‘资本’的特点与功能

这一事实，只不过它不是私人资本，而是公有资本或国有资本”，同时 “由于受制度和体制的制约，

其作为资本的特点和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现实来看，“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所

有制经济结构来看，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开始就具有市场经济

的性质，它们的经营和运行一开始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这就是说，资本是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和

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一直存在资本，只是叫法或名称不同而已。

如何看待 “邱文”的观点？第一，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资本主义依靠的是资本积累，即把剩

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而社会主义依靠的则是资金积累。资金和资本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东西，作为

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具有本质的区别。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第二，虽然说资

金和资本都会采用货币形式，但作为资金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具有本质的区别。当资金执行资本

的基本职能时，它就不再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是转化为作为资本的货币。作为货币的资金追求的是剩

余产品或剩余劳动，而作为资本的资金追求的是剩余价值或价值增殖。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是两个性质

不同的概念，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呢？第三，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存在着资

金即作为货币的货币，但并不存在资本或作为资本的货币①。把作为货币的货币叫做 “资金”而非 “资

本”，也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因为在现实经济关系中，压根就不存在资本或作为资本的货币。换言之，

这是现实经济关系使然，并非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社会主义中国把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

严格区分开来，这是一种何其宝贵的理论清醒！第四，如果像 “邱文”所说的存在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的国有资本或公有资本，那么资本就决不会受到制度性制约。社会主义公有制怎么会对具有社会主义性

质的国有或公有资本产生制约作用呢？受社会主义公有制制约或约束的，只能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资

１４

① “邱文”也认为，在实行 “工资制”和 “工分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并 “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资本，更不存在私人资本”。令人

费解的是，它在此又在绞尽脑汁地论证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事实上存在着 “资本”即 “公有资本或国有资本” （而非私人资本），

虽然称之为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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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受公有制的制度性制约而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的功能，也只能是其剥削劳动的功能。社会主

义中国不仅制约资本剥削，而且最终会消灭资本剥削，这又是一种何其宝贵的实践定力！第五，无论采

取何种形式，只要是私营经济，就可以说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但是，个体经济则不然，其经营活动如果

有什么中心，那也只能是资金而非资本。“邱文”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混淆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 “为什么公有制经济本身可以而且必然采取资本的形式”， “邱文”认为，

“依据前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基本理论，‘资本’最重要的内涵和一般特征在于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

产需要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采取资

本这种社会生产和经济组织方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样可以采取资本这种社

会生产和经济组织方式”。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由于 “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必

然使公有制经济中的财产采取资本的形式”，所以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采取资本形式，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邱文”的观点是偏颇的。第一，如果说资本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那

么它与其他经济组织方式的区别就在于追求价值增殖，即通过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实现对工人

的剥削。我们决不能无视资本作为经济组织方式的规定和追求价值增殖或剥削的规定之间的内在联

系。第二，作为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资本当然是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组织

方式；但这并不是与其特殊规定相对的资本的一般规定，而是一切生产关系都具有的一般或普遍规

定。换言之，任何生产关系都是组织经济的一种方式，在组织经济的方式这一规定上，难以把资本和

其他生产关系区别开来。第三，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组织生产的方式，

私有制或雇佣劳动制是资本主义组织生产的方式，它们都是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方式。把资本看

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采取的经济组织方式，这是一种概念混乱的表现。因此，公有制经济采取资本

的生产和组织方式，既没有可能性，也没有必要性，更谈不上历史必然性。那么，资本在社会主义社

会存在的必要性甚或必然性究竟何在？

（二）其实，社会主义之所以需要资本，并不是因为资本在社会主义中没有剥削性，而是因为资

本剥削仍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一如资本剥削曾经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历史地看，资本具有巨大的文明面和文明作用。对此，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的

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

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① 资

本不仅在 “技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在 “组织”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如果说前者指的是资本所

推动的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那么后者指的就是：由于资本推动了基于分工和协作的 “社会劳动

生产力”② 的发展，使劳动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协调劳动关系和管理劳动过程成为开展物质生

产的重要保障，现代化大生产的管理经验也成为资本主义的巨大优势。在谈到资本集中及其社会效应

时，马克思讲：“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

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

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

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③ 总之，科学的发展及其

在技术上的应用，连同结合或联合劳动及其协调和管理经验等，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

另一方面，现实地看，社会主义需要也必须吸收和借鉴资本的文明成果。如果说资本主义私有制

是对个体私有制的否定，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

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

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④ 在此，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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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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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２卷，第４４页。
同上，第３９５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８７４页。
同上，第８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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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讲得很明确，未来新社会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成就的基础上，主要是协作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

占有，即联合劳动。在其晚年 （１８８１），马克思在 《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 （初稿）》中讲：由

于俄国 “农业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同时存在”，这 “就使俄国可以不

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① 尽

管马克思对跨越资本主义的问题持谨慎态度，以致正式复信非常简短，并略去了资本主义能否被跨越

的问题②；但其中一点很重要，这就是 “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即强调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重要性。以此来看，“邱文”从 “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角度阐述资本

之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认为 “在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合作中，资本就必然进入社会主义经济之

中”。但是，经过交流和互鉴的资本其性质就改变了吗？为社会主义所利用的资本就不再具有资本主

义性质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能够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吗？显然不能，不然就只能

是一种自欺欺人。

（三）对社会主义利用资本的问题，笔者以为应该强调和明确以下几点，从而保持一份必要而重

要的清醒和情怀。

其一，借鉴和吸收资本的文明面，就需要与资本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甚至需要发展资本因素和资

本关系。但是，决不会也不可能出现公有制经济与资本的所谓 “有机融合”或 “内在统一”，从而形

成所谓的 “国有资本”或 “公有资本”③。因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资本是一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构成内在联系的是也只能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即资金，而不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或货币

资本。“公有资本”或 “国有资本”的说法明显牵强。如果说在 “社会”层面，公有制经济和资本

是一种和平 “并存”关系，那么二者在 “制度”层面就是一种激烈 “竞争”关系，竞争的走势事关

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实际上，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成分在同一社会形态中的并存和竞争，是历史演化中的一种

常态。其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既有以 “残余”形式存在的过去旧社会的生

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也有以 “萌芽”形式存在的代表未来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不仅存在资本关系，还存在着旧的封建关系和新社会关系 （如工人创办的 “合作工

厂”④）。认为资本和资本主义可以 “一下子”或一劳永逸地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像过去那样，试图

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消除非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追求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也有悖于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本精神。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消亡终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资本因素

和资本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强势存在和发展，难道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其二，资本的文明作用体现了资本的历史合理性和存在理由，但决不能把这种合理性抽象化、非历史化。

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共同体经济相比较，资本当然具有巨大的文明作用；但是，与超越资本主义

的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相比较，资本带有自身难以摆脱的弊病和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决不能不顾

现实经济关系发展的具体情况和所处的具体历史方位，抽象地看待发展资本的问题。当一个地区的经

济和社会存在着大量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关系时，发展资本私有制无疑是一种进步，值得肯定和支

持；但是，当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单位和地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遇到暂时的困难、处于一

时的困境的时候，如果置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于不顾，用资本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就

是一种巨大的倒退，理应受到反对和抵制。

同时，必须看到，“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

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⑤。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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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６５页。
同上，第７７４－７７５页。
从现实情况看，公有制经济和资本的 “外在联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所谓 “公有资本”和 “国有资本”不过是一

种政策性甚或是策略性用语，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分处不同论域。

参见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４９９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３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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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对工人阶级而言，以资本为纽带而实现的劳动的联合不过是一种 “外在”联合。这种联合对劳

动者而言是一种难以驾驭且被其驾驭的力量，由此所推动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也服从和服务

于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换言之，资本发展生产力，决不是为了多、快、好、省地生产物美价廉

的商品，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是也只能是为了无偿占有剩余价值，从

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在现实中，如果哪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能够使自己的 “个别劳动生产

力”高于 “社会劳动生产力”，它就不仅能够获得社会平均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还会获得超额剩余价

值或超额利润，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每个个别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

业竞相提高个别生产力的结果，后者又是它们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结果。因此，一方面，

随着资本私有制的发展，必然会使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周期性引爆经济危

机，引发严重的环境危机乃至公共卫生和健康危机；另一方面，在资本发展的 “一定点”上，资本

私有制与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形成尖锐对抗。马克思讲：“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

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① 这就表明，“资本既不是生产

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②。

其三，要切实解决资本带来的种种现实问题，就决不能像 “邱文”所主张的让公有制经济采取

资本的形式，恰恰相反，而是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本身，不断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资本所造成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仅引起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也倒逼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强

制干预。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的历史告诉我们，资本的无限贪求从来不会由于工人的分散的努力

而受到约束，而斗争必然首先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从而引起国家政权的干涉，直到每天的总劳动时

间规定一定的界限。”③ 这就表明，法律对工作日的规定，决不是资本主义自发演化的结果，更不是

某种所谓法权观念的产物，而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政治

干预和反作用。因此，早在机器大工业时代，以教育条款和卫生条款为内容，对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

益具有重要作用的工厂立法，就在客观上起到节制和控制资本的作用。对此，马克思讲：“工厂立法

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④ 在当代，以立法的形式，如劳

动法、工资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规范和节制资本，把资本运行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已

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做法。

但是，通过行政措施和国家立法对资本予以规范和引导，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避免资本的野

蛮生长和由此带来的种种现实问题。因为 “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

他去关心”⑤，并且资本有一双 “山猫眼睛”⑥，随时寻觅着法律的漏洞和赚钱的机会，更何况 “资本

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为了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
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⑦。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现实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公有制，不断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我们引进资本、发展资本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现代化

大生产所亟需的 “技术”和 “管理”问题，一句话，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然如此，

就理应把马克思所说的 “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的总的原则和基

本策略贯彻始终。为此，就必须不断提高与资本进行博弈和驾驭资本的能力，这自然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需要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懈奋斗和上下求索。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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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４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第３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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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掌握和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尚庆飞

【摘要】毛泽东掌握和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

理论图景。青年毛泽东在对各种思潮的比较下，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掌握历史主动的科学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党的建设、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推动中

国共产党把握革命时期的历史主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为掌握历史主动接续努力，既有正

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考察毛泽东掌握和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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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ＶＲＣ００９）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探索如何走向历史主动的历史。鸦片战争以来，一

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探寻掌握历史主动的方法，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洋务运动，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

无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他们试图掌握历史主动的尝试都先后遭遇失败。十月革命

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把握历史主动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

共产党人肩上。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推动国家和民族从历史被动转向历史主动

的代表性人物。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掌握历史主动而奋斗，其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革

命和建设，在当代中国仍然持续发挥着作用。

一、青年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的初步形成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青年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受各种社会思潮影响，在不同时期经

历了多次转变。但他探索历史主动的出发点却是一以贯之的，即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

１７岁时，毛泽东读到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①。正是由于这样的初心，青年毛泽东不断探索如何发挥历史主动，最终在对各种思潮的

比较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起初，毛泽东认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案，只是反对君主专制，却不反对君主制度，他 “崇

拜康有为和梁启超”②。１９１１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接触到同盟会创办的 《民立报》，了解到广州武装起

义的事迹，开始拥护革命党人，逐渐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转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辛亥革命爆发

后，他更是投笔从戎，加入起义新军。返回学校后，他在学习与实践中再次发生思想变化。１９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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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５－１２６页。
同上，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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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多次写信给萧子升谈到对时局的看法，在从长沙返回韶山途中目睹了陆荣廷的桂军，指出桂军

“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面对封建军阀借反对袁世凯

争权夺利，指出 “南北军兴，湘为斗场，省城波浪迭兴，当春夏之交，危险万状，而能镇定不挠”。①

这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从反对君主专制到反对封建制度再到反对封建军阀的不断深入。但康有

为、梁启超、孙中山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使近代中国摆脱历史被动，毛泽东也逐渐认识到 “今之纷

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②，转而认为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于改造哲学和伦

理学，使得 “天下皆为圣贤”。在陈独秀主编的 《新青年》创刊以后，毛泽东成为 《新青年》的热

心读者。《新青年》灌输给毛泽东的是个性解放学说，在五四时期成为他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主要武器。毛泽东还受到康德主义影响，在读了 《伦理学原理》后，其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表现为

二元论，为后来转向唯物主义提供了桥梁。③ 总的来说，毛泽东一直在为国家和民族如何掌握历史主

动努力探索，但所接触的理论都没有清晰地揭示历史规律，各种思潮和实践轮番出台，但都没有从根

本上改变国家和民族的面貌。

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毛泽东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他曾回忆道，

在此之前，“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 ‘十九世

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④。沿着

反帝反封建的路径，他探索着掌握历史主动的路径，在短短几年思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１９１８年
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开始读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其后，他在自己主编的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

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

怕。”⑤ 在随后刊登的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认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的根本方法，

赞扬俄罗斯 “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

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⑥。该文反映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有一定了解，在无

政府主义思潮启蒙下，更是有了具体的阶级立场。虽然这时他离马克思主义还有一定距离，但已经接

近找到历史依靠谁前进的答案。当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启蒙 “也只是学理层面上的探讨，现实革命

斗争的实践则是毛泽东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⑦。驱张运动为毛泽东告别无

政府主义提供了契机，在这期间他阅读了 《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有关马克思

主义的书籍。第二次到上海后，与陈独秀的谈话对毛泽东产生深刻影响。在理论和实践双重互动的影

响下，毛泽东最终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理论与实践是存在间距的，如何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增强

历史主动的思想武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长时间探索。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的发展成熟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在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

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⑧ 这一观点不仅深刻地解释了近代中国从历史被动转向历史主

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理论的指导，还表征了增强历史主动的方法，即 “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⑨

真理的相对性决定了 “学会”马克思主义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真理的客观性又决定了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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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１、４３页。
同上，第８４页。
参见金羽、王兴国：《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页。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２９２页。
同上，第３９０页。
尚庆飞：《短暂的启蒙与深刻的印痕———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毛泽东的心路历程》，《现代哲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５１６页。
参见沈绍卿、尚庆飞：《从历史被动到历史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与实践路径》，《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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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条件下能达到 “学会了”的状态。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不断发展并走向

成熟，集中体现在 “学会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把握历史主动奠定根本前提。毛泽东是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性人物，以其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

性飞跃，推动近代中国摆脱了历史被动。一方面，发挥历史主动，必须回答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基于欧洲的具体实际，曾提出农民是中间等级的观

点。十月革命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城市包围农村是俄国革命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人面对

生动的社会实践时，最初因为缺乏经验，采取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将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

当作金科玉律，将苏联经验照搬照抄，使革命一度陷入危机。中国革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农民占人

口的绝大多数，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将

农民组织起来，推动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另一方

面，发挥历史主动，必须回答历史前进的方向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既有人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分两个阶段进行，其实质是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走向右倾错误；也有人主张 “毕其功于

一役”，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从而走向了 “左”倾错误。毛泽东则依据中国革

命的历史特点，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方向既不是资产阶级专

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是过渡

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①。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

形态理论，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第二，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发挥历史主动的主体力量。马克思曾高度评价巴黎公社运动中的无产

阶级：“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②。无产阶级的

历史主动性来源于自身的特性，他们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他

们代表着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巴黎公社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缺乏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只有在科学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其历史主

动性转化的实践才能遵循历史规律从而创造新的历史。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的建设对于把握历史主动

的重要性。一方面，尤其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毛泽东将思想建党摆在党的建设的

首位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１９２８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
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③。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出身

的党员逐渐占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党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亦不在少数，党内非无产阶级思

想时常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加强理论武装，使党员既在组织上入党，也在思想上入党，就十分必

要。在 《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提出 “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 “加强官兵的政治训

练”④ 等观点。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 “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

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⑤。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指出：“我们已定

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⑥ 这些重要论断，

为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提供了指导。另一方面，提出通过 “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

期率。黄炎培在延安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令人警醒，在中外历史上，“其兴也縨焉”“其亡也忽焉”

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历史上不乏所谓的 “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王朝鼎盛期，也不乏 “为政以

德”“民贵君轻”的思想，但这些封建王朝都跳不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封建统治阶级不代表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封建王朝后期，往往出现土地兼并、吏治腐败、藩镇割据等问题，广大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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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７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９３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７页。
同上，第８７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３３页。
《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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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在封建剥削下苦不堪言。在西方历史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具有历史进步性，但资产阶级本质

上仍是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本质上都是资本专政的 ‘钱主政治’，对人民来说只是形式

上的民主”①，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这决定

了资本主义国家也无法跳出历史周期率。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跳出历史周期率具备了历史可能性。但无产阶级政党也面临着诸多考验，物质、精神、

能力、外部环境等方面的考验都有可能使无产阶级政党脱离群众，从而陷入历史周期率循环。毛泽东

从实践中概括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民主，以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无产阶级

政权就不会人亡政息。

第三，强调研究和总结历史，推动制定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

延安时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毛泽东组织党内大规模学习和研究历史，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

开展实践。他主持编辑了 《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 《两条路线》三部历史文献集，这些党史文

献为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基础材料，如 《六大以来》“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

思想的作用”②。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强调研究党史要遵

循 “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采取 “古今中外法”，“应该以中国做中心”③，为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方

法指导。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的六条意见和 《学习与时局》一文中的一

些论断，涉及了历史的评价问题，如指出 “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④，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⑤ 等，这些论断为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提供了指导。

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前后历时近四年，进行了广泛的讨

论、严谨的论证，凝聚了全党智慧，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反复修改。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党史的正反

两方面经验，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认识，增强了历史主动。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的接续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作为新生的事

物，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接续推进，总体上取得

了很大成就，但也留下了历史教训。

第一，推动 “第二次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把握历史主动奠定了根本

前提。一者，提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强调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探

索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关于国体问题有着不同的

认识，从 “工农民主专政”到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再到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泽东在 《论人民民主专

政》一文中系统阐述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

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

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⑥ 在这里，毛泽东阐释了人民的内涵以及民主和

专政的关系，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即是按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建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

论。社会主义改造后，在重大社会变革下很多矛盾纷涌而至，１９５６年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
农民要求退社等现象，再加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的发生，这就必须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

存在矛盾？如何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代表

性理论成果，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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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掌握和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强调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

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二者，提出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十大关系，探索了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影响

下，“以苏为师”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共识，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学习。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苏联模式暴露的问题，使毛泽东逐步认识到从 “以苏为师”转向 “以苏为鉴”、

辩证地看待苏联经验的重要性。他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

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① “以苏为鉴”并不是否定苏联的成功经验，而是需要辩证

地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优点和缺点。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性，“不犯

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②。在充分总结历史经验和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问题，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如在重工

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中，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需要加重，吸取了苏

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教训。

第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现

代化构成了掌握历史主动的一般路径，欧美国家通过率先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曾经掌握了历史主

动。③ 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有着巨大的优越性，蕴含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但如何将社会

主义的优越性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仍是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难题，毛泽东为此进行了

初步探索。一方面，毛泽东充分学习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有益经验。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机器大生产代

替手工劳动，使生产力水平相较于传统社会有了质的飞跃，由此带动了社会各领域从传统向现代迈

进。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一者体现在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指出 “只有

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④；二者体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后不久，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

搞资本主义”⑤，但遗憾的是没有最终付诸实践。对于苏联经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更是主张

全盘学习，这也推动了我国重工业以及军事国防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毛泽东充分反思西方现代化

和苏联现代化的弊端，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独立自

主精神也是毛泽东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家，毛泽东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不依附于其他国家，最终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奠

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急于掌握历史主动，发动 “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了深刻教训。“理论在一

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⑥ 这决定了掌握历史主动总是要

与历史发展的进程紧密相关，如果超越或脱离具体的历史阶段谈历史主动，就有可能将实践引入误

区。为了尽快掌握历史主动、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在看到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

性后，认为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时，“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相继发动。毛泽东对于实践

的乐观估计，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背离了他自己一向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使社会主义建设的

探索过程出现了曲折，留下了深刻教训。

四、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的启示与价值

回顾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在绝大数时间中都产生了积极意义和重大作用，积累了宝贵经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３页。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４９页。
参见沈绍卿、尚庆飞：《从历史被动到历史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与实践路径》，《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１１期。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６０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１７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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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从主观上而言仍是为了掌握历史主动所犯的错

误，但由于脱离了具体实际，导致留下了深刻教训。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两种经验，一种是成功

的，一种是失败的，应该视作为 “两份历史遗产”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

历史主动提供启示。

第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握国家和民族发展历史主动的根

本所在。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

证关系原理揭示了历史如何前进，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揭示了历史依靠谁前进，“两个必然”和

“两个决不会”揭示了历史向何处前进的问题，这三大问题的科学揭示是把握历史主动的前提。② 其

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③。在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实

践带来了重大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实践充分证明了发展马

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只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不断激发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活力。最后，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认识历史，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从而增

强历史主动。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的先河，在革命时

期把握了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相继制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第三个历史决议，同样在不同时期增强

了历史主动。面向未来，仍要继续发扬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的优良传统，以历史

映照现实、以历史远观未来。

第二，党的建设是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保障。毛泽东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论述尤其是思想建党的

论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增强历史主动。新时代仍然要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以马克思主义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要继续发掘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等方面的理论资源，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同时，继

中国共产党人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 “民主新路”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

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需要统筹把握 “两个答案”

的辩证统一性，在 “两个答案”的有机结合中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第三，保持历史耐心是把握历史主动的必要条件。“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毛泽东

晚年失误证明了保持历史耐心的极端重要性。理论的科学、制度的优越、人民的拥护都是中国共产党

和社会主义相较于其他政党和其他制度的突出优势，但优势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水平仍需要历史的积

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使科学社会主义在２１
世纪中国焕发出生机活力，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经济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我们既不能超越

历史阶段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也不能过分估计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作用，而是必须立足于基本国情，

锚定历史方位，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精髓，以坚定的历史耐心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此外，我们还需要深入发掘毛泽东精神在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过程中的重要性，毛泽东精神

“代表了２０世纪中华民族在西方强势文明挤压下，不甘落后、英勇奋战、自强不息的生存意志和进
步追求”④，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发掘毛泽东精神，有利于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包

括历史主动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把握历史主动提供精神支撑。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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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林元：《毛泽东的两份历史遗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南京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该文指出，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两种历史经验———成功的和失败的，两份历史遗产———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失

误的教训，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参见沈绍卿、尚庆飞：《从历史被动到历史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与实践路径》，《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１１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６６４页。
尚庆飞：《新时代背景下深化毛泽东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东岳论丛》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毛泽东农村调查与中国共产党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形成

———土地革命政策制定过程考察

王礼鑫

【摘要】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组建、成长中逐步形成了一种集体理性决策模式。该

模式的组成模块及其要素，能够确保党的领导集体对所处环境及面对的问题作出的反应趋向于整体利益。

但在１９２７年前，党的政策实践活动不充分，这一模式也不完备。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农村调查，解
决了土地没收范围、土地分配数量标准、富农问题等问题，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政策。农村调

查在促成土地革命从原理到方案的操作化、配套化、协同化的同时，也促进了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形成和

发展。农村调查成为政策反馈机制，为中国共产党的能动性决策提供了条件，集体理性决策模式进而具有

了自主学习功能。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集体理性决策模式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５１－１１

作者简介：王礼鑫，湖北竹溪人，法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一、导　　言

从历史与实践中总结中国经验，进行学理性提炼，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依然是一项未竟事

业。有关中国共产党决策模式的研究也需要深化。本文尝试以土地革命政策过程为例，来说明党的富

有特色的决策模式———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形成。

１９２７年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到１９３１年，“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
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① 从政策过程角度看，土地革命路线、政策、方法 （以

下简称土地革命政策）是党的早期重大政策实践活动。一方面，土地革命政策是党已具雏形的决策

模式运转的输出；另一方面，土地革命政策过程对党的决策模式发展亦有重要影响。然而，以土地革

命政策过程为案例的决策模式研究，或从决策模式角度分析土地革命政策过程的研究，均付诸阙如。

中国共产党以列宁建党学说为指导，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进而形成一种 “集体理性”决

策模式。所谓集体理性，指决策层在观念、制度等的约束下对所处环境及面对的问题作出的反应是理

性的，能够实现共同体整体利益。集体理性决策模式包括三个模块：观念、规则、能动性，各模块由

相应元素构成，如图１所示。图１中，虚线 （点式）区隔了决策环境与决策模式、政策；政策是模

式运转的输出；反馈回路是以调查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模块。

这一模式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在决策过程中：其一，在观念维度具有共识，即视政策为

原理应用的共识 （政策属性共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共识 （决策规则共识）、坚持党和人民整体利

益高于一切的共识 （政策价值共识）等。这些观念共识是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规范基础。其二，决

１５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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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层在决策时，在制度维度遵循各种规则，包括法定会议决定、将分歧诉诸为认知的归因、以决策者

为中心的信息和知识汇聚、下级依上级决定并联系本地实际的灵活执行、以总和算法来检验决策的评

价等。其三，决策层在决策时，因运用调查研究而具有能动性。调查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包括对实际

情形的调查、对政策实施过程的调查、对政策结果的调查等。一方面，调查研究为决策提供依据；另

一方面，调查研究作为政策反馈机制，赋予了决策者能动性，增强了决策模式开放性———开展了调查

研究的决策者或参与者有可能引入新理论或原理，或创立新理论或原理，这将诱发新的原理应用活

动，启动新的政策过程循环 （即政策学习与政策变迁）。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由此具有自主学习功能。

图１　中国共产党的集体理性决策模式

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组成元素在各国决策模式中或多或少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区别在于，中国共

产党使得调查研究成为一个模块，作为反馈回路的中介，因而与其他模块构成一种新组合。新组合意

味着将涌现新特性。调查研究———不是作为决策依据的调查研究，而是作为政策反馈机制、孕育决策

者能动性的调查研究，是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独有特点。

笔者沿袭政策制定研究的知识路径而提出集体理性决策模式。在政策制定理论中，如果将政策视

为因变量，那么常见的自变量有两种：权力、知识。① 由此，形成两种理论：一种将决策过程刻画为

利益或权力博弈过程，另一种视决策过程是解决共同体所面临问题 （集体困惑）而形成集体智慧、

共同行动以追求集体利益的过程。不少学者使用权力理论来刻画中国决策过程，使用的理论工具包括

多元主义、官僚竞争、派系政治等②，但并不能很好地揭示重大政策形成。近来，也有学者采取知识

途径。如宁骚、欧阳康等认为公共决策是社会认识过程③；王绍光等指出：理解中国的政策过程，重

要的是从政策学习而不是权力的角度，更为核心的问题是 “通过何种机制来集中决策参与者的智慧，

以制定出好的政策”④。

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突出了政策的本质属性是原理应用的观点 （属性共识）。马克思主义政党认

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原理，要运用原理于本国实际。这是政策制定研究的知识途径过去所

忽略的观点。这个观点与近代以来技术是科学原理之运用的观念、“工程思维”等异曲同工。根据属

性共识，政策制定的着力点是使政策操作化、配套化、协同化。操作化要求方案合理 （符合原理）、

符合实际情形、符合效率原则，能被群众接受；配套化要求政策的各部分、各环节彼此配合、有序衔

接而不发生冲突；协同化要求该政策与其他政策相协调而不抵牾。

集体理性决策模式，与完全理性决策模式不同，也与渐进决策模式、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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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陈玲：《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西方学者的视角及其启示》，《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５年第７期。
参见宁骚：《中国公共政策为什么成功？———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过程模型构建与阐释》，《新视野》２０１２年第１期；欧阳康、孟
小非：《社会预警问题的哲学透析———多维内涵、系统结构及其认知发生过程》，《哲学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王绍光等：《中国中央政府 “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国家 “十二五”规划的出台》，《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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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完全理性决策模式也追求最优政策，但认为决策过程是从已知备选方案中择优，这与政策形成的

实际过程不符；集体理性决策模式则认为政策是生长、演化的，政策从原则构想、简明纲领成长为可

操作、相配套、能协同的全套方案，一项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是一个 “认识 －实践”反复进行的过
程。渐进决策模式也认为政策过程常常 “泥泞前行”，政策在调适中成长，但集体理性决策模式凸显

了决策主体的集体性，凸显了政策追求集体共同利益的特征，从而要求决策更趋于理性。集思广益型

决策模式主张，决策过程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机制安排以集中代表着不同方面观点的参与者的智慧，

不断优化政策文本的过程①。集体理性决策模式赞同这一观点，但从观念、制度、主体等三个模块构

建了模式，凸显了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关注不多的观念模块，尤其将调查研究作为独立模块，与这一

模式存在显著差别。

历史地看，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经历了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党的重大政策实践与这一模式之

间的关系是：重大政策是模式运转的输出，而这一模式也通过重大政策实践而发展、完善。这意味

着，图１是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成熟版。党在１９２１－１９２７年尚处于幼年期，故模式为初创版 （１０
版）。那么，１９２７年后，这一决策模式通过何种重大政策实践而发展为２０版？

土地革命政策是党早期的重大政策之一。众所周知，毛泽东等是土地革命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并

且他开展的农村调查是其中极其重要的活动。可以推测，农村调查推动了集体理性决策模式从１０版
发展到２０版。因此，本文要回答的是：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如何推动了集体理性决策模式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１０版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明，“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

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② 列宁

建党学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等，均转化为共产国际对中共建党的实际指导。从决策角度看，集

体理性决策模式在党的创建中已具雏形———不仅观念、规则等模块的主要元素已形成，而且强调调查

社会实际以作为制定革命斗争策略的依据。但在１９２７年前，党独立自主地制定重大政策的经验不足，
集体理性决策模式处于 “调试”状态、初创阶段，可视为１０版。

首先，党创建时，集体理性决策模式 “观念”中的价值共识、属性共识、规则共识已经确立，

但都处于初步实践中。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实际的经验，尤为不足。

党是由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创立的，初心使命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党遵照的价值共识、属性共识的基石。党的二大 《关于

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共产党 “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

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个个党员须牺牲

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③ 另外，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的规则共识也已经确立。

党的二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党章，明确了党 “必须建筑于德莫克乃西的中

央集权的原则上”④。

此一时期，“属性共识”缺乏实践经验。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性、科学性和指导地位，意

识到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不意味着能自动地、一贯地作出科学和正确的决

策。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解决了革命对象、动力问题，这固然说明 “只有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但党在当时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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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等：《中国中央政府 “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国家 “十二五”规划的出台》，《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３８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９０－９１页。
同上，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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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不足。① 而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除反革命力量强大等客观因素外，跟没有摆脱共产国际一些错误

的指导也有关，还包括 “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应付如此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缺乏对中国社会

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②

其次，伴随着党的组建、活动开展，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法定会议决定规则已确立，其他规则处

于形成之中。

法定会议决定规则在党的组建中即已建立并运行。党的一大代表的记录提供了证据。记录写到，

关于党的纲领中的许多问题都经过了长时间辩论，最后有的做出了决定，而也有引起争论的议题，未

能作出结论，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③ 该规则的主要内容———作为决策主体的 “会议”由党章等

规定主要经选举产生、决定等必须由会议作出、会议采取少数服从多数规则等———很快就为二大党章

所规定。④ 其他规则———分歧诉诸认知的归因、以决策者为中心的信息知识汇聚、下级根据上级决议

联系本地实际灵活地执行等，都在实践中初步运作、发展。例如，通过党内决议把不同意见、党内争

论等归结为认识不同、思想错误的做法，作为信息汇集机制的党内报告制度⑤，党的文件要求下级灵

活执行的决议⑥等，都已出现。

第三，出现了重视社会调查以确定战略策略的思想和活动，但调查仅仅作为以决策者为中心的信

息知识汇聚机制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末，现代社会调查已传入中国。⑦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

调查研究方法⑧对中国先进分子产生了影响。李大钊、毛泽东等在建党前就开展过多次社会调查。⑨

党成立后，把 “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作为 “第一任务”。瑏瑠 中央决议、通知中，常常要求地方开展调查。瑏瑡 不过，此一时期的社会调查主要

是信息知识汇聚机制的一部分。

本文用图２来说明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１０版。该图以线式虚线框、线式虚线的方式突出显示：
虽然党在幼年时期也有较丰富的社会调查，但其功能主要是作为决策的依据，社会调查是以决策者为

中心的信息知识汇聚机制的一部分。

图２　中国共产党集体理性决策模式１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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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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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历程》，《党的文献》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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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１８９７－１９３７》，北京：西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７１－２１１页。
王礼鑫：《构建政策实践观念：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００－１７８页。
参见黄道炫：《调查与革命：社会改造追求下的李大钊》，《理论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４期；孙克信、于良华、佟玉琨、徐素华：《毛
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１６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４１页。
例如，中央要求 “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册，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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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版与成熟版的一个关键区别是：１０版还不具备反馈回路，政策过程还缺乏一个稳定、有效
的渠道去准确及时地捕获政策的各种后果———实际效果、目标群体的感受等，并反馈给决策者。在实

际的政策活动中，当直接后果、间接后果、隐性后果等出现后，决策者有所感知，是一种自然的政策

反馈现象，但这种反馈具有时滞性、不确定性等。关键还在于，以发展的观点看，原理也会继续发

展，因此，政策反馈还承担着促进政策学习、变迁的功能，即引入新的原理或提出新的原理以开启新

的政策循环。反之，政策反馈机制欠缺，不利于政策学习和变迁。

１０版的不成熟，是党处于幼年、政策实践活动还不充分尤其是缺乏独立自主地主导政策过程的
表现。大革命失败后，党开辟了革命新道路，集体理性决策模式发展到新形态。

三、毛泽东与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政策

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土地没收范围、土地分配方法、富农问题、分配后

土地所有权等———形成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后形成的。主要内容是：“依靠贫农、雇农，联

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

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① 其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

毛泽东主持或参与起草的土地革命政策文本，依次有纲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二七土

地法、苏维埃土地法。早在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毛泽东即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包括
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以什么机关来没收和分配土地、禁止买卖土地

和土地国有问题、征收地税问题。② 这虽然只是一个纲领性建议，但可以看到，建议既涉及操作 （土

地没收标准和分配方法），也涉及配套 （土地买卖问题、国有问题），还涉及协同 （农民以什么机关

来实施政策）。８月，他指导湖南省委制定了土地纲领草案。１９２８年底，他主持起草了井冈山土地
法。该法吸取了他以湖南省委土地纲领草案、中央决议等为指导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共９条，
近千字。较之前纲领增加的内容，涉及操作 （分配方法、分配的数量标准）、配套 （山林如何分、土

地税如何征）、协同 （采取苏维埃政权形式，乡村手工业工人、红军官兵等土地分配等）。接着，经

过兴国土地法和闽西、赣南土地革命实践，到１９３０年二七土地法、苏维埃土地法，内容有四章３０余
条，两千多字。增加的主要是涉及配套、协同的具体内容，如对乡村中的工商学、无业游民、外出不

在家乡、城市失业工人及贫民等如何分配土地的规定，对各种债务的详细规定，根据农民分田每年收

谷数量而区分８个等第税率的规定，对豪绅地主及家属是否分田、对富农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
的规定等。１９３１年２月，毛泽东要求公布并执行土地分定后农民私有、可自由出卖的政策，明确了
土地农民所有制。至此，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政策形成了。

但上述勾勒还不足以作为论证集体理性决策模式所发挥的作用及本身发展的论据。接下来将分析

土地革命的情境，分析毛泽东与中央在土地革命政策上的异同，即呈现从原理到一套可行方案 （操

作化、配套化、协同化）的过程，为下节讨论提供依据。

在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低潮的背景下，土地革命政策形成于毛泽东等领导红军创建革命根

据地的活动中。由此，土地革命政策受限于以下两种情境：一是中央关于土地革命的政策指导及其给

定的方案空间；二是红军发展的区域空间———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军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

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处于反动势力围剿之中，面临生死存亡威胁。

先看前一种情境。此间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中央领导集体发生了数次重大调整。这种频繁变动，再
加上共产国际指导意见的急剧变化，政策也频频更改。反映中央政策的文件主要是：１９２７年７月国
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 （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８月３日中央关于湘鄂
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八七会议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１１月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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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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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年３月中央第３７号通告即关于没收土地与建立苏维埃、７月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８月
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１９３０年５月土地暂行法等①。

后一种情境，毛泽东、朱德等带领的红军，在开辟根据地过程中经常遭遇缺乏群众和组织基础、

敌强我弱的艰难险境，也经常出现军事失败。白色恐怖、交通不便等还造成迟迟不能收到中央文件。

毛泽东等不得不考虑哪种政策更能迅速赢得农民支持、扩大支持同盟、削弱敌人。土地革命政策就是

在这种情境中发展的。

在土地革命政策制定中，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都致力于操作化、配套化、协同化。比较而言，中

央具有了解苏联经验、认识革命总体形势、掌握全国各地做法经验教训等优势。劣势是，客观上不太

了解中国各地具体情形———土地占有和阶级斗争实际、红军所处斗争环境等，所以对于政策的操作、

配套、协同等缺少直观感受；主观上存在盲目照搬、因错误估计革命总形势而发生指导错误等。毛泽

东长期关注农民问题，而红军所处的严峻环境决定了：毛泽东等不得不直接面对和处理政策的操作、

配套、协同等问题。如果不能以其能动性处理好具体情境中的问题，将遭遇挫折、失败。毛泽东的优

势是能从教训中打破权威迷信②，并对上级指导意见采取分析的态度③，尤其是已形成重视调查、善

于从实际出发思考政策的作风。

土地革命政策形成过程中，各种具体问题是如何解决然后达到可操作、能配套、可协同的？图３
说明了土地革命的各种具体问题与政策方案不同维度的关系。通常，一个具体问题不止涉及一个维度

（图３中，由具体问题出发的箭头多于１个）。如，没收范围，这是土地革命政策的关键，主要涉及
操作，但因牵连地主类型 （大中小）、富农等，故也涉及协同等。再如夏收或分青问题———土地分配

如果在播种后进行，那么已种庄稼的收成归原种者还是土地分定后的农户？这是土地没收、分配中的

具体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影响效果、进展等。分青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原理应用中的具体问

题，有些是决策者难以预见的，需要在实施中继续操作化、配套化、协同化。

图３　土地革命中具体问题及其政策维度示意图

下面选择没收范围等几个具体问题，比较此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政策主张之异同，呈现从原理到

一套可行方案的过程。

首先是土地没收范围、对象问题。中央方面，从五大到八七会议，主张没收土豪劣绅大地主反革

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的土地，但不没收小地主 （如５０亩以下地主）的土地而实行减租。④ 南昌起义部
队前委讨论时发生争论，第二次讨论通过了没收２００亩以上大地主土地的政策，但随后从部队里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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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献参阅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６册。
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毛泽东文集》第１卷，第４７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４７页。
参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册的五大 “土地问题决议案”、“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

农民运动总策略、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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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农民处获知：如果只没收２００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便是耕者无其田。① ９月后到六大前，中央
政策是没收一切土地。１９２８年六大规定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

毛泽东对土地没收范围这一问题率先进行了探索，经历湘赣边等土地革命实践后接受了六大的主

张。八七会议上，他提出，一定要定大中地主标准；并且 “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

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

消地主制”。② １８日，他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提出：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③ 湖南省委
制定的土地纲领草案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④ １９２８年３月至４月，井冈山开
展小范围土地革命时，以湖南省委的草案为依据。５、６月，湘赣边根据地大范围开展土地革命———
此时，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关于没收土地与建立苏维埃的通告已传达到井冈山，中央精神

与毛泽东的主张一致：没收一切土地。但通过实践，毛泽东意识到：农村中间阶级自耕农、富农拖延

土地革命，他们在革命形势不利于红军时容易发生 “反水”，中小商人相对损失大。⑤ 这表明，他在

反思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因此，六大决议传达到井冈山，井冈山土地法制定４个月后，他主持制定
的兴国土地法即作出修改：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其次，关于富农问题。中共中央方面，六大确立了中立富农政策，提出：要根据富农对革命的不

同态度采取不同策略，在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

争。⑥ 但一年后，共产国际批评了该政策。８月，中央承认错误，作出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并
要求：各党部要根据实际情形制定策略。毛泽东方面，六大召开同时期，他对富农问题并无充分认

识。但他在湘赣边实施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后发现 “中间阶级 （小地主、富农）在革命高潮时受到

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在革命低潮时，根据地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由

此，他主张作出某些让步。⑦ 这是从实践中取得经验而形成了接近六大富农政策的主张。收到六大决

议后，１９２９年７月毛泽东指导闽西地区对富农问题作出规定：不没收富农土地、抽多补少等。⑧ 中央
接受共产国际批评的决议传达到根据地后，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主持处理了重要事

务 （主持召开古田会议，红四军回师赣南、建立了较巩固的根据地）后，即开展了以富农问题为主

题的寻乌调查。经过调查，对于富农类型、剥削方法等形成认识，并发现土地斗争的中心是富农与贫

农或肥瘦分配的斗争。⑨ 接着，经他审阅的富农问题决议明确了 “抽肥补瘦”原则。

再次，土地分配的数量标准，即劳动力标准还是人口标准。这一具体问题涉及土地革命政策的操

作性 （按劳动力分配，过程更复杂、实施时间更长）、配套性 （按劳动力分有利于产量，按人口分有

利于老幼）。中央方面，有时倾向于按劳动力分，有时承认两种方法。如１９２８年３月 《关于没收土

地与建立苏维埃》提出以劳动力标准为主。瑏瑠 １９３０年５月 《土地暂行法》同时规定了两种分配标准，

并允许各乡苏维埃按照实际情形来决定适当的方法。毛泽东方面，由他指导的湖南草案提出按工作能

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瑏瑡 但他很快改变了主张。井冈山土地革命最早试点采取人口平均分配。瑏瑢 井冈

山土地法虽然规定了两个标准，但强调以人口标准为主，还不惜笔墨作了解释。但当时中央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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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１３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０６页。
同上，第２０８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册，第３５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第６９－７１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５６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６９－７１页。
郭德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６期。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１７４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册，第１５２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修订本上卷），第２０９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第１７９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标准已传达到井冈山，毛泽东于是也提出， “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①。到１９３０年后，
毛泽东明确主张人口标准，并反对劳动力标准。如，二七会议上他批评按劳动力、耕种能力分配土地

的做法；６月，经他审阅的富农问题决议，明确规定采取人口标准并给予详细解释。
最后，被没收土地后的在乡地主及其家属是否分田。这一具体问题属于地主土地没收后的后续问

题，也属于革命后如何处理与地主的关系问题，关系到配套、协同。中央方面，六大确定了地主不分

田②，此后几年未改变。毛泽东方面，他于１９２７年８月参加湖南省委讨论时提出，对被没收土地的
地主，必须有妥善方法加以安置，主张对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主，应由农协在农业税

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井冈山时期的政策是：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以生活出

路③，即给地主一份土地④。１９２９年７月，经他指导的闽西党的一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规定，在符
合条件时，地主家属可酌量分与田地。１９３０年二七土地法、８月苏维埃土地法规定：“豪绅地主及反
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准其在乡居住，又无他种方法维持生活的，得酌量分予田地。”⑤

上述关于土地革命几个具体问题的政策形成过程，展示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之间从认识不同步到

同步或维持分歧等多种情形。土地没收范围政策的形成，说明了毛泽东对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这一正确

原则的接受；富农问题的认识及其政策形成，说明了毛泽东根据中央要求结合实际而具体化，制定出

既符合原理也反映实际并能实现目的的政策；土地数量分配的人口标准而不是劳动力标准的确立，是

毛泽东对具体政策的明确、优化，说明了他从实际出发对政策要满足协同性的强调。富农问题决议提

出，人口标准优于劳动力标准的原因是：争取群众是目前策略的第一个标准，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

的第一标准。关于地主及其家属是否分田的政策，毛泽东则因应残酷斗争环境的现实需要，在坚持政

策原则的同时，出于政策配套、协同要求，改变了中央的具体政策⑥。

综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一套切实可行土地革命政策形成的重要贡献。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后，毛泽
东逐渐被排挤出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核心决策层，王明等推行 “平分一切土地”⑦、地主不分田、富

农分坏田等政策，土地革命发生曲折。

四、毛泽东农村调查与中国共产党集体理性决策模式２０版

基于上节对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政策形成过程的梳理，本节先回答：集体理性决策模式是如

何作用于土地革命政策形成的；然后重点回答：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政策制定中的农村调查如何推进了

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发展。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在土地革命政策形成中，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观念共识、运行规则等发挥了

作用，既塑造了政策过程，也对政策本身产生了影响。

从观念看，属性共识、价值共识等均发挥作用。党确立土地革命方针固然受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

会、农民要求耕者有其田等影响，但跟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的规定或建议

直接相关。基本观念是：土地革命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土地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是改造社会的革命

行动。这种属性共识、价值共识规定了土地革命政策的根本内容：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土地地主所有

制。这决定了即使土地革命触动、损害了部分共产党员的个人、家庭利益，党也坚决地支持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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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７１页。
赵曾廷等：《土地革命中阶级政策的变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第１７９页。
赵曾廷等：《土地革命中阶级政策的变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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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实践开展和时间推移，更多领导人看到了这种配套性、协同性。如周恩来认为：“如果根据 ‘六大’的原则，没收地主阶级

的一切土地，只分给贫苦的农民，那就必然发展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或驱逐地主出苏区。这样对斗争是不利的。”（《周恩来选

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８２页。）
刘祥：《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苏区 “平分一切土地”政策的形成及影响》，《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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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则看，法定会议决定、下级依上级决议并联系本地实际的灵活执行等，对土地政策过程产生

了重要影响。如 《毛泽东年谱》记载的这一时期他主持的会议，均经中央或上级授权或选举产生

（法定）；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作决定时遵守少数服从多数规则。在一些会议上，尽管毛泽东的主张

是正确的，但属于少数，一旦根据多数意见作出决定，他都予以执行。如制定井冈山土地法时，他并

不赞同共同耕种等，但土地法仍有此内容，因 “同志中主张者不少”。① 下级依上级决议并联系本地

实际灵活执行有了丰富实践。一方面，毛泽东对于中央关于土地革命目标、步骤等方面的原则规定，

都采取先坚决执行的态度。前文已述，无论是井冈山最早的土地改革试点，还是井冈山土地法、兴国

土地法，他都以上级决定或文件为根据。另一方面，他又根据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就没收范围、分

配方法、富农问题、地主及其家属是否分田、土地农民所有制等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

前文已推断，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成长与党的成长具有同步性。土地革命政策实践是党脱离幼年

期后的重大政策实践活动之一，故也可能推动该模式的发展。众所周知，毛泽东在领导制定土地革命

政策过程中，一个在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策制定方法就是农村调查。这说明，农村调查作为毛泽

东对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重大贡献，与该模式的发展有关。

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展的农村调查次数多、深入实际程度深。《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收录的两

部土地法、十篇调查报告以及 《反对本本主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这些调查的政策功能

在于：首先，为形成方案提供依据———弄清农村土地占有状况、阶级关系、农民要求等。毛泽东在提

出政策方案前，总是先开展调查。八七会议上，他发言说明为何当年２月即向中央建议开展土地革命
时，直言：因为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他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

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② 八七会议后回到湖

南，参加省委会议前，他先召开调查会。③ 井冈山时期，他先在宁冈、遂川、永新等地进行调查，然

后再决定土地革命政策。④ 前文已述的富农问题，同样如此：为弄清富农问题和提出政策，他专门进

行了寻乌调查等。其次，调查政策实施，目的是了解下级执行情况以及解决执行中有关政策操作、配

套、协同等问题。井冈山时期，在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后，他调查发现 “实际执行时却

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如延宕分田地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

让人⑤。１９３０年初，他在赣西南调查发现存在慢分田、不分田、按劳动力标准分配等情况。调查结果
为他调整政策、监控政策实施提供了依据。第三，注重对实施结果、效果等开展调查，为评价政策、

坚持或调整政策等提供依据。兴国调查中，他详细地了解了贫农、中农在土地革命后的收益。⑥ 他还

对土地数量分配方法以及慢分还是快分做了调查。根据调查，他从政策效果角度肯定了人口标准和快

分策略，因为土地革命的关键是要造成革命声势，打击地主阶级，特别是要让贫雇农迅速受益，对红

军及苏维埃形成支持。

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对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主要贡献，其一在于丰富和发展了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

规则。具体来说，一则，农村调查意味着信息和知识汇聚机制中增加了一条，即决策者亲自开展、深

入实际调查。此前汇聚机制主要依赖自下而上的报告，现在多了一个正式的由上而下的调查。二则，

毛泽东通过农村调查将土地革命方针与实际相结合而实现操作化、配套化、协同化，形成一套切实可

行的土地革命政策，是 “下级根据上级决议并联系本地实际灵活执行”的生动实践。三则，农村调

查确立了以实际后果为依据、以总和算法来检验决策的政策评价规则。这是毛泽东在土地数量分配标

准形成过程中明确提出的。在党的幼年时期，由于实践经验不丰富等原因，这一规则并没有作为一个

清晰的规范而存在。因此，存在着以理论、以上级文件中的规定等来评价政策的做法。但在残酷斗争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３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第４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修订本上卷），２０１３年，第２０７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６８－６９页。
同上，第６９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２１６－２２１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中，来自环境的威胁迫使决策者必须以政策是否有利于取得斗争胜利为标准。就是说，土地分配数量

标准，不以是否有利于产量来评判，而必须从党和红军生存发展角度来评判，属于政策协同问题或次

要矛盾服从于主要矛盾的问题，要以总计结果来评判。

其二在于农村调查成为政策反馈机制，作为决策模式反馈回路的中介，为决策模式运转萌生自主

学习功能提供必要条件。由此，以农村调查为内容的能动性模块形成，决策模式发展到２０版。
随着以调查为基础的政策活动开展，一方面，客观实际要求决策者对原理、理论等进行再认识。

因为，根据原理、理论、上级决定等而制定的策略方法，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与群众要求和愿望是

否一致等问题，在后果总是不利于决策者时，将引发决策者反思以至于深化对原理的再认识。这种再

认识，属于政策循环中的政策反馈。另一方面，决策者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从单一到多元，能动性可

能会增加。在土地革命实践中，客观环境要求决策者兼具方案设计者、执行者、监控者、评估者、变

迁推动者等多种角色。这需要一种行为规则帮助决策者同时扮演这些角色，而农村调查就是这样一种

规则。毛泽东既调查了实际情况以作为方案制定的依据，也调查了政策实施以监控政策执行，还调查

了政策后果以评估政策、作为政策变迁的基础等，从而集方案设计、执行、监控、评估、推动变迁等

角色于一身，更具灵活性、主动性，可以及时调整策略。总之，从政策过程整体看，通过农村调查，

决策者基于政策实践对原理再认识，进而产生能动性，由此，政策过程具有反馈机制，决策模式具备

了反馈回路，农村调查由此成为决策模式的独立模块。

伴随着农村调查成为政策反馈机制，集体理性决策模式在运作中具有萌生新功能———自主学习功

能的可能性。自主学习功能表现为通过调查研究而创新理论、提出新原理，由此开启新的应用过程。

将农村调查引入到决策过程，增强了决策过程的开放性。因为，当更多人进行社会调查时，信息、知

识等更加多样化，将促进政策学习；当新的原理被采纳，“原理 －应用”或政策过程将开启新循环，
发生源于理论学习的政策变迁。那么，新的原理、理论以何种方法而产生？答案是调查研究①———农

村调查的升级版。延安时期，当毛泽东以调查研究取代农村调查，并对其意涵进行阐释时，即表明党

找到了一种提出创新性革命道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调查研究成为集体理性决策模式发挥自主

学习功能的动力系统。

综上，有了农村调查，集体理性决策模式从１０版跃升为２０版 （图４）。２０版明确将 “能动

性”作为一个模块，这是对决策者基于农村调查而具有能动性的概括；增加了反馈回路，而 “能动

性”是反馈回路的中介，表明调查的政策反馈功能；由该模块引出的指向 “规则”的箭头线，表明

社会调查的原初作用，如提供决策依据等。

图４　中国共产党集体理性决策模式２０版

０６

① 调查研究与农村调查、社会调查等比较而言，既包括对实际的调查，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等原理、理论的研究。



毛泽东农村调查与中国共产党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形成

五、结　　语

笔者从知识途径研究政策制定，提出中国共产党具有一种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主张。本文尝试揭

示２０版的形成过程。从该模式发展看，其三个模块中，观念、规则，在党的组建中经列宁建党学说
指导及俄国经验而得。本文着重论证了：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政策过程推动了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

发展，其中的农村调查成为政策反馈机制，决策模式由此增加了 “能动性”模块，并具备了自主学

习功能。学界关于农村调查功能或作用的研究成果①汗牛充栋，但本文这个观点与前人研究结论不

同。

历史地看，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初创、发展、成熟，是中国政策制定方法现代化的体现。晚清民

初，急剧变化且混乱不堪的政治运转未能推动中国决策模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党创建中从马列主

义习得的集体理性决策模式即具有现代性———如属性共识是一种现代观念、法定会议决定规则取代了

个人独裁、调查是现代的社会研究方法。但决策模式还需要适应中国实际。１９２７到１９３１年，在充满
不确定性和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等通过农村调查形成了土地革命政策，由此，党具有了独立自

主地主导政策过程的经验，也标志着集体理性决策模式超越了初创版本，获得重要发展。

农村调查、调查研究、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等，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活动实践，塑造了中国政

治的基本面貌。例如，当面临用权力还是认知力来认识党内权威及其基础的课题时，调查研究揭示

了，认知力是个体与集体领导的主要基础。正如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所要求的，权力、权威源

于调查、正确决策。因此，“中共领导层接受毛泽东的领导，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是因为他们与毛斗争

失败或屈服于毛在党内的权威；而是多少折射了他们对毛泽东领导红军和全党的卓越才能的认可，以

及对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独创性的信服。”② 调查研究制度化后，集体调查研究成为集体理性决策模

式的新元素。由调查研究赋能的集体理性决策模式也是以 “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中国制度具有

适应性、韧性的一个原因。土地革命政策过程已展示出，在充满不确定性和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泽

东通过农村调查形成了一套适合实际的创新方案，取得了成功。领导，即必须促成相关各方为前所未

见或难以对付的问题制定一个创新的应对方式。③ 调查研究是党的领导力的根基。由此，调查研究被

确立为党的领导的重要方法，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操作方法，成为党的传家宝。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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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近年代表性文献参见吴重庆：《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基于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农村调查报告的分

析》，《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孟庆延： 《理念、策略与实践：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 （１６００－１９４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３１８页。
［英］基思·格林特：《领导力》，马睿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６页。



对含义意向的现象学重审


［德］克里斯托弗·古特兰德／著　宋文良／译　王鸿赫／校

【摘要】本文致力于研究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对认识加以阐明时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含义意向。本

文首先对 “含义”和 “意向”这两个要素做了详细分析，接着对由此产生的 “含义意向”这一表达的多

义性进行现象学考察。这一考察揭示了针对个别对象的含义意向，以及所谓符号性的含义意向所面临的疑

难。本文对这两方面的疑难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解决方案。在用胡塞尔自己提出的反例反驳了逻辑含义

起源于感性直观这一观点之后，对含义意识本身的研究便得以开启。本文揭示了含义意识如何在最为多样

的行为种类中 （不仅仅在感知和想象中）原初地造就了含义，以及我们因何必须在感性之充盈与含义之清

晰之间做出一以贯之的区分。这为研究和比较含义意识在所有行为种类中的功能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含义；意向；符号的；符号性的；胡塞尔；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６２－１１

作者简介：克里斯托弗·古特兰德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Ｇｕｔｌａｎｄ），德国人，弗赖堡大学哲学博士，（杭州 ３１００３０）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译者简介：宋文良，河北邢台人，弗赖堡大学哲学博士，（杭州 ３１００３０）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校者简介：王鸿赫，黑龙江加格达奇人，哲学博士，（上海２００２４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引　　言

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呼吁：“我们要回到 ‘实事本身’。”① 在这个呼吁之后的第２页，胡塞
尔将 《逻辑研究》的目的与 “含义意向”这个表达联系起来：

与逻辑体验相关的现象学的目的在于……为逻辑学的所有基础性概念赋予固定的含义。通过回溯

到含义意向和含义充实之间的本质关系，并对这一本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这些固定含义就得到了澄

清，其所具有的可能的认识功能也得到了理解，并且同时得到了保障；简言之，需要被固定下来的这

些含义就是纯粹逻辑学本身的兴趣所要求的，并且主要是认识批判上的、尝试对纯粹逻辑学这门学科

之本质进行深入观察的兴趣所要求的。②

胡塞尔试图通过把含义回溯到感性直观来阐明逻辑学，本文将以胡塞尔的这一意图为着眼点来探

讨含义意向。“含义意向”一词没有出现在 《纯粹逻辑学导引》 （《逻辑研究》第１卷）中，但在
《胡塞尔全集》第１９卷 （《逻辑研究》第２卷）中出现２００多次，这已显示出它对胡塞尔专门从现象
学上对逻辑学知识的阐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胡塞尔并未对他的进路感到满意。他在１９０１年写给

２６



①

②

在此，我对宋文良的细心翻译和王鸿赫的细致校对表示衷心感谢。此外，我还要感谢他们二位以及蔡文菁、钱立卿、高松、

罗志达的批评性评议，这些评议促使我对文章内容做出更清晰的表述。文章为中文首发，已授权翻译和发表。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Ｉ．Ｔｅｉｌ．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ｈｒｓｇ．ｖｏｎ
ＵｒｓｕｌａＰａｎｚｅｒ，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即 《胡塞尔全集》，以下简称Ｈｕａ）Ｂｄ．ＸＩＸ／１，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８４，Ｓ．１０／Ａ７／Ｂ１６．

Ｅｂｄ．，Ｓ．１０－１１／Ａ８／Ｂ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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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托普 （ＰａｕｌＮａｔｏｒｐ）的信中说：“我还没有完成对认识的批判，我现在更觉得自己是个初学者。”①
特别是在对逻辑学的阐释具有核心重要性的第六研究中，胡塞尔想要对关于含义意向和含义充实的学

说进行 “彻底的改写”。② 梅勒 （ＵｌｌｒｉｃｈＭｅｌｌｅ）和西尼加利亚 （ＣｏｒｒａｄｏＳｉｎｉｇａｇｌｉａ）谈到，这种改写
经历了多次失败，直至胡塞尔完全放弃了它。③ 胡塞尔写信给道伯特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Ｄａｕｂｅｒｔ）说：“我已
经筋疲力尽。”④ 图根特哈特 （Ｅｒｎｓｔ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认为，胡塞尔的这种后来 “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本质直观只能 “通过回溯到 《逻辑研究》才能得到解释”⑤。由此，胡塞尔在改写工作上的这个失败

就尤为值得关注。

本文将试图找出胡塞尔的含义意向构想所包含的矛盾和问题，并尝试尽可能地对其加以解决，当

然这些尝试都需在胡塞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胡塞尔的预设，即含义在感性直观中有其起源，就是这里

要探讨的核心问题。让我们先从 “含义”和 “意向”这两个组成部分开始对 “含义意向”一词进行

澄清。

一、什么是含义意向？

（一）含义

胡塞尔首先将含义认定为是与直观和语言相区别的一个独立的现象领域。他批评洛克错把 “含

义意向由以得到充实的感性－直观图像当成了含义本身”⑥，强调一个以语言的方式得到表达的含义
也可以在缺乏充实性直观的情况下被理解。⑦ 如果含义不是一种直观，那人们就可以在语言现象中，

即在语词和语句中来设想它。但胡塞尔的论断 “表达 （Ａｕｓｄｒｕｃｋ）这一概念包含着对含义的拥有”⑧
是反对这一观点的。胡塞尔用无含义的语言现象证明了这一点，比如 Ａｂｒａｃａｄａｂｒａ一词和 “绿色是

或”这个句子⑨。因此，语言现象和含义不是一回事。瑏瑠 但如果含义既不是直观也不是语言，那它是

什么呢？根据胡塞尔的观点， “含义……本身就是普遍的对象”瑏瑡， “含义是观念的 （因而也是固定

的）同一体……它们不受河流式的主观表象和思维的影响”瑏瑢。在此，我们暂先接受这种将含义界定

为观念的普遍对象的主张。

（二）意向的诸多种类

胡塞尔的出发点是认定了存在着两种把含义当作对象来进行意指的方式，即两种真正意义上的含

义意向。他写道：“含义，尽管它们本身是普遍的对象，就它们所指的对象而言，可以分为个别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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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种类含义”①。胡塞尔强化了这一点，并根据情况的不同，“意向或可朝向个别物，或可朝向某个种

类”②，在此，种类 （ｓｐｅｚｉｆｉｓｃｈ）或类 （ｓｐｅｚｉｅｌｌ）是与种类 （Ｓｐｅｚｉｅｓ）、本质 （Ｗｅｓｅｎ）或共相 （Ｅｉ
ｄｏｓ）同义的。

所关涉的这两类不同对象又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对这些对象加以意指的方式。梅勒指出，“意向

性”这一表述具有 “引发混乱的双面性”，即 “意向性作为对……的意识以及意向性作为倾向 （Ｔｅｎ
ｄｅｎｚ）”③。他对胡塞尔的引用和评论如下： “从字句中产生的倾向必须与真正的含义表象 （Ｂｅｄｅｕ
ｔｕｎｇｓ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区分开来。在已提到的一份研究手稿中，胡塞尔说到，‘……将符号的和符号性的意
向混为一谈是错误的。’（ＡＩ１７ＩＩ，７８ａ）。提示意向意义上的意指 （Ｂｅｄｅｕｔｅｎ）必须与主题指称上的
意指区分开来。”④ 例如，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语言现象 （单词或句子），并认为它有着某个含义，但

却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个含义。胡塞尔在这里谈到 “在意图获取某个含义意义上的含义意向”⑤，又补

充说这样的意向 “本身并不造就含义”⑥。他称这种意义上的 “我意指”或 “我思”（ｃｏｇｉｔｏ）是一种
倾向意义上的 “意求”（Ｌａｎｇｅｎ）⑦。

人们无法一下子理解的困难句子便是一例。人们已清楚意识到一个作为语言现象的句子，但它所

表达的含义还未被意识到。这就是一种符号意向，其特点在于朝向含义的倾向，这是梅勒所说的双面

性中的一个方面。当我们注意到这句话或这个词是没有含义的，意即根本没有含义时，这样一种含义

意向就落空了。上面提到的Ａｂｒａｃａｄａｂｒａ和 “绿色是或”的例子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但感性直观不能

直接充实符号意向，即不能直接实现求得某个含义的意图。因为这里的倾向是朝向一个观念的普遍性

对象，而非一个感性对象。

相反，符号性的意向无需寻求含义，而是已经意识到含义。从梅勒所指出的双面性的意义上来

讲，意向在这里指的是已经实现了的对某个含义的意识到。梅勒把单纯的倾向或者说意求与 “对

……的意识”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在符号意向和符号性意向那里都表明是正确的。人们不应简单地

把符号的含义意向等同于倾向性，把符号性的含义意向等同于 “对……的意识”。相反，倾向性和

“对……的意识”具有如下两种形式：在符号意向那里，已被意识到的基础 （对……的意识）对应于

感性直观的语言现象，意求 （倾向性）在此指向语言现象的尚不清楚的含义。相反，符号性意向具

有一个清楚的对含义的意识，而意求在此指向的是尚未被给予的感性充实。因此，当符号意向转化为

符号性的意向时，它就实现了它的倾向 （意求）。因为那个在符号意向中所寻求的对含义的意识，在

符号性的意向中实现了。因此，梅勒说：“符号意向过渡到了符号性的意向，并在符号性意向中得到

了充实。”⑧ 相反，按胡塞尔的说法，符号性的意向——— 《逻辑研究》中的 “含义意向”通常指的就

是符号性的意向———则倾向于在感性直观中得到充实。⑨

总之，含义既不是感性直观也不是语言，而是普遍的对象。而诸意向首先根据它们是关联于个别

对象抑或关联于种类对象而得到区分。而诸意向之间的区别又体现在，意向是否作为意求通过符号指

向一个尚不清楚的含义，抑或一个清楚的对含义的意识以符号性的方式作为意指活动的基础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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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塞尔后续思想的发展顺序

在探讨上述这些可能性如何进行组合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应一个反对意见。在前文提到的改写工

作的尝试中，胡塞尔愈发驳斥了他之前的将含义意向当作独立行为的学说，并用带有倾向的空乏意向

取代了含义意向这一类的行为与直观行为的相符。① 这可能是他后来几乎没有谈到含义意向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仍需对胡塞尔早期的含义意向学说予以现象学的关注呢？这是因为，胡塞尔同样不满意

这些改写工作并最终放弃了，正如他放弃了他早期的学说。对于如何评价这些改写，我同意梅勒的观

点，梅勒认为这些尝试是 “失败的”但又 “特别有益”②，因此，我在现象学上同样认真对待胡塞尔

早期的和后期的进路。也有研究者认为，胡塞尔的改写工作是一种进步。不过，这种看法主要涉及胡

塞尔后期将含义还原为语言或直观的做法。在我看来，只有坚持含义的不可还原性，含义的特性才能

显现出来，所以在此想谈的是其中的一些进路。

（一）依据直观对含义的解释

伯恩 （ＴｈｏｍａｓＢｙｒｎｅ）在谈到不合逻辑和荒谬时说：“我能够用符号且富有含义地意指的东西比
我能够直观到的要多得多。”③ 而关于胡塞尔在第六研究中讲的含义意向，伯恩认为它 “排除了我可

以实行一个符号性的、不包含相应的充实性直观的含义意向的可能性”。④ 在我看来，这两点都是正

确的。后者与胡塞尔的自我批评以及和图根特哈特的批评相关，下面会加以讨论。对于胡塞尔后来用

空乏意向取代含义意向的做法，伯恩描述道：“空乏行为并未在其准充盈的基质和准空乏的基质之间

做出区分，因为它根本没有基质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⑤ 由此，伯恩认为，不合逻辑的对象和荒谬的对象何
以是可被意指的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而且与梅勒相反，他认为胡塞尔的改写工作是成功的。⑥

但我看到这里有两个问题，对此我想引用胡塞尔改写过的一段话来说明：

当空乏的含义意识转变为相应的直观性的含义意识后，“充实”也就实现了。但在这个 “相合”

阶段，真正的 “相合”还没有发生。毋宁说，在此字句意识 （Ｗｏｒｔｌａｕｔ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与直观性的意识
直接关联了起来，空乏意识被直观性的意识取代了，现在这个直观性的意识本身作为含义而发挥作

用，而无需以继续存在的空乏意识为中介……如果直观再次消失，那就不会只留下被意识到的字句，

因为直观性的意识并未简单 “消失”，而是将自己转化成了空乏的设想型意识，这个空乏的设想型意

识现在接管了意指 （Ｂｅｄｅｕｔｅｎ）功能。⑦

在此，“空乏的设想型意识”被植入了 “意指功能”。尽管这种意识是空的，但它仍被继续设想

成是直观性的 （“因为直观性的意识并未简单 ‘消失’”）。伯恩也强调这一点，谈到胡塞尔 “现在主

张，空乏意向是直观性意向的变体”⑧。因此，空的行为应当是直观性的，但又完全是空的。但是，

在这完全的空乏中，是什么促成了对某个具体含义，如对某个违背逻辑的对象的朝向呢？⑨ 当然，这

肯定不是尚未被赋予意义的字句意识。此外，如果意指功能是被置于一个不含基质的、完全空洞的直

观中，那么就没有留下在现象学上还能被描述的东西，使得对某个具体含义的意向能够与对另一个含

义的意向彼此区分开来。这是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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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ｍａｓＢｙｒｎｅ，“Ｓｍａｓｈｉｎｇ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ＤａｒｋＭｉｒｒｏｒ：Ｒｅｃ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ｘｉｏｍａｔｈｅｓ３１，Ｎｒ．２，２０２１，ｐ．１２８．
Ｅｂｄ．，ｐ．１２９．
Ｅｂｄ．，ｐ．１３９．
Ｅｂｄ．，ｐｐ．１３８－１４２．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Ｘ／２，Ｓ．１５１．
ＴｈｏｍａｓＢｙｒｎｅ，“Ｓｍａｓｈｉｎｇ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ＤａｒｋＭｉｒｒｏｒ”，ｐ．１３８．原文中的斜体格式未被引用。
王鸿赫曾向我指出，这样一个紧张状态在上一个出自胡塞尔的引文中就直接反映在语言层面，因为胡塞尔在那儿也谈到直观消失

了，而空乏的意指并未消失。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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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与梅勒的下述说法有关：“《逻辑研究》的学说是，每一个真正的表达，即在直观上

被充实了的表达都包含以一种具有识别作用的相合综合 （Ｄｅｃｋｕｎｇ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的形式进行的认识。”①
上述引文表明，胡塞尔后来拒绝了这种相合，启用了一种单纯的行为替换模式。但这样一来，人们就

不能再像胡塞尔以前要求的那样，“确信现刻进行的抽象活动的对象真的就是语词性的意指活动在规

律表达 （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ａｕｓｄｒｕｃｋ）中所意指的东西”②，因为意识中互相替换的行为并不必然意指同一个对
象。因此，胡塞尔通过行为的替换而取代了同一化综合或相合综合，就让人无法检验，后来出现的东

西 （替换者）是否与先前的被意指物 （被替换者）完全相符。

基于上述原因，我不能同意伯恩的下述说法：替换掉直观上无基质的空乏意向，这样就 “干净

利落地解决了问题”。③

（二）依据语法对含义的解释

西尼加利亚继胡塞尔之后谈到，逻辑对象 “在本质上是通过语言形式”④ 而呈现的。胡塞尔主张

语言与思维几乎相等同或语法与范畴几乎相等同，与此相关的是他努力将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

（Ｚｅｉｃｈｅｎ）或标号 （Ｓｉｇｎａｌ）而与其他的符号或标号区分开来。在这方面，梅勒和西尼加利亚引述了
胡塞尔的说法———在标号领域内不存在语法。⑤ 在此，又一次可以用胡塞尔来反对胡塞尔，因为胡塞

尔在其它地方明确警告 “极端主义的害处……它过度限制了逻辑形式的范围，［并］拒绝了广泛存在

的逻辑上的重要差异，将其误认为只是语法上的差异”⑥，换言之，不要把范畴与语法划等号。

将这两者等同起来的一个例子就是边钦 （ＭａｔｔｅｏＢｉａｎｃｈｉｎ）的主张： “范畴形式不过是句法形
式”⑦。比如，人们接受了胡塞尔把 “词形变化前缀和后缀”（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ｐｒｆｉｘｅｕｎｄ－ｓｕｆｆｉｘｅ）归于 “真

正的综合分类法”（Ｓｙｎｋａｔｅｇｏｒｅｍａｔｉｋａ）的做法⑧。根据边钦的观点，这些句法形式就是范畴本身，而
非范畴的偶然表达。但中文并没有词形变化。因此，留下的唯一选择就是：要么汉语缺乏这些范畴，

要么德语中包含着就范畴层面来讲无关紧要的形式。这两种选择当然都是错的，但为了从现象学上看

清这一点，人们必须能够区分范畴和语言要素 （比如语法）。语法形式只是对范畴的表达，其本身并

非范畴。语法形式与通过理解语法形式而思考到的范畴是不相干的，正如被理解的 “兔子”的本质

与 “兔子”这个词是不相干的。

这个问题也表现在西尼加利亚是如何与胡塞尔一道已然正确地理解了感知中的立义思维，这种立

义思维使得感知活动对范畴的把握得以可能。⑨ 既然对于感知活动来说范畴把握都是可能的，那么就

没有理由只在语言中寻求范畴性。另外，洛玛 （ＤｉｅｔｅｒＬｏｈｍａｒ）的新近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即便脱
离语言，亦即当我们以图像的形式在情景式想象中来表现事物的诸关联时，我们也能进行思维。瑏瑠 因

此，范畴思维可以在不同行为种类中出现，而不必只在以语言为表达工具的行为中。

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含义意向

我们先来以图表的方式回顾一下不同种类的意向：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ＵｌｌｒｉｃｈＭｅｌｌｅ，“Ｓｉｇｎｉｔｉｖｅｕ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ｋ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ｅｎ”，Ｓ．１７１．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１，Ｓ．１０／Ａ７／Ｂ１６．

ＴｈｏｍａｓＢｙｒｎｅ，“Ｓｍａｓｈｉｎｇ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ＤａｒｋＭｉｒｒｏｒ”，ｐ．１３９．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Ｘ／２，Ｓ．２０，原文中的斜体格式未被引用；ＣｏｒｒａｄｏＳｉｎｉｇａｇｌｉａ，“Ｚｅｉｃｈｅｎｕｎｄ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１８９．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Ｘ／２，Ｓ．５３；ＵｌｌｒｉｃｈＭｅｌｌｅ，“Ｓｉｇｎｉｔｉｖｅｕ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ｋ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ｅｎ”，Ｓ．１７０；ＣｏｒｒａｄｏＳｉｎｉｇａｇｌｉａ，“ＺｅｉｃｈｅｎｕｎｄＢｅｄｅｕ
ｔｕｎｇ”，Ｓ．１９６．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１，Ｓ．１９／Ａ１４／Ｂ１１４．

ＭａｔｔｅｏＢｉａｎｃｈ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ｏｎＭｅａｎｉｎｇ，Ｇｒａｍｍ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４，２０１８，ｐｐ．１９９－１２０．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１，Ｓ．３１５／Ａ２９７／Ｂ１３０６．

ＣｏｒｒａｄｏＳｉｎｉｇａｇｌｉａ，“Ｚｅｉｃｈｅｎｕｎｄ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１８５－１８６．
ＳｅｅＤｉｅｔｅｒＬｏｈｍａｒ，“Ｎｏｎ－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ｔｓ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ｍ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ｂｙＴｈｉｅｍｏＢｒｅｙｅｒｕ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Ｇｕｔｌ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６，ｐｐ．１７３－１７５．



对含义意向的现象学重审

意向的种类

个别的：对某个以感性的方式个别化了的对象或事

态的意向

种类的：对某个类 （或某个共相 ［Ｅｉｄｏｓ］、某个本质）的意
向

符号的：对某个语言现象的明确意识以及对某个尚

未被意识到的含义的意求

符号性的：对某个含义的明确意识以及对该含义之感性充实

的意求

这里有四种可能的组合，所有组合都至少需要简单考虑一下。

对个别物的符号意向：在此某个语言现象被清楚体验到，而意向是朝向某个尚不清楚的个别对

象。这就是说，我们从一个语言符号那里只是得知，它所指的是一个个别对象。问题是，如果含义是

一个普遍对象，那这种意向怎么能指向某个个别对象本身呢？

对个别物的符号性意向：这指的是，我们知道用一个语言符号指的是谁或者是哪个个别对象，但

并未栩栩如生地想象。借助普遍含义而对个别对象进行意指的可能性问题，在这里同样存在。

对某个类的符号意向：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我们仍在寻找、但还未理解一个词语或句子的含义之

时，比如还不知道 “大二十面体”这一表述的普遍含义时的情形，以及上文谈到的令人费解的句子。

对某个类的符号性意向：这是指我们根据一个词或一个句子的普遍含义来理解它的情况。上面前

两种可能性产生的问题，即借助普遍物来意指某个个别对象如何可能，现在倒转过来了。在符号性意

指活动中，人们已意识到含义。既然已意识到某个普遍物，为什么还要在倾向 （Ｔｅｎｄｅｎｚ）的意义上
再次意求同一个普遍物 （或类）呢？① 换句话说，为什么不直接研究已然存在的含义意识呢？

这两个问题，即如何借助普遍物而对个别物进行意指的问题，以及已被意识到的普遍对象是不是

非要通过对个别物的直观才算真正得到充实的问题，现在需要得到深入探讨和解决。

四、专名作为表达关系的范例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

为什么胡塞尔认为可以借助一个普遍对象来意指一个个别对象本身呢？答案在于，胡塞尔有时会

把只是某些对象具有而其它对象不具有的普遍特征归给个别对象。当然，这样的假设会导致普遍性概

念陷入荒谬。胡塞尔是怎么走到这一步呢？

西尼加利亚正确地指出：“在 《逻辑研究》第一版中，专有名词……是表达关系的范例，整个

《第六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来推进的。”② 胡塞尔谈到 “专名舒尔策 （即众所周知的一个人

名）”③ 的例子，并使用 “专名的含义意向”④ 的说法。据此，舒尔策这个专名对这个个人来讲像是

有着普遍含义。胡塞尔多次明确谈到 “专有含义”（Ｅｉｇｅｎ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ｅｎ）⑤，甚至谈到对 “所想到的舒

尔茨的概念把握”⑥，仿佛具有专名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概念。但通常而言，普遍物是处于个别物

之上的。一个普遍物 （一个类）包揽了诸多附属性的个别物，但使得同属于一个类的诸个别物互相

得以区分的，不再是普遍物。

为什么胡塞尔把普遍物放置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即个别物的层面呢？胡塞尔面临的困难是，尽管

对象的呈现是变化的，但被意指的对象是同一的。用他的话说：“在想到舒尔策这个专名时所浮现的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每当胡塞尔认为含义 （尤其是范畴）的自身被给予性只有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时，这种倾向便会表现出来。 （Ｓｅｅ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２，Ｓ．５４０－５４１／Ａ４７７－４７８／Ｂ２５－６；Ｓ．６７４－６７６／Ａ６１７－６１９／Ｂ２１４５－１４７．）但这个预设，即认定所有种类
的本质形式的自身被给予性都必然在感性中有其基础，也构成本质变更的基础。

Ｅｂｄ．，Ｓ．１８７．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１，Ｓ．３０５／Ａ２９０／Ｂ１２９８．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２，Ｓ．９１３．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１，Ｓ．３０５－３０８，５６５，６５８－６６０，８１６，８７３，９１３．
Ｅｂｄ．，Ｓ．３０６／Ｂ１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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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可以有多种变化……但这个专名却具有同一的含义，总是 ‘直接’指称着同一个舒尔策。”① 胡

塞尔在对意识进行分析时，似乎也就 “瓦解”了个别物，个别物一方面瓦解成表象之杂多，另一方

面又仍在这些变化中保持同一。尽管这同一物必须是诸差异的一个复合体，但一个含义意向如何能够

意指这同一个个别物呢？胡塞尔的立足点是，这只能通过处在个别物层次的理想的普遍物来保障。这

使得胡塞尔混淆了理想物与感性充实。

为看到这一预设的问题所在，需要注意到，胡塞尔将含义理解为 “意指的同一者”②。但这就有

了两个不同的定义：一是作为普遍性的含义，二是作为意指的同一者的含义。胡塞尔似乎认为两者是

一样的。在我看来，胡塞尔的这一主张与第六逻辑研究的失败以及后来改写工作的失败相关。为了证

明这一点，需更深入探讨胡塞尔对含义的理解。

先谈一个要点：一个不包含任何普遍性 （没有本质成分）的意向不可能意指任何个别对象，因

为胡塞尔正确地强调 “每个单独的对象都包含一个本质成分”③。如果连个别对象的本质成分都不能

被意指，那么这个个别对象就不可能被立义为 “某物”。与此同时，只就其本质成分看，这个被意指

的对象并不是这个个别对象。按照胡塞尔的说法，“凡是属于某个个别物之本质的成分，也都可以为

另一个个别物所拥有”④。鉴于此，我们也认识到，对个别物的意向，在原则上不可能通过个别物之

本质成分的呈现而得到实现。换句话说，在意指个别对象时，意指的同一者不能只由普遍物构成。

因此，当我们意指一个个别对象本身时，尽管这也包含了对某个作为普遍对象的含义的意指，但

不止如此。本质的个别化或个体化是通过空间位置、时间延续以及具体的感性显现等因素来实现的。

因此，如果我们要意指个别物本身，这些因素必须同本质成分一道被意指。⑤ 在现象学概念中，“空

乏意向”最合适用来描述对这些因素进行非直观地一同意指的情形。因为空乏意向指向的是一个其

本质成分在感性中个别化了的个别对象。因此，没有感性直观，这样的对象就不能作为它本身被给

予。意向的充实学说，在描述针对个别对象的意向方面是很有价值的。

在此，我们可能会记起，胡塞尔在后来的改写工作中曾考虑干脆用空乏意向来取代含义意向。⑥

但借助本就意指着个别物的空乏意向，我们将无法合理地来意指普遍对象本身。这样一来，我们就必

须一直坚持要求具体的感性直观，尽管这些感性直观从原则上来讲并不能充实观念的或普遍的对象。

进一步来看，这样的要求甚至会让人忽视了如下问题：普遍对象本身如何会自身被给予 （ｓｅｌｂｓｔｇｅｇｅ
ｂｅｎ）？

第六逻辑研究正是面临这个问题。图根特哈特认为，“意义 （含义）在 《逻辑研究》中被规定为

行为本身的观念本质”⑦，但在他看来，这一预设 “恰恰在真理问题上 （真理问题指的就是与 ‘实事

本身’相符的问题），很难坚持下去。因此在第六研究中，意义和对象之间的区分突然完全消失了。

尽管一方面还谈论着 ‘含义意向’，但另一方面，整个充实问题都已理所当然地以所意指的 ‘对象’

的自身被给予性为导向了。”⑧ 换言之，在第六研究中，胡塞尔寻求普遍对象的充实，而这一充实要

具备实事本身自身被给予的形式，就像个别对象本身被给予那样。这样一来，胡塞尔又退回到他之前

所批评的洛克的态度：将含义原本的自身被给予性置入到感性直观的充实中。⑨

如上所述，胡塞尔把专名当作范例来分析，忽略了 （观念）含义和 （个别）对象之间的区别，

因为他把对某个同一物的意向与对某个普遍物的意向混为一谈。在胡塞尔看来， “语词含义的普遍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１，Ｓ．３０６／Ｂ１２９８－２９９．

Ｅｂｄ．，Ｓ．５８／Ａ５２／Ｂ１５２．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ｄｅｅｎｚｕｅｉｎ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ｒｓｔｅｓＢｕｃｈ．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ｉｎｄｉｅｒｅｉｎｅ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ｈｒｓｇ．ｖｏｎＫａｒｌ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Ｂｄ．ＩＩＩ／１，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６，Ｓ．２０．
Ｅｂｄ．，Ｓ．１３．原文中的着重号未被引用。
物理事物肯定是如此，而在心灵现象 （如情感）方面则需要一定调整。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Ｘ／２，Ｓ．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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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１，Ｓ．１３７／Ａ１３１／Ｂ１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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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既存在于 “对个别意指物的表达中，比如在专名中”，又存在于 “与个别概念相对立的种属概念

所具有的普遍性当中”，语词含义的普遍性 “以同样的方式包括了这两者”。① 由于把这两者相提并

论，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普遍物与胡塞尔自己独特的 “个别概念”之间的、依意识经验而可以做出的

区分就缺失了，而这一区分对于阐明范畴来讲是极为重要的。胡塞尔也注意到，这是成问题的。在第

２版中，就对象变换性与对象同一性的问题，胡塞尔以一种自我批评的方式谈到，“第六研究没有充
分顾及到含义意向的双面性”。②

尽管胡塞尔明确拒绝 “通过借助感性内容来为纯范畴规律奠基，意即为那些就其意涵来讲已排

除了感性成分的规律奠基”③，但他的范畴直观仍旧始终与感性基础捆绑着。这样就看不到对阐明逻

辑学而言极为重要的问题，即普遍对象本身是如何被意识到的。我们只有对含义在符号性的含义意向

中如何被意识到的方式进行深入探讨，才能进一步处理这个问题。

五、符号性意向中的含义双重化是不必要的

如果符号性的含义意向朝向某个类，但已经拥有对这个类的意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在此，还

有什么东西是在倾向的意义上被意指了呢？在这个问题上，本文与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是相交织的，那

篇文章从充实概念出发处理了同一个问题。④ 因此，本文不再讨论充实的问题，而是在意指活动的框

架内来讨论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符号性的、被意识到的含义来阐明含义本身呢？这个问题胡

塞尔也向他自己提出了，表现了他的诚实：

但为什么一个 “非本真”的含义表象，即单纯的含义意向，是不足够的呢？它不包含可以充当

含义 “之”观念化的基础的意指要素吗？符号意向和空乏意向是 “含糊不清的”，或多或少如此。一

般来讲，它们经常缺乏 “明晰性”。这看来仍是一个有待处理的现象学分析的领域。⑤

在此，胡塞尔提到作为根据的含义意识可能带有的含糊不清，但也承认这种含糊不清 “一般来

讲经常存在”。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含义意向并非在本质上就必然是含糊不清的。在一个注释中，他

进一步思考了一种不奠基在直观上的含义意识的可能性：

但这就是说，对逻辑事态的明见性而言，对某个示范性事态的完全直观并不包含在明见性形式当

中、并不包含在所要求的明见性的真正的被给予性中。但现在还没有澄清，就这些术语而言，为什么

抑或是否可以完全取消直观，而只借助符号来展示范例就足够了呢？毕竟，借助符号而进行的观念活

动也包含着含义，它们的确是观念活动，而且是关于同一意义的观念活动。⑥

胡塞尔以此表述了这里所思考的问题：意义在两个行为中是相同的，那么为使这一意义清晰可

见，我为什么需要关于同一意义的双重意识呢？如果我以语言－符号式的观念为根据便可获得相同的
意义，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研究这个意义呢？西尼加利亚也谈到，“由于对意指行为之特殊本性的

深深误解而引发的多余的双重化”⑦，并对这一双重化追问到，“范畴行为不已经是一种概念行为了

吗？那为什么还要以另外的概念把握活动作为根据呢？”⑧ 对此，梅勒援引胡塞尔的话说：“与字句相

统一的意指活动并不是观念化行为，而是 ‘一种特殊的认识’。（ＡＩ１７Ｉ，１２１ｂ）”⑨ 但梅勒在结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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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２，Ｓ．５６４／Ａ５０２／Ｂ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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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古特兰德·克里斯托弗：《论胡塞尔现象学中观念充实的伪问题》，王鸿赫译，《哲学分析》２０２０年第６期。该文没
有对 “符号的”和 “符号性的”进行术语上的区分，但比照了通过这两个术语而被分开的行为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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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到：“胡塞尔在他的手稿中并未尝试进一步规定这一特殊性。有些难以设想的是，这应该会是一

种什么样的认识。”① 为了解决意义双重化的问题，本文采纳了胡塞尔的上述建议，意即要开启现象

学分析的一个新领域。

六、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在含糊意向中对含义的寻求还未结束，而寻求含义对符号意向来讲又是特征性的，因此我这

里把含糊意向算作符号意向。符号意向因而包括对尚未被意识到的含义或尚且含糊地被意识到的含义

的意向。相反，在符号性的含义意向中，含义已然被清晰意识到了。但这种情况到底是否存在呢？为

了能明见地肯定这一情况，就必须先反驳胡塞尔的成见：含义在感性直观中有其起源。

（一）感性直观并非含义的起源地

为了对含义进行现象学的澄清，胡塞尔要求回溯到感性直观 （或者说 “实事本身”，如其本身直

观呈现的那样）。② 但在 《逻辑研究》结尾，胡塞尔做了一个后果严重的坦言，在我看来，这个坦言

在现象学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的普遍性陈述，特别是科学陈述，在没

有任何澄清性的直观的情况下仍是有意义的，只有极少部分的普遍性陈述 （即使是正确的和有根据

的陈述）是可以通过直观而得到充分验明的。”③ 这意味着，只有极小部分的科学陈述可以在现象学

上得到验证。更重要的是，这些在现象学上无法得到验证的陈述，其中有些也是正确的和有根据的。

如果情况确是如此，那现象学作为一门认识论就失败了，因为通过回溯到直观而进行的对知识的现象

学解释，只能验证所观察到的最小部分的科学真理。

在这段引文前面，胡塞尔以几何图形为例，说明了以感性方式来直观普遍物的不可能性：“众所

周知，几何学意义上的图形是一种理想上的极限，而根本无法以直观的方式具体显现。”④ 在其它地

方，胡塞尔也反对这样的假设：只有以感性为基础的直观才能对普遍含义进行确然明见的澄清。

仔细来看，一般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几何学概念可以完全相即地以感性方式呈现。我们想象或画

出一个线条，由此言说或思考，这是一条直线。对所有图形来讲，情况都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图

像只是作为理智活动的支点。图像并未提供关于被意指对象的一个真实示例，而只是提供了诸感性形

态的示例，这些感性形态带有感性的形式，是几何学的 “理想化活动”的自然起点。在这些几何学

思维的理智活动过程中，几何图像的观念就被构想出来了，并在通过定义而形成的表达的固定含义中

体现出来。⑤

这里的说法与 《逻辑研究》开头不同，胡塞尔在那里要求回溯到实事本身，即回溯到感性直观。

在上述引文中，“通过定义而形成的表达”并不包含模糊不清的含义，而是包含 “固定含义”，而且

这个 “固定含义”不是通过感性直观，而是通过 “理智活动”而得到的。关于感性直观，胡塞尔当

时谈到：“易逝的感性图像只是以现象学上可把握和可描述的方式发挥着辅助理解的作用，但它们本

身并不能充当含义或含义的载体。”⑥

胡塞尔在修订第六 “逻辑研究”时再次清楚注意到，含义并不在感性直观中有其起源，与之相

应也不能以感性的方式得到充实。他写道： “我曾说的知识的完满性级别是在澄清和充实方面的级

别。这或许要求多重的修改。”⑦ 也就是说，胡塞尔注意到，他错误地在感性充实中寻找 “通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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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认识意义上的理解”①，而并未探索我们如何经验概念或含义本身这一问题。他写道：“而知识的

完满性也是理解上的进步；我理解得越多，我认识的也就越多。”② 西尼加利亚对此做出准确的评论，

胡塞尔 “在 《逻辑研究》中逐步趋向完全还原掉概念性的 ‘作为 （ａｌｓ）’”。③ 胡塞尔把概念性的所是
内涵完全还原到了感性充实之上。因此，他一直追问感性充实，尽管他本来要寻找的是概念内容。

胡塞尔用另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笛卡尔就已经指出了千角形的例子，并且用它来说明了想

象力和理智能力的区别。”④ 大概没有人能够分辨以感性直观的方式所呈现的到底是９９９个角，还是
１０００个角或者１００１个角，因此没人能够借助感性直观来获得对千角形的确然明见认识。在这里，感
性直观的丰富细节阻碍了清晰的理解，而１０００个角的含义本身却可以清楚地被理解、被认识。胡塞
尔的这些反例证明了，并非所有的含义作为思维的 （“理智活动”的）对象在感性直观中有其起源，

非但如此，可以说没有任何含义作为思维的 （“理智活动”的）对象可以在感性直观中有其起源。

拒绝含义起源于感性直观，这有别于如下观点：即便完全没有感性经验，我们仍能经验含义。即

使感性直观始终是含义生成的必要条件，造就含义的诱因与起源也并非一回事。含义起源于胡塞尔所

提及的理智活动。因此，胡塞尔所持有的含义 “必然起源于直观”⑤ 的成见是毫无根据的，它可能来

自休谟⑥或康德⑦。相反，每一篇我们可以从中学到新东西的文章都证明了，含义的形成如何不依赖

于对所思之物的感性直观。

（二）为什么相合综合不能澄清含义？

为什么含义 （比如逻辑范畴）不需要相合综合或同一化综合，以使其清楚地被体验到呢？一个

简单思考可以表明这一点。胡塞尔把感知中的统觉称作一种 “盈余，这种盈余在体验本身当中、在

体验的描述性内容当中是相对于感觉的原始此在而存在的”⑧。在对语言的理解方面，胡塞尔也谈到

统觉，尽管有着更多迟疑。他写道：“奠基在字句意识基础上的特别的言语行为是对字句的一种特殊

的更高级别的统觉 （或者更好地说：理解），这个行为为字句 ‘赋予了意义’。”⑨ 理解活动，无论是

语言上的还是感知上的，都是以意义的给予或含义的赋予为前提的。在感觉中 （无论是关于某物还

是某个词语的感觉），含义尚不存在。只有基于意向活动的含义赋予作用，含义才在意向相关项

（Ｎｏｅｍａ）中被经验到。
通常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意义给予活动 （统觉、含义赋予）才能将某物理解为是此物或彼物，

亦即理解它的本质所是。只有借助于业已与感觉材料不同之物，即借助于含义 （或本质），我才能将

感觉材料理解为是某物。但我如何经验含义或本质本身呢？为了理解含义，我是否像在感觉材料那儿

一样仍还需要一个赋予含义行为呢？并非如此。我在此的确已经经验到一个含义，并不需要再为含义

赋予一个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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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休谟的假设：一切可想到的东西 （思想、观念）在内容上必然是对原初的感性印象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的复制，并且只有通过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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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４５－４６．）
按照康德的说法， “如果不以感性直观为条件，范畴……本身不具有概念的客观有效性”（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ｒｓｇ．ｖｏｎＪｅｎｓ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Ａ２４６）。有时出于这个原因，康德也宣称：“没有内容的思维是空洞
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同上，Ａ５１／Ｂ７５）不难看出，康德的这些说法会助长胡塞尔的假设，即 “单纯”被思维到的

普遍性是 “空的”，需要 “感性直观的充实”。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１，Ｓ．３９９／Ａ３６３／Ｂ１３８５．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Ｘ／２，Ｓ．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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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意识到含义 （也可以说本质、概念、范畴、理念①）的方式是特殊的。任何深入研究

含义意识的人都会注意到：对于含义来讲，被意识到与理解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一点使含义与感

觉材料以及想象材料相区别。② 如果像胡塞尔在第六逻辑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为对含义进行阐明而诉

诸另外某个行为的相合综合，那就无法澄清含义以何种方式被经验到。胡塞尔一直未能注意到，含义

意识仅依据自身。其原因可能在于，这意味着意向性并不适用于含义。因为含义不需要被立义为某

物，相反，通过立义，含义本身就直接被意识到了。

当胡塞尔谈到 “本身不包含任何意向性的感觉”③ 时，他肯定注意到并非意识中的所有体验都是

意向性的。但由于偏见，他并没有认识到，这同样适用于含义本身如何被意识到的方式。在这方面他

一生都受制于这一偏见，即认为含义或概念必然在直观中有其起源。毋宁说，它们的起源———不论是

在类型 （Ｔｙｐｅｎ）、本质、理念、含义、概念、范畴或普遍性层面上都是一样的———在于理智活动，
正是理智活动才首要地促成对它们的意识。我们可以正确地将对理智内容的经验称作直观。但这是一

种其内容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立义的特殊直观，因为直观内容就已经是可被理解的，也是可被意识到的。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含义如此显而易见，现在却经常致使我们未能注意到对它的直观。④ 只有关注到对含义

的直观，现象学才能不仅研究所有科学知识的最小部分，而是研究对所有科学知识的意识。

从上述认识出发，我们就可以从现象学上阐明奠基于其自身当中的逻辑学，胡塞尔在《导引》（《逻

辑研究》第１卷）中也曾强烈主张，逻辑学的基础就在它自身中。由于胡塞尔缺乏上述认识，他对逻辑学
所做的进一步阐明的尝试，最终将他导向某些成问题的假设，比如他设想了 “一种主观的逻辑，但它只

在唯我论的范围内先天地有效”⑤。洛伊多尔特 （ＳｏｐｈｉｅＬｏｉｄｏｌｔ）注意到，胡塞尔如何日益 “压低逻辑

的有效性……并要求对逻辑学进行证明”⑥。这样一来，胡塞尔就违背了他的如下主张：“对于意指、思

维、认识以及其中所生发的观念和规律，我们不能加以解释，而只需进行单纯现象学上的澄清。”⑦

相反，如果我们像早期胡塞尔那样，只想对逻辑学进行现象学上的澄清，就应该更深入地在经验

中研究这里所展示的含义意识。我们对含义经验本身研究得愈深入，便会愈加认识到德里达对胡塞尔

的批评是错误的：胡塞尔接受了观念对象并因而是一个形而上学家。⑧ 而胡塞尔的如下主张就愈加表

明是正确的，而且是就最多样的构造阶段而言：

看不到观念是一种心灵的盲目；由于偏见，人们变得没有能力对自己直观到的东西做出判断。而

真实的情况是，每个人可以说是无时无刻不在看见 “观念”和 “本质”，人借助它们进行思维，并也

做出本质判断———只是人们从他们的认识论 “立场”出发错解了观念和本质。⑨

（责任编辑　行　之）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在胡塞尔看来，本质是以被动的方式而范畴是以主动的方式被构造出来的，对这两者的反思目光能够展示它们在观念内容上的相

同性。（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Ｇｕｔｌａｎｄ，Ｄｅｎｋ－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ＡｌｂｅｒＫａｒｌ，２０１８，Ｓ．４１９－４２５ｕｎｄＳ．４９７－５１１．）如果对反思作为一
种现象学方法所具有的价值抱有疑虑，参见 ＬｉａｎｇｋａｎｇＮｉ， “Ｕｒ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ｕｎｄ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ｂｅｉ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５，Ｎｒ．２，
１９９８，Ｓ．８３－８６，９０－９１，９７－９８．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Ｇｕｔｌａｎｄ，Ｄｅｎｋ－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Ｓ．３３７－３７８．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ＩＩＩ／１，Ｓ．１９２．原文中的着重号未被引用。
Ｅｂｄ．，Ｓ．５１５－５１７．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Ｆｏｒｍａｌｅｕｎｄ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Ｌｏｇｉｋ．Ｖｅｒｓｕｃｈｅｉｎ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ｒｓｇ．ｖｏｎＰａｕｌＪａｎｓｓｅ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Ｂｄ．
ＸＶＩＩ，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４，Ｓ．２７６．
ＳｏｐｈｉｅＬｏｉｄｏ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ｌｉｃｈｅＡｕｓｗｅｉｓｕｎｇａｌｓｄｉ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ｍ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Ｚｕｒ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ｄｅｒＲｅｃｈｔ
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ｉｎ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６，Ｎｒ．１，５．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Ｓ．１４７．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２，Ｓ．７２９／Ａ６７２／Ｂ２２００．洛伊多尔特似乎又忘记了胡塞尔对逻辑学有效性的中止，因为她后来写道，“从 《逻辑研

究》一直到 《危机》”，胡塞尔所进行的都只是澄清而非解释。（ＳｅｅＬｏｉｄｏ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ｌｉｃｈｅＡｕｓｗｅｉｓｕｎｇａｌｓｄｉ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ｍ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Ｓ．１５６．）
ＪａｍｅｓＭ．Ｅｄｉ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ｖ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Ｈｕｍ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３，Ｎｒ．２，１．Ａｐｒｉｌ１９９０，Ｓ．１０８．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ＩＩＩ／１，Ｓ．４８．



通往 “世界哲学”的两条道路

———胡塞尔与雅斯贝斯

王嘉新

【摘要】雅斯贝斯晚年提出了一种基于哲学交往理论的世界哲学构想。胡塞尔现象学也内涵着对哲学在世

界层次如何运用的设想。两者从不同侧面辩护了一种超出文化差异的普遍哲学。胡塞尔的 “同一个世界”

理论是这一普遍的世界哲学在主体性结构中的本质根据，世界哲学意味着对普遍人性的科学式进入。而雅

斯贝斯从大全论的基本结构出发，认为世界哲学是来临中的真理，是世界哲学史研究的结果。在这种表面

的区别下，两者分享了传统的柏拉图主义的 “永恒哲学”观念。本文分析这两条道路各自的思想路径，并

尝试从比较哲学的当代处境出发对它们进行初步的检讨。

【关键词】哲学史；统域；永恒哲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７３－０８

作者简介：王嘉新，哲学博士，（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长聘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围绕 ‘质料’问题的现象学研究”（２１ＦＺＸＢ０５０）

胡塞尔与雅斯贝斯的思想交往不多。在１９１３年的第一次愉快交往过后，他们似乎遗忘了对方。①
雅斯贝斯把胡塞尔安置在传统意识主题研究的框架内，走向对人类此在的 “生存”分析。在这一表

面印象的背后，他们之间有许多的对话空间。胡塞尔没有像雅斯贝斯一样，对二战后各民族之间的哲

学与文化交往有那么多的切身体知，因此也没有像雅斯贝斯一样直接提出 “世界哲学”的概念。尽

管如此，胡塞尔的 “生活世界”理论自身蕴含着包括跨文化哲学在内的一种世界哲学的基本框架。

在胡塞尔那里，“世界哲学”关乎 “绝对的伦理” “普遍世界知识”；而在雅斯贝斯那里，“世界哲

学”意指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哲学形态，一种经过了充分的跨文化交流而达到的普遍可理解的哲学

形态。本文试图把二者作为 “世界哲学”的理论内容剥离出来，并加以比较研究。

很难说，胡塞尔和雅斯贝斯在世界哲学这一主题上是两个直接竞争的理论模型。毋宁说，它们各

自描绘了世界哲学的某些方面；同时，两者都给世界哲学盖上了 “永恒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ｐｅｒｅｎｎｉｓ）
的印章。雅斯贝斯拒绝把世界哲学理解为作为普遍科学的哲学的拓展，胡塞尔也反衬出雅斯贝斯进入

世界哲学史时的含混与游移不定。本文将在当下的解释学处境中，整理和系统化胡塞尔和雅斯贝斯所

提供的世界哲学之框架，最后在与这一框架的比照中，展示张祥龙先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开始的方
法论探索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

一、胡塞尔如何设想 “世界哲学”

很容易想象，在一些理论家的眼中，胡塞尔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哲学中的基础主义（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ｕｓ），

３７

① ＳｅｅＰａｏｌａＲｉｃｃｉＳｉｎｄｏｎｉ，“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Ｊａｓｐｅｒｓ”，Ｔｈｅ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ａｌｅｃｔａ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Ｖｏｌ．１０，ｅｄ．ｂｙＡ．Ｔ．Ｔｙｍｉｅｎｉｅｃｋａ，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７９，ｐｐ．２８１－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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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没有撇清欧洲中心主义的坏的基础主义。① 无疑，胡塞尔是基础主义者，更准确地说，胡塞尔

是哲学的基础主义者。不过，区别于一般的文化基础主义者，胡塞尔虽然承认哲学根植于公元前６世
纪的希腊城邦，被这种特别的前哲学的生活世界所触发，但他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文化产物，而是一

种态度的转换。② 正如胡塞尔一贯的立场，哲学是一次在希腊发生的 “突破”。③ 根据 《欧洲科学的

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与哲学相关的毋宁是超越论现象学的本质、一种本质的自觉、目的论的自

觉，这一点优先于历史的、具体的、偶然的经验发生，因此优先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换言之，

希腊只是哲学在经验上偶然的 “诞生地” （Ｈｕａ６，３２１），并不是希腊使得哲学发生。正如，几何学
扎根于希腊世界，但并不是希腊文化创生的，它还依赖几何学家的 “第一次的创造活动”

（ｓｃｈｐｆｅｒｉｓｃｈｅＡｋｔｉｖｉｔｔ；Ｈｕａ６，３６７），一种特别的精神成就。因此，胡塞尔的哲学基础主义意味着哲
学与文化是异质性的，各有其本质。用米蒂纳 （ＴｉｍｏＭｉｅｔｔｉｎｅｎ）的话说：“理论的理念性的出现，不
仅带来一类新的文化对象，而且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创造的视域。”④ 在胡塞尔看来，作为理论态度

的哲学超越了具体文化，无法因果地产生于或者被消解在具体文化的意义关联之中。甚至在贝奈特

（ＲｕｄｏｌｆＢｅｒｎｅｔ）看来，哲学就像宇航员一样，可以降落在任何合适的土壤上将自己再领地化。⑤ 从这
一视角出发，超越论现象学本身天然地蕴涵着朝向超文化的 “世界哲学”的可能。

在对生活世界的结构分析中，胡塞尔特别指出这样一种主体生活的先天结构：在我的世界视域中

我具有世界，那么我并不只是具有事实的、有限的与视域相关的世界，而是也具有无限地可构成的世

界，这个世界是作为在无限可能性的有限空间中的可能经验———无限中的未知。（Ｈｕａ３９，５６－５７）
胡塞尔强调，这样的世界结构本身说明了，任何在交往的可能性中发生的变化都作为可能性存在于这

一个结构之中，在交往中的主体所具有的不同的世界，都能在主体的相互关系中实现一种 “同一性

的综合”，即关于 “同一个世界的各种显现”的综合。（Ｈｕａ３９，５６－５７）
这一综合的结构本身就是我的世界结构，胡塞尔强调：“我所说的真的东西，我能追求的这种真

的东西，都预设了我的世界视域，我的世界统觉 （Ｗｅｌｔａｐｐｅｒｚｅｐｔｉｏｎ），世界统觉意味着其他人的世界
统觉与我的世界统觉是同一个统一体。”（Ｈｕａ３９，１６０）我的世界统觉也提供给我一个由可信且熟悉
的东西构成的宇宙，因此我的世界是无限的，包含全部我可经验的东西。这些都是以类型化的熟识与

否，即在预先的统觉意义中进入到我的经验中的。那么，与我的类型统觉不符的东西就被经验为陌生

的。我的周遭世界 （Ｕｍｗｅｌｔ）也总是包含着陌生性，亲熟与陌生的差异并不是偶然的区分，而是
“每个世界的稳固结构”。（Ｈｕａ１５，４３１）

胡塞尔特别强调，同一个世界的统觉及其本质的亲熟与陌生之别就是世界的本体论。它提供了全

部经验的基底，即主体任何可能的经验都是关于这一世界的。这一世界 “对在交往中的人和各种人

性而言是作为同一个被构成的，并且就算经验可以在单个主体和主体相互间出现各种接错或者补充性

的扩展”，这一世界也是颠扑不破的同一个。它具有 “无条件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对任何 “不连贯

的、可能的现实性”也是有效的。（Ｈｕａ３９，５６－５７）在交互主体性理论中揭示的这种 “同一世界”

理论，为中国人的世界、印度人的世界、德国人的世界等不同的文化概念提供了普遍基础。我的世界

总是这样那样的民族－历史－文化之世界中的一种。
主体的周遭世界不只是感知中呈现的时空世界，还是一种民族的周遭世界 （ｖｌｋｉｓｃｈｅＵｍｗｅ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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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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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淙祺从瓦登菲尔斯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Ｗａｌｄｅｎｆｅｌｓ）的立场出发，认为胡塞尔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影响。胡塞尔坚持一种奠基的理念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ｓｉｄｅｅ），并且认为 “理性”所发现的 “同一个世界”这一事实为一个普遍秩序提供了基础，超越任何文化和历史，

因此是非常典型的 “欧洲”的哲学普遍主义的观点。（ＳｅｅＣｈｕｎｇ－ＣｈｉＹｕ，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ｃｈｕｔｚ，ａｎｄ
Ｗａｌｄｅｎｆｅｌｓ，Ｗüｒｚｂｕｒｇ：Ｋｎｉｇｓｈａｕｓｅｎ＆Ｎｅｕｍａｎｎ，２０１９，Ｓ．１６２．）
ＳｅｅＫｌａｕｓＨｅｌ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ｕｎｄＧｒｉｅｃｈｅｎ”，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Ｖｏｌ．２２，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Ａｌｂ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９，Ｓ．１４２－１４６．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ＤｉｅＫｒｉｓｉｓｄｅｒ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ｕｎｄｄｉｅ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ＶＩ，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３，Ｓ．３２１．下文涉及 《胡塞尔全集》之处均依惯例简略为Ｈｕａ，并以卷数加页码的方式夹注于文中。
ＴｉｍｏＭｉｅｔｔｉｎｅ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ｅｄ．ｂｙＤａｒｉａｎＭｅａｃｈａｍ＆ＮｉｃｏｌａｓｄｅＷａｒｒｅｎ，Ｌｏｎ
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１，ｐ．７８．
ＲｕｄｏｌｆＢｅｒｎｅｔ，“Ｗａｓｉ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ｕ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ｅｄ．ｂｙＦ．Ｆａｂｉａｎｅｌｌｉ＆Ｓ．Ｌｕｆｔ，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４．ｐｐ．２６－２７．



通往 “世界哲学”的两条道路

胡塞尔指出：“人之为人总是一种 ‘人性’中的成员，即一个特定意义上的民族的成员。”（Ｈｕａ３９，
３４４）这样的民族世界中包含了各种实体 （Ｒｅａｌｉｔｔｅｎ）。在人们的共同生活和相互影响中、在代际的
传承中，这些实体获得其存在意义 （Ｓｅｉｎｓｉｎｎ）。胡塞尔举例，如果他在中国看到一个建筑，他无从判
断建筑是庙宇还是国家机构。这是他缺失对这一民族世界中实体之存在意义的理解所导致的。胡塞尔

认为，这样的实体与时空中的物一样，构成每个主体的周遭世界。更重要的是，这种实体具体且直接

地对民族中的每个个体都是有效的。（Ｈｕａ３９，３４５）胡塞尔的 “周遭世界”理论本身就是跨文化的，

跨文化性与包含陌生与亲熟的周遭世界中的开放的类型性统觉本质地关联在一起。胡塞尔讲：“在人

之生活过程中，也在人的生活的必然的共同体化 （Ｖ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ｇ）过程中，世界从常新的统觉
出发创生出不断被信赖的意义，不断更新着自身规定的意义。”（Ｈｕａ３９，１６３）共同体化是在同一个
世界基础上的无限构成，它在陌生和亲熟的交融中不断提升。

提升至何种限度？按照贝奈特对胡塞尔的解读，人类的共同体化将共同的生活世界提升到 “地

球”（Ｅｒｄｅ）的层次，这意味着对周遭世界的所属文化领地进行去领地化。那时，哲学不是随着文化
领地消失而不在了，而是从 “太空”来对地球进行观察。① 换言之，胡塞尔认为 “人的生活的必然的

共同体化”会真正促使一种有内容的 “世界哲学”的意义构成，各种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的结果将

为 “世界哲学”的生成提供可能；“世界哲学”意味着对具体的周遭世界及其文化类型的普遍化努

力，一种哲学的 “理论化”。在必然的共同体化之下，超出跨文化理解层面的统觉 －理解活动，进入
到一种关于整个人类之人性的一般哲学化，这是一种依赖于理论态度达成的 “普遍的世界知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Ｗｅｌｔｋｅｎｎｔｎｉｓ）。
在胡塞尔那里，共同体化的过程不是没有目标，它依赖于 “神的唯一性”这一理念。在胡塞尔

看来，“神”是与人之一般的相关项 （Ｋｏｒｒｅｌａｔ），是每个真实的乃至想象的人的相关项，也是唯一的
同一个世界的相关项。“唯一的神”在胡塞尔那里被等同于人性、等同于人的世界性 （Ｈｕａ３９，１６４－
１６６），因此胡塞尔也把 “唯一的神”称作是 “绝对的普遍的人的伦理”。胡塞尔强调：“普遍的伦理

与宗教明显只是纯粹的形式，抽象地在它们的普遍一般性中，并且在人与之周遭世界的具体化中，通

常是保持着一种未被规定的开放。”（Ｈｕａ３９，１６６）而这一未被规定性就成了留给哲学家的任务，即
我们这里认为的世界哲学的任务。在胡塞尔看来，通往这样的世界－神的道路可以分为两条，一条当
然是在历史中的 “启示” （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ｕｎｇ）———通过历史中的人物 （Ｓｔｉｆｔｅｒ）对这一普遍人性的创造
———这一点直接指向雅斯贝斯指出的轴心时代，另外一条道路则是哲学。在胡塞尔看来，哲学这种普

遍世界知识是非历史的，它是突入到历史中的 （Ｅｉｎｂｒｅｃｈｅｎｄｅｓ）。因为它作为普遍知识指向唯一的神
和唯一的人性，它就其自身而言是神学的 （ｅｏｉｐｓｏ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但是哲学这条道路并不了解启示，
也不以启示为前提条件，因此哲学又是无神论的 （ａｔｈｅｉｓｔｉｓｃｈ）。胡塞尔说：“因此，如果这样的一种
科学确乎引向了神，那么它的神之路似乎就是无神论的神之道路了，正如无神论通往真正的无条件的

普遍人性一样，这种人性被理解为那种超民族的，超历史的规范化的基底，所规范的是真正人性造就

的超时间的超经验的东西。”（Ｈｕａ３９，１６７）
在胡塞尔看来，通过哲学的 “科学性”理论地来实现对同一个世界的普遍知识，即关于人性的

普遍规定，既是哲学的原初意涵，也是哲学共同体当下的任务。“哲学共同体是这种普遍兴趣的承载

者，并且每个哲学家都在他的部分来实现这种兴趣，通过他的特定任务，他服务于这种普遍的认识，

合理地给自己提出这种任务。” （Ｈｕａ３９，１６５）在胡塞尔看来，哲学意味着 “一种自主的知识的突

破，一种通过这种知识激发的新型的普遍的对实践的规范化 （Ｎｏｒｍｉｅｒｕｎｇ）的突破”（Ｈｕａ３９，１６７），
这一点当然不受限于哲学家本身所属的文化世界。从胡塞尔的思路来看，如果哲学在希腊城邦取得如

欧洲哲学这样的一种有连续性的文化形式，那么在未来 “世界哲学”就将是哲学家的内在要求，必

然要随着人类的共同体化加深，获得更加普遍的文化形式。世界哲学必定走向对普遍人性的新的科学

规定，走向人类根据普遍伦理自觉加之于自身的实践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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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ｕｄｏｌｆＢｅｒｎｅｔ，“Ｗａｓｉ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ｐ．２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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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雅斯贝斯－世界哲学的逻辑结构

雅斯贝斯在其晚年明确提出了 “世界哲学”概念。自１９３７年开始，雅斯贝斯读了大量印度哲学
与中国哲学的材料，这些新材料给其带来很大冲击①。雅斯贝斯希望把中国、印度等哲学思想容纳到

一个统一的哲学视域之中。从１９４１年开始，雅斯贝斯甚至把世界哲学史的写作当作是自己毕生工作
的总结。② 他晚年所有哲学史方面的著作都归属于世界哲学史这一庞大的规划，可见哲学史对雅斯贝

斯的特别意义。对世界哲学史而言，一种来临中的 “世界哲学”是无法回避的理念，③ 它表达的是一

种在个体身上发生的不同思想传统的理性交往所呈现的统一性。

这一统一性何以可能呢？在胡塞尔那里，“同一个世界”是世界哲学之普遍性视角的根本保证。

而雅斯贝斯将统一性的哲学根据交给他的大全论 （Ｐｅｒｉｅｃｈ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体系。在雅斯贝斯的晚期思想中
有两条平行轨道，一条是哲学逻辑，另一条就是世界哲学史。正如利诺弗纳 （ＡｎｄｒｅａｓＲｉｎｏｆｎｅｒ）指
出的：“雅斯贝斯从一开始就认为，要在哲学逻辑之侧面并且与哲学逻辑一道，推动哲学的世界史计

划，这是必须的。”④ 《哲学逻辑》是关于大全论的系统研究，它保证了这样一种空间，在其中，真理

和存在对人来说都成为当下的，这一空间给可以设想的、最广泛意义上的交流提供了场域。⑤ 而哲学

史———在雅斯贝斯眼中哲学史一定是世界史———则是 “对历史上出现的哲学内容的表达”，实际上是

哲学思考本身的各种进路，这些哲学内容之间的关系绝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前后有序 （Ｎａｃｈｅｉｎａｎｄｅｒ），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交融 （Ｉｎｅｉｎａｎｄｅｒ）⑥，这种交融性就发生在大全论提供的空间之中。

根据利诺弗纳的重构，雅斯贝斯把大全论理解为 “开放的”（ｏｆｆｅｎｈａｌｔｅｎｄ）系统，这一系统的特
点是保持着普遍的 “立足点之灵活性” （Ｓｔａｎｄｐｕｎｋｔｓｂｅｗｅ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⑦ 不难理解，立足点的灵活性表
明，就哲学史进行的哲学活动不受到哲学家所在传统的具体限制。由此，大全论可以给哲学的历史反

思提供自由空间，所有的样态、内容和方法论构想都居于其中，并能够以它们本己的方式得到思考。

大全论就意味着这样一种统域 （ｄａｓＵｍｇｒｅｉｆｅｎｄｅ）：在其中，“原则上任意一种哲学立场都能就其自身
的前提和要求，实际地得到恰当对待”⑧。因此，大全论是普遍的哲学史自身的可能性条件。正如萨

尼尔 （ＨａｎｓＳａｎｅｒ）在 《世界哲学史：导论》的编者前言中指出的，雅斯贝斯尝试进行一种 “多面的

历史写作”（ｐｏｌｙ－ａｓｐｅｋ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⑨。多面意味着一种去中心化的哲学对话的活动，
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哲学活动之间是毫无关系的游离与碰撞，因为在不同的哲学之间存在着 “共同

关联点”（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ｅｒＢｅｚｕｇｐｕｎｋｔ），它们处在一个统域之中。瑏瑠
大全只是纯粹的理论设定吗？它为什么能够提供支持比较哲学研究的最大空间呢？在萨尼尔整理

的 “世界哲学史第二卷：历史的内容；导论”这一部分手稿中，雅斯贝斯给出了答案。首先，哲学

本身不是固定的知识，而是 “内在行动，在这一内在的行动中人才生存地来到了自身”瑏瑡。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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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ＳｅｅＲａｍＡｄｈａｒＭ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ｄｅｒｅｎＡｎｓｔｚｅｂｅｉＪａｓｐｅｒｓ”，ＫａｒｌＪａｓｐ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ｒｓｇ．ｖｏｎＲｅｉｎｅｒ
Ｗｉｅｈｌ＆ＤｏｍｉｎｉｃＫａｅｇｉ，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Ｗ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９，Ｓ．１６０；张汝伦：《走向世界哲学———从雅斯贝斯的观点看》，《文史哲》
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ＫａｒｌＪａｓｐ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ｆｉｅ，Ｍüｎｃｈｅｎ：Ｐｉｐ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４，Ｓ．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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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 “世界哲学”的两条道路

雅斯贝斯认为，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行动中、交往中的自身意识的生成。思想本身离不开对象化，即主

体与客体的分裂 （Ｓｐａｌｔｕｎｇ），分裂表明两个起初在一起的东西被撕裂开。① 没有二元的分裂，思想就
是不可能的，哲学当然不例外。但是，哲学不同于科学，它并不沉陷在对象性之中，哲学不只在思考

主体与客体，而且在这种思考中反思到更深远的统域。雅斯贝斯说：“哲学的事情是那统域，它尽管

只是在对象那里才变得澄明 （ｈｅｌｌｗｅｒｄｅｎｄ），但是它本身并不是对象。哲学是通过对对象的思考而在
这统域的根基中实现无限地自身深化。”② 在他看来，“在哲学思想中，必然持续发生的是从对所思对

象的沉沦中的返回”③。统域自身是对象性发生的条件，任何对象性的东西都有它在统域中的 “真实

的符号存在”。哲学的目标在对象性思考的同时返归统域，哲学反抗的是把对象当成是自在的纯粹对

象，无视它在统域中的真实缘起。不难看到，“统域”与胡塞尔作为全部意义起源之视域的 “生活世

界”及其对客观主义的批判何其相似。正如胡塞尔在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自然

地进入到超越论现象学的目的论历史一样，雅斯贝斯将各种历史的哲学要素都通归指向那无可对象化

的 “统域整体”（ｄａｓｕｍｇｒｅｉｆｅｎｄｅＧａｎｚｅ）。不同的是，雅斯贝斯认为，全部哲学家都不应该按照编年
史、更不应该按照目的论的方式被编排，他们每个人都首先作为个体，作为 “存在之全体的反映”

被理解，他们也作为对话者出现在开放的空间之中。④ 在他看来，这就是世界哲学的一般前提。

雅斯贝斯的 “世界哲学”更多的是一种先行的信念，这体现在他对欧洲哲学的批判态度之中。

正如他的著名论断所指出的： “我们正走在这样一条从欧洲哲学的日落到世界哲学的黎明的道路

上。”⑤ 尽管 “世界哲学”是来临中的，但它提供了更高的视角让我们审视欧洲哲学。雅斯贝斯有意

识地反转了过往的欧洲哲学从自身出发的思维惯性。用欧洲的问题意识、思维和概念进入其它思想传

统，不仅无法真正公平地对待其它的哲学传统，也无法让欧洲传统本身得到反省。在雅斯贝斯看来，

“世界哲学”这一概念的效力就体现在，破除以往被无条件接受的欧洲哲学史叙事。例如，文德尔班

的哲学史默许了从黑格尔到当下一直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仿佛希腊、基督教、中世纪以及现

代是一个个人所共知的整体”，似乎可以从原则上将它们区分开，并且加以对立。⑥ 与之不同，雅斯

贝斯试图从基本现象的角度提出基本问题 （Ｇｒｕｎｄｆｒａｇｅｎ），尝试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将基本问题作为
整体，而不是以某个传统为基础的问题作为基本问题。

那么，基本问题何以可能呢？难道问题本身不是在和具体的思想历史的关系中？这些问题的所问

一旦被关联到普遍性，难道不会消融不见？雅斯贝斯承认，任何对基本现象的刻画和提问，都意味着

提问者具有某种 “精神性的诸整体理解”⑦。问题是，这样的 “某种”理解似乎不足以支持向其它别

的样式的理解发问的合法根据，那么世界哲学史的观察者又如何能够提出一个有意义的基本问题呢？

雅斯贝斯给出的答案是：观察者起码能够 “通过对人的存在根基上的一些规定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来提
出基本问题，“从这一规定出发，我们所有人在各种不同的显现中看到并且经验到那同一个东西”⑧。

可以说，雅斯贝斯的哲学史观察，某种意义上践行了胡塞尔所讲的那种专属于哲学家的普遍兴趣，这

些关乎人之存在的根本规定，当然是普遍人性的等价词。

尽管雅斯贝斯强调个体的哲学家在大全支撑的理性空间中对各种思想进行主题式的对比研究，但

他不试图否认自己的思想在欧洲的传统之中，其 《世界哲学史》也特别强调 “哲学思考在事实上只

能在它的历史关联中发生”⑨。雅斯贝斯认为，如笛卡尔一样的大哲学家，他最激烈地反对旧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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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者并不认为他脱离了哲学的轨道①；因此，雅斯贝斯的态度表达了这样一种立场：传统对我们

的束缚远远超出了想象。对欧洲哲学中包含的惯性和偏见的克服，需要一种激烈的 “世界哲学”的

理念作为反剂。

根据利诺弗纳看法，以大全论为视野，雅斯贝斯的主张不能被理解为一种任意理解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
与接受 （ａｋｚｅｐｔｉｅｒｅｎ）的 “解释学系统”，因为 “大全论本身是普遍理解的空间，同时也是普遍批判

的空间”②。作为一种理论实践的哲学史写作，是饱含真理要求的。只不过雅斯贝斯强调，这一真理

要求必须不归属于某个特定的哲学传统。就世界哲学史的写作而言，雅斯贝斯也承认他不得不对哲学

的内容首先做出划分 （Ｅｉｎｔｅｉｌｕｎｇ）；这种划分是来自传统的③，包括但不限于印度的、中国的、希腊
的哲学，宇宙论、神学、存在论，全部 （世界、神）、人等。这样的区分 （Ｔｒｅｎｎｕｎｇ）已经造就了
“前见”（Ｖｏｒｇｒｉｆｆ）。这种划分只是对表面的前景 （Ｖｏｒｄｅｒｇｒｕｎｄ）的划分，也可能是不恰当的撕裂。雅
斯贝斯乐观地认为，不恰当的分裂会在哲学史的写作活动中被克服，即在哲学这种内在行动中发现这

些区块之间更深层的关联。因此，“世界哲学”对雅斯贝斯来说同样是一种引导性的理念，它尚未占

有具体的结论，世界哲学史 “期待着世界哲学的到来，也迎接着世界哲学的到来”④。

三、对　　照

非常醒目的是，雅斯贝斯的 “世界哲学”构想比胡塞尔的更加主动和具有活力。雅斯贝斯不仅

肯定了哲学间的交流是理解，更加强调 “交流中的理解同时是斗争，而且是一种特别类型的斗争，

它不是为了权利，不是某一方的胜利，而是为了双方都能获知的真理”⑤。“斗争”这一说法建立在哲

学交流之上，在相异者之间的交流的形式就是 “斗争”，包括发问、反驳、驳斥，也包括质疑、倾听

和坚持己见。因此，雅斯贝斯认为哲学意义上的交流是一种友爱的斗争 （ｌｉｅｂｅｎｄｅｒＫａｍｐｆ）。通过斗
争才能从各自的基本发问扩展到普遍的世界哲学。因此，其它的哲学不只是陌生者，而是被当作必要

的对话者，并且是积极的对话者。在这种哲学史写作的背后，是受到永恒哲学召唤的、带有自我意识

的寻找，这其中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论基础，另一方面是雅斯贝斯对 “理性”概念的改造。从世界

哲学的意义看，雅斯贝斯将一般化的理性、交往意愿和交往行动提升到人类共同体层面。

对胡塞尔而言，文化相对性根植于不同的文化世界，即不同的周遭世界的历史性发生以及它们的

代际延续。他特别强调：“自然生活都是出自本己－家乡的－传统的生活”，“自然生活的经验与实践
也是从传统中得到其规矩的。”（Ｈｕａ３９，３４２）这样的传统有它自身的 “领地”。（Ｈｕａ３９，３４２）对我
而言的陌生文化的实体，必然是另一个主体的亲熟文化的实体。没有什么文化的概念、内容、传统中

的习俗等是无原初本己世界的。因此，不同领地中的原初产生的 “思想”———雅斯贝斯意义上的自

身作为 “在世界中的人”的生存意识———一定依赖于它的本己世界才能得到理解，任何主体都是通

过自身的本己世界来对陌生世界中的这些思想进行统觉式的后理解 （ｎａｃｈ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与雅斯贝斯
的生存式的本己化 （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也是类似的———并且想要彻底地理解一种陌己的文化，就必须走进
这一世界的代际传承的历史性之中。然而，在胡塞尔的视角下，这种扎根于文化的思想不同于哲学，

因为哲学是在历史中发生的非历史的科学态度。对这些有领地的文化进行哲学研究是可能的，但是反

过来，通过具体文化的周遭世界来理解哲学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哲学高于具体世界的周遭文

化，只是意味着哲学具有无可替代的特别性。雅斯贝斯认为哲学与科学已经成为 “张力至深的极

点”⑥，而胡塞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别的严格科学，这一点几乎是两者在奠基一种 “世界哲学”概念

时显现出的最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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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塞尔来说，“世界哲学”的概念是 “哲学”的分析命题，哲学总是作为 “世界哲学”对跨

文化的理解和交流提供一种理念的规范性要求。对胡塞尔来说，跨文化理解是必然尊重历史性规定的

领域，而世界哲学是必然要理论地理解 （反思地超越）这种历史规定的领域。显然，可以想象的

“世界哲学”的形成离不开一种 “经验基础”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ｓｂｏｄｅｎ；Ｈｕａ６，１０４），即各个民族及其文化
在 “共同体化”的过程，越来越深入地进入到共历史的进程之中，但是哲学作为一条科学 －神 （绝

对人性－伦理）的道路，已经先于任何共同体化而被哲学揭示，它的具体化应该体现在对人类层面
的实践的规范性作用之中。作为理念的世界哲学应当自上而下地对历史发生－实践的跨文化交往的过
程和结果进行规范。

雅斯贝斯认为，实际上有某种属于 “人之存在的真理”①，作为对这一真理的多面显示的世界哲

学，是一种 “整体图景”，这一图景 “是作为一种昏暗的背景起作用的，它是一种促动的力量，但自

身并不是清晰的”②。雅斯贝斯甚至着力避免对这一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规定，唯恐落入到某一种传统

和哲学的限制之中，因此世界哲学史本身是 “在各种图景和脉络的交织中展现的对整体的非直接的

观看”③。在雅斯贝斯看来，“通过这样的哲学思考，我们越过了许多观点和可能性，进入到一个自由

的空间，一种漂浮 （Ｓｃｈｗｅｂｅ），其中充实不可忽视地增长”④。在这种状况中的哲学史追问不可避免
地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历史上存在着若干真正生成的统域吗？存在着哲学信念的多样的、相互排斥

的不同起源吗？或者说它们全部围绕着一个原则呢？”⑤ 雅斯贝斯干脆就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展开哲

学史研究，尽管他设定了大全论的基础。雅斯贝斯把哲学定义为：“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及其自身意识

的生成的方式，以及人从这种意识出发生活在整体中的方式。”⑥ 在这方面，雅斯贝斯的世界哲学理

念更多地是理论家个体的内在实践，而胡塞尔则认为世界哲学必定意味着在共同体生活的交融中的社

会乃至政治实践。

胡塞尔和雅斯贝斯对于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在必然的共同化进程中的状况有不同的感知。在

胡塞尔那里，周遭世界中的 “陌生的”东西对我来说并未直接被感知为有 “威胁的”，“陌生性”导

致 “冲突”这一惯常的心理联结并未被真正触及。而在现实的跨文化交往中，与陌生文化的遭遇并

不经常被经验为一种有益丰富，而是首先被经验为威胁。更令人沮丧的是，恰好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文

化空间中，宗教与规范的基础主义反倒在增加。这说明由科学、技术、消费和媒介带来的全球化过程

并没有把人带向一体化，反而带向分化。从这一基本的事实出发，雅斯贝斯对交往意愿的强调就凸显

了他本身促成世界哲学的实践意愿，而胡塞尔的世界哲学依赖的经验的共同体化恐怕不容易达成。

四、反　　思

雅斯贝斯经历了二战和与战后德国政治的决裂。在移居瑞士之后，他的哲学史计划承载了明确的

政治实践意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胡塞尔和雅斯贝斯对 “祖国”概念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胡

塞尔对 “祖国” （Ｖａｔｅｒｌａｎｄ）表现出相当的热忱，在对 “亲熟世界”的刻画中，他反复确认了 “祖

国”的历史传统形成的领地的同一性。（Ｈｕａ３９，２５２，２７０，４２１）相比之下，雅斯贝斯则经历了这一
概念的丧失。在写给自己的悼词中，雅斯贝斯说：“政治祖国的丧失让他陷入到无根状态。在这种失

落中，人之存在的本原，还有与在德国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友人间的友谊，以及对世界公民的梦想

支持了他们夫妇。”⑦ 对他来说，欧洲的传统这个时候剥去了不可拒绝的一面，成为他获得的 “馈赠”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ＫａｒｌＪａｓｐｅｒｓ，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Ｓ．１４３．
Ｉｂｉｄ．，Ｓ．１４０．
Ｉｂｉｄ．，Ｓ．１４１．
ＫａｒｌＪａｓｐｅｒｓ，“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ＺｗｅｉｔｅｓＢｕｃ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Ｇｅｈａｌｔｅ：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Ｓ．１４．
Ｉｂｉｄ．，Ｓ．１４．
ＫａｒｌＪａｓｐｅｒｓ，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Ｓ．２０．
ＫａｒｌＪａｓｐｅｒｓ，“Ｎｅｋｒｏｌｏｇ”，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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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①。胡塞尔是哲学意义上的普世主义者，他同时紧密地与 “德国”这样的周遭世界联系在一

起。可以说，胡塞尔比较客观且自然地保留了传统的基本权力，雅斯贝斯则由于与传统的断裂而有意

识地进入去传统的、去中心化的对世界哲学的构想。

胡塞尔和雅斯贝斯实际上都已经面对着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一场通往 “世界哲学”的运动

中———如果这种运动是可能的且真实的———，那么 “我们的”“传统的”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这一点

该持何种态度？在这一点，他们都不同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欧洲的哲学”这种说法
在本质上是一种同语反复，因为哲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希腊的。② 哲学与西方 －欧洲是锁闭在一起
的。胡塞尔认为，哲学扎根于希腊，它曾经塑造了欧洲，未来它可能与其它的地域和文化相结合，成

为世界哲学。雅斯贝斯的立场更加激进，他认为哲学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现在到了欧洲摆脱独占哲

学的幻觉，进入普遍人性反思的时刻。

瓦登菲尔斯批评胡塞尔，认为胡塞尔天然地具有关乎人性的普遍性设想，而且这种设想 “从自

我出发，经过他人，最后终于总体性”③，已经是一种不自觉地从欧洲中心出发的看法。无独有偶，

塞萨纳 （ＡｎｄｒｅａｓＣｅｓａｎａ）批评雅斯贝斯，认为他的世界哲学过于受到传统的 “永恒哲学”的影响，

因而接受了一个过分西方的思想模式④。个体的哲学家从自己的生存理解出发，与 “大哲学家”交

流，最终归于真理的 “永恒的一”。⑤ 因此，无论胡塞尔还是雅斯贝斯，都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具体文

化的普遍的视角，这一视角都指向唯一的真理、神。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二者对 “世界哲学”的

构想实质上是以这一绝对的维度为前提的。

在东方，张祥龙很早就意识到胡塞尔乃至雅斯贝斯思想中的这种西方定式⑥，并且就比较哲学尝

试了新的方法。在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中，张祥龙与雅斯贝斯一样，反对哲学思考陷

入到主客分离的层次，主张更深层次的构成性贡献———雅斯贝斯认为是 “统域”。但是，张祥龙指

出，对 （比较的）哲学史文本解释敞开的是更加原初的视域，它 “既不是纯客观的，也不是纯主观

的，而是能引发出那不可事先测度而又合乎某种更本源的尺度的领会势态”，强调 “得机得势地理解

中西思想关系的本源视野”。⑦ 这一本源视野既不把作为绝对理念的世界哲学预设为目的地，也不接

受雅斯贝斯设想的人之存在的生存性真理，它甚至只是许诺了差异性和相似性，有意避免同一性与总

体性。东西方思想毋宁像 “两张有所叠加的航片”，哲学思考只是试图 “引发”（ｅｒｅｉｇｎｅｎ）东西方各
自的原初发生。张祥龙认为，在这种引发中，东西方思想将会发生一种原初共鸣，在终极视域的开启

和交融中，主体、存在、整体性等 “范畴束缚”被有意卸下，而传统的哲学划分如认识论、形而上

学、伦理学等———雅斯贝斯觉得这种划分是困扰，但是将其作为解释学前件接受下来了———也被

“消解”了。⑧ 对于张祥龙来说，从各自的传统中回到各自的原初发生，再让这种原初发生带动与其

它传统的原初发生的共鸣，才是一条既通往历史又通往未来的世界哲学之路。这条道路是一条受到海

德格尔思想启发的道路，但是扬弃了海德格尔对本源之封闭性的遐想。

（责任编辑　行　之）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ＫａｒｌＪａｓｐｅｒｓ，“Ｎｅｋｒｏｌｏｇ”，Ｓ．４．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ＷａｓｉｓｔＤａｓ－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ｆｕｌｌｉｎｇｅｎ：Ｎｅｓｋｅ，１９５６，Ｓ．６ｆ．
Ｃｈｕｎｇ－ＣｈｉＹｕ，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ｃｈｕｔｚ，ａｎｄＷａｌｄｅｎｆｅｌｓ，Ｓ．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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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Ｂｄ．１３，２０００，Ｓ．６９－８８，ｈｉｅｒＳ．８５－８６．
ＳｅｅＰａｏｌａＲｉｃｃｉＳｉｎｄｏｎｉ，“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Ｊａｓｐｅｒｓ”，ｐｐ．２８９－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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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Ｓｏｎｄｅｒｂａｎｄ，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Ａｌｂｅｒ，１９９８，Ｓ．４２－５３．
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３、４页。
同上，第３页。



破出存在：列维纳斯论身体

———物质性、感受性和超越性的三重交织

张荔君

【摘要】身体的地位在当代法国哲学中的地位得到逐步提升，列维纳斯从存在论的角度深入考察了身体的

功能。在列维纳斯思想中，身体以物质性、感受性以及超越性为主要特征，这三重特性交织于其身体理论

之中。身体的物质性表现为自身同一、自身凝聚以及对超越性的排除，身体的感受性由前期仅仅具有同一

性扩展为兼具同一性与超越性。身体在其同一性中产生自身分裂，这种分裂体现在母性身体这一典型化的

身体样式之中。母性身体的特点表现为在自身中 “孕育他者”，因此，由外在性引发的超越便在身体内部

被引发。列维纳斯后期极力探寻 “别于存在”“破出存在”的方式，身体的这三重特征为主体如何从内部

实现超越，从主体内部 “破出存在”、实现主体的 “内爆”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方案。

【关键词】身体；物质性；感受性；超越性；母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８１－０８

作者简介：张荔君，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列维纳斯文集》翻译与研究”（２０＆ＺＤ０３５）

西方哲学主流传统认为人由灵魂 （精神／思想）和身体这两部分构成，这一传统强调精神、思想
而贬抑身体，精神意味着人的崇高性和超越性，身体则标志着人的动物性和有限性，身体总是遭到贬

抑和排斥。身体被当作精神的负担，精神的攀升最终通过摆脱身体的有限性来克服身体的障碍。身体

问题在当代法国哲学的语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且与主体性问题密不可分，对身体的探讨构成了

当代法国哲学探讨主体性的独特视角，身体的哲学地位经过当代法国哲学的重新诠释也得以愈加凸

显。对身体的重视构成受胡塞尔、海德格尔影响下法国哲学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构成列维纳斯思想的

核心问题之一。在列维纳斯看来，身体既是内在性或享受实现的场所，也是形而上学的超越运动①得

以进行的基础。理查德·科亨 （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ｈｅｎ）曾在 《别于存在》② 的英译本导言中指出：列维纳斯

的伦理回归到主体内在的感受性，回归到自我牺牲的、替代的主体，因此超越更深地根植于身体之

中。③ 本文拟通过物质性、感受性和超越性这三重特征对列维纳斯的身体观进行阐释，对这三重特征

在身体问题上的交织进行说明，并以身体问题为示例来探讨列维纳斯 “破出存在”（ｄé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
ｍｅｎｔ）的思想意图及可能的实现方案。

１８

①

②

③

“形而上学的超越”表示主体 “向绝对他者的超越”，超越并不是否定，而是与无限他者构成一种并不进行同一化的 “关系”，既

维持主体的内在性又维持他者的绝对差异性。因此就超越运动的方向而言，形而上学的超越是 “向上的”，朝向绝对他者的；从

超越关系的两端，即主体和他者而言，二者的地位是 “不对称”的，他者高于主体，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 “不对称”的，

关系的不对称性保证了超越运动的单向性。（参见 ［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第一部分第一章。）

Ｌｅｖｉｎａｓ，Ａｕｔｒｅｍｅｎｔｑｕêｔｒｅｏ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ＬａＨａｙ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４．本文将该书名译为 《别于存在或超逾去在》（简称

《别于存在》），伍晓明译为 《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下文简称 《另外于是》。

Ｃ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ｈｅｎ，“Ｆｏｒｗｏｒｄ”，Ｌéｖｉｎａｓ，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ｔｈａｎＢｅｉｎｇｏｒＢｅｙｏｎｄＥｓｓｅ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ｂｙＡｌｐｈｏｎｓｏＬｉｎｇｉｓ，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Ｄｕｑｕｅｓｎ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ｘ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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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质性与安置：身体的同一性与享受之延迟

身体与主体的主体性、主体的诞生相关联。主体的诞生通过安置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而发生，也就是通
过身体的在此 （ｉｃｉ）占据空间、通过身体以拥有位置 （ａｖｏｉｒｌｉｅｕ）而发生。身体安放于 “此”，这个

在此的 “位置”（ｌｉｅｕ）并不是一种客观空间或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作为开端的事件，身体的
“此”就是安置这一行为实现的事件。安置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意味着存在者从有 （ｉｌｙａ）的匿名性中自身
凝聚，身体通过定位 “在匿名存在中的爆发”① 并以自身为出发点。因此，身体首先并不是一个容器

或者功能体，而是作为开端的行动和事件。列维纳斯指出，将身体当作事件，并不是将身体看作安置

的工具或象征，而是将它看作安置本身，“通过身体完成了从事件向存在者的脱变 （ｌａｍｕｅ）”②。身
体的安置作为开端的事件标志着一个存在者的诞生，即主体的诞生。可以看到，存在者的首要特点就

在于通过身体而获取自身，列维纳斯称为 “固守于 （ｓｏｃｃｕｐｅｒ）自身”③ 或 “凝结于自身”④，这意

味着存在者被束缚于其自身之同一性，这种固守于自身的方式即主体的 “物质性”（ｌａ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ｔé）⑤。
鲁道夫·卡林 （ＲｏｄｏｌｐｈｅＣａｌｉｎ）更进一步指出，身体能实现安置正是由于它的物质性，物质性使身
体具有 “重量”。⑥

身体的 “安置”使主体的诞生这一事件得以实现，然而作为开端事件的发生是瞬间性的，主体

生存的维持无法得到充分地展示。因此，事件仅仅是生存论分析的第一步，还不足以说明主体的存在

结构和存在方式。这就需要过渡到 《总体与无限》（１９６１）阶段的相关分析中：“物质性”所表现的
自身束缚和自身同一过渡为关于 “内在性”（ｉｎｔéｒｉｏｒｉｔé）的具体存在结构的分析，列维纳斯将这个结
构的特点凝练为 “享受”所具有的 “感受性”（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é）。“享受”意味着存在者诞生后的具体生
存方式，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对他异性的吸收，意味着将其所享用的各种对象转化为同一。“享受”的

运作是一种 “需要－满足”的模式：需要源于缺乏，它寻求填补自身缺乏的对象，比如享用食物、
睡眠、晒太阳等日常生活内容，它们都因缺乏而能够通过 “享受”活动得以满足。⑦ 感受性还意味着

当下在此，进一步加强 “固守于自身”的身体安置，“我是我自身，我在这里，我在家，我是居住，

我是在世界中的内在”⑧ 的这种自身同一，享受最终回返自身，即返回到主体内在性的生存，身体在

享受的回返运动中不断自身凝结。

在 “需要－满足”的模式中，需要具有某种两可性：一方面需要意味着依赖，对赖以为生的物
质性或元素的依赖；另一方面需要的满足具有不确定性：满足需要之物 （饥饿所需要的食物、口渴

需要的水等）对于需要而言是外在的，属于与自身不同的相对他者。为了自身的满足能够维持，自

我就必须在世界中通过一系列的家政活动 （占有、劳动、居住等）延长满足，以克服满足需要的不

确定性，需要因此同时包含着对不确定性的克服。“享受”活动通过身体进行，需要的两可性即身体

的两可性：身体是对物质性或元素的依赖，同时是对不确定性的克服。身体一方面表现为对物质性的

依赖，同一化运动进行的场所，同一化运动的中心；另一方面，为了克服需要之满足的不确定性，身

体又是占有、劳动等一系列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通过承担一系列的家政活动，身体保证需要能够得

到延迟的满足，并以此为基础克服存在者诞生于其中的有的匿名性，而将自身保持为在世界之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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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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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Ｌｅｖｉｎａｓ，Ｄｅ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àｌｅｘｉｓｔａｎｔ，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２０１３，ｐ．１０５．
Ｉｂｉｄ．，ｐ．１０５．
Ｌｅｖｉｎａｓ，Ｌｅｔｅｍｐｓｅｔｌａｕｔｒｅ，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８３，ｐ．３６．
Ｌｅｖｉｎａｓ，Ｄｅ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àｌｅｘｉｓｔａｎｔ，ｐ．１０４．
Ｌｅｖｉｎａｓ，Ｌｅｔｅｍｐｓｅｔｌａｕｔｒｅ，ｐ．３６．
Ｃｆ．ＲｏｄｏｌｐｈｅＣａｌｉｎ，“Ｌｅｃｏｒｐｓｄｅｌ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é，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é，ｃｏｒｐｏｒéｉｔéｅ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ｃｈｅｚＬéｖｉｎａｓ”，Ｌｅｓéｔｕｄ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２００６
（０３），ｐ．３００．
参见 ［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４页。“我能够 ‘享用’这些实在之物，很大程度上，还能够用它们来满足我自己，

好像它们只是我的缺乏之物。因此，它们的他异性就被吸收在我的同一性之中。”

同上，第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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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即保持为同一。然而，对需要及身体的这种两可性阐释为存在者存在的不稳定性留下了空

间：由于维持存在者生存的物质性或元素来自于世界，它们相对于存在者而言是外在的，因此会产生

这些元素的缺失或为了生存而争夺的情况，而克服这一问题的办法仅仅是通过一系列的家政活动。从

时间性的角度而言，这种克服的方式是将需要延迟，以身体在世界之中不断地劳作和活动来抵御将来

的不确定。这一解决办法实际上是不断地推迟不确定性，而并非真正地解决和面对不确定性。

可见，身体承担着两重功能：第一，身体通过安置，作为开端这一事件实现主体的诞生；第二，

身体承担着主体生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身体承担着主体的同一化的具体活动，将主体维持为

“持守于自身”的内在性；为了保存生存、延迟满足而建立起家，通过一系列家政活动实现对世界的

占有。如果说通过身体的 “安置”实现存在者的诞生这个事件是准备性的阶段，那么享受带来的占

有将存在者安置于家中，这便是身体的同一化活动在世界之中的具体实现。① 换言之，列维纳斯通过

对身体的安置和享受进行的分析表明了主体纯粹内在性的生存方式，身体在具体生存活动中承担着积

极的作用，也是建立内在性的关节点。内在性的建立是为了给超越性提供基础，是通向他者的超越运

动的准备阶段。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内在性的生存之中，身体似乎并没有为形而上学的

超越留下空间，也无法解决将来之不确定性的问题。

身体仅仅为内在性的生存提供了解释，而并未为超越性留下空间，这种理解在列维纳斯更为早期

的思想中已经可以窥见。早在１９３４年，列维纳斯在法国的 《精神》杂志中发表了一篇题为 《对希特

勒主义哲学的反思》② 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列维纳斯指出由于西方哲学本身的缺陷，希特勒主义

式的悲剧不可避免。在他看来，西方哲学的缺陷在于其主流思想将人与其肉身割裂开来，自苏格拉底

开始就将身体看成是牢笼、枷锁，禁锢着人的灵魂：“身体像苏格拉底在雅典牢狱中戴着的锁链一样

重压在哲学家的身上……身体是障碍。它阻碍着精神的自由冲动，它把精神又带回到尘世的条件中。

但是作为障碍，它是要被克服的。”③ 人系缚于身体，并且因为系缚于身体而没有逃避自己的权利，

“身体不仅是把我们与不可改变的物质世界联系起来的快乐或痛苦的偶然物，它对自我的附着以其附

着自身而宝贵。没人能够避免这种附着”④，然而西方精神不愿意承认这种身体性的重要性。希特勒

主义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种族、血统等生物学观念混入其中，最终造成极端的种族主义屠杀。克里

斯蒂安·西奥坎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Ｃｉｏｃａｎ）指出，列维纳斯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关于身体的思想，他开
始将人的身体看作是一种 “依附／黏着”（ａｔｔａｃｈｅｍｅｎｔ），“身体提供了一种体验，它使人依附在自己
的位置上却又无法使其脱离”⑤，人之存在的根基就是以身体的方式黏着于这个世界，因此人的身体

性阻止一切超越的运动。⑥ 可见，在列维纳斯此时的理解中，人以身体的方式被固定于世界之中。身

体使得人的存在有了支撑点，为人的具体生存活动的展开的提供了空间，因此为内在性的生存提供了

积极的描述，同时内在性的建立构成超越的必要环节。但是，这种内在性的生存以自我保存为基础，

它的运作方式即同一化，而同一化又意味着对超越的抵抗。更进一步，人被固定于身体产生了某种悖

论式的影响：身体是内在性生存的基础，而内在性的生存一方面构成超越的前提，另一方面却由于其

同一化运作的要求而抵抗着超越运动。这种理解延续到 《总体与无限》之中，甚至到了 《别于存在》

中也依然能看到他对这种理解的坚持。

在写给戴维森教授的信 （发表于１９９０年）中，列维纳斯坦言，在 《对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反思》

一文中，他确信西方 “野蛮的根源在于根本的恶的本质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处于为了存在而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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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１１９页，第９２页。
Ｌｅｖｉｎａｓ，“Ｑｕｅｌｑｕｅｓ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ｈｉｔｌéｒｉｓｍｅ”，Ｌｅｓｉｍｐｒéｖｕｓｄｅ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Ｐａｒｉｓ：ＦａｔａＭｏｒｇａｎａ，１９９４，ｐｐ．２３－３３．中译
版参见 ［法］列维纳斯：《对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反思》，范民译，朱刚校，《西北人文科学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５２－５７页；
［法］列维纳斯：《关于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几个反思》，邓刚译，《法兰西思想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３２６－３３５页。本文引文参照范
民译本。

［法］列维纳斯：《对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反思》，第５４页。
同上，第５５页。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Ｃｉｏｃａｎ，“Ｌｅ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ｄｅｌａｃｏｒｐｏｒéｉｔéｃｈｅｚｌｅｊｅｕｎ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Ｌｅｓéｔｕｄ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２０１３（２），ｐ．２０４．
Ｉｂｉｄ．，ｐ．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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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此在的本体论之中”①，这预示着列维纳斯对存在论和西方传统理解的基调，也解释了为何他一直

寻求超越，甚至寻求 “别于存在”“破出存在”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身体真的无法为形而上学的超

越提供某种说明吗？“破出存在”的可能性难道无法在其身体理论中找到突破口吗？

二、感受性的二重性与母性身体

１９６５年的 《意向性与感觉》② 一文中，列维纳斯通过对胡塞尔的分析引出他自己关于身体的看

法，他指出，身体既是表象的中心点和零点，它同时逾越出这个零点。换言之，身体既是进行构造的

出发点和中心，同时已经内在于其所构造的世界，并由此能够 “面对着”世界。这样的身体不仅

“在世界之中”， “同时面对着世界并先于世界，并且抵抗着结构的同时性”③。列维纳斯开始使用

“历时性”（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ｅ）概念，这一概念在其后期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列维纳斯在这篇文章中还指
出，主体的终极秘密在于这种与结构的同时性不同的 “历时性”， “历时性比结构的同时性更为强

大”④。“历时性”意味着非同时性、非同一化，不与自身等同，通过这个概念，列维纳斯将他异性的

因素引入到身体的建构之中。尽管列维纳斯并未在这篇文章中进行详细阐释，但这个概念的引入表明

了身体的建构中存在着裂隙，而这种裂隙为其后期思想的发展进行预演。然而，这种裂隙是如何可能

的？它在身体问题中又是如何表现的？

阿尔特兹－阿尔贝拉 （Ａｌｔｅｚ－Ａｌｂｅｌａ）考察了身体在列维纳斯不同阶段思想中的功能，她指出，
在 《从实存到实存者》这个阶段，身体是 “意识的降临”或主体的实体化的第一个场所 （即 “安

置”这一事件），身体是关于 “此处”的现象学经验。感受性被列维纳斯阐释为走出匿名性 （即出离

有）的因素，这与列维纳斯整个 “超越性的计划”是相吻合的。她还强调，在列维纳斯的早期作品

中，尽管身体承载着 “作为超越的事件”的功能，但身体同时是固定住自身的基础。身体作为实体

化的场所向自身回缩，受到存在和世界的限制，身体一方面是有限的，但同时承载着超越。⑤ 然而，

在前述讨论中可以看到，身体尽管承担着主体诞生并维持主体生存的功能，但主体的整个生存结构是

一种同一化的运作，这种运作之中缺乏进行超越的动力。那么，作为这种结构之基础的身体又如何能

够承载 “形而上学的超越”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要回到感受性这个关键性的概念。前文已表明，感受性是享受的特点，它的

功能在于维持一个封闭内在的自我的生存。但是，感受性这个概念在列维纳斯思想后期具有新的含

义。《别于存在》阶段，感受性从享受扩展为 “易受伤害性”（ｖｕｌｎéｒａｂｉｌｉｔé），扩展为 “易受伤害性”

的感受性在自我之中打开了一道缝隙，主体不再仅仅是自身同一的，其内部已经包含了差异。基于

此，内在性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迎接他异性的可能性，而是在其内部已经产生裂隙并为他异性留出了空

间。感受性新增了 “易受伤害性”这一义，这一义主要体现为 “母性”身体， “易受伤害性”和

“母性”意味着主体内在的痛苦和创伤，易受伤害意义上的身体表明主体内在地受他异性侵扰，并在

其同一性之先已经蕴含着向他者的敞开。这一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原本从外部而来的他人的诫命变成

了 “主体内在的沉默之声，它在同一的核心中震颤，并阻止同一安位于自身”⑥。主体因此不再仅仅

是封闭的内在性，而是由于其身体中的裂隙而蕴含了打破自身的倾向，因此也就具有了向他异性敞开

的伦理倾向。如贝蒂娜·贝戈 （ＢｅｔｔｉｎａＢｅｒｇｏ）所言，列维纳斯 “将感受性理解为向着他者的前自然

的易受伤害性，以及被称为 ‘母性’的他者的内在控制……由于主体性是母性，分裂的主体性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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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列维纳斯：《对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反思》，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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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ｐｐ．３９－４０．
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ｕｉｂａｌ，“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ｒｃｈｉｅ，ａｍｂｉｇｕｔé：Ｌａ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ｄｅｌ＇ｅｘｃèｓｃｈｅｚ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２００６（４），ｐ．５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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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伦理”。① 基于此，为了达到其思想的伦理诉求，列维纳斯将人的存在置于 “享受的内在性以

及伦理的超越性之间对立的紧张之中”②，这种对立的紧张体现在感受性的享受和 “易受伤害性”这

二重性的对立紧张之中。

列维纳斯在其后期思想中指出 “人的身体性作为感受痛苦的可能性，作为易受病痛的感受性，

作为在毫无遮掩的自我暴露中、在自己的皮肤中的忍痛受苦的本己性，作为易受伤害的感受性”③。

然而，感受性的痛苦这一义并不是在感受性扩展为易受伤害性的含义之后才存在的，在关于感受性之

享受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窥见痛苦的端倪。列维纳斯在 《别于存在》的注释中提示他早年曾对疲惫

（ｆａｔｉｇｕｅ）进行过分析。④ 在其早期的分析中，存在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的基本结构分为两种：一是存在
（êｔｒｅ），另一是拥有 （ａｖｏｉｒ）。这个结构被称为 “存在之努力”（ｃｏｎａｔｕｓｅｓｓｅｎｄｉ）。只有在存在之努力
中才会有 “疲惫”，疲惫本质上是疲于存在；努力意味着挣脱出疲惫，从存在的匿名性中挣脱，但这

种努力却又随时可能重新落回疲惫。疲惫和努力形成了 “存在之努力”结构中的张力：努力意味着

承担存在，而承担存在就意味着行动，存在者的存在即行动。⑤ 然而，相对于存在的匿名性而言，努

力构成的行动总是 “滞后”的，这种滞后即疲惫感的来源。就时间性的角度而言，存在者的存在以

时间性的 “瞬间”之开端作为标志，瞬间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功能，是因为在瞬间中首先蕴含着

“一个行动，通过这一行动，实存者获取自身”⑥，每一瞬间都是一次行动的开始，即挣脱存在之匿名

性的努力，瞬间的延续意味着作为开始的行动的不断重复。瞬间因此包含了一种悖论：瞬间是作为开

端的存在者的一次性事件；但为了维持其存在，瞬间又必须不断地进行重复，不断地保持重新开始，

否则就有重新落入匿名性的危险。这就表明存在者获得其存在的方式是一种延迟的方式，而为了维持

其存在又必须克服这种自身延迟，克服匿名性的裹挟从而使得不断地开始成为可能。因此，在瞬间中

实现的自身聚集总是滞后的，需要不断地重新开始才能维持自身之存在。⑦ 这种延迟表明存在者在诞

生之初通过努力挣脱匿名性，却又随时可能陷于疲惫所具有的痛苦。不仅如此，在享受活动中，身体

性的活动仍然是 “存在之努力”带来的劳累，身体的延续是衰老的过程，⑧ 劳累和衰老都是享受之痛

苦的表现，是对自身存在的疲乏 （ｌａｓｓｉｔｕｄｅ）。可以看到，享受不仅仅意味着快乐，还无处不透露着
身体的疲惫，享受的快乐中隐含着身体痛苦的延迟和逼近。

身体性的存在即便在享受的快乐中也已经处于忍耐和痛苦之中，感受性之痛苦因此才有可能打断

享受，在痛苦中自我撕裂，将自己献出去 “为了他者”。⑨ 身体中享受与易受伤害性的两重张力通过

给主体带来痛苦而使主体不安，阻挠着自我在享受的满足中获得的快乐。然而，享受之满足对于痛苦

而言又是不可或缺的，倘若没有享受的满足，痛苦也会失去意义，列维纳斯始终坚持享受 “乃是包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ＢｅｔｔｉｎａＢｅｒｇｏ，“ＷｈａｔｉｓＬｅｖｉｎａｓＤｏ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ｏｆａｎＥｔｈｉｃａｌ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Ｖｏｌ．３８，
Ｎｏ．２，２００５，ｐ．１３１．
Ｉｂｉｄ．，ｐ．１３６．
Ｌｅｖｉｎａｓ，Ａｕｔｒｅｍｅｎｔｑｕêｔｒｅｏ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ｐｐ．６５－６６；［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１３２页，译文对照法文原文有改
动。

Ｃｆ．Ｌｅｖｉｎａｓ，Ａｕｔｒｅｍｅｎｔｑｕêｔｒｅｏ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ｐ．６９，ｎｏｔｅ３９．
Ｌｅｖｉｎａｓ，Ｄｅ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àｌｅｘｉｓｔａｎｔ，ｐｐ．３７－４６．
Ｉｂｉｄ．，ｐ．１１１．
卡林认为，列维纳斯这里关于 “疲惫”的分析指出了身体的两可性：身体既是定位，又具有重量 （物质性）。身体的原初运动是

一种 “疲惫”的开始，它一开始的自身延迟恰恰使它能够成为开始，开始意味着在不离开任何地方的前提下进入自身，因此才

能如列维纳斯所说 “发生在瞬间或瞬间之前”。 （Ｃｆ．ＲｏｄｏｌｐｈｅＣａｌｉｎ，“Ｌｅｃｏｒｐｓｄｅｌ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é，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é，ｃｏｒｐｏｒéｉｔéｅ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ｃｈｅｚＬéｖｉｎａｓ”，ｐｐ．３００－３０１．）
Ｃｆ．Ｌéｖｉｎａｓ，Ａｕｔｒｅｍｅｎｔｑｕêｔｒｅｏ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ｐ．７１．
Ｉｂｉｄ．，ｐｐ．７０－７２．列维纳斯擅长这种两可性的表达。在 《别于存在》中，他通过痛苦、焦虑等各种情感状态来表示自我的分裂

状态：“这种两可性是不确定的，因为它的 ‘明见性’仅仅在于它是一种痛苦的感发性……并不能从任何时间或空间中发现它的

来源。我们不能说痛苦有着某种内在的或外在的来源。”贝戈认为，列维纳斯这种描述或许为精神分析无法解决焦虑的起源这类

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 （Ｃｆ．ＢｅｔｔｉｎａＢｅｒｇｏ，“ＷｈａｔｉｓＬｅｖｉｎａｓＤｏ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ｏｆａｎＥｔｈｉｃａｌＵｎ－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ｐ．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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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在感受性及其作为向着他人暴露的易受伤害性中的为了他者的条件”①。感受性的痛苦使享受成为

给予的条件，并且能以其全部的内在性暴露于他者的面前，直至于将享受的内在性作为礼物完全许献

给他者。这样，享受之内在性才可能 “食人以食，衣人以衣，居人以居”，倾其所有给予他人。② 这

样，享受的身体才能以其 “血肉之躯”而为他者 “出血”，而无论自己愿意与否都要 “从那在完满的

享受中品尝着面包的嘴里夺走满嘴的面包”③。

这一分析的关键在于通过感受性向主体 “前起源”之处的回归，从而追溯到主体前起源地受到

他者影响的状态，追溯到先于诞生 （ｐｒé－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或自然之前 （ｐｒé－ｎａｔｕｒｅ）的状态，列维纳斯
以 “母性” （ｍａｔｅｒｎｉｔé）作为示例来阐述这种状态。④ 列维纳斯将母性表述为 “同者中的他异性”

（ａｌｔéｒｉｔé－ｄａｎｓ－ｌｅ－ｍêｍｅ），“他者孕育于同一之中”⑤。主体因此被规定为 “同中有异”者，被主

体内在的痛苦所支配。母性这一概念的关键含义在于 “孕育”（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孕育”表达出他者在主
体之中并影响着主体的那种状态。母性身体的感受性是纯粹的忍痛受苦和受折磨，即 “母腹之呻吟”

（ｇéｍ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ｅｎｔｒａｉｌｌｅｓ）。这是一种彻底的被动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只有 “对于诸他者的应承

（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é），一个直至于去替代他者的应承，一个既忍受折磨之结果，也忍受折磨本身的应承在
进行表示”，“甚至怀有／支撑着 （ｐｏｒｔｅｒ）对于折磨者之折磨的应承”⑥。列维纳斯指出，母性的这种
特征表达出 “易受伤害性的最终意义”⑦，即感受性的彻底被动性。列维纳斯以母性身体来表示主体

的肉身化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即忍痛受苦的感受性身体，“作为感受性的主体性，它的肉身化乃是有去无
回的放弃，是母性，是那为了他者忍受痛苦的身体，是作为被动性并且否弃自身的身体，纯粹的忍受

的身体”。⑧ 换言之，如果享受的内在性意味着身体构成了主体存在之 “结”（ｎｕｄ），那么对于母性
身体的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主体的这个结 “在被结到自己身上之前就被结到他人之上了”⑨。这与通过

享受来阐释身体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列维纳斯从没有放弃过前一种解释方案。在他看来，自我的肉身

化意味着我的身体中有着 “某种不可克服的模棱两可”：作为纯粹享受性的身体，通过自我满足而自

得其乐，并通过自身生存之努力 （ｃｏｎａｔｕｓ）去维持享受，这是身体的积极方面。然而，列维纳斯认
为这样的身体 “将自身肯定为动物”，他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享受的身体 “乃是一条狗，它认出了回

来占据其财物的尤利西斯竟然是自己的主人”瑏瑠，享受的身体最终是要被超越的。换言之，纯粹物质

性和享受的身体是自我中心式的，尽管显示了存在者维持自身存在所进行的努力，但这种身体最终是

要被否定的，它构成超越的阶梯。

如果说主体的建立是通过 “安置”（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即通过占据一个位置，通过居住占有而实现和维
持，那么母性的身体则是通过 “放倒／解除安置”（ｄé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而朝向他人，以身体的安置和享受作
为给予他人的礼物，主体才能以其 “血肉之躯”为代价为他者 “出血”。母性身体显示出主体在其内

在的痛苦中孕育他人，以及奉献的无条件性和被动性。贝戈曾以拉康 “莫比乌斯环”般的主体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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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éｖｉｎａｓ，Ａｕｔｒｅｍｅｎｔｑｕêｔｒｅｏ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ｐ．９３．；［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１８２页，译文对照法文原文有改动。
Ｌéｖｉｎａｓ，Ａｕｔｒｅｍｅｎｔｑｕêｔｒｅｏ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ｐ．９７．礼物 （ｄｏｎ）和给予 （ｄｏｎｎｅｒ）之间存在词源的联系，列维纳斯以此表明
感受性 “只有作为给予才有意义”，但给予却并不表明任何的主动性，给予是被动的。礼物并不是赠与，而是被感受性之痛苦所

夺走的，夺走以直接的方式 “破坏”了享受的内在性，因此礼物是我满嘴的面包、我的全部享受。给予是被动性，是从我这里

“夺走”的意义，因此 “只有作为从自身之享受中去夺走才具有意义”。（Ｌéｖｉｎａｓ，Ａｕｔｒｅｍｅｎｔｑｕêｔｒｅｏ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ｐ．９３．）
Ｌéｖｉｎａｓ，Ａｕｔｒｅｍｅｎｔｑｕêｔｒｅｏ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ｐ．９３；［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１８２页。
列维纳斯曾指出，他将圣经中的Ｒａｋｈａｍｉｎ一词翻译为 “怜悯”，其中包含了 Ｒｅｋｈｅｍ一词，即子宫。就像母性所具有的情感那
样。贝戈也曾指出，“母性”使人联想到ｒｅｈｅｍ一词，在犹太传统中，ｒｅｈｅｍ一词是仁慈 （ｍｅｒｃｙ）和子宫 （ｕｔｅｒｕｓ）的希伯来词
源。（Ｃｆ．Ｌｅｖｉｎａｓ，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ｅｄｅｌａｕｔｒｅｈｏｍｍｅ，Ｐａｒｉｓ：ＦａｔａＭｏｒｇａｎａ，１９７２，ｐ．１２２，ｎｏｔｅ６；ＢｅｔｔｉｎａＢｅｒｇｏ，“ＷｈａｔｉｓＬｅｖｉｎａｓＤｏ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ｏｆａｎＥｔｈｉｃａｌ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ｐ．１４１．）
Ｌéｖｉｎａｓ，Ａｕｔｒｅｍｅｎｔｑｕêｔｒｅｏ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ｐ．８５，ｐ．９５．
Ｉｂｉｄ．，ｐ．９５．“怀有”是 “孕育”着他者之同一的另一种表达。

Ｉｂｉｄ．，ｐ．１３７．
Ｉｂｉｄ．，ｐ．１００；［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１９４页，译文对照法文原文有改动。
Ｉｂｉｄ．，ｐ．９６；［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１８８页。
Ｉｂｉｄ．，ｐ．１００；［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１９４页，译文对照法文原文有改动。



破出存在：列维纳斯论身体

类比母性的特点：“当一个人沿着环状带前进时，里面的东西出人意料地成了外面的东西”，“身体在

其内在的感受性中向外开放，同时也体验到他的内在”。① 母性身体这种奇特的悖谬为列维纳斯式的

形而上学超越提供出一种具体的可能方案。

三、破出存在：超越的方案与身体的内爆

列维纳斯哲学中，超越表示主体与绝对他者、他人的关系，超越是由 “形而上学的欲望”引发

的运动。“形而上学的欲望”不同于需要：“被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欲望的他者不是像我吃的面包、我

居住的国家、我欣赏的风景这样的 ‘他者’……形而上学的欲望则趋向完全别样的事物，趋向绝对

他者。”② 在列维纳斯看来，人们通常理解的欲望其实是需要，它本质上是渴望返回的 “怀乡病”，而

真正的欲望 （形而上学的欲望）并不寻求也不可能寻求返回，形而上学的欲望不回头地走向绝对外

在性。欲望的贫乏不能如需要那样被满足，在超越中，欲望者与所欲者之间的距离不但没有减少或取

消，反而被不断地拉大。形而上学欲望的极致就是盲目地走向其所欲望者，即 “为不可见者而死”③。

概言之，超越即朝向绝对他者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代价是对主体内在性的彻底放弃。

列维纳斯关于超越的方案主要有两种：一是超越由外在性激发，二是超越由内在性中的差异引

发。前者主要见于 《总体与无限》第三、四部分，主要通过他者的面容、爱欲关系、生育关系和子

亲关系等进行讨论；后者比较复杂，在 《别于存在》中主要通过感受性的拓展 （“易受伤害性”“母

性”），无限之荣耀与主体之见证等方式来讨论超越如何发生。就身体问题的视角而言，爱欲、生育

关系中的被爱者 （女性）或儿子，“面对面”关系中的面容都是外在的，它们外在于我的身体而独

立，都属于主体与外在性关系的例示。与之不同，就第二种超越方案而言，母性身体并不是外在于我

的身体的另一具身体，而就是我的享受的身体，就是同一化的身体，母性身体中孕育的他人意味着身

体从内部对其自身的权能和同一性进行瓦解。

列维纳斯后期通过突出身体的 “历时性”，转向了第二种阐释方案。阿尔特兹 －阿尔贝拉指出身
体是列维纳斯思想的一个重要隐喻，身体问题提供了谈论超越的方式，即 “通过主体所具有的内在

性来解释超越”的方式。④ 在阿尔贝拉看来，《总体与无限》中关于身体的例子其实已经可以实现存

在论意义上的主体向 “为了他人”的伦理主体的过渡，体现在第一种阐释方案的例示中，它们被阐

释为与他者的关系原型，以 “面容”所具有绝对外在性为前提。因此，阿尔贝拉猜测：列维纳斯通

过面容而彰显他者的话语，这或许是因为这种方式比 “对主体的否定”的方式要更好。⑤ 如果说第二

种方案中 “他者孕育在同一之中”的母性身体是阿尔贝拉所谓的 “对主体的否定”的方式，那么这

种 “否定”实际上将主体从其内在性中 “解放”出来，从主体内在的差异中找到了超越的动力。因

此，这样一种 “否定”方式在积极的意义上指明了超越运动如何在主体之内发生，为既封闭又向他

人敞开的主体提供了一条从自身出发出离自身的通道。这也是 《别于存在》阶段从第一种阐释方案

过渡到第二种解释方案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种方案并不意味着对第一种方案的全然放弃，这一点体现在身体的两重性之

中。卡林以身体同时具有 “重量”又是对主体的 “解放”来重述这种两重性 ，并进一步指出列维纳

斯式超越的真正含义正是在于 “解放”：如果感受性是 “在他者的超越性中被抓住”（即 “母性”），

那么 “超越与肉身化是同义的，因此身体性的主体才能从自身中解放出来，从其存在的重量中解放

出来”。⑥ 这意味着主体的肉身化过程已经蕴含着他者的参与，也意味着这一过程已然蕴含着超越，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ｅｔｔｉｎａＢｅｒｇｏ，“ＷｈａｔｉｓＬｅｖｉｎａｓＤｏ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ｏｆａｎＥｔｈｉｃａｌ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ｐ．１３７．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４页。
同上，第５页。
Ｃｆ．ＦｌｅｕｒｄｅｌｉｚＲ．Ａｌｔｅｚ－Ａｌｂｅｌａ，“Ｔｈ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ｉｎ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ｐｐ．４４－４５．
Ｉｂｉｄ．，ｐ．４６．
Ｃｆ．ＲｏｄｏｌｐｈｅＣａｌｉｎ，“Ｌｅｃｏｒｐｓｄｅｌ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é，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é，ｃｏｒｐｏｒéｉｔéｅ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ｃｈｅｚＬéｖｉｎａｓ”，ｐ．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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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肉身化之身体才有可能构成超越的条件。换言之，身体作为 “超越的器官”具体地提供了超越

进行的方式。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说，身体的身体性 “作为感受性本身”，“已经表示着存在之去在的

一结 （ｎｕｄ）或一解 （ｄéｎｏｕｅｍｅｎｔ）”。① 这意味着身体既是主体存在之 “结”，是其实现自身存在的

方式，又是出离存在、实现超越的 “解”。存在之 “结”即主体之肉身化，这种肉身化在 “被系缚至

我的身体之前就已经被系缚于他人了”②，也就是说，就肉身化的过程而言，身体性的实存方式已经

处在对他异性的参照之中。身体的安置即存在之 “结”，当它作为易受伤害的母性身体而将自身许献

给他人时，通过身体的安置建立的整个生存结构就被 “放倒” （ｄé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放倒意味着 “解除 －
（身体占据的）位置”（ｄé－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取消身体的安置，取消由于身体的安置所带来的世界中的一切
所有物，乃至于这个身体本身，即取消整个内在性。主体通过放倒自身才能真正地实现肉身化，感受

性的身体成为 “纯粹的给予”，③ 最终，身体以彻底破出自身的方式成为实现超越的 “解”。

母性的身体成为第二种阐释方案的例示，身体的 “放倒”已经蕴含在 “孕育着他者”的母性身

体中，这一分析带来的意义在于：作为绝对外在性的他人对于主体而言是超越的，而通过母性身体回

溯到主体 “前起源”的处境中，列维纳斯发现了 “他者孕育于同者”之中这一结构，这意味着主体

在前起源之处已经是某种 “同中有异者”。换言之，外在性已经内嵌到主体的发生之中，甚至先于主

体性的建立。这使得主体内部发生某种断裂，主体不再与自身重合，不再是自身同一，而是 “已被

毫无保留地献出”。他异性在主体的内部找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使得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能在主体之

内得到说明，因此，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不再是 “面对面”的处境，而是在主体前起源之处，他人原

初的 “萦怀”（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④ 的处境。这就为主体对他者的 “替代”，主体对他人负有无可逃避之责任

提供了阐释空间，也为列维纳斯 “破出存在”思想指向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实现路径。

四、结　　语

在列维纳斯看来，西方哲学是 “对内在性的认识”的传统，哲学成为这种 “内在性本身”，哲学

史便成了对 “超越进行破坏的历史”。⑤ 他的身体理论为主体如何实现超越，以及伦理关系如何通过

超越性在主体内部具体地发生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身体展示出物质性、感受性与超越性的三重交

织，感受性在享受的物质性与自身撕裂的超越性这两重特征之间来回摆动，这种摆动体现出列维纳斯

式的身体性的辩证法，体现了列维纳斯从感受性主体的现象学走向伦理的超越性的挣扎。⑥ 如果说在

身体实现的享受之满足状态中，享受之凝聚标志着主体最初的同一性，那么母性身体标志着身体内部

的分裂就意味着最初的同一性中蕴含的分裂。这构成了身体的两重性，身体一方面是实现主体凝聚、

主体同一化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是主体内部撕裂从而进行超越的场所。在列维纳斯看来，分裂中蕴含

的超越性比主体最初的同一性更加原初，真正主体性不再意味着自身同一，主体的生存不再意味着同

一化的活动，而是意味着自身分裂中向他者的敞开以及向他人的超越。这为内在性如何爆破，从而为

如何走出存在论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责任编辑　行　之）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Ｌéｖｉｎａｓ，Ａｕｔｒｅｍｅｎｔｑｕêｔｒｅｏ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ｐ．９７．ｎｕｄ意味着 “结”或 “扣”，其动词意为打结；ｄéｎｏｕｅｍｅｎｔ为 “解开结

扣”的名词含义，列维纳斯通过这两个词的词源联系来表明主体不仅是存在的一个 “扣” “结”，还是对这一 “扣” “结”之

“解”，主体为解开自身之 “结”而进行的超越即为其 “解”。 （参见 ［法］列维纳斯： 《另外于是》，第１８８页，第３７页注释
４。）
Ｌéｖｉｎａｓ，Ａｕｔｒｅｍｅｎｔｑｕêｔｒｅｏ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ｐ．９６．
佩雷 （ＦéｌｉｘＰｅｒｅｚ）指出感受性正是从享受转变为这种 “纯粹的给予”，感受性作为享受的同时又因暴露于他者而被剥夺了其自

身之享受，从而变成 “纯粹的给予”。（ＦéｌｉｘＰｅｒｅｚ，Ｄ＇ｕｎｅ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éàｌ＇ａｕｔｒｅｄａｎｓｌａｐｅｎｓéｅｄ＇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éｖｉｎａｓ：ｃｅｎ＇ｅｓｔｐａｓｍｏｉ，ｃ＇ｅｓｔｌ＇
ａｕｔｒｅ，Ｐａｒｉｓ：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２００１，ｐ．１４４．）
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一般译为 “困扰”“纠缠”，本文按 《另外于是》中的译法译为 “萦怀”，详细理由将在别处给出。

［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王恒、王士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第１０１、９５页。
Ｃｆ．ＦｌｅｕｒｄｅｌｉｚＲ．Ａｌｔｅｚ－Ａｌｂｅｌａ，“Ｔｈ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ｉｎ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ｐ．４７．



“从未克服”的挑战

———谢林哲学两个节点中的斯宾诺莎

王　丁

【摘要】在德国唯心论产生的最初阶段，斯宾诺莎同时作为谢林与黑格尔哲学的典范影响了他们的体系建

构方式，尤其是谢林的 “同一哲学”。但谢林在继承斯宾诺莎的同时，也延续了斯宾诺莎那里无限者自身

与特定无限者，即实体与属性之间关系未得澄清的疑难。这一疑难促成谢林晚期哲学对神与自由概念的重

新思索。伴随着谢林最后的思索，在他眼里曾经作为体系本原的 “实体”概念，就被转化为描述终极偶然

性的 “不可预思之在”，而这意味着德国唯心论对于斯宾诺莎的接受和处理最终的失败。

【关键词】谢林；体系；斯宾诺莎；无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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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历程中，或许没有人与斯宾诺莎的纠葛比谢林更深。诚如海德格尔所言：

“倘若谢林根本上曾同一个体系斗争过，那这个体系就是斯宾诺莎的体系。并且倘若曾有某一位思想

家曾看清了斯宾诺莎的真正错误，那么他就是谢林。”① 不论谢林是否真的是在同斯宾诺莎 “斗争”，

必须承认斯宾诺莎对谢林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哲学的整体理解、阐述方式、体系构造的方式。这不禁

让我们问：斯宾诺莎对谢林而言意味着什么？如果把海德格尔 “谢林推动德意志观念论从内部超出

其本己的基本立场”的判词②，以及谢林的整个哲学生涯考虑在内，那么这个问题可进一步表达为：

斯宾诺莎对于一种参与了德国唯心论的建构、又从其内部寻求克服和完结德国唯心论的哲学来说意味

着什么？如果把由雅各比引发的泛神论之争，与斯宾诺莎哲学进入后康德哲学视野的思想脉络③考虑

在内，那么这个问题还可以表达为：斯宾诺莎对于整个德国唯心论，以及在其中已经蕴含的对它的扬

弃和克服而言意味着什么？更进一步，如果把斯宾诺莎对于后唯心论哲学的影响考虑进来，还可以继

续追问：从斯宾诺莎哲学出发来看，该如何理解整个德国唯心论运动？它是一种应对斯宾诺莎带来的

挑战的不成功尝试吗？如果是，它所尝试的又是什么呢？

要事关宏旨地把握这些关系，就要从这样的节点切入：它既构成谢林哲学自身的重要节点，也构

成德国唯心论发展历程的重要节点，与此同时，一种对斯宾诺莎的基础性理解也伴随着这个节点的内

在要求进入这一思想运动，简言之，要寻找勾连出谢林 －斯宾诺莎 －德国唯心论这三者之整体性节
点。在谢林那里，这样的节点有两个：一是在谢林开始批判费希特及整个主体性－批判哲学、以斯宾

９８

①

②

③

［德］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王丁、李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６９页。
同上，第７页。
ＳｅｅＷ．Ｊｅａｓｃｈｋｅ＆Ａ．Ａｒｎｄｔ，ＤｉｅＫｌａｓｓｉｓｃｈ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ｎａｃｈＫａｎｔ，Ｍüｎｃｈｅｎ：Ｂｅｃｋ，２０１２，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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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莎哲学为 “范型”构造 “绝对同一性哲学”之际所标示的节点，二是谢林开始批判包括黑格尔在

内的整个德国唯心论运动、以斯宾诺莎哲学为 “肯定哲学”的先声之际所标示的节点。

笼统来看，第一个节点始于谢林致信黑格尔宣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 “斯宾诺莎主义者”①，它决

定了德国唯心论的内在性大全一体体系框架以谢林－黑格尔的两种方案得到完成，在这一时期，谢林
与黑格尔关于斯宾诺莎的评论是几乎类似的②。因此，第一个节点所关涉的是谢林和黑格尔在面对费

希特引发的先验 （超越）主体性哲学内在困难之际，在体系建构中最为核心的超越性和内在性问题。

第二个节点则由谢林独自开启，始于谢林从 “世界时代”时期开始的对唯心论大全一体体系之内在

性的批判，它所要处理的是在前一个节点支配范围中本应得到解决的超越－内在性张力问题，这一问
题在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中再次 “溢出”为存在与自由之间的张力问题。事实上，从谢林的角度看，

相应于上述两个节点，可以说斯宾诺莎实际上以不同的面貌两次 “进入”了德国唯心论，这两次

“进入”的时机恰好也是谢林晚期哲学开启，以及德国唯心论内在 “断裂”发生③的缝隙。因此，理

解斯宾诺莎－谢林－德国唯心论这两个作为三重体节点的意义，实则是理解在德国唯心论的演进中体
系建构自身的疑难，进而才能理解斯宾诺莎何以需要 “两次进入”德国唯心论。

一、“我已经成了斯宾诺莎主义者”

１７９５年谢林给黑格尔写了一封著名的信，说自己 “最近已经成了斯宾诺莎主义者”，理由是 “在

我看来，一切哲学的最高本原是纯粹、绝对的自我，这种自我……绝非以客体为条件，而是凭自由被

设定”④。谢林认为黑格尔会 “对此惊讶”，因为斯宾诺莎哲学在基本结构上就与康德－费希特的先验
哲学相对立。一方面，谢林认为斯宾诺莎哲学的起点是绝对的客体或者非我，而康德－费希特哲学起
点是绝对的自我；另一方面，在斯宾诺莎体系中，其实并没有作为先验哲学之成果、作为一个独立本

原的 “人类自我”的位置，斯宾诺莎更多地是希望消解这一本原，也就是通过引向一种 “从永恒的

立场看”，来消解从 “人的立场看”引发的各种迷乱⑤。但谢林认为，只消用一个无条件的、“凭自

由”设定的 “绝对自我”替换斯宾诺莎那里看似 “非我”的本原，且同时坚持斯宾诺莎从 “最高本

原”出发、因而能够构造一种体系内在统一性的总体结构，那么批判 －先验哲学的成果和康德之后
哲学面临无法成为 “科学”、无法建立统一性的僵局就会突破。在同一年出版的 《论自我作为哲学的

本原》一文中，谢林也相信自己能用这种方式拯救斯宾诺莎这条 “死狗”：

在我看来，比起我们这个从一切可能体系的碎片拼凑起来、进而使得真哲学濒于死亡的所谓

“教养”世界里那些还在苟延残喘、圈地自萌的体系，斯宾诺莎体系及其所有谬误，都更加值得重视

…… （那些体系）始终摇摆在天上和地下之间，它们缺乏深入一切知识之最终点的勇气。⑥

在谢林看来，较之于其他任何事情，最不能容忍的是 “一切知识之最终点”的缺乏，而这就是

康德之后哲学无法成为 “科学”的根本原因，所以 “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的整条道路，不可能是也

是作为科学的哲学的道路”⑦。“作为科学的哲学”需要去探索一种较之于康德所确立的 “统觉的先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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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运用”而言 “更为源初的综合”，而后者 “仍需一种更高的绝对统一性才能得到把握”①。也就是

说，以对真知识 （纯粹理性）进行批判为目的的哲学完全可以停留在对于统觉之一般作用的考察上，

但作为 “科学”的哲学所要求的 “一切知识之最终点”则是对统觉之一般作用进行的更高奠基。前

者考察具体知识如何可能，后者则考察知识活动本身的前提。因此，哲学从 “批判”到 “科学”的

过渡并非自然而然的，也并非出自 “批判”必然要求的内在结果。相反，这一步可以完全不跨出，

因为谢林也承认总有一些人由于 “对一切真理都无所谓”②，而并不关心这一更高的奠基。因此，谢

林之所以要成为一个 “斯宾诺莎主义者”，根本原因在于一种与哲学之为 “批判”有着等同急迫性、

哲学作为 “科学”的平行要求。实际上，斯宾诺莎代表的是从一个最高本原出发为哲学进行奠基的

那类人，正如斯宾诺莎并不取消笛卡尔的结论，而是对之进行统一性的 “补充”，谢林也并不取消康

德－费希特的结论，而是对之进行 “奠基”。

应该注意到，谢林在这里要进行的是为 “一切知识”进行奠基，尽管对知识进行奠基并不一定

就是知识行为③，但在这个文本里，谢林仍是以一种他设想的终极知识活动为一切知识奠基，而这一

不假思索的行为把斯宾诺莎体系与整个先验哲学的固有张力带入为体系建基的行为中：

倘若我们只能把我们知识中的最终之物，囫囵视为外在于我们的沉默画作 （这是斯宾诺莎的比

方），那我们绝不会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知识活动这一实情：而如果这个最终之物自身是一切知识的

条件，乃至它对自己认识的条件，也就是我们知识中唯一的直接者，那么我们恰恰是通过我们在进行

知识这一实情而进行着知识，也恰恰由此发现本原。④

可见，谢林在这里首先要求，那个为知识奠基的东西不可以在我们之外，它必须是内在的，这种

内在性保证我们的知识活动在作为一个直接 “被给予”的 “实情”的同时，是一种内在于知识的

“实情”，而非一种外在被给予的实情。因此，这种直接的被给予性来自这个本原自身也是 “它对自

己认识的条件”，亦即这个本原对自身的认识构成了自身的直接被给予性，或者说，它通过一种自身

认识而给出自身。只有如此，我们才能 “知道”我们在进行知识的 “实情”，即知识活动本身方同时

为知识活动的 “此在”，谢林也把这个作为知识之 “实情”的 “此在”称为 “一切 （知识的）实在

性的源初根据”⑤。在他看来，只有一种 “绝对自我”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它 “根本不可能成为

客体”⑥，即根本不可能成为外在被给予的东西，只有在它那里 “思想和存在这两个本原汇合为

一”⑦。从笛卡尔－康德－费希特的这条先验哲学线索来看，“自我”乍看起来确实如此：它确实以一
种永不间断的自身关联而存在着，或者说，它作为自身之实现活动 （ａｋｔｕｓ）的现实存在就是一种总
是关联于自身的 “反思”。就此而言，可以说 “存在着的自我”就是 “思想着的自我”，所以谢林在

这个意义上说 “只不过因为自我存在，它才被思考，只不过因为它被思考，它才存在”⑧。这进一步

被表达为 “自我存在，因为自我存在”，因为自我的这种特质被认为 “因为在它仅仅思考自身之际，

就已经存在，也正因为它存在，所以它仅仅思考自身”，在谢林看来这是一种 “绝对的因果性”。正

是这个被设想的 “绝对的因果性”，让谢林认为自己找到一个类似于斯宾诺莎那里 “自因本原”的起

点。

总的来看，整个奠基步骤是：第一，为 “知识”寻求实在性根基，首先被认为是一种知识之实

情在知识活动内部的 “被给予”；第二，这实际上已经表明，对知识活动之本原的追溯其实是在探究

一般性的知识活动本身；第三，这种一般性的知识活动被认为就是 “绝对自我”；第四，“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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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性意味着它的活动本身就是自身之存在的被给予，因而也被视为 “自因”。如果说前两个步骤是

先验哲学的一般操作，那后两步则把先验哲学与斯宾诺莎的单一本原奠基模式间的张力带向前台：第

一，谢林声称，为了把握康德那里作为知识活动之一般本原的统觉，他会诉诸一种更高的 “绝对统

一性”，但这种更高的统一性仅仅是 “自我”在其运作中的思想与存在的统一性。先验哲学意义上的

自我的这种统一性仅仅在其运作中是 “绝对的”，但就其自身而言并非是绝对的。因为 “自我”总是

一个返回自身的关联性结构，这一结构的绝对性仅仅在其自身之内，当跳出这一内在性活动追问自我

的存在之际，它存在的实情并不能通过其活动被给予。第二，自我固然是 “通过对自己的认识”而

给予自己在其活动中的存在，但这种思想与存在的同时被给予，实际上只发生在自我在对自己进行认

识之际产生的 “自为存在”中。整个先验哲学的进路就是把一切知识活动最终的基础追溯到自我的

这种自为活动上，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谢林在这里要求的知识内的奠基。第三，假如自我有另一重

面向，即中止这种通过对自己的认识而产生的自为存在，那这种所谓的知识内在奠基还能否进行，或

者说这种奠基是否只是一种单向的奠基？而单从为一切知识活动奠基这一点来看，回溯一切知识活动

的最基本结构是否就意味着为知识奠基？如果这就意味着对知识进行奠基，就会涉及知识之一般与具

体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再次遭遇费希特那里无法解决的从绝对自我中演绎出相对自我的难

题。进一步，固然可以说这种知识活动之一般作为一切具体知识的基础一并运作在具体知识中，正如

斯宾诺莎的实体一并运作在其属性中，但如果这种 “一并运作”仅仅是 “自我”的自为存在的结果，

而自我的 “自在存在”又无力被它的 “自为存在”所把握，那就意味着这个进行着奠基的本原实际

上并没有把握自身，它甚至没有对自身完成真正的奠基。所以 “绝对自我”表面上的 “绝对因果性”

实际上并不存在，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因者。换句话说， “自我”实际上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

的。

因此，一方面，作为一切知识内在性基础的 “自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绝对者”，它的绝对性

是片面的，自我总是伴随着一种自为的 “作为”结构，即它的绝对性是一种次级绝对性，这种绝对

性无法把握它的 “自在”存在，或者说它的 “自在”存在并不参与其 “自为”存在。另一方面，谢

林为了保存批判哲学的成果，即作为 “康德哲学的结果”的主体性之一般，他必须确保奠基性的本

原能够保证主体性的自由，而非像斯宾诺莎那样取消主体性的自由①。因此，谢林所谓的 “成为一个

斯宾诺莎主义者”其实是一种自我期许，即确立一个能够不取消主体性之一般的本原，但在具体建

构的过程中，先验主体性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的问题会同时出现并彼此纠缠在一起：先验哲学的最终

本原，也就是自我－知识活动之一般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能完成奠基的绝对者。斯宾诺莎体系所确立
的那个本原，实际上是以消解主体性自由的方式达到一种与整体必然性和解的自由，因为斯宾诺莎的

体系整体是以一种力学的必然勾连起来的②。所以谢林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让本原能够自

在且自为地把握自身，即克服先验－主体性哲学的一般法则；第二，这个本原同时要让先验－主体性
哲学的一般法则即 “自我”得以可能，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绝对者必须在自身中有能够涵括主体

性的这种相对自由的能力，必须同时作为主体性之自由的奠定者和扬弃者；第三，主体性哲学对存在

整体的关联和构造方式，在结构上完全不同于斯宾诺莎的数学－几何式构造方式，因此必须从那个所
追求的本原出发，构造合乎其本性的存在整体的内在结构。

二、“我以斯宾诺莎为典范”

１８０１年，黑格尔发表了对其整个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论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而

谢林同年发表的 《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则完全模仿斯宾诺莎的 《伦理学》来阐述他著名的 “同

一哲学”。在这一文本的前言中谢林就强调，“据内容和事情来看”，斯宾诺莎 “在整个体系上都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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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我的人”，而且 “即便就形式来看，也有充分理由以斯宾诺莎为典范”①。不管黑格尔还是谢林，

在这一时期都看出哲学要成为 “科学”，必须扬弃主体性 －先验哲学的 “反思进路”。正如黑格尔所

说：“如果理性涤除了反思的主体性，那么斯宾诺莎的那种质朴性也必定能一并得到尊重，因为它是

以哲学本身来开启哲学，并且让理性随即就与二律背反一道出场”②。而这种 “涤除反思的主体性”

指向某种理性的质朴性的方法，也是在谢林这一时期的基本方法：

每个人都可能感到要去思想理性；为了把理性思想为绝对的，也就是说，为了达至我所要求的立

场上，理性必须从思想者那里被抽离出来。对于进行这种抽离活动的人来说，理性会终止朝向某种主

体之物，而大多数人都认为，理性就是指向某种主体之物的……在我们这里，理性全然从思想之中被

抽离出来了；通过这种抽离活动，理性也就成了真正的自－在体，这一自－在体就处在主观之物和客
观之物的无差别点中。③

谢林对 “绝对”的把握已然从自我在其自为存在中的片面绝对性，提升到要把握 “自在”理性

的绝对性。这种提升要求 “终止朝向某种主体性之物”，进行一种对 “指向主体性”的某种 “自然习

惯”的抽离，这种抽离就是他著名的 “理智直观”。“理智直观”并不是一种知识的内在奠基，而是

一种哲学立场的彻底变更：“哲学的立场就是理性的立场……也就是如其在理性中存在地那样认识事

物”，而不是就事物是对 “持续不断的反思而言的对象来看待它们”④。因此，这种变更可以说是双重

的：一方面，之前的那种知识的内在性奠基模式已经完全被 “抽离”，这是一种从主体性 －自为的知
识态度向着理性－自在的态度的 “跳跃”。可见，这种认识姿态的变更并非像先前在知识内部进行奠

基那样是一种在自身结构内的连续追溯，而是更接近斯宾诺莎那里 “真观念”的直观方法；另一方

面，与之对应，这种立场变更要求重新理解 “事物”，因为在整个先验哲学框架内，事物只能被理解

为主体性行为之相关项、在主体面前 “显现”的 “对象”，“人们并没有如事物在理性中存在地那样

看待事物，而是习惯于如它们显现地那样去看待它们”⑤。

谢林对 “绝对理性”的进一步阐述，都在提示人们把他这一时期的整个体系建构跟斯宾诺莎的

进行类比，比如 “在理性之外无物存在，在理性之中才有一切”，“除了从绝对者的立场出发的哲学，

不存在其他哲学”，等等⑥。正如在斯宾诺莎那里，实体其实就是没有进入属性，因而也没有从特定

角度被呈现的事物自身；在谢林这里，理性同样是事物自身。因此，自在的理性也就是自在的事物，

或者说，这里的 “理性”就是 “存在者”这个理念本身⑦，所以 “据自在地存在而言，没有任何东

西是被产生的”，“事物都是无限的并且就是绝对同一性 （理性）自身”，“一切存在的东西，自在地

看，并非绝对同一性的显像，反而就是它自身”⑧。因此，德国唯心论的 “大全一体”体系追求，也

就是在一之中把握一切的方案，在谢林这里就以一种典型的 “斯宾诺莎主义”的方式，通过构造一

个自在地看自身即全即一的理性－事物之整体，得到与黑格尔方案相平行的完成。前文所述的那种要
构造真正后康德 “斯宾诺莎主义”必须面对的三个问题，在这谢林的这一方案中也能看到回应。第

一个问题，即本原对自身自在存在的把握，恰恰以 “理智直观”的方式对先验 －主体性哲学一般法
则的 “弃绝”，在此 “弃绝”中发生了绝对理性对自身的认识。这种认识作为一种非主体性的认识，

同时也是理性在认识自己之际对自己存在的直接给予，“理性并不是在太一之外对它作出肯定，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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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ＩＶ，Ｓ．１１５．
这是谢林在晚期哲学中对这一时期成果进行回顾时的总结。（［德］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王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ＳＷ，ＩＶ，Ｓ．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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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性是一种关于上帝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本身就包含在上帝之内……这种知识本身就是上帝的存

在”①。尽管这里的说法看起来类似于１７９５年以先验哲学进路进行的知识内在性奠基，即某种认识活
动与其存在具有共属一体的特性，但其内涵完全不同。因为 “自我”只有在其自为存在中才可能发

生这种认识－存在的一并被给予，而当谢林在此已经超出自我，追溯到 “存在者”这个理念的时候，

它同时作为一和全体，不可能像任何一个对象那样产生存在和认识的差异。对于这样一个东西，只可

能说 “它是它”，换句话说，这个在其自在存在中的理性－存在者－（即）绝对者的三重性整体，实
际上就是一个绝对的 “自身相同者”，而 “自身相同者”对自身的认识只可能是 “绝对同一

性”——— “理性与绝对同一性是一”，“一切存在的东西，据本质而言……就是绝对同一性自身，但

据存在的形式来看，则是一种对绝对同一性的认识 （Ａ＝Ａ）”②，两者的这种共属关系实际上构成了
认识－存在的一般性背景视域，一切对具体存在的言说都要以此为前提。在这里，可以听到斯宾诺莎
“实体，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③ 的回响。

现在谢林对先验－主体性哲学的克服体现为两点：一是以 “跳跃”到自在的理性的方式，构造

出理性－自在事物的前－对象的同一性整体，即以一种柏拉图 －新柏拉图主义式的 “太一”理念替

换了斯宾诺莎的实体本原④；二是在 “对绝对同一性的认识”即Ａ＝Ａ这个一般认识形式下，把存在
－认识的一般原则，即同一性本身从任何一个在某种特定哲学趋向 （先验哲学－自然哲学）中⑤承载
着这种同一性的具体本原———比如自我或者自然———那里剥离出来，并指明是绝对同一性使具体的同

一者成为从它出发所构造的那种区域同一性———比如先验哲学的知识领域或自然哲学的动力学领域

———的本原，因为不管是知识活动还是动力学进程，它们作为不能彼此还原的独立领域 （否则就会

陷入费希特式的唯心论或倒退回前批判的实在论），各自的前提必须追溯到一个存在－知识之一般的
视域性本原，而非具体的、作为特定 “同一者”的本原。从这一点出发，这种不系于任何一个具体

－区域性的理念式本原，恰恰使包括 “自我”这个主体性哲学之本原在内的区域得以可能。这也就

回应了第二个问题：这种更高的同一性－同一者的本原，以去主体性的方式为主体性活动之一般提供
了最终的奠基，在这一视野内，这一本原以一种非内在的连续性方式同时成为 “先验哲学”和 “自

然哲学”的共同前提。

从以上两点出发，第三个问题即从这种视野中如何理解存在整体的构造方式也能得到回应。这在

斯宾诺莎那里并不成问题，因为在他那里，整体的构造与联络方式都是一种力量作用的普遍因果性。

但谢林尽管在对 “同一哲学”的本原确立上沿用了斯宾诺莎的方案，但在体系内部对存在整体进行

构造的时候，就不可能继续沿用斯宾诺莎的那种认为整体的要素之间以力的单一作用而联结的方式。

因为一种 “唯心论的斯宾诺莎主义”需要在保存先验 －主体性哲学的成果同时，在谢林这里还有一
个特殊任务是保存自然的自立性，即为之进行奠基并超越它。也就是说，不仅理性－事物的对应关系
作为奠基性的本原必须被揭示，主体－对象的先验哲学关系、动力学－生成的自然哲学关系也要一并
在体系中得到奠基。也就是说，不管是谢林还是黑格尔，这个时候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如何在从一个

自身 “质朴”的体系本原出发，在保证体系内不同区域具有不同存在方式和关系，并且不同区域具

有彼此非还原的自立性的情况下，同时构造它们之间的统一性。换句话说，就是要从单一本原出发，

构造出彼此独立的区域性多本原系统。而谢林哲学中的区域性本原，就是 “自我”与 “自然”。自我

以一种 “反思”的态度来看待存在整体，并从 “自我”在其自为活动中出现的自关联式的先天综合

活动固有的那种同一性，来构造存在整体的同一性。“自然”则以一种不断自身他者化的 “生成”动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德］谢林：《哲学与宗教》，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８２页。
ＳＷ，ＩＶ，Ｓ．１１８，１２２．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一部分命题３。
关于谢林 “同一哲学”中新柏拉图主义要素，参见 ＷｅｒｎｅｒＢｅｉｅｒｗａｌｔｅｓ，ＤａｓＷａｈｒｅＳｅｌｂｓｔ，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
２００１，Ｓ．１８９－１９０．
［德］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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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进程来呈现整体①。在 “自我”的反思态度中，自然不会成为主体。在 “自然”的生成过程中，

“自我”是其最终产物。因此，存在整体既可以在源自 “自我”的同一性中被表象为客体，也可以在

源自 “自然”的同一性中被呈现为具有内在张力和生机的生成性连续总体。所以谢林的这一体系可

以被视作一种 “一本原的二元论”，诚如他总结的：“（我的）这个完满的唯心主义体系必须把二元论

包揽在自身内……其次，这个体系必须把绝对同一性包揽在自身内。”②

对 “自我”和 “自然”这样的区域性本原来说，“一本原的二元论”中的本原表现为 “既是 －
也非”的东西，即它们各自从自身的法则出发无力把握，而必须承认的更高本原———不仅 “自我”

因为无力把握自己的自在存在而需要诉诸更高的东西，而且 “自然”无力说明自身为何在其存在中

已然进行着他者化的生成③。也就是说，这个更高本原不能从 “自我”和 “自然”各自的内在性领

域出发得到确立，它超越于两者之上。另一方面，从这一本原出发来看，“自我”和 “自然”这两个

特殊区域，即 “同一性”的殊异运作领域对这个最高本原来说表现为 “即是－也是”。也就是说，自
在的事物在能够总是作为整体呈现在同一性的殊异化运作中的同时，在不扰动同一性 （理性） －事
物自身这个整体结构作为认识－存在的总体视域的情况下④，呈现为不同的总体性。这种 “既非－也
非”且 “既是－也是”的双重结构，就是谢林 “同一哲学”的真正结构：

绝对者就其自身而言既非这样也非那样，但同时又是二者相同的本质，是二者的同一性，因为它

尽管独立于二者，但按照相同的方式既可以在这个属性下，也可以在那个属性下被观察。⑤

“既非－也非”这个结构对应的是 “理智直观”的 “跳跃”式超越性奠基方案，“既是 －也是”
这个结构对应的是构造体系内多样性的方案。而体系内的 “多”，即彼此有所区分的区域性本原，实

际上就是在特定运作、处在特定形式下的 “绝对同一性”，即著名的 “潜能阶次 （Ｐｏｔｅｎｚ）”。因此，
体系内结构的分剖就是 “绝对同一性”自身与特定的同一性之间的关系。这些特定的同一性同时构

成了 “绝对同一性”的 “自为存在”，即在自身中以特定方式呈现着本原自身的区域总体性，都是以

特定的方式在肯定绝对同一性－事物自身的总体结构：“理念 （特定的同一性）通过殊异性成为一种

自为的无限性，成为一个自足的世界”⑥。

谢林通过把斯宾诺莎的实体－属性的关系改造为 “绝对同一性” － “特定同一性”的关系，才
真正建构了一种 “唯心论的斯宾诺莎主义”，即 “大全一体”的科学。但从１７９５－１８０１年开始的体
系方案来看，仍然有一种 “超越”和 “内在”的张力悬而未决：一方面，在１７９５年的方案里，“自
我”的自在存在是其自为存在的 “超越者”；另一方面，在 “同一哲学”的方案里，本原－绝对同一
性自身相对于特定本原－特定形式来说，也总是一个 “超越者”。换句话说，本原自身的有限形式的

产生是悬而未决的，它产生的原因仍欠说明。从 “同一哲学”的体系中可以看到，有限 －无限之间
作为同一性自身的特殊－一般性关系已经得到说明，但是，无限性中何以发生了有限性？也就是说，
存在总体何以会产生先验－主体性的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区分？它们结构上的同一性无力解释它们毕竟
存在的实情。１８０１年开始的体系方案及其后续阐述都把有限性的诞生诉诸 “流溢说”：“形式作为一

个特殊的东西，毋需绝对者的介入，从绝对者的丰盈的绝对性那里流溢出来。”⑦ “流溢”这种描述其

实就是 “不解释”，但正如同一时期的谢林批判斯宾诺莎说的，如果认为实体具有思维和广延这两种

属性，那 “究竟为什么要设定一个思维和一个广延呢？对此斯宾诺莎欠我们一个答案”⑧。我们也可

以问谢林：为什么要设定自然和自我这两种特定的同一性呢，你欠我们一个答案。１８１０年的 《斯图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谢林：《近代哲学史》，第１３７页。
同上，第１６４页。
参见王丁：《存在、历史与自由———谢林晚期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９期。
“绝对同一性 （无限者）并不走出自己，一切存在的东西，只要它们存在，就是无限者自身。”（ＳＷ，ＩＶ，Ｓ．１２０．）
［德］谢林：《哲学与宗教》，第３２页。
同上，第２０３页。
同上，第４４页。
同上，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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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特私人讲授录》是谢林在基本论题和体系建构上最后一次直接回应１８０１年开始的 “同一哲学”，

在其中最显著的阐述变化是，他把特定同一性在绝对同一性中的出现诉诸绝对者的 “意愿”，进而引

发了晚期哲学中最为核心的自由问题：“（绝对者／上帝）必须心甘情愿地把自身限定在第一个潜能阶
次上”，“这一行为是心甘情愿的，因为除了上帝的自由之外，世界没有别的解释根据”①。

三、“斯宾诺莎主义……那绽出的迷狂”

特定同一性作为整体的特定存在方式的一般形式，尽管构成绝对同一性的特定自为存在，但一旦

要为 “世界毕竟如此存在”，“绝对同一性毕竟如此限制了自身”这样的 “实情”找到 “解释根据”，

那就需要考察绝对者，也就是神自身的自为存在问题：

原初本质必须不仅在自身之内，而且在自身之外也是……绝对同一性，也就是说，它必须启示自

身作为绝对同一性，必须通过行动而使绝对同一性成为一个现实的东西———它必须在实存之内也展现

为一个就本质而言是……绝对同一性的东西。②

在１８１０年的这个对 “同一哲学”的整体纲领进行彻底修正的文段里，可以看到谢林 “晚期哲

学”基本轮廓的出现。首先，绝对同一性 “在自身之外的存在”是在前面已经提过、１８０１年体系方
案中完全被排除在外的情况。其次，在这里出现了 “启示”“外化”“行动”“实存”等尽管在之前

的论述中出现过、但从未被用来描述体系本原自身的词，因为在之前彻底的 “斯宾诺莎式”体系构

造中，所有这些描述都被认为是对体系及其本原的误解。这种描述上的变化确实表明谢林思想发生了

一种内在转折，而这一转折的核心在于 “启示自身作为绝对同一性”，亦即本原自身的自为存在问

题。谢林从这个时期开始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并不是返回黑格尔以 “实体就是主体”的主导纲领、

为斯宾诺莎的基本体系结构赋予一种内在主体性的方案，因为在这个方案里，绝对者以次第展开的方

式在体系演进的最后才作为自身整全地自为存在。对于自己之前和黑格尔共有的那种对绝对者的自为

存在的构造方式，即把绝对者的自为存在理解为绝对者自身处在特定形式下的存在，进而这种特定性

会引发绝对者为追求整全自为存在而产生一种内在性运动的必然性，谢林把这种体系构造方式称为缺

乏现实的 “纯粹思想”，也就是 “否定哲学”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在纯粹的思想中，神 （绝对

者）只不过是终点，是结论；但人们现实地称作神的神，乃是那个能够开启某物的开创者”，这样的

神绝非 “纯然的理性－理念”③。也就是说，绝对者的自为存在就是它的 “外化”和 “启示”，在谢

林这里已然不再是一个能够认为与黑格尔体系方案相平行的问题，因为这里的 “自为存在”不再是

绝对者－本原－理性－绝对同一性与自身的有限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是绝对者自身的自为存在，
即绝对者的自身关系。绝对者并非在它阶段性地展开在有限形式内的过程中，逐步自为地存在起来，

而是在这个展开活动之先就获得自为的存在，这种意义上的绝对者就是谢林所谓的 “开创者”。

可以看到，这一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挑战了谢林和黑格尔之前尽管路径不同、但实质结构相同的

“唯心论斯宾诺莎主义”，因为在这个结构里，绝对者的自为存在之于绝对者自身，正如属性之于实

体，不管是实体还是绝对者，实际上都 “实存”在属性及其自为存在之内。这种平行结构本质上体

现为一种 “表现主义”，即世界总是作为一个必然的相关项，作为绝对者必然的自为存在形式与绝对

者相关联。在谢林看来，不管是黑格尔为绝对者赋予主体性内在展开维度的模式，还是自己 “同一

哲学”中的 “流溢说”，其实都没有为 “绝对者毕竟存在于有限的自为存在形式中”这一实情提供任

何说明，因为两种方案都不提供任何对自为存在之动力的解释。在黑格尔和谢林早先的体系筹划中，

绝对者必须在其内在且特定的自为形式中展开或存在才能实现自身，正如谢林在１８０１年体系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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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同上，第１１４页。
［德］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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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确说的：“绝对同一性唯有作为同一性的同一性而存在。”① 也就是说，绝对同一性 “作为”自

身的存在，必须呈现为诸多特定同一性的同一性，即本原／绝对者只有在自身的内在环节中才能获得
其自为存在。为了能够理解绝对者的内在性自为存在，必须理解绝对者对自身的自为存在。这种理解

之要求实际上已经揭示出谢林和黑格尔所致力构造的那种大全一体 “科学”自身所固有的内在 －超
越性问题，即对自为－有限－特定的本原形式之实存的说明并没有被 “内化”到体系结构内，因此，

体系的现实 “实存”实际上超越了体系的构造原则，进而世界自身的现实 “实存”成了世界之理念

的他者。这也表明斯宾诺莎的实体 －属性结构在为谢林与黑格尔所希望的 “科学”提供基本模型之

后，也会如前述谢林已经表明的斯宾诺莎 “欠解释”那样，与 “科学”一并遭遇其 “实存”的困

难，但这一困难实则标识着德国唯心论以谢林和黑格尔的内在性 “大全一体”体系建构的完成。

晚期谢林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指明上述这种完成并尝试再次开启

“大全一体”科学的尝试。这种尝试具有多重被误解的危险，但着眼于谢林在这一时期对斯宾诺莎的

讨论，着眼于斯宾诺莎不再作为 “典范”而是作为 “对手”进入体系讨论的事实，可以看到这种尝

试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表明了斯宾诺莎哲学更丰富的一面。

绝对者对自身而言的自为存在是一个难题，就需要看到绝对者在其内在展开之前、为其内在展开

的现实性之故而已然自为存在的必要性。按谢林的表达，就是要看到把绝对者理解为神，即看到设定

一个无世界的已然自为存在着的绝对者的必要性，也要看到把世界的实存理解为一个已然自为的绝对

者的自由创造，而非以先前的方式，把世界理解为绝对者内在必然性展开之结果的必要性。这两重必

要性实际上揭示了德国唯心论在其第二阶段，即谢林－黑格尔平行完成阶段中被遮蔽的两重偶然性，
即世界实存的偶然性、神之为神对自身自为存在的偶然性。谢林之所以在１８１０年的阐述中引入 “自

由”“心甘情愿”“行动”等字眼，并强调只有 “自由”才能提供 “最终说明”，恰恰是对这种偶然

性的揭示。谢林晚期哲学的核心问题 “为什么毕竟有某物存在”“为什么无不存在”，正是对这一双

重偶在性问题的锚定。涉及谢林晚期 “创世学说”的世界实存的偶然性问题在此无法展开，但涉及

绝对者自身自为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上帝存在证明问题则直接关联于斯宾诺莎哲学的 “二次进入”。

在对笛卡尔的上帝存在证明的分析中，谢林认为，笛卡尔实际上揭示了神／绝对者这个概念的一
种内在张力，即笛卡尔证明的核心其实是在说：“如果上帝存在着，那么他是一种必然存在”，但这

根本不可能得出 “上帝是存在着的”。也就是说，笛卡尔的预设是：“最完满的本质只能是一种必然

的存在……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存在。”② 因此，尽管对上帝存在的先天证明是无效的，但它指明了

这里 “必然存在” － “不能偶然存在”的一种更深层次关系。所以 “存在论证明所留下的唯一真

理”就是：“最高的本质，如果它实存，只能先天地就是存在着，也就是说，它必定是必然实存着，

必定是先于自己的概念，也先于一切概念的存在者。”③ 可见，真正意义上的 “必然存在”实则是一

种先于自己对自己的把握，即 “先于自己的概念”的存在，这种意义上的 “必然性”实际上是一种

“荒谬性”、一种 “源初偶然性”、一种原始的荒唐。而神之为神，即神的自身自为存在实则是神对这

种 “必然存在”的超出，“神始终比 ‘必然存在着的本质’更丰富”，但 “对斯宾诺莎而言，上帝仅

仅是一个必然存在着的本质，他剔除了笛卡尔对于这个概念曾作出的全部考虑”④。在这种视角下，

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就不再是一个在先前体系筹划下被认为的 “绝对同一性”起点，相反，实体这

个概念所刻画的反倒是 “上帝通过他的本质的单纯必然性而存在着，即只能存在着，而不是保持为

一种 （作为原因）能够存在的东西”，实体不过是 “一个让思维无计可施的东西”⑤。在这个意义上，

谢林把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等同于他晚期著名的 “不可预思之在”（ｄａｓｕｎｖｏｒｄｅｎｋｌｉｃｈｅＳｅｉｎ）：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Ｗ，ＩＶ，Ｓ．１２１．
［德］谢林：《近代哲学史》，第１８页。
［德］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２２８页。
［德］谢林：《近代哲学史》，第３９页。
同上，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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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宾诺莎那里）上帝不是一个进行自由创造的精神，不是一个能够独立于自身、独立于它的

直接存在而发挥作用的精神，毋宁说他完全包括在他不可预思的存在之内，因此事物在上帝之内也只

能作为一些特殊的形式和样式存在着，上帝的存在则是通过它们呈现出来。①

实体概念尽管自身排除了全部偶然性，但这一排除意味着它作为源初必然之物自身的绝对偶然

性，因此实体并非一个奠基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拒斥了思辨理性内在性奠基的非－奠基性概念：
理性 （思想）只能把 （必然的存在者）设定为绝对的自身之外者，理性由此也在这一设定活动

中被设定在了自身之外，处在绝对的绽出迷狂状态中。这样一来，谁还会没有感受到比如斯宾诺莎主

义，和一切从绝对实存者出发的学说中的那种绽出迷狂呢！②

可见，谢林是借斯宾诺莎来批判自己和黑格尔先前没有注意到绝对者自身自为存在。在自身内建

构内在大全一体性的理性／思想，在 “必然存在”面前的这种绽出，实际上说明了绝对者自身自为存

在的问题，已然构成谢林－黑格尔先前体系方案边界，也就是内在性思辨辩证法无法从自身法则出发
解决的偶在性问题的危机。在对这一危机的揭示中，斯宾诺莎哲学不再作为 “典范”，而是作为 “先

驱”和 “对手”被提升到更高的视野中：

斯宾诺莎体系一直都将是一个典范。如果一个体系以自由为旨归，同时又和斯宾诺莎体系具有同

样一些伟大的特征、具有同样的单纯性，即成为斯宾诺莎体系的完满对立面，那么它就会是真正的最

高者。③

因此，完满的 “唯心论的斯宾诺莎主义”实际上有着双重要求，一是以斯宾诺莎体系为典范，

对大全一体进行一种内在性建构，二是克服在斯宾诺莎那里对一切存在的最终偶然性的一般性刻画，

即克服实体概念，也就是指明真正的绝对者何以 “多出”作为终极偶在的必然存在，绝对者何以能

够自身自为存在。这种克服真正的疑难，正是如何把一种能直面存在自身的偶然性、而非处在思辨辩

证法内在性建构中的那种关联于 “行动”和 “意愿”的自由概念，融入体系总体中。综上可见，这

种疑难促成德国唯心论在晚期谢林那里的再次开启，更重要的是促成了蕴含在斯宾诺莎那里的一种深

刻整体性偶在论的再次被揭示。在这种意义上，斯宾诺莎体系对德国唯心论的出现与展开来说，既是

作为 “典范”的奠基者，也是作为揭示这种整体论自身偶在性的 “终结者”。体系自身结构引发的超

越与内在间的张力，最终溢出为存在与自由间的张力，这两重张力将会在谢林之后以多重方式进入现

代哲学的视野中，迄今仍未得到最终的弥合。更令人惊讶的是，斯宾诺莎体系竟把这两者同时聚集在

自己身上，而这一点恰恰构成了斯宾诺莎哲学在后唯心论时代恒常的当下性，正如谢林所说，“斯宾

诺莎主义饱受指责……但它永远都没有过时，直到如今都还从未被克服”④。

（责任编辑　行　之）

８９

①

②

③

④

［德］谢林：《近代哲学史》，第４３页。
同上，第４３页。
［德］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２２１页。
［德］谢林：《近代哲学史》，第４３页。



论黑格尔本质逻辑中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内在结构

沈　秋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对黑格尔 《逻辑学》本质论开端的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返回自身）这一概念进行梳理，探
究本质逻辑中包含的原初主体性结构。首先，展示存在逻辑如何通过 “绝对的无区别”这一概念完成向本

质逻辑的过渡；其次，说明在本质逻辑的开端，返回自身是如何通过 “自行设立” “外在的返回”以及

“自我规定”这三个环节展开其结构的；最后，证明返回自身是最基本的主体性结构或形态，而不是一般

意义上作为主体的反思活动。

【关键词】逻辑学；本质论；返回自身；主体性；外在反思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９９－０９

作者简介：沈　秋，哲学博士，（重庆 ４０００４４）重庆大学哲学系讲师。

本质论是黑格尔 《逻辑学》中从存在论转向概念论的重要环节。黑格尔将本质 （Ｗｅｓｅｎ）定义为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是保持在自身之内的变易和过渡运动”。（ＧＷ１１，２４９，２４－２５）①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一词可以被理
解为多重含义，包括反射、反映、反思、返回自身等。而在哲学中对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最习惯的理解就是反
思，强调人作为理性的思维主体以自身的思维活动为对象，强调主体区分自身为对象，但同时又与自

身同一的关系。在黑格尔研究中，对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理解也常常关联着上述多种含义，并且是多种含义
相互交织的，由此加大了理解难度。② 按照霍尔盖特 （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ｏｕｌｇａｔｅ）的说法，本质论的困难很大
程度上来自黑格尔对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一词的使用，但唯有通过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我们才能理解黑格尔所说的本质
是什么。③ 德语学界在理解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这一概念时，主要侧重的是绝对的否定性 （ｄｉ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ｉｔｔ）所具有的自反特征，或者说否定与否定自身相关联的特征。④ 英语学界对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理

９９

①

②

③

④

本文将以 “全集卷数，页码，行数”的方式标注黑格尔原文位置，引文由本文作者按照黑格尔全集 （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ｉｎ３１
Ｂｎｄｅｎ）译出，简写为ＧＷ）译出。（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１８１２／１８１３），Ｇｅｓａｍ
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１１，ｈｒｓｇ．ｖ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ｏｇｅｍａｎｎｕｎｄＷａｌｔｅｒＪａｅｓｃｈｋ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７８；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
Ｔｅｉｌ：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ＬｅｈｒｅｖｏｍＳｅｉｎ（１８３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２１，ｈｒｓｇ．ｖ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ｏｇｅｍａｎｎｕｎｄＷａｌｔｅｒ
Ｊａｅｓｃｈｋ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８５．）
关于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一词的词源和概念史，参见贾红雨：《黑格尔的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原则》，《世界哲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Ｃｆ．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ｏｕｌｇａｔ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Ｌｏｇｉｃ”，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Ｈｅｇｅｌ，ｅｄ．ｂｙ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ｏｕｌｇａｔ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ｕｒ，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ｌｄｅｎ：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１，ｐ．１３９．
例如，亨利希 （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的 “自主的否定” （ｄｉ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ｅＮｅｇａｔｉｏｎ），科赫 （Ａｎ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ｏｃｈ）的 “否定的自关联”

（ｄｉｅ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ｄｅｒＮｅｇａｔｉｏｎ）以及匡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Ｑｕａｎｔｅ）的 “自我指涉”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ｚｉｅｈｅｎ）。 （Ｃｆ．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ｓ
Ｇｒｕ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ｈｒｓｇ．ｖｏｎＵｔｅＧｕｚｚｏｎ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Ｒａｎｇ，ＬｕｄｗｉｇＳｉｅｐ，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７６；
Ａｎ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ｏｃｈ，“Ｄｉｅ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ｄｅｒ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Ｌｏｇｉｋ”，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Ｂｄ．５３，１９９９；Ｍｉｃｈａｅｌ
Ｑｕａｎｔｅ，“ＤｉｅＬｅｈｒｅｖｏｍＷｅｓｅｎ．Ｅｒｓｔｅｒ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ＤａｓＷｅｓｅｎａｌｓ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ｉｎｉｈｍｓｅｌｂｓｔ”，Ｈｅｇ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ｎＢｅｉｈｅｆｔ６７：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Ｈｅｇｅｌｓ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ｈｒｓｇ．ｖｏ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Ｑｕａｎｔｅ，ＮａｄｉｎｅＭｏｏｒｅｎ，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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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也存在分歧，或将其理解为思维对简单的现象的反思活动①，或将其理解为 “非－直接性”（ｎｏｎ－
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②。在中文学界，贾红雨指出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包含返回、反映和反思三重含义，并在思维以自身
为对象从而返回到自身的意义上将它理解为反思。③ 总体上，学界在解释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这一概念时倾向于
将重点放在纯粹思维 （ｄａｓｒｅｉｎｅＤｅｎｋｅｎ）作为绝对的否定活动内部所包含的既对立又同一的关系，
而且已有的解释主要侧重于这一概念的某个特征或面向。本文尝试说明，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在本质逻辑中指的
是纯粹思维从它直接的对象返回自身的过程和一般结构，而上述的对立同一关系和反思概念都来源于

这个返回自身的过程。返回自身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是一切主体性的基本形态。④

返回自身是黑格尔用以说明纯粹思维如何从它的对象向作为纯粹运动的思维本身过渡的重要环

节。一方面，通过返回自身这一概念，黑格尔将存在论中某物 （Ｅｔｗａｓ）和他者 （Ａｎｄｅｒｅｓ）之间发生
的变易和过渡引向了本质论中在自身之内的变易和过渡，即绝对的否定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不断回到自身的
过程；另一方面，在返回自身这个运动中包含着最基本的主体性结构，即通过自我区分来达到自我同

一。⑤ 这种最基本的返回自身是此后一系列更具体的主体性的基础结构或基本形态。

本文将分三个部分来说明这个回到自身的否定运动：第一部分将简要论述黑格尔在存在论尾声如

何引出存在向本质的过渡，以及过渡到本质之后存在与本质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将梳理黑格尔对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三重划分，并以此论证最初的本质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返回自身的纯粹运动；第三部分将
探讨这一返回自身的运动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一、存在向本质的过渡及其与本质的关系

（一）存在如何向本质过渡

在存在向本质过渡之前， “绝对的无区别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是存在⑥的最后一个规定”。 （ＧＷ２１，
３８１，２２）在存在论的 “质”（Ｑｕａｌｉｔｔ）、“量”（Ｑｕａｎｔｉｔｔ）、“尺度”（Ｍａβ）三个环节中，如果说质
或规定性 （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ｈｅｉｔ）所要解决的是事物最初步的同一性问题，即让一个事物在与他者直接的、
抽象的对立关系中保持为自身，那么量或大小 （Ｇｒβｅ）需要解决的就是某物的外在规定即大小本
身，而到了尺度的环节，一个事物之为一个事物就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特有的量，也就是说，这个量代

表了事物的质，同时质必须表现为它所特有的量。这是最为初级的和最为一般的描述事物的方式。

事物的质被表达为它所具有的特定的量，即尺度。这个作为尺度的量或表达着事物的质的量会像

纯粹的量一样进入量之间的比例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也就是尺度的比例。某物之为它自身，在于它所特有
的量。按照黑格尔给出的例子，这种特殊的量最初可能只是体现在它自身内部的量的关系，比如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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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丕平 （ＲｏｂｅｒｔＰｉｐｐｉｎ）没有从否定运动切入，而是直接从通常的知性反思含义来理解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一词，跳过了自我指涉或自反结
构。（Ｃｆ．ＲｏｂｅｒｔＰｉｐｐ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
２０１；ＲｏｂｅｒｔＰｉｐｐ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Ｌｏｇｉｃｏｆ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ｎ，Ｂｄ．１，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２０１３，Ｓ．７９ｆｆ．）
霍尔盖特援引耶什克 （ＷａｌｔｅｒＪａｅｓｃｈｋｅ）的观点，反驳了丕平对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理解。耶什克指出，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既不是意识的也不是知
性的反思，而是作为某种本体论结构的单纯的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这一观点其实是黑格尔不止一次强调的。霍尔盖
特将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解释为经过对存在论中一系列规定的不断否定而达到的本质或否定运动，包含着自否定运动的本质，是与直接的
存在相区别的非－直接性的、经过否定中介的结构。（Ｃｆ．ＷａｌｔｅｒＪａｅｓｃｈｋｅ，“?ｕβｅｒｌｉｃｈ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ｕｎｄ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Ｈｅｇ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ｎ１３，１９７８，Ｓ．８９；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ｏｕｌｇａｔ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Ｌｏｇｉｃ”，ｐｐ．１４１－１４２．）
参见贾红雨：《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开端问题》，《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先刚在新译本中将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译为 “反映”。（参见

［德］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６卷：《逻辑学》ＩＩ，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本文将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译为 “返回自身”，旨在与另一种对其的通常译法和理解即 “反思”进行区分。“反思”一词在中文语境中通常

指理性个体 （人）对思维对象 （包括人本身）的某种思维活动或能力。而在 《逻辑学》中，黑格尔用它指代的是纯粹思维从由

自身设立的诸种思维 （或存在）规定向设立动作的返回，是一般结构，它比作为理性活动的 “反思”更基础、更一般且更形式

化。下文将论及把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等同于一般 “反思”概念后带来的问题，即 《逻辑学》中的理论观察者介入和干涉纯粹思维自身发

展过程的问题。（参见 ［德］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
Ｃｆ．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ｓＬｏｇｉｋｄｅｒ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ＨｅｇｅｌｉｍＫｏｎｔｅｘｔ，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１，Ｓ．１３４ｆｆ．
本文引文包括二手文献引文中的黑体强调，均为原文作者所加。



论黑格尔本质逻辑中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内在结构

身的重量和体积形成的比例，即某物的密度。进一步，一种化学物质，比如一种酸之为这种酸，还表

现在它与一系列的碱进行中和时，都显示出特定的中和比例。其他种类的酸和一系列碱则形成其他的

比例关系，由此形成了酸的比例序列。反之，不同的碱和一系列的酸进行中和时，也显示出不同的比

例，由此构成碱的比例序列。所有的酸碱中和反应中出现的比例构成两个比例的序列，被称作尺度比

例的节点线 （Ｋｎｏｔｅｎｌｉｎｉｅ）。尺度比例的节点线所表达的就是所有酸碱物质整体作为一种 “基质”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ＧＷ２１，３６４，３２）在这个基质中，存在论中的一切规定都被扬弃了，包括所有质的、量
的和尺度的规定都被扬弃在 “基质”这个规定中，但同时也被包含在其中。基质本身什么也不是，

是无尺度的东西 （ｄａｓＭａβｌｏｓｅ），是绝对的无区别。（ＧＷ２１，３７３，５－２４）① 在这样的无区别之中，
一切的区别 （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ｉｅｄ）对于这个无区别而言仅仅只是 “外在的，量上的区别”。 （ＧＷ２１，３８１，
２４）尽管这个无区别身上确实带着区别，但这样的区别只是同一个基质自身内部的区别。例如，酸
和碱、离心力和向心力作为对立的关系项，是酸碱度本身和力本身内在的区别。酸和碱作为同一种基

质 （就是酸碱度作为整体）的两种表现，它们的区别就表现在二者在量上存在反比例关系。② 酸无法

作为单独的基质完全脱离碱而存在。当以氢离子浓度来表述酸值的时候，氢氧根离子的浓度已经以反

比例的形式出现在其中，即ｐＯＨ＝１４－ｐＨ。酸和碱看似是区别，实则是无区别。（ＧＷ２１，３７６，１０－
１７）同一个基质的两个互为反比例的量不仅是两个量，同时还表现为两种质。只不过两种质对于那
个基质而言都是外在的，或者说是它自身内部的区分。

与质最后的规定即一 （Ｅｉｎｓ），及量最后的规定即指数关系一样，作为尺度的最后一个规定，绝
对的无区别是纯粹存在 （ｄａｓｒｅｉｎｅＳｅｉｎ）在存在论中经过一系列规定，最后又将所有规定扬弃在自身
之内而得到的 “存在的最后一个规定”。在无区别这个规定中，所有质的区分、量的差别及整个存在

论中的一切规定都被扬弃了，但这些被扬弃了的规定仍旧被保留在无区别之中。存在成为真正的统一

体 （Ｅｉｎｈｅｉｔ），或者说总体 （Ｔｏｔａｌｉｔｔ）。（ＧＷ２１，３８２，３１－３８３，６）此前存在论中那些被认为是相互
对立的、直接的和自在的存在规定如今都成了某个统一体自我排斥所产生的规定，都被包含在这个统

一体内部。这个统一体表现为在不断排斥自身的过程中仍旧保持与自身同一的东西。这个在自身内部

不断区分，却又不断扬弃这些区分，并始终与自身保持同一的总体或统一体就被称为本质。

在存在论的尾声，黑格尔通过绝对的无区别这个规定把此前属于存在的一系列直接的对立都扬弃

在上述的整体或统一体之中，并将后者看作隐藏在直接对立的定在背后的本质。这样一来，又会引发

另一个问题：这个作为整体的本质将会重新与此前作为对立规定显现出来的定在进入对立。因此，在

本质论的开端，黑格尔首先要解决的或者说要扬弃的就是本质与之前的定在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关

系被称为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将会作为一个空的区分而被扬弃。

（二）非本质的假象和否定一切的本质

本质的概念来源于对一系列直接的、变动不居的规定的否定，即在所有变动不居的多样的规定背

后，必须有一个包含了所有这些多样规定的总体。而本质就是这样一个总体，所有存在论中的变易或

规定都被当作总体内部的变易否定了。对这个总体而言，超出自身而成为某个他物的那种变易已经不

存在了。所有的变易都只能是同一总体内部的变易，是从自身变易为自身。如果说在存在论中，一系

列的规定就像是从种子发芽再由树苗生长为大树，而种子、嫩芽、树苗和大树是不同的规定，有着各

自的定在，那么到了本质中，这些规定之间的区分都被扬弃了。树之为树就在于树作为本质扬弃并包

含了所有这些阶段的规定性，树生长的每个阶段都是即将被否定的规定。存在论中的否定就像树的生

长运动，它既是存在论中一系列规定得以产生的原因，又是回到存在自身的运动。③ 只不过它是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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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尺度比例节点线所要表明的是某种一般形式，即两种相反的质的规定各自都在对方的尺度中获得连续性，二者因而可以被看作是

同一种基质的两个面向，从而进入无尺度这一规定。

黑格尔在注释 （Ａｎｍｅｒｋｕｎｇ）中所举的是天体椭圆运动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在对方那里获得连续性的例子 （ＧＷ２１，３７７－３８１），
化学中酸碱值表述方式ｐＨ和ｐＯＨ也处在同样的关系中，即ｐＯＨ＝１４－ｐＨ。事实上，这一类关系已经是本质论中 “颠倒的世界”

（ｄｉｅｖｅｒｋｅｈｒｔｅＷｅｌｔ）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Ｃｆ．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ｏｕｌｇａｔ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Ｌｏｇｉｃ”，ｐ．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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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系列规定之后重新被 “纯粹化”（ｇｅｒｅｉｎｉｇｔ）的存在 （ＧＷ１１，２４１，２８），也就是本质。
在这样一个总体中，存在论的所有规定都被存在自身所具有的无限运动否定了，此时剩下的就只

有一个自在自为的本质。说它是自在的 （Ａｎｓｉｃｈｓｅｉｎ），是因为此前所有的规定都被扬弃在它的内部，
它只在它自身；说它是自为的 （Ｆüｒｓｉｃｈｓｅｉｎ），是因为相比于自在存在，它还是自身运动的，作为运
动，它否定和扬弃着自身内部的一切差异，并由此成为它自身，规定着自身。 （ＧＷ１１，２４２，１４－
２１）① 这样一个否定就是自主的否定 （ｄｉ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ｅＮｅｇａｔｉｏｎ），或者说只能关联到它自身的否定。②

本质中的所有区分都只能是本质内部的、对自身的区分。如果说存在论中纯粹存在最初没有任何

规定，需要一个纯粹思维推动才能发展出它之后的一系列规定；那么纯粹的本质在最开始就没有那么

“纯粹”，它虽然扬弃了自身内部的所有规定，但保留了整个存在论中最关键的要素，即否定运动或

对自身的无限否定。黑格尔称之为 “单纯的否定性”（ｅｉｎｆａｃ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ｉｔｔ）。（ＧＷ１１，２４２，３７）
本质论中的返回自身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和存在论中的变易或过渡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返回自身是始

终处在自身之中的变易和过渡运动。在其中，一切被区分出的规定都是要被否定的，都将作为假象消

失在本质之中，或者说返回到本质自身。（ＧＷ１１，２４７，２５－３０）而存在论的变易或过渡表示的则是
同一事物两个互相对立的环节之间的转变关系，并且这样的对立的环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界限。

而 “本质的 （东西）”和 “非本质的 （东西）”就是黑格尔用来形容本质和存在之间外在关系的

两个形容词。在存在论中，那些直接的、单面的 （ｅｉｎｓｅｉｔｉｇ）规定都在无区别这一最后的规定中被扬
弃了，由此所有直接的规定都变成被设立的存在 （Ｇｅｓｅｔｚｔｓｅｉｎ），并被包含在扬弃一切对立区分的、
“否定的总体”（ｄｉ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ａｌｉｔｔ）（ＧＷ２１，３８２，１４）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两个相互对立的定
在相较于否定的总体似乎是不一样的，相互对立的定在是已经被扬弃了的，而否定的总体则是经过对

一切定在的扬弃而得到的更为根本的东西 （ｄａｓ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ｅ）。这样一来，总体本身看起来又会退回
到与定在的对立之中，或者说本质又会退回到与存在的对立之中。

事实上，在与本质的关系中，存在或定在已经不能保持为与本质相异或对立的东西。在本质中，

已经被扬弃的存在被称为假象 （ｄｅｒＳｃｈｅｉｎ）③。存在或者说作为假象的存在，只是看起来还是 “独立

于本质的”“与本质不同”的规定。（ＧＷ１１，２４６，１３－１４）事实上，整个存在或者说存在论中的一
系列规定都被本质否定或扬弃了，在与本质的关系中，存在 （更准确地说是定在）只还作为被否定

掉的东西，作为本质的一个环节出现。

存在整个地过渡到本质之后，就只能以非存在的方式即假象的方式存在于本质之中。而这个由存

在转向非存在的过程并不全然是存在的本性，更多地是 “本质的否定本性” （ｄｉ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Ｎａｔｕｒｄｅｓ
Ｗｅｓｅｎｓ）。（ＧＷ１１，２４７，３３－３４）因为最初以单面的、直接的方式存在的那些规定，本身就是作为
基质的本质通过 “闪现”（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ＧＷ１１，２４９，２）而得到的结果。④ 到了本质论，存在整个地
回到本质，既是存在向本质的过渡，更是本质回到自身的运动。

本质总是已经经过返回自身这一运动中介过的规定，也就是说，本质总是某个直接存在的本质，

是某个假象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质不是直接的东西，而是通过对假象的扬弃所得的结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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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匡特认为，本质作为否定运动，其 “自在存在”强调的是否定运动只在自身，并且扬弃了与他者的一切关联，而本质的 “自为

存在”说的是本质的否定运动是由自身推动的。（Ｃ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Ｑｕａｎｔｅ，“ＤｉｅＬｅｈｒｅｖｏｍＷｅｓｅｎ．Ｅｒｓｔｅｒ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ＤａｓＷｅｓｅｎａｌｓＲｅｆｌｅｘ
ｉｏｎｉｎｉｈｍｓｅｌｂｓｔ”，Ｓ．２８０．）
Ｃｆ．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ｓＧｒｕ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ｏｃｈ，“Ｄｉｅ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ｄｅｒ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Ｌｏｇｉｋ”．
或译为显相、幻想、映象。假象 （或显相、幻象）一词所要表明的是存在论中的一系列规定 （即定在）在设立它们的本质即返

回自身的否定面前，是单面的、非本质的、已经被扬弃的规定。

黑格尔用 “闪现”一词强调的是存在中的一系列规定是由本质的否定运动显现出来的，而且这些规定又会被这个否定运动不断

否定推进，直至回到作为否定运动的本质自身。本质和假象之间的对立关系最终也将作为假象被扬弃，二者都在对方中显现自

身，在这个意义上Ｓｃｈｅｉｎｅｎ还将获得 “映现”这层含义，二者绝对的无区分还要经过对同一 （Ｉｄｅｎｔｉｔｔ）与区分 （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ｉｅｄ）
二者关系的扬弃来达到。下文将在二者尚有区分的情况下作为同一的东西这个意义上进行讨论，突出 Ｓｃｈｅｉｎｅｎ一词 “闪现”的

含义。（参见 ［德］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 ［德］黑格尔： 《黑格尔著作集》第６卷：
《逻辑学》ＩＩ，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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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本质之为本质，是使得假象得以闪现的东西，因而又被看作是比假象更为直接和原初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本质又是最直接的东西，具有某种直接性，并且不同于存在或假象的直接性。① 所以

此时已经没有存在了，原本直接的存在只剩下一个假象，是本质闪现的结果，并且本质终将回到自

身。于是本质变成真正的存在，而之前存在论中的那些直接的规定性也变成假象的直接性，并且归根

结底只是本质自己的直接性，也就是 “已经完全经过中介的或返回到自身的直接性”（ｄｉ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ｈｉｎ
ｖｅｒｍｉｔｔｅｌｔｅｏｄ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ｒｔｅＵｎ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ｋｅｉｔ）（ＧＷ１１，２４８，３）。

本质是绝对的否定性，而在这个绝对的否定性中仍有持存的一面，即获得规定的一面，这就造成

绝对否定的东西获得短暂的存在，有了存在的假象。本质闪现从而成为假象，也就是存在论中的存

在，而后假象又出于本质自身的绝对否定而回到作为绝对否定的自身，这就是本质在自身之内的运

动，被称为返回自身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② 我们看到，黑格尔没有把本质解释为把存在论中各组对立规定
直接包括进自身的整体或统一体，而是将其看作产生这些对立规定的否定运动本身，以此消除了本质

作为整体和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规定作为环节之间复又出现的对立。只有作为产生环节并将环节扬弃和

包含在自身中的运动，本质才能获得返回自身的特征，否则它就只能再次沦为对立关系的一方。

二、本质作为返回自身的运动

以上是返回自身较广义的含义，是存在回到自身进入本质的过程。至此，返回自身才刚刚作为一

个论题出现，是没有任何内容的，而在本质逻辑的开端，黑格尔才开始用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三个层面展开
了返回自身的发展过程：（１）本质最初只是一个单纯的否定运动，或者说是上面所说的绝对的否定
性。简单地说，本质作为返回自身就是这样一个设定③———否定一切。④ 本质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形

态就是返回自身的否定运动，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进行设立或设定的返回自身 （ｄｉｅｓｅｔｚｅｎｄｅＲｅｆｌｅｘ
ｉｏｎ）。但是否定一切这个设立 （或设定）本身就预先设定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ｅｎ）了与它自身对立的环节，
即这个设定也会被它自身否定。（２）因此，本质作为否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从自身出发进行
否定的，而是从预先设定的面向进行否定，并回到否定自身的。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把本质中的变

易称为 “从无到无的运动”（ＧＷ１１，２５０，３１），这是返回运动的第二个面向，也就是外在的返回自
身 （ｄｉｅｕβｅｒ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３）最后，单纯的否定运动通过自身展现出来的上述两个面向获得了规
定，或者说对自身进行了规定，也就是进行规定的返回自身 （ｄｉｅｂｅｓｔｉｍｍｅｎｄ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

（一）进行设立的返回自身：否定一切

进行设立的返回自身是黑格尔借以展开整个本质逻辑本身发展进程的第一个规定。和在存在逻辑

的开头一样，黑格尔在本质逻辑的最开始，仍旧想要从一个最抽象、拥有最少内容的规定出发，借由

纯粹思维推动来发展出后续的逻辑规定。这样一个最抽象、拥有最少内容的规定在本质逻辑中就表现

为 “否定一切”，被黑格尔称为 “进行设立的返回自身”，而后续一系列的本质规定都由其发展而来。

“从无到无的运动”“绝对的否定性”“纯粹的否定性”（ｄｉｅｒｅｉｎ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ｉｔｔ）以及 “与自身关联

的否定性”这类表述要说明的都是本质的最基本性质，即本质否定一切，包括这个否定自身，并且

以此来保持与自身的一致。⑤ 当然，它也否定这种与自身的一致。（ＧＷ１１，２５０，２９－３０）本质的变易不
像存在论开头的纯粹的存在和无之间的变易，从一个环节过渡到另一个环节；在本质的过渡那里，只有

本质自身作为纯粹的运动，否定着自身，并以此来保持与自身的等同。（ＧＷ１１，２５０，３３－２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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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亨利希关于直接性 （Ｕｎ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ｋｅｉｔ）一词含义变迁的论述。（Ｃｆ．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ｓＬｏｇｉｋｄｅｒ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１０５ｆｆ．）
ＧＷ１１，２４９，１８．“本质在它的这一自身运动之中就是返回自身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
ｓｅｔｚｅｎ一词既有 “设立”或 “建立”的意思，也可以兼有 “设定”的意思。

这个设定事实上自存在论的开端就一直潜藏着，只是在存在论中，这个否定总是伴随着各种不同的存在规定，或者说陷在存在

（定在）的泥潭里。并且由于这个设定是否定地关联自身的，还会引发无限否定的过程 “ ”。（Ｃｆ．Ａｎ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ｏｃｈ，
“Ｄｉｅ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ｄｅｒ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Ｌｏｇｉｋ”，Ｓ．１５－１６，２１－２３．）
Ｃｆ．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ｓＧｒｕ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２１６．“否定，否定着否定，也否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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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是彻彻底底的无，是纯粹的、否定一切的运动。由于本质的这种否定性，发展出了它后续的

直接性和规定性。它直接地以否定的方式指向自身。否定一切这个设定让本质不断回到自身，回到否

定一切。本质的直接性要比存在的诸规定所具有的直接性更原初。（ＧＷ１１，２５１，８－１３）在作为返回
自身的本质中，初始的和返回的是同一个状态，就是否定一切这一运动。（ＧＷ１１，２５１，１３－１４）

设立和预先设定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ｅｎ）是本质作为返回自身这同一个否定运动的两种表述。首先，从
本质作为单纯返回自身的运动而言，在返回过程中除了本质自身没有其他环节，是从自身到自身的运

动，也就是从无到无的运动，是单纯的否定动作和进行设立的动作，是一个设定；（ＧＷ１１，２５１，１５
－１７）其次，从这个单纯的否定动作出发，带来的还有对这个否定本身的否定，所以此前否定一切
的设定不仅是简单的设定，还是一个预先设定，即否定一切这个设定会被自己否定，并以此成为它自

身。① 返回自身看起来是从对预先设定的扬弃开始的，但是反过来，这个预先设定原本就是由返回自

身这个设定而来的，或者说它就是返回自身。预先设定被扬弃之后所要达到的状态，仍旧是预先设定

的状态，就是否定一切。在否定一切这个设定中，直接地存在着与这个设定本身相排斥的要素。当否

定自身和返回自身是一回事时，排斥自身和与自身同一就变成一回事。 “自我排斥就是到达自身。”

（ＧＷ１１，２５２，９）作为返回自身的本质由此获得两个面向：一是设立自身为否定一切的运动；二是这
个作为否定一切的自身被它自身所否定，造成自我排斥。因为在这个设立中，这个设立自身同样被包

含在 “一切”之中，“因而本质作为返回其实就是它与自身的排斥”（ＧＷ１１，２５１，３２－３３）。
本质的设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作为否定一切的运动，这个设立不得不否定它自身。否定一切这

个设立自己把自己扬弃了。并且否定一切这个设立预先就设定了对自己的扬弃，但同时这个预先设定

又要被设立扬弃。作为返回自身的本质就这样以否定自身的方式不断回到自身，或者说达到与自身的

同一。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存在论中的一切规定都是作为否定一切这个设定的对象存在的，本质的直

接性 （Ｕｎ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ｋｅｉｔ）就体现在存在论中的所有规定性都在不断地被否定和扬弃着。直到本质回到
自身，否定运动的对象才从存在的一系列规定变成了否定本身。

（二）外在的返回自身和外在反思的差别

如上所述，返回自身其实是从否定一切这一设定 （或者说预先设定）出发的。通过对这个最先

的设定或者说预先设定的扬弃来到达自身，这是作为返回自身的本质的另一个面向。外在的返回自身

所要强调的是，本质作为返回自身是从某个直接的、与返回自身相异的预先设定开始的。

绝对的返回自身 （本质）从根本上只是单纯地返回自身，即设立的返回自身。但是在设立这个

返回自身的同时，本质已经预先设定了存在作为自己的假象，并通过扬弃这个看似与它对立的、作为

假象的直接存在而回到自身。返回自身首先把自己预先设定成一个要被扬弃的假象，在这个意义上，

本质是外在的返回自身，即从一个看起来不是它本身的、与它相区别的东西那里出发回到自身。

存在论中的一系列外在的、直接的规定，一开始是作为不断否定的过程，返回自身看起来好像是

从这些直接的东西开始的。这个过程对于本质而言看似是外在的。存在论中的每一步否定推进看起来

仅仅只是属于我们的，是外在于返回自身的本质的。（ＧＷ１１，２５３，３０－３４）事实上，这些直接的规
定以及对它们的否定，原本就是本质自己为自己预先设定的。Ｄｉｅｕβｅｒ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或 ｄｉｅｕβｅｒｌｉｃｈｅ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歧义就集中体现在黑格尔对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定义。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不是意识的或知性的反思，这一
点黑格尔不止一次强调。②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如果被理解为是属于意识的或知性的，或者是属于作为思维运动
的观察者的我们的，那么它就是在外在反思的意义上被理解的。如果是作为比意识的或知性的反思更

加原初的返回活动，即作为本质的返回自身，那么ｄｉｅｕβｅｒ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指的就只是本质从那些由它为
自己设立或预先设定的假象，也就是从本质的外在区分出发，从存在论的一系列外在规定出发，回到

作为返回自身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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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ｆ．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ｓＧｒｕ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２１６．
ＧＷ１１，２５４，２３－２５．“但这里讨论的既不是意识的反思，也不是以特殊和普遍作为其规定的知性的特定反思，而是返回自身一
般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Ｃｆ．ＧＷ２１，３８１，２７－３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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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在的返回自身中，也就是从存在论的一系列规定返回本质的过程中，本质只表现为与那些直

接的、被设立的有限的规定相对立的无限过程。但如上所述，存在论中那些直接的规定也是由作为返

回自身的本质自己设立的。这些直接的规定就是返回自身，这 “不单单是自在的，也就是说是对于

我们而言的或者是处在外在反思之中的”，也是由本质自己设立起来的，是 “被设立的” （ｇｅｓｅｔｚｔ）。
（ＧＷ１１，２５３，３０－３２）到了本质阶段，此前在存在论中被视为属于外在的返回自身的规定如今都成
了本质为自身设立的规定。外在的返回自身不再是外在于存在论中那些直接的规定的返回自身，而是

与这些直接的规定一并被纳入到作为返回自身的本质之中。至此，进行设立的返回自身 （包括预先

设定）和外在的返回自身得到统一，成为进行规定的返回自身 （ｄｉｅｂｅｓｔｉｍｍｅｎｄ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
（三）返回自身规定自身

作为进行规定的返回自身，本质是外在的返回自身，又是进行设立的返回自身。进行规定的返回

自身可以说是被规定的返回自身 （ｄｉｅ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这个返回自身由于上述两个面向获得了
规定，只不过因为这两个面向都是由这个返回自身自己给出的，所以它又是自身规定自身的。在只有

返回自身这个唯一的运动的情况下，被规定的和进行规定的都是它自身，它既是进行规定者，又是被

规定者。① 说返回自身是进行规定的，是相对于存在论最初的纯粹存在只能被规定而言的；而在本质

论的开端，作为返回自身的本质，既是被规定的，又是自身规定着自身的。说本质是外在的返回自

身，是因为本质最初是以存在或者包含着否定的存在，即定在的形式出现的。这样的定在在本质那里

就成了 “被设立的存在”（Ｇｅｓｅｔｚｔｓｅｉｎ）。（ＧＷ１１，２５５，３７）这个被设立的存在终究要被扬弃并回到
它与自身的同一，即回到设立本身，或者说回到作为设立的本质中去。② “被设立的存在”这个表述

所要解决的就是本质如何设立一个看似与自身相异的直接存在，或者说定在，而后又扬弃这个由它自

己设立的定在回到自身的过程。定在作为带着否定的存在，其实是被设定的存在，并且是终究要回到

设定本身，也就是本质的。在这个意义上，被设定的存在是定在和本质之间的中间项 （ｄｉｅＭｉｔｔｅ）
（ＧＷ１１，２５６，２）。定在、被设定的存在和本质根本上是同一个返回自身的运动在不同阶段的形态。

至此，返回自身的规定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就是本质中的规定获得了与存在论中的规定性
相区别的形态。在质的规定性即存在逻辑中，某物总是处在 “与他者的直接的关系”之中，而被设

立的存在所表述的虽然也是与他者的关系，但这个他者是 “返回到自身的存在”（ｄａ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ｒｔｓｅｙｎｉｎ
ｓｉｃｈ）。（ＧＷ１１，２５６，２１）即在返回自身这个结构中，没有真正的他者。反之，在存在论中，不论是
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规定性，都处在与对方的相互关联中，并获得定在的形态。存在总是处在与否定的

关联之中，因而是定在；即便是否定本身，在质的规定性中也是被当作某种存在着的规定性来理解

的。“与此相反，返回自身的规定则是以返回到自身的存在作为根基的。”（ＧＷ１１，２５６，１３－１４）
在本质中，被设立的存在是与返回自身的本质相对立、但根本上又属于本质的那个环节，是返回

自身的规定的一个环节。作为由否定一切这一设定而来的存在 （即 Ｇｅｓｅｔｚｔｓｅｉｎ），本质其实只是单纯
的否定。但这个单纯的否定立即就要通过自身的设定 （即否定一切）而关涉自身。

否定那个由自身设立出来的自身的假象，以此来达到否定自身，同时返回到自身并与自身等同

（ｄｉｅＧｌｅｉｃｈｈｅｉｔｍｉｔｓｉｃｈ）的状态，这就是返回自身的规定。与自身等同，是本质中各规定的基础，也
是区别于存在论中一系列规定的主要因素。在作为返回自身的本质中，真正的对立已经消失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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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ｆ．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ｓＧｒｕ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２１５．
在存在论的开头，黑格尔曾对外在反思做过简短的说明。在存在论中，所有的规定都有其否定的一面，这就导致一种质疑：存在

论中的一系列规定并不是由存在自身推进的，而是由外在反思推动的，否则存在论寸步难行。将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一词理解成反思，正
好符合了这种质疑。外在的反思听起来好像是观察者所特有的思维动作，是在存在论中的一系列规定之外的思维，是一个第三者

（ｄａｓＤｒｉｔｔｅ）。然而在黑格尔所作的说明中，并没有将逻辑学推进的动力归给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反思”（ｕｎｓｅｒ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而是
指出逻辑学进展是 “事情本身”（ｄｉｅ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ＧＷ１１，２５，２４）在向前推进，我们的反思或外在的比较只是起到 “解释或

预告”的作用。（Ｃｆ．ＧＷ２１，９７－９８）而在本质论，黑格尔特意强调了 “外在的返回自身”（ｄｉｅｕβｅｒ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和进行设立的
返回自身是同一个返回自身，并且这里所讨论的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并不是意识或知性层面的反思，而是本质作为单纯的返回自身的否定
运动。（Ｃｆ．ＧＷ１１，２５４，Ａｎｍｅｒｋｕｎｇ．）



《现代哲学》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说被设立的存在已经消失了。不仅存在论中肯定的规定与否定的规定之间的对立消失了，被设立的规

定 （即存在中的一系列规定）与本质的规定 （即返回自身并与自身等同这个规定）之间的区别也消

失了。在本质中，被设定的存在已经被扬弃了，真正持存着的是返回自身的存在。

三、本质论中的主体性形态

在本质论的大标题下，黑格尔还给出一个从存在向本质过渡的一般原因，即知 （ｄａｓＷｉｓｓｅｎ）或
认识 （ｄｉｅ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总是假定 “在存在的背后还有某种与存在不同的东西，并且这个背后的东西

构成了存在的真理”。（ＧＷ１１，２４１，４－８）最开始，认识的对象只能是直接的存在，只有超出存在，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进入存在本身，即到达直接的存在的背后，认识才能 “记起” （ｓｉｃｈｅｒｉｎｎｅｒｎ）并
发现本质。黑格尔把本质称作 “无时间的过去了的存在”。（ＧＷ１１，２４１，１３－１５）也就是说，本质
在逻辑上是先于存在的，只是在时间上，认识首先面对的是由本质预先设定的直接的存在。当我们问

到存在背后的东西时，就已经问到了一个在逻辑上先于作为假象的存在而存在的东西。思维在面对已

经出现的直接的存在时，认为这个直接的存在不是最终的存在或存在最终的样子，而是某个在它背后

的真正的存在显现出来的假象。但本质总是假象的本质，或者说本质必须是某个假象的本质，这就是

本质自身内部包含的根本矛盾。本质是本质自身，假象也在同样程度上属于本质自身。本质必须表现

为某个看起来与它自身对立的直接存在的本质。这就是本质概念最初包含的最基本、最抽象和最没有

内容的与自身对立、但同时又返回自身的结构。接下来的讨论将说明，从根本上而言，本质概念所包

含的这种自反形态就是最简单的和最形式化的主体性。

如黑格尔所说，上述认识过程看似是认识的运动或活动，其实是 “存在自身的运动”。（ＧＷ１１，
２４１，２０－２２）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存在自身是如何运动的？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黑格尔所说的存在自身的运动，指的就是处在思维中的存在的运动，也就是

说，存在论中的一系列规定性本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纯粹思维对最开始的纯粹存在这个原初对象

不断地进行思维从而发展出的结果。① 这意味着把黑格尔所说的认识活动等同于思维运动本身，同时

把存在当作纯粹思维②的对象，把存在和对存在的思维等同起来。更进一步，纯粹思维在存在论中起

到的作用，就是不断地否定每一个规定，并以此推进这些规定。纯粹的思维就是绝对的否定运动。③

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认识属于持理论态度的观察者，即一般理解的外在反思，而不是以上所说

的作为本质的外在的返回自身。存在中的一系列对立规定都只是外在反思给出的。而存在作为本质所

预先设定的直接的东西，具有某种特有的动力可以返回到那个设立自身的本质。这样一来，思维和存

在就是两个截然分开的要素，前者作为观察者，后者作为被观察的对象由自身推动自身向前发展。④

两种说法各有其合理之处，但无论采取哪种解释，存在都必须是由自身设立并最终返回自身的。

从存在论转向本质论之后，他者就彻底作为假象被扬弃了。本质是 “绝对的自在存在……因为他在

（ｄａｓＡｎｄｅｒｓｓｅｉｎ）和与他者的关联已经被完全扬弃了”。（ＧＷ１１，２４２，１６－１８）在本质论的开端，黑
格尔想要强调的是，只存在一个与自身同一的本质，存在论中那些直接的、存在着的 （ｓｅｉｅｎｄ）规定
（包括否定），也都是由进行设立的本质自己设立起来的结果，最终要回到设立活动本身的。在返回

自身的运动中，我们看到了本质概念中包含的三个层次的返回自身。总的来说，黑格尔对三个层次的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Ｃｆ．Ａｎ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ｏｃｈ，“Ｄｉｅ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ｄｅｒ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Ｌｏｇｉｋ”，Ｓ．１０．“因此纯粹的存在就是对这个纯粹存在的思维
或直观。”关于纯粹思维，参见科赫关于前景逻辑 （Ｖｏｒｄｅｒｇｒｕｎｄｌｏｇｉｋ）和背景逻辑 （Ｈｉｎｔｅｒｇｒｕｎｄｌｏｇｉｋ）的论述。（Ａｎ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Ｋｏｃｈ，Ｄｉ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ｓ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Ｒａｕｍｅｓ，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１４，Ｓ．６１ｆｆ．）
纯粹思维区别于上面提到的黑格尔在外在的返回自身一节的注释 （ＧＷ１１，２５４－２５５）所说的意识的或知性的反思，纯粹的思维
只把一般的思维规定或 《逻辑学》中的一系列规定当作自己的对象。

Ｃｆ．Ａｎ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ｏｃｈ，“Ｄｉｅ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ｄｅｒ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Ｌｏｇｉｋ”．
对于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外在反思，也就是处在逻辑发展之外的、所谓真正 “外在的”（ｕβｅｒｌｉｃｈｅ）反思，及其与逻辑进程中的返
回自身的区别，耶什克做过较为全面的总结。（Ｃｆ．ＷａｌｔｅｒＪａｅｓｃｈｋｅ，“?ｕβｅｒｌｉｃｈ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ｕｎｄ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９０．）



论黑格尔本质逻辑中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内在结构

返回自身的展开都是围绕着 “设立”这个活动进行的。如上所述，这个设立不仅设立了一个否定的、

返回自身的本质，而且预先设定了直接的规定，作为本质的假象。

将自身视为一个不同于自身的东西或自身的对立面，而后又将这个对立面否定，从而回到自身，

这是主体 （Ｓｕｂｊｅｋｔ）的基本形态。亨利希把这种将自身设定为他者，并将这个他者重新视为自身的
结构理解为最一般的、广义的 “我”。① 而匡特则把 “我”这个概念中的主体性理解为指涉活动

（Ｂｅｚｉｅｈｅｎ）和被指涉对象的同一性，即我既是指涉活动，同时又是被指涉的对象。②

纯粹思维作为设立活动就是这样一个区分自身、同时又因此与自身同一的绝对否定。至此，纯粹

思维的对象就不再是存在论中那些直接的规定，而是纯粹思维本身，或者说是预先设定了这些直接规

定的设立活动本身，即黑格尔在本质论的开头所说的存在背后的东西。只不过这个存在背后的东西作

为绝对否定的返回自身的运动，事实上什么也不是，是纯粹的否定性。这个 “自主的否定”或 “自

关联的否定”就是纯粹思维中最简单的主体性。这个否定性将在本质论的后续发展中展现为一系列

属于存在本身的否定性，或者说返回到作为否定的自身的规定，如根据 （Ｇｒｕｎｄ）、物自身 （Ｄｉｎｇ－
ａｎ－ｓｉｃｈ）、力 （Ｋｒａｆｔ）以及实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ｚ），等等。所有这些回到自身的否定的规定，都有与其对
应的显现的一面。根据和被根据奠定的东西 （ｄａｓＢｅｇｒüｎｄｅｔｅ）、物自身和物的特征 （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力和力的表现 （?ｕβｅｒｕｎｇ）以及实体和现实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之间的对立都只是同一个事物内部的、
与自身的对立，是自身对自身的区分。

事实上，整个本质论就是事物自身和由自身区分出来的显现之间的矛盾不断推进的过程。事物自

身作为一个否定的、返回自身的规定，作为整体的规定总是与从它内部区分出来的显现相对立的。当

这个否定的、作为整体的规定与从它自身区分出来的显现的规定达到完全一致时，也就是事物成为自

身，或者说成为概念并进入主体性之时。

四、结　　语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一词在一般意义上被理解为反思或反射，但它更根本的含义是否定地返回自身。在本质
论的开头还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意识或知性层面的反思，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所表达的只是最简单的、没有任
何内容的纯粹的返回自身的结构，是纯粹思维在存在论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否定动作之后，最后将否定

的矛头指向自身的结构。而此后的意识的反思和知性的反思都拥有这个返回自身的基本结构或形态。

所以，黑格尔在本质论开端所说的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要比之后任何形式的反思都更为原初，之后的主体意义
上的反思是从这个返回自身的结构发展而来的，并且都蕴含着这个最初的主体性。

（责任编辑　行　之）

７０１

①

②

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ｓＬｏｇｉｋｄｅｒ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１３４．
在这个意义上，匡特直接将本质论看作是自我意识的雏形。 （Ｃ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Ｑｕａｎｔｅ， “ＤｉｅＬｅｈｒｅｖｏｍＷｅｓｅｎ．Ｅｒｓｔｅｒ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Ｄａｓ
Ｗｅｓｅｎａｌｓ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ｉｎｉｈｍｓｅｌｂｓｔ”，Ｓ．２７６－２７７．）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

———基于对至善思想的考察

罗亚玲

【摘要】韦伯、约纳斯和阿佩尔等责任伦理学家不管是将责任伦理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补充，还是将之

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都预设了后者是缺少责任伦理之维的意念伦理。本文质疑这一预设，试图基

于对康德至善思想的考察，表明康德道德哲学思想中包含了责任伦理的思想。本文将先指出责任伦理学主

张在承认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在原则应用环节纳入对行动后果的考量，是一种整合义务论伦理学和后果论伦

理学的尝试，并呈现了以阿佩尔为代表的典型责任伦理基本论证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在康德实践哲学

的框架内对其至善思想展开考察，通过对至善所包含的德福一致思想、上帝理念的分析以及对其论证思路

的重构，表明至善思想体现了责任伦理的主张，并且康德的论证思路与阿佩尔对责任伦理的论证思路基本

一致。

【关键词】责任伦理；至善；德福一致；上帝；康德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０８－０９

作者简介：罗亚玲，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责任伦理视角下的康德道德哲学研究”（２０ＢＺＸ０９２）

自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Ｗｅｂｅｒ）提出责任伦理 （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ｕｎｇｓｅｔｈｉｋ）的概念以来，尤其是汉斯·
约纳斯 （ＨａｎｓＪｏｎａｓ）的责任伦理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以来，康德的伦理学获得一个富有特色的
标签———意念伦理 （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ｓｅｔｈｉｋ）。这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标签，它表示这种伦理学只强调遵
循道德原则、不考虑行动后果，因此是对康德道德哲学的一种批评。这种批评其实并不新鲜，一直以

来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所谓原则伦理、严格主义以及圣人伦理之类的批评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但在

康德研究领域，意念伦理之说的提出还是在德国学界引发了一小波相关讨论热潮，马提亚斯·凯特纳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Ｋｅｔｔｎｅｒ）和哈拉尔德－克尔 （ＨａｒａｌｄＫｈｌ）等学者都直接针对康德道德哲学是否为意念伦
理的问题发表过著述，并对此给出了肯定的答案。① 此外，阿佩尔派的对话伦理学家，包括阿佩尔

（Ｋａｒｌ－ＯｔｔｏＡｐｅｌ）本人及其弟子迪特里希·伯勒尔 （ＤｉｅｔｅｒｉｃｈＢｈｌｅｒ）及再传弟子米夏·Ｈ·维尔纳
（ＭｉｃｈａＨ．Ｗｅｒｎｅｒ）等人，在阐发对话伦理学思想时都指出对话伦理学的贡献在于通过引入一个责
任伦理的维度来补充康德道德哲学的不足，这表明他们都预设了康德的思想本身是缺乏责任伦理之维

的意念伦理。据此，康德伦理学之为意念伦理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但康德伦理学究竟是否为缺少责任伦理之维的意念伦理，始终是一个可以继续追究的问题。在德

国学界，奥特弗里德·赫费 （ＯｔｆｒｉｅｄＨｆｆｅ）自１９７０年代以来一直尝试以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角来理
解康德的普遍主义伦理思想，强调判断力在其中的地位和意义；克里斯托弗·胡比希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Ｈｕ
ｂｉｇ）等则试图从康德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取思想资源建构其责任伦理思想；莱纳·维默尔 （Ｒｅｉｎｅｒ

８０１

① ＳｅｅＭａｔｔｈｉａｓＫｅｔｔｎｅｒ，“Ｋａｎｔａｌｓ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ｓｅｔｈｉｋ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４０（５），１９９２，Ｓ．５２５－５４１；ＨａｒａｌｄＫｈｌ，Ｋａｎｔｓ
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ｓｅｔｈｉｋ（Ｑｕｅｌｌｅｎｕ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Ｂｄ．２５），Ｂｅｒｌｉ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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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ｍｍｅｒ）指出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具有双重功能，即一方面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另一方面作为道德
判断的程序性原则①，表明定言命令式与阿佩尔的对话原则的相似性，直接提示了康德道德哲学中可

能生发责任伦理的空间。他们的工作无疑为回答我们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隶属于一个系统性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深入康德道德哲学的诸多环节，展现其义务

论伦理学的责任伦理之维。基于对责任伦理之要旨和可能性的基本把握，本文聚焦于康德的至善思

想，通过对至善思想之内涵和论证思路的系统梳理，表明其所包含的责任伦理思想。

一、责任伦理的要旨和可能性

责任伦理概念最早由马克斯·韦伯在其１９１９年题为 《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中提出。在当时

刚刚经历战争创伤、处于混乱之中的德国，韦伯深刻地意识到，“人们身上普遍和存在的缺陷”使得

我们 “根本没有权力假定人的善良和完美”，不完美的人和不完美的世界使得世上的事从来都是善因

未必结出善果，他因此反对用目的把手段神圣化，反对简单地把 “出于纯洁意念的行动最终造成的

恶果”归诸 “这个世界”，归诸 “世人的愚蠢”或 “创造这些愚人的上帝的意志”。② 他提出意念伦

理和责任伦理的区分，前者指那种只考虑遵循道德原则不顾行动之可能结果的伦理学，后者主张同时

纳入对行动后果的考虑。他批评意念伦理没有充分考虑现实世界的缺陷，不足以指导真实世界中人们

的行动。他提倡的责任伦理尽管因主张对行动的可能后果负责而区别于意念伦理，但作为对意念伦理

的补充③，又区别于后果论的伦理学，它预设了所谓意念伦理的基本义务或原则。

责任伦理在当代的发展与汉斯·约纳斯 《责任原则———建构一种适合科技文明的伦理学的尝试》

一书的出版有着重要关系。约纳斯认为，在科技文明条件下，人类行为发生的本质性变化使其面临新

的伦理挑战。这种本质性变化在于：一方面，人类行动后果可能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重大到可能毁

灭人类，深远到可能涉及遥远的子孙后代；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行动的集体性和累积效应，其后果变

得越来越难以预知，人类逐渐失去对其行动后果的掌控能力。④ 之所以说这种情况使得人类面临新的

伦理挑战，是因为所有传统伦理学都是 “当前伦理”（Ｅｔｈｉｋｄｅ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都直接预设了人类的存
在和人类本质的恒定不变，没有一种传统伦理学考虑人类可能毁灭或人的本质可能发生变化的问

题。⑤ 约纳斯主张在科技时代，人类应当承担起对其行动之长远后果的责任，这是其责任伦理的主

题。阿佩尔称约纳斯主张的这种责任为未来责任，以区别于韦伯的后果责任。但约纳斯和韦伯一样，

把自己的责任伦理与康德的意念伦理相区别，并且把责任伦理视为对意念伦理的补充。

在约纳斯出版其 《责任原则》一书之前，阿佩尔的对话伦理学就已经表达了与未来责任原则相

一致的主张。其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通过两个步骤完成基本道德原则的伦理：首先通过对理

想交往共同体之可能性条件的先验反思，确立了平等权利和参与对话的义务等基本原则 （这被称为

其对话伦理学的Ａ部分），然后基于对现实交往共同体的局限性以及理想和现实的辩证关系的考虑，
证成了两条基本的策略性道德原则作为补充原则，为道德原则在具体情境下的灵活应用提供合理性辩

护和指引性原则 （这被称为Ｂ部分）。Ｂ部分证成的两条原则是以保护人类的持续存在为要旨的生存
原则，和谋求社会进步的解放原则。⑥ 尽管阿佩尔当时尚未使用责任伦理的概念，但其生存原则和解

放原则可以说既包含了韦伯对现实世界之缺陷的考虑，也包含了约纳斯对科技时代人类行动可能的毁

灭性后果的考虑。这使得阿佩尔在约纳斯 《责任原则》出版之后，一方面看到约纳斯未来责任原则

的深刻洞见，另一方面也敏锐发现其未来责任思想在论证和应用上的困难。出于对未来责任问题的关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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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ｅｉｎｅｒＷｉｍｍｅｒ，“ＤｉｅＤｏｐｐｅｌ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ｄｅｓ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ｃｈｅｎ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ｓｉｎＫａｎｔｓＥｔｈｉｋ”，Ｋａ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ｎ７３（３），１９８２，Ｓ．２９１－３２０．
［德］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马克斯·韦伯全集》第１７卷，吕叔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２２３页。
同上，第２３４页。
ＨａｎｓＪｏｎａｓ，Ｄａ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ｕｎ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４，Ｓ．２７ｆｆ，３１．
Ｉｂｉｄ．，Ｓ．２２ｆｆ．
［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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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阿佩尔后期在其对话伦理学中强化责任概念，并提出对话 －责任伦理学 （Ｄｉｓｋｕｒｓ－Ｖｅｒａｎｔｖｏｒ
ｔｕｎｇｓｅｔｈｉｋ）之说。其中，阿佩尔进一步明确其对话伦理学的Ａ、Ｂ两个部分的论证思路，并将其两部
分确立的道德原则阐发为平等权利和共同责任两大原则，以此为未来责任原则提供合理的哲学论证，

同时阐明其应用之可能性。这些工作既是对韦伯和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的整合，也体现了一个明确

的意图，即让责任伦理成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学思想，而不仅仅是作为对意念伦理的补充。

结合上述责任伦理从韦伯到阿佩尔的发展历程，可以做两点总结，为下文考察康德的思想提供参

照。第一点涉及责任伦理的基本主张。不难发现，责任伦理既不同于原则伦理意义上的义务论伦理

学，又区别于后果论伦理学。责任伦理的要旨在于，在承认普遍有效之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在原则应

用的环节中纳入对行动后果的考量，并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建构基本的道德原则。因此，一种独立的

责任伦理就是要整合义务论和后果论，或者说要建构一种义务论伦理学，这种义务论伦理学既承认道

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又能为道德原则在具体情境下的灵活应用留下空间和进一步的原则指导。第二

点涉及责任伦理的可能建构思路。虽然韦伯和约纳斯并没有完成建构一门独立的责任伦理的任务，但

阿佩尔的工作给出了较为充分的提示。阿佩尔的Ａ、Ｂ两部分论证策略从根本上说就是：首先从一个
抽象的理性的视角出发，即通过对理想交往共同体或理想对话之可能行条件的先验反思，确立一些基

本的道德原则；然后结合对现实世界之局限性的认识，将之前确立的基本道德原则视为指导性理念，

进一步确立具有责任伦理意涵的策略性道德原则。第二步的论证是对第一步的扩展，为第一步确立的

原则在现实世界中的灵活应用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原则，其总体思路完全符合责任伦理整合义务论和后

果论的基本宗旨。

二、至善理念的基本主张

至善这一概念在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以及 《道德形而上学》① 等重要著

作中均有出现，可谓康德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直以来，尽管围绕与其相关的德福一致问题以

及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两大预设有较多讨论，该概念在康德思想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仍未得到足够重

视，以致至善与其道德哲学的相关性甚至被当成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本文无意在整个康德哲学的框

架内对至善思想展开全面考察，而是试图在其道德哲学中对至善的内涵和论证思路进行系统梳理，表

明其所包含的责任伦理思想及其对理解康德伦理学基本主张的重要意义。

（一）至善即德福一致

康德至善概念对应的德文词是 ｄａｓｈｃｈｓｔｅＧｕｔ，可直译为 “最高的善”，但康德用此概念并非意

指德性的最完善状态，而是指 “有理性能力的有限者”的 “完整和圆满的善”（ＫｐＶ５：１１０）。尽管
“有理性能力的有限者”和 “完整和圆满的善”等表述的特殊含义有待进一步明确，但康德在提出至

善概念时即明确指出，至善即在于 “德福一致”，它包含 “德”和 “福”两个要素，是对德福相匹

配的要求。

弗洛里安·马韦德 （ＦｌｏｒｉａｎＭａｒｗｅｄｅ）指出，康德的至善概念包含的 “德”的要素，在不同语境

下可分别理解为 “美德”（Ｔｕｇｅｎｄ）或 “道德”（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②，这在 《实践理性批判》有关至善的

部分不难找到印证，也没有太多理解上的困难，在此不多讨论。相反，至善概念中 “福”的要素有

较多的敏感性和争议，尽管康德其实明确表明这个 “福”无非就是作为人之感性欲求对象的幸福，

即人的尘世生活的满足。康德强调，至善所包含的 “德”和 “福”是 “两个在种类上完全不同的要

素”（ＫｐＶ５：１１２）。他因此批评伊比鸠鲁派和斯多亚派的思想，认为前者把德视为实现福的手段，

０１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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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主张德即是福，两者其实都否定了德和福是两种不同的要素 （ＫｐＶ５：１１１－１１２）。康德尤其对
斯多亚学派的主张做了严厉批评，认为他们 “根本不想让至善的第二个成分，亦即幸福，被视为人

的欲求能力的一个特殊对象”。

他们的智者 （指斯多亚派的智者，笔者注）宛如一个意识到自己人格的卓越性的神祗一般独立

于自然 （在他的满意方面），因为他们虽然使这位智者遭受不幸，但却使他不屈从于这些不幸 （同时

也把他表现为脱离了恶的），这样就实际上删除了至善的第二个要素，亦即自身的幸福，因为他们把

这一要素仅仅设定在行动和对自己人格价值的满足中，从而将它包括在道德思维方式的意识中，但在

这里，他们通过自己的本性的声音就已经能够充分地被驳倒了。（ＫｐＶ５：１２７）
这个 “福”之所以带有敏感性，是因为在康德道德哲学的语境中，引入 “幸福”作为至善的不

可删除的组成要素，这很容易遭致各种批评。康德在其道德哲学的不同著作中反复强调道德形而上学

的必要性，排除作为经验性概念的幸福在道德奠基中的地位。在他看来，幸福是理性存在者现实的目

的，“作为促进幸福的手段”的行动要求只是 “机智的建议”，是实然的假言命令式，而非道德的定

言命令式。为此，叔本华和黑格尔曾批评康德在引入至善的理念时显得自相矛盾或不纯粹，因为这虽

然可以调和其形式主义伦理学和幸福论伦理学的紧张关系，但也会威胁其伦理学的自律道德基础，使

其陷入他律道德。当代的艾伦·伍德 （ＡｌｌｅｎＷ．Ｗｏｏｄ）认为康德的至善的思想包含了目的论的考
虑①，国内学者如孙小玲和张会永也在相关文章中指出其中有后果论的思想②，虽然他们对此的评论

有所不同，但在对把至善理解为一种目的这一点上基本一致。

但康德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坚持使他根本无意与幸福论扯上任何暧昧关系，他也一直对此保持足够

的警惕。即便是在其晚年的 《道德形而上学》中，我们还能看到这样鲜明的表态：“如果幸福 （幸福

原则）取代自由 （内在立法的自由原则）被确立为原则，其后果便是一切道德的安乐死。” （ＭＳ６：
３７８）因此，我们对德福一致的理念不能作这样的理解，好像幸福被作为道德的规定根据而被纳入到
康德的思想中。米歇尔·阿尔布雷希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ｌｂｒｅｃｈｔ）和苏珊娜·韦佩尔 （ＳｕｓａｎｎｅＷｅｉｐｅｒ）等
德国学者在驳斥上述他律嫌疑时，都强调康德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把至善视为纯粹实践理性或纯

粹意志的完备对象而非规定根据。他们指出，康德在 “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中提出至善理念，

是作为对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问题的回答，这不同于其在 “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论”对纯粹意志的

规定根据问题的回答。③ 尽管至善何以成为纯粹意志的完备对象还需要进一步的说明，但可以明确的

是，纯粹意志之规定根据问题和纯粹意志的对象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对它们的处理在康德这里是

两个步骤的工作，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展开，前者确立了道德法则 （这是 “德福一致”之 “德”的

依据），后者得出至善的理念 （德福一致）。这意味着，道德法则是 “使至善和至善的造就或者促成

成为自己的客体的根据”（ＫｐＶ５：１０９）。这一点非常重要，康德说 “在此即使最小的误解都会歪曲

意向”，并特地提醒我们至善作为纯粹意志的完备对象的提出，并非 “在道德法则之前把某个客体以

一种善的名义假定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然后从它派生出至上的实践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道德原

则任何时候都会带来他律，并排斥道德原则”（ＫｐＶ５：１０９）。
因此，在至善的理念中，“德”和 “福”不是作为两个并列的要素被纳入其中，“德”是 “第一

个条件”，“福”是 “第二个要素”，两者之间是一种 “隶属关系”。（ＫｐＶ５：１１９）“德”是 “配享

幸福的条件”，“福”以 “德”为前提，是 “与对义务的那种遵循相适应的幸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６：５）。
在德福一致的主张中，“福”“并非独自就绝对善并在一切考虑中都是善的东西，而是在任何时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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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小玲：《康德伦理学中义务与目的之贯通》，《哲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９期；张会永：《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哲
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ＫａｎｔｓＡｎｔｉｎｏｍｉｅｄｅｒ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ｉｌｄｅｓｈｅｉｍｕ．ａ．：ＧｅｏｒｇＯｌｍｓ，１９７８，Ｓ．５８ｆｆ；ＳｕｓａｎｎｅＷｅｉｐｅｒ，Ｔｒｉｅｂｆｅｄｅｒ
ｕｎｄｈｃｈｓｔｅｓＧｕｔ：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ｚｕ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ｒ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ｎ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Ｋａｎｔ，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ｕｎｄＳｃｈｅｌｅｒ（Ｅｐｉｓｔｅｍａｔａ，Ｗüｒｚｂｕｒｇｅｒ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Ｒｅｉ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Ｂｄ．２７５），Ｗüｒｚｂｕｒｇ：Ｋｎｉｇｓｈａｕｓｅｎ＆Ｎｅｕｍａｎｎ，２０００，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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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上的合乎法则的行为为前提条件”（ＫｐＶ５：１１１）。幸福在此完全不是幸福论或目的论伦理学
中确立起来的那种应然的目的，这种目的是道德的直接根据；幸福或对幸福的追求在此毋宁说是作为

一种实然的要素出现，这种事实要素构成道德行动的限制要素。德福一致表达的是合乎道德地追求幸

福的要求，以及把幸福分配给有德之人的要求，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对个人德性的要求，那么后者则包

括对社会公正的要求，但这都意味着至善不是作为一个目的被引入康德的道德哲学之中，它表达的还

是规范性的要求。如此解读在康德有关至善与上帝理念的论述中，以及在其至善的论证思路中，都能

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二）至善与上帝的理念

康德在提出德福一致的理念之后，显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实现至善。不可否认，在此问题上，

康德的思想在不同著作中有一些矛盾和摇摆。在 《纯粹理性批判》和 《实践理性批判》等著作中，

康德指出至善的理念需要预设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前者是实现德之完善的条件，因为德之完善一个

是无止境的进步过程，这 “惟有预设同一个理性存在者的一种无限绵延的实存和人格性 （人们把这

称为灵魂的不死）才是可能的”（ＫｐＶ５：１２２）；后者是实现德福匹配的条件，“惟有假定自然的一
个拥有与道德意向相符合的因果性的至上原因，尘世中的至善才是可能的”（ＫｐＶ５：１２５）。这有浓
厚的宗教和神学的色彩，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康德虽然在至善思想中务实地纳入了对道德行动之

后果的思考，但最终又将之交给来生和仁慈的上帝。这似乎是一种与其启蒙思想和理性精神相悖的消

极做法。① 此外，如佐布李斯特 （ＭａｒｃＺｏｂｒｉｓｔ）所指出的，康德对德作为至善的 “至上条件”的强

调，以及对具有神圣意味的永福 （Ｓｅｌｉｇｋｅｉｔ）概念的阐发，也容易挤压至善理念中福的维度，最终使
得至善的思想局限于如何修德以配享幸福的问题，从而退回到其所批评的斯多亚主义的立场。② 但如

果回到 《宗教论文集》和 《道德形而上学》等论著，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一个在其自律道德思想中较

为自洽的理解。

在 《宗教论文集》的第一版导言中，在引出那个把我们的 “义务”以及 “与对义务的那种遵循

相适应的幸福” “结合在一起并包含在自身之中”的 “尘世上的至善理念”之后，康德马上指出，

“为使这种至善可能，我们必须假定一个更高的、道德的、最圣洁的和全能的存在者，惟有这个存在

者才能把至善的两种要素结合起来”。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６：５）不难发现，与之前的著作相比，这里只提到
“一个更高的、道德的、最圣洁的和全能的存在者”（即上帝），而没有提灵魂不灭这一前提。此外，

在 《宗教论文集》中，康德在处理道德完善性问题时不再执着于道德完善的最终实现，而是更关注

在难以达到真正完善的有限生命中，如何通过不断向善的努力得以配享幸福。针对这一问题关切，上

帝作为 “知人心的审判者”出场：“一个知人心的审判必须被设想为这样的审判，它是从被告的普遍

意念，而不是从这意念的显象、从与法则相背离或者相一致的行动作出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６：７３）康德
以此提示，即便达不到真正的道德完善，改恶向善的努力也足以表明善的意念，从而能够合理地希望

得到相应的幸福。而到更晚出版的 《道德形而上学》之 《德性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 （简称 《德

性论》）中，康德已经不再提灵魂不灭的前提，他探讨的是在完善性理念指引下的实践要求，即促进

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的德性义务。

康德之所以说上帝是一位知人心者，是因为上帝是作为使至善得以可能的条件被设想和引入其思

想之中的。因此，这个上帝是人的一个理念，而非外在的权威，上帝 “（创世的）终极目的也就是那

种同时能够并且应该是人的终极目的的东西”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６：６）。这个上帝之所以是 “更高的、道德

的、最圣洁的和全能的”，显然是基于对现实中造成德福不一的各种原因的考虑，比如缺乏公正的环

境 （好人得不到好报）、缺乏对行动后果的认知 （好心办坏事）或纯粹的坏运气。对上帝的描画就是

对德福一致之前提条件的构想。如果说 “更高的、道德的、最圣洁的”是针对人的德性和制度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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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那么 “全能的”就进一步涉及对行为之可能后果的认知等方面的要求，这与后来韦伯和阿

佩尔对于现实世界之缺陷的考虑完全一致，甚至约纳斯责任伦理所主张的获取知识的义务①也已经包

含于其中。康德因此指出，“上帝存在”这个命题是从道德中产生的，是在实践关系中被假定的，它

不是一个理论命题，而是一个实践命题。可见，“上帝存在”这一命题的提出，其意图不在于在理论

上要求承认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者，而是表达实践上的希望和要求，希望至善实现并要求努力促使其实

现，即 “每个人都应该使尘世上的至善成为自己的终极目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６：６）。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表述虽然出现了 “目的”概念，但这个 “终极目的”并非古希腊哲学中那

种处于目的金字塔顶尖的最高目的 （人们是为了欲求这个最高目的而欲求别的目的），而是 “包含着

其他所有目的的不可避免的、同时又是充足的条件的目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６：６）。也就是说，至善之所以
应当成为每个人的 “终极目的”，是因为它作为保证人们所有其他目的得以实现的 “不可避免的、同

时又是充足的条件”而被纯然的理性所希望或要求。它表达的依然是规范性的要求，它之所以可被

称为目的，是因为这种规范性要求不只是消极的、限制性的要求，而是有着积极的内容。这启发我们

回过来理解前面提到的至善作为有理性能力的有限者的 “完整和圆满的善”，康德在其他语境下还有

“纯粹实践理性对象之无条件总体”或 “纯粹意志的全部客体”之说 （ＫｐＶ５：１０８，１０９），他的意思
显然不是说至善囊括了纯粹理性所有的对象，而是说至善是使所有其他的对象得以可能的条件。

至此，至善的内涵及其所包含的道德要求就更加清楚了。需要指出的是，康德以至善理念作为道

德向宗教过渡的思想环节，这充分表明其宗教思想的理性特质：它无关乎传统意义上的信仰，而关乎

希望，是对康德的 “我能够希望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在此意义上，《宗教论文集》的文章可以被理

解为借助传统宗教的概念和故事阐发其理性宗教思想的尝试：善的原则与恶的原则的斗争涉及个体道

德完善的问题，伦理共同体的思想则包含了对制度的思考，这些都是作为使德福一致能为可能的条件

来讨论的。如此则康德的宗教思想完全符合启蒙和理性主义精神，他并未将至善的实现寄托于来世，

寄托于那个作为信仰对象的上帝，而是以至善为指导性理念提出诸如个体完善和制度建设等积极的和

理性的道德要求。

三、至善理念的论证

结合至善的内涵及其所包含的道德要求，其实已经能够初步体会其责任伦理的意味，但为了更清

晰地呈现其责任伦理的思想，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康德如何在其思想中引入至善的理念。这涉及至善的

论证问题：至善何以成为纯粹意志的完备对象？或者说，为何每个人都应当使尘世上的至善成为自己

的终极目的？康德回答这些问题的思路对于把握至善的思想显然有重要意义。尽管这正是至善思想之

所以困难和充满争议的原因所在，康德似乎并未专门对此进行系统的论证，甚至说这些结论的得出只

是基于一种 “洞察”（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６：６）。但基于康德在 《实践理性批判》和 《宗教论文集》等文献的

相关论述，我们还是可以试着重构其基本论证思路。

（一）两步论证法

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德福一致的理念出现于 “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部分，康德强调这

部分是在 “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论”的基础上展开的，这表明康德对至善的论证是通过两个步骤才

最终完成。按照康德的说法，“分析论”包括纯粹实践理性的逻辑论和感性论 （ＫｐＶ５：９０），旨在分
析阐明纯粹实践理性的原则、概念以及敬重作为道德情感的先天可能性，最终确立了道德法则作为纯

粹意志的规定根据所具有的纯粹性和约束力。“辩证论”则转向纯粹理性在实践中的应用，追问纯粹

实践理性的对象，并确立至善作为 “纯粹实践理性对象的无条件总体”或 “纯粹意志的全部客体”

（ＫｐＶ５：１０８，１０９）。不难发现，从 “分析论”到 “辩证论”的推进，有一个视角或立足点的变化或

扩展：前者基于一个抽象的、理性的视角，它虽然预设了作为道德行动者的人的感性方面 （否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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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道德），但悬置了人的感性有限性问题，重在表明道德的纯粹性和约束力；后者转向理性在实

践中的应用，立足于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人，需要一种理性思考兼顾感性需求的双重视角。

之所以在纯粹实践理性的应用中需要进一步追问纯粹理性的对象，从行动理论的角度看，在于意

志仅有形式的规定尚不能形成行动。康德曾指出：“倘若不与目的发生任何关系，人就根本不能做出

任何意志规定。”（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６：４）而道德的行动没有先行的目的，只能通过设想可能的结果确定其目
的。这在纯粹实践理性的应用中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因为作为道德行动者的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

者，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总是以追求某种幸福为目的，也决定了他需要在意道德行动的后果。

虽然就道德来说，为了正当地行动并不需要一个目的，相反，从根本上来说，包含着运用自由的

形式条件的法则对它来说就足够了。但是，从道德中毕竟产生出一种目的，因为对于理性而言，回答

“从我们的这种正当行为中究竟产生出什么”这个问题，以及即使正当行为会产生什么结果并不完全

由我们掌握，但我们能够以什么作为一个目的来调整自己的所作所为，以便至少与它协调一致，这些

都不可能是无关要紧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６：５）
这里说的 “协调一致”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与道德本性的协调一致。结合上文对德福一致之可

能性的分析可以得出，追求两者协调一致的重点在于克服德福不一可能带来的两者之间的冲突，或者

更确切地说，在于克服人的自然有限性方面的限制对道德行动的阻碍。按照康德的理解，尽管法则具

有绝对的必要性，并且对法则的敬重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道德情感 （ＭＳ６：４０８），但对于有限理
性存在者而言，德福不一无疑会对敬重情感的自然生发构成障碍。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理性必须把

德福一致规定为 “终极目的”。这也是佐布李斯特和韦佩尔等当代学者把康德的至善思想与动机问题

联系起来的原因，尽管他们对至善思想的具体理解和评价有所不同，但都看到至善的理念是为克服道

德动机的可能障碍而提出的。①

至此，至善的思想经由分析论到辩证论两个步骤的论证思路就很清楚了。需要强调的是，辩证论

将人的自然本性纳入考虑，并不意味着转而直接出于偏好而行动，而是据此提示：纯然的理性必定需

要 “照顾”到人的需求，使相应行动的结果成为人所 “喜爱的东西”（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６：６）。这也是辩证论
基于分析论之说所意谓的。因此，尽管我们出于修辞的考虑称 “辩证论”的视角为 “双重视角”，但

这种双重视角并非理想视角和现实视角或理性与感性的相互掺合或妥协，而是在理性基础上对感性的

接纳和规范。并且其中对人的感性方面的考虑只是形式性的，尚未涉及人的具体感性规定性，并非经

验意义上对感性的把握，而只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确认，或者说对人的感性先天性的确认。

对照阿佩尔在其对话伦理学的Ｂ部分论证中提出的理想交往共同体和现实交往共同体之双重先
天性之说②，康德这里可以说包含了 “理性感性双重先天性”的思想。如此，康德才有理由说至善是

纯粹实践理性的完备对象，也才有理由说 “‘要使尘世上的至善成为你的终极目的’这一命题，是一

个先天综合命题”。（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６：６）据此，我们就能断言，康德论证至善思想的思路与阿佩尔对话－
责任伦理学Ｂ部分论证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分析论”和 “辩证论”就是康德道德哲学的Ａ、Ｂ两
部分，前者基于 “理性先天性”阐明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形式规定根据，得出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本

道德规范，后者基于 “理性和感性双重先天性”阐明了作为纯粹实践理性之完备对象的至善理念，

并由此得出 “要使尘世上的至善成为你的终极目的”的道德要求。

康德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将至善视为 “理性的兴趣”或 “纯粹理性的实践兴趣”，并称这是

“理性的应用在某个别的、亦即实践的意图中的扩展，这与理性那本身在于限制思辨的违禁的兴趣是

根本不相悖的”（ＫｐＶ５：１２１）。有评论者以康德也将至善视为纯粹意志的规定根据 （ＫｐＶ５：１０９－
１１０）为由，指责康德之混乱或自相矛盾③，因为他之前说过法则是纯粹意志的规定根据，而至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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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ａｒｃＺｏｂｒｉｓｔ，ＫａｎｔｓＬｅｈｒｅｖｏｍｈｃｈｓｔｅｎＧｕｔｕｎｄｄｉｅＦｒａｇｅｍｏｒａｌｉｓｃｈｅｒ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２８５－２８６；ＳｕｓａｎｎｅＷｅｉｐｅｒ，Ｔｒｉｅｂｆｅｄｅｒｕｎｄｈｃｈｓ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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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第３３５－３３６页。
ＭａｒｃＺｏｂｒｉｓｔ，ＫａｎｔｓＬｅｈｒｅｖｏｍｈｃｈｓｔｅｎＧｕｔｕｎｄｄｉｅＦｒａｇｅｍｏｒａｌｉｓｃｈｅｒ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Ｋａ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ｎ，Ｓ．２９１ｆｆ．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

其完备对象。但基于上文分析过的至善理念中 “德”和 “福”两要素的隶属关系，以及这里所说的

“扩展”，这个所谓的混乱或矛盾并非不可消解。至善的理念是在分析论中建构的道德法则的基础上

确立起来，其确立扩展了道德法则的内涵，就此而言可以说是纯粹意志的规定根据。

这一 “扩展”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康德伦理学之所以被简单认定为意念伦理或

原则伦理，与这一环节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不无关系。这一扩展涉及对人的感性有限性的考虑，旨在协

调理性和感性的关系。这充分表明康德思想的落脚点不是任何抽象的理性存在者，而是 “有理性能

力的有限者”或 “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其伦理学决不是韦伯所批评的 “圣人的伦理”，而是如艾塞

尔 （ＡｎｄｒｅａＭａｒｌｅｎＥｓｓｅｒ）所说的 “有限者的伦理”①。从 “分析论”到 “感性论”两个步骤的论证，

不仅彰显了理性的权威，而且顾及感性的障碍和限制。由此扩展出来的至善理念，甚至就其具体主张

而言，若不考虑一些具体的细节和侧重，与阿佩尔的责任伦理有很多一致之处：相互平等和尊重的要

求与阿佩尔的平等权利原则基本一致，而至善理念所包含的德性完善和制度完善的要求也与阿佩尔Ｂ
部分的进步原则有重合之处。康德的伦理学，无论在问题意识、解决思路甚至在观点上，都与阿佩尔

的责任伦理有着惊人的一致。②

（二）对一个可能的质疑的回应

以上重构的两步论证法使得我们较为便利地把康德的思路与阿佩尔关联起来，从而发现他们思路

和观点的相似性。但佐布李斯特和马韦德等学者在重构至善思想的论证思路时，都不曾特别强调这种

两步论证法：佐布李斯特认为康德在论证中预设了一个理性的视角，而马韦德则指出康德是通过一个

思想实验完成至善理念的建构。这是否会成为对本文的一个质疑？

佐布李斯特和马韦德的判断都基于康德宗教论文集中的这段文字：

假定有一个人，他尊重道德法则并且思考这样的问题 （这是他很难避免的），即如果他能够的

话，他会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为自己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且他还要把自己作为一个成员置入这

个世界，那么，他就会不仅恰好像至善的道德理念在选择纯然听凭至善时所造成的那样来选择世界，

而且还会要求确实存在一个世界，因为道德法则要求实现通过我们而可能的至善，即使他按照这一个

理念发现自己有为了自己的人格而丧失幸福的危险，因为他可能会不能符合以理性为条件的幸福。因

此，他会感到这一判断是完全公允的，如同由一位局外人作出的，但同时又会感到理性强迫他承认这

一判断是他自己的判断。（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６：５－６）
康德在此假定了一个人，这个人显然是一个真实的、可能偏私的有限理性存在者，他在思考他生

活于其中的世界应当是怎样的世界。这就是马韦德说的思想实验。按照康德的分析，这个人必定会设

想一个能够实现至善的世界并且希望这样的世界能够存在，这不是因为他通过计算发现这样的世界有

利于他本人的生存 （考虑其现实情况，结论未必如此），而是 “理性强迫他”做出这样的判断。也就

是说，理性强迫他悬置他本人的德性和幸福的可能状态，“像一个公允的局外人一样做出判断”。这

也就是佐布李斯特所说的理性的视角。

但这一思想实验何以适合用作对至善思想的论证？康德如何能够合理地预设一个理性的视角？康

德在此必定考虑到人的感性和理性双重属性，并预设了理性的权威和约束力，这主要对应于两步论证

法中的第二步工作。正如佐布李斯特批评康德没有充分论证其理性的视角，这一工作孤立地看是有问

题的，只有将之置于两步论证的架构中，其中有关理性权威和约束力的约束才不至于显得突兀。

有意思的是，阿佩尔也有类似的淡化两个步骤的论证策略。在驳斥哈贝马斯将交往行动和策略性

行动作为两种不同的行动类型相提并论的做法时，阿佩尔强调，一个现实的行动者虽然事实上可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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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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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些不同，比如阿佩尔更侧重于制度建设，而康德则发展出较为体系化的德

性论思想，毋宁说，这是不同时代中哲学家的不同侧重。康德的法权论对应于阿佩尔的制度建设主张，而阿佩尔虽然没有强调美

德培养，但这不意味着其伦理中不能生发出德性论的维度。（参见罗亚玲：《平等权利和共同责任———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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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策略性行动，但当其需要针对其他相关者为自己的诉求辩护时，即当他在面临合理性检验的时候，

他必须———用康德的话就是 “理性强迫他”———作为一个对话者进行自我辩护，必须超越自我中心

的立场考虑所有相关者的利益。① 这里同样包含一个预设，即对交往行动之基础性地位或交往理性的

预设，而这一预设同样需要置于阿佩尔对话－责任伦理学的两步论证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
因此，佐布李斯特和马韦德重构出来的至善思想论证方式，不足以作为对两步论证法的反驳，相

反，只有置于两步重构法的大框架之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可以进一步质疑两步论证法，这将

是一个更大的课题。但无论是在康德这里还是在阿佩尔那里，两步论证的策略都充分表明了其义务论

伦理学的责任伦理意识。

四、小　　结

以上我们首先结合责任伦理的发展脉络分析得出：责任伦理作为一种整合义务论伦理学和后果论

伦理学的尝试，其要旨在于既承认道德原则之普遍有效性，又主张在原则应用中纳入对行动后果的考

虑。建构一门独立的责任伦理需要通过两个步骤，首先从一个抽象的理性的视角出发确立义务论伦理

学的一些基本道德原则，然后结合原则应用的现实处境，将之前确立的基本道德原则视为指导性理念

以证成策略性的道德原则作为补充。而通过对至善所包含的德福一致理念和上帝理念的分析，以及对

至善思想的论证思路的梳理，尤其是通过将康德的论证思路与阿佩尔对话责任伦理的论证思路进行对

照，我们发现：康德的至善思想，无论就其基本主张还是就其论证思路而言，都与阿佩尔对话伦理学

Ｂ部分阐发的责任思想有很多一致之处。这些一致体现了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尽管他当
时尚未使用责任伦理的概念。

其实，如果把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与阿佩尔的对话责任伦理学体系做进一步的对照，甚至还能进

一步得出，至善思想可以说就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 Ｂ部分。如此，我们还能更为鲜明地呈现康德道
德哲学的责任伦理之维以及至善思想在其中的关键地位。当然，这需要基于对至善在康德道德哲学中

的地位的考察，本文限于篇幅暂且打住。无论如何，通过发掘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我们

希望能够回应针对康德的所谓信念伦理或严格主义的批评，为重新理解康德道德哲学以及其当代意义

提供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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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韩燕丽

【摘要】关于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美德伦理学，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争论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儒家伦理学

究竟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而不是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一种关于美德的伦理学，这是因

为后者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进路的伦理学理论都可以有关于美德的伦理学，无论是康德主义

的伦理学还是后果主义的伦理学，包括儒家伦理学，这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真正需要弄清楚的是儒家伦理

学究竟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或标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证成儒家伦理学可以满足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

理学的两个基本要求，即基础性要求和完备性要求，可以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不仅可以推动

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入研究与创新，还可以彰显儒家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美德；独立性；基本概念；儒家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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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燕丽，山东聊城人，哲学博士，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３）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副教

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 （行政学院）基地研究员、

山东省政德与廉洁文化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创新工程科技支撑重大项目 （２０２２ＣＸ００７）

中国儒家哲学是在不断重新诠释前人经典的过程中获得进步与发展的。如何从当代和全人类的眼

光 （包含中西比较的方法）去研究儒家伦理思想，推陈出新，以彰显中国儒学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

义，成为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儒家伦理研究的一种趋向。随着西方美德伦理学的复兴与发展，何种意义

上的美德伦理学可以适用于儒家，成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海内外儒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事实
上，国内外研究美德伦理学的学者，特别是海外学者，无论是赞成抑或否定美德伦理学研究进路，对

于 “美德伦理学”和 “关于美德的伦理学”之间的严格区别已逐渐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美德伦理

学，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是以美德概念为其基本概念的伦理学或者美德概念，或美德问

题具有首要性 （ｐｒｉｍａｃｙ）的伦理学，相对于基本的或首要的美德概念或美德问题，其他的伦理学概
念或问题都是派生的、从属的。而采取康德主义、后果主义或其他研究进路研究美德的伦理学是关于

美德的伦理学，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因为美德或美德问题在他们那里都只具有从属的或派

生的地位。由于任何进路的伦理学都可以研究美德，因而儒家可以有关于美德的伦理学，是一个显而

易见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关于儒家伦理学 （包括孟子伦理学）是否是一种美德伦理学的争

论，实质上应当是关于儒家伦理学是否可以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儒

家究竟有没有作为伦理学的基本或首要概念的美德概念？如果有，这种解读能否完整地表达儒家对这

个世界究竟应当怎样的看法。

本文聚焦近年来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论述，对这一问题重新梳理，证成严格意义上的美德

伦理学适用于儒家伦理学。首先，对学界已有讨论进行归类阐述，指出目前存有诸多争论的主要原

因，进一步分析儒家能否解读为美德伦理学的争论实质。接着，逐步分析和批判儒家美德伦理学不可

以成立面临的各种指责，指出各种指责背后隐藏的各种理论预设以及各个理论预设可能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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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发现，美德伦理学适用于儒家美德伦理学的关键是如何设置讨论标准，儒家伦理学是否是一种

美德伦理学或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亟需给出阐释。

一、关于儒家能否解读为美德伦理学争论的实质

随着美德伦理学的发展，儒家美德伦理学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这一方面得益于英语世界

中中国哲学研究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哲学自身融入世界话语体系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哲学如何以一种合适的身份或诠释方式被世界哲学体系所熟悉以及认同，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儒家美德伦理学由此而蓬勃发展。具体来说，儒家伦理学是否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历经了以下三个发

展阶段。

争论的第一阶段起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并影响至今。这一阶段争论的典型特征是，双方都以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为美德伦理的范本，来谈论儒家伦理是否是美德伦理。一派主张儒家伦理学是一种

亚氏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亦译为德性伦理学或德行伦理学），如沈清松、潘小慧、蔡信安、余纪

元、万百安 （Ｂ．Ｗ．ｖａｎＮｏｒｄｅｎ）、沈美华 （ＭａｙＳｉｍ）等；另一派则主张不是，如安乐哲 （ＲｏｇｅｒＡ
ｍｅｓ）、罗斯文 （ＨｅｎｒｙＲｏｓｅｍｏｎｔ）、南乐山 （Ｒｏｂｅｒｔ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Ｎｅｖｉｌｌｅ）等。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专
著性成果当属余纪元的 《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他将孔子与亚氏伦理学进行比

较，表明儒家也有自己的美德伦理学。但他所参照的美德伦理学范本是亚氏伦理学，而按照严格意义

上的美德伦理，亚氏伦理学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德伦理都是成问题的。① 据此来说明儒家伦理可以

是一种美德伦理，会遇到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至多只能说明儒家伦理是一种关于美德的伦理，而非

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这将大大削弱儒家学说美德伦理解读的理论价值，也不利于儒家美德伦理与

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进行对话与交流。

争论的第二阶段大致发生在近十年，主要讨论的问题是美德伦理学是否可以涵盖儒家伦理学的全

部。毋庸置疑，儒家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一样都重视美德品质，但重视不等于可以涵盖儒家伦理学全

部。陈来在 《儒学美德论》一书中对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将美德做出各种解

释以及分类的方式来说明儒家对美德的推崇。他指出，“所有美德伦理的优点儒家伦理都具备”②，儒

家伦理作为美德伦理无可置疑，问题只在于如何解读，以及这种解读是否可以涵盖整个儒家伦理思

想。杨国荣则指出儒家思想基于仁和礼的统一，既不同于亚氏的德性伦理，也有别于康德的规范伦

理，“仅仅从德性伦理的角度考察儒学，似乎不足以把握儒学的全部”③。刘余莉、黄藿也给出过类似

的观点④。

值得注意的是，陈来的 《儒学美德论》一书尽管高度肯定认可对儒家美德伦理进行解读的意义

和价值，但该书的重心不在于发展和捍卫儒家美德伦理，而是旨在通过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的比较研

究，“加深对儒家美德理论和道德思想的理解”。⑤ 该书认为儒家美德伦理并不能涵盖全部儒家伦理思

想，实际上对将儒家伦理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严格意义上的儒家美德伦

理能否涵盖陈来所说的 “五个统一”⑥？能否解释杨国荣所说的仁与礼的统一？

第三阶段大致起于本世纪初并延续至今。双方不再以亚氏伦理学为美德伦理的唯一范本，也不再

聚焦于两种伦理学是否可以完全等同，争论的重点转向儒家伦理可否解读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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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否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学界存有争议。（参见黄勇：《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还是朱熹？》，

《哲学动态》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陈来：《儒学美德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第２８４页。
杨国荣：《再思儒学》，济南：济南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８页。
参见刘余莉：《儒家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陈来：《儒学美德论》，第２页。
这 “五个统一”主要是指原则与美德的统一、德性与德行的统一、道德与非道德的统一、公德与私德的统一、道德境界与超道

德境界的统一。（参见陈来：《儒学美德论》，第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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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支持者主要有斯洛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ｌｏｔｅ）、詹世友、黄勇、唐文明、邵显侠等。反对者主要有李明
辉和萧阳，与以往的反对者不同，他们并不反对儒家可以有关于美德的伦理学，但反对儒家有严格意

义上的或 “标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在这一争论中，关于儒家美德伦理研究成果也不再是亚氏

意义上的美德伦理。例如，詹世友强调孟子伦理是由内心亲证善端，而非把规范作为前提的美德伦

理①；邵显侠强调孟子和儒家伦理是一种情感主义的美德伦理；黄勇则认为朱熹的伦理思想比亚氏伦

理学更符合理想形态的美德伦理。此方面的杰出代表无疑是黄勇，其 《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

的贡献》一书讨论的儒家美德伦理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黄氏在 “导论”中提出了美德伦理的

理想形态和历史形态的概念，并以朱熹为例，证明儒家伦理比亚氏伦理更符合理想形态的美德伦理，

是一种更本真的美德伦理。但正如黄氏所言，该书不是试图阐述一种完备的本真的儒家美德伦理，而

是重在讨论儒家对当代美德伦理可以做出的贡献，该书也没有具体讨论在儒家美德伦理思想中最具代

表性的孟子美德伦理。事实上，儒家伦理学可以进一步建构更完备、更系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儒家美

德伦理体系，这一体系绝不止是黄勇所说的分类意义上的，而是表达这个世界应当怎样的不可或缺的

体系。总之，严格意义上的儒家美德伦理就其本意而言是将美德概念视为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伦理学

的其他概念和问题都可以通过它们得到解释和回答。儒家伦理学需要对这一系列问题给出正面回应。

二、儒家可不可以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事实上，很多学者并不反对儒家可以有关于美德的伦理学，但反对儒家有严格意义上的或 “标

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更多地这种严格意义上或标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是一种符合诸多规范

伦理学家期许的美德伦理学。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论点表明儒家伦理学需要对学界给出他们为何是严格

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关于美德伦理学的正面回应。面对以往规范伦理学的各种批

评，儒家美德伦理学要想真正得到学界认可，不能 “只破不立”，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以往规范伦理学

批评回应的层面上，必须援引儒家伦理学基本概念的自身合理性来对其可行性给出进一步分析。换言

之，想证明儒家美德伦理学并非关于美德的理论，而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就不仅要说明

儒家重视美德，而且需要证明美德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是且仅是美德，由美德概念能够完整地演绎出该

伦理学的全部内容。

这一观点得到学界的认可，但在演绎各自立场的过程中仍有不少争论。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儒

家美德伦理学是否有自己的基本概念表示怀疑。有学者依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家赫斯特豪

斯 （Ｒ．Ｈｕｒｓｔｈｏｕｓｅ）对何为美德伦理学的概括性表述清单②，一方面延续弗兰克纳 （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ｒａｎ
ｋｅｎａ）对美德伦理学的批评，认为 “每一种美德的定义都依赖相应的规范伦理学理论”③，另一方面

指出目前众多美德伦理学理论中依赖于互相排斥甚至互相对立的 “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美

德伦理学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前者值得商榷：作者误解了赫斯特豪斯清单的真实

意图及立场。赫斯特豪斯在清单引文的下方明确指出：“我之所以列出上述清单，是因为对美德伦理

学的这些描述实在太常见，而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很好。相反，我认为就其粗糙的简短性而言，这些

描述存在着严重的误导性。当然，它们各自包含一定的真理 （这正是它们如此常见的原因），而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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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詹世友：《孟子道德学说的美德伦理特征及其现代省思》，《道德与文明》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赫斯特豪斯此处的清单原文表述是：美德伦理学被描绘成许多样子。它被描述为：（１）一种 “以行为者为中心”而不是 “以行

为为中心”的伦理学；（２）它更关心 “是什么”，而不是 “做什么”；（３）它着手处理的是 “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

“我应当采取怎样的行为”；（４）它以特定的德性概念 （好、优秀、美德），而不是以义务论的概念 （正确、义务、责任）为基

础；（５）它拒绝承认伦理学可以凭借那些能够提供具体行为指南的规则或原则的形式而法典化。（参见 ［新西兰］罗莎琳德·赫

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李义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７页。）
邓安庆：《美德伦理学：历史及其问题》，邓安庆主编：《伦理学术第７辑：美德伦理新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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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推进，我也会返回这些描述，指出他们可能包含哪些真理以及限定条件。”① 换言之，赫斯特

豪斯列出上述清单的目的不是完全否定这些陈述，只是因为这些陈述的简短性表达，容易引起人们对

美德伦理学界定的相关误解。这些清单包含一定的真理，但这些真理涉及一定的限定条件，需要对这

些真理适用的范围给出进一步的限定性说明。后者也可以被完全反驳：在今天的美德伦理学语境中，

儒家美德伦理学或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他们之间甚至对某

些问题存有纷争，但我们不能据此说明美德伦理学不具有独立性，或儒家伦理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

德伦理学。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争论与反驳中愈加成熟完善。

再如，在 《警惕 “美德伦理学”的僭妄》一文中，邓安庆犀利地指出 “美德伦理学复兴”的过

程中表现出 “美德的僭妄”，“原因就在于当代美德伦理学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为了把 ‘美德伦理’

阐释为与功利主义后果论和康德主义道义论相对立的唯一合理的伦理学类型，为自己提出了根本无法

完成的一个任务，即将 ‘美德’（ｖｉｒｔｕｅ）阐释为伦理学的元概念，不从一个人的行为及其行动原则
出发，不以规范性概念为媒介，而仅仅注目于德性本身，将其作为一个基础性的、非衍生性的概念，

来阐明什么是善，什么是一个善的行为，什么是一个好人”②。事实上真的如此么？美德伦理学的美

德之所以不能是一种基础性的元概念，是因为美德在古希腊哲学中是一个功能概念，但美德的功能发

挥之后，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才能获得幸福，实现人生的兴旺发达状态。亚里士多德通过聚焦培育美德

来阐述道德行为者怎样才能实现人生的兴旺发达。再者，邓文初始阶段就假定了性善论的谬误性，认

为将美德视为天生、生而具有的道德品质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文本，美德并不

完全是反乎自然的，如 《尼各马可伦理学》所讲的 “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

过习惯而完善。其次，自然馈赠我们的所有能力都是先以潜能形式为我们所获得，然后才表现在我们

的活动中”③。用孟子的话说，这种人特有的美德能力就是 “端”。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美德的实现

层面，忽视了它潜在可能性层面。美德不仅仅是为道德典范所具有的、静态的道德品质或品格，更是

在道德实践中不断生成发展的动态概念。

邓文还指出，斯洛特没有给出文本证据，说明亚里士多德需要用有美德的个体来说明好的行动。

但这样的文本在亚氏文献中并不在少数。例如，“一个人被称为公正的人或节制的人，却不是仅仅因

为做了这样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像公正的人或节制的人那样地做了这样的行为”④。这句话较为清楚

地表现出行为者为中心的立场。再如，“究竟选择哪种行为更好，这很难说清楚。因为，具体情境中

有许多差异”⑤。在解释这句话时，亚里士多德引入各种具体的美德，如勇敢是一种美德，勇敢的人

是出于高贵而面对死的人。亚里士多德又区分了各种 “算不得真正勇敢”的情形，从无知的勇敢、

乐观的勇敢、愤怒的勇敢、经验的勇敢到公民的勇敢。这几类勇敢者在面对通常的情境时，表现得与

真正的勇敢者没有区别，因此在有效的道德情境出现之前，从行为上无法区分这几类勇敢与真正的勇

敢。问题在于，如果在日常情境中无法区别真正的勇敢者，那么等到面临突发情境时，理论上人们是

无法判断这些勇敢者中哪个做出真正的勇敢行为。人们的判断只能依据之前被公认为真正的勇敢者

（在希腊语境中即英雄）在此种情境中的选择来进行。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面对已预见到的危险而

如此的表现，可以是出于推断和逻各斯的，而面对突发的危险而如此表现则必定是出于品质的。”⑥

可见，真正勇敢的行为是出于勇敢这一美德的。总之，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在今天的美德伦理学

语境中，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但支撑斯洛特的观点的文本证据不在少数。按照这种理

路，邓安庆大概会认为要更充分地证明一种儒家作为严格美德伦理的依据和可能性，必须要说明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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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新西兰］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第２７页。
邓安庆：《警惕 “美德伦理学”的僭妄》，《伦理学术第１１辑：美德伦理学的重新定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１年，主
编导读部分。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３６页。
同上，第４２页。
同上，第６０页。
同上，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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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否能够充分证明美德是一个元概念，以孟子为例的话，仁与义在孟子这里不依赖于礼的规范性

是否可以得到阐明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承认儒家美德伦理学有自己的基本概念，除了意味着承认儒家美德伦理学中美德可以以概念还原

的方式作为一个元概念，解释推衍出其他概念，还意味着承认儒家美德伦理学像罗伯特·罗登

（ＲｏｂｅｒｔＢ．Ｌｏｕｄｅｎ）等指出的那样，在一元论策略下以美德作为基本概念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正是
在此意义上，美德伦理学家试图证明美德伦理学具有与其他伦理道德理论一样的 “等级结构”，但反

对者们试图证明美德伦理学的 “等级结构”并不成功，以此来攻击美德伦理学。

不妨进一步考察对这一观点最成功的论证。萧阳指出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标准美德伦理学具有

总体上的 “等级结构”，萧阳对 “总体的等级结构”的定义是：概念 Ｘ是伦理学 Ｅ中的基本概念，
当Ｅ是基于Ｘ的伦理学，即Ｘ逻辑上先于并独立于Ｅ中的其它概念，并且这些所有其它概念都从 Ｘ
中衍生而来，那么Ｅ具有以Ｘ概念为基础的 “总体的等级结构”。他认为孔孟的学说更接近一种具有

总体上的非等级结构，存在 “局部性的”基本概念，但没有一个 “总体性的”基本概念的非标准伦

理学理论，这意味着儒家伦理学不是一种严格意义的美德伦理学，只是一种关于美德伦理的理论。为

了说明这点，萧阳试图从 “礼在其生活领域中的基础地位”“人伦在孟子伦理学中至少要与美德平等

的基础地位”“仁政并不要求仁作为必要条件”（这是最弱的角度），来说明儒家伦理学的非等级结构

特征。用他的话说，儒家伦理学在某些生活领域的局部亚结构可能是有基本概念的等级结构，但

“没有一个 ‘总体性的’基础概念”①，所以儒家伦理学不可能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当萧阳指出美德伦理学 “模仿了另外两种伦理学”时，似乎暗示美

德伦理学存有不模仿另外两种伦理学的空间，或者说存有基本概念的可能。在 “好礼”论证中，萧

氏认为 “礼”在儒家伦理学中是先于 “好礼”的基本概念，但 “礼”不可以作为一种基本概念。

“《论语》中伦理学的总体结构并不将礼当作 ‘总体上’的基础概念，因为并非所有其他概念都能通

过礼的概念来得到定义，所以说，《论语》中伦理学理论的总体结构依旧是 ‘扁平’的，尽管其中存

在着局部的 ‘等级’亚结构。”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试图通过引入一种 “总体上的等级结构”，

为美德伦理学提供一种更合适的底层结构。他认为存在两种可能的 “总体上的非等级结构”，一种是

简单的不存在可以衍生出所有其他概念的基本概念，另一种是不存在基本概念，但存在具有不同基本

概念的等级亚结构，而儒家伦理学的 “礼”就不是一种总体上的基本概念。“人们最终应该获得许多

美德，‘好礼’就是其中的一种美德。但是，这个美德不是基础概念。至少就好礼这一美德来说，

‘礼’是基础概念，礼是在独立于好礼这一美德的条件下先被给出的，再从 ‘礼’这个基础概念衍生

出来 ‘好礼’这个美德概念：那些使人喜好礼的品性特质就是 ‘好礼’的美德。”② 对此，黄勇指

出，仁是目的，礼是手段，所以礼不是真正的基本概念。但黄勇并没有直接回答萧阳文中 “好礼”

这个美德的问题，在黄的论证中， “好礼”是次级美德， “礼”是行为规范，而 “仁”是基础美德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ｖｉｒｔｕｅ），这种关系类似于 “守法”“法”“义”的关系。这样的话，“好礼”在儒家美德伦

理的美德表中占据的还是次要地位。萧氏指出，“《论语》中伦理学的总体结构并不将 ‘礼’当作

‘总体上’的基础概念，因为并非所有其他概念都能通过礼的概念来得到定义”③。这一观点的完整表

述也许是，礼在人伦这一生活空间内是基本概念，且不可化约为仁义。如果进一步引用黄勇对广义美

德伦理学、狭义美德伦理学的分类④，结合萧阳的分析理路，尤其是 “好礼”中礼的基础地位的思

路，他将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在 《论语》的狭义伦理空间中，仁是唯一的基本概念，且仁是美德。这

就相当于至少在狭义的伦理空间中，萧阳已经承认儒家美德伦理学具有基本概念，儒家美德伦理学是

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其他的生活空间中进一步扩展仁的基础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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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萧阳：《论 “美德伦理学”何以不适用于儒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黄勇：《儒家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与李明辉、安乐哲和萧阳商榷》，《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
本段萧阳相关观点，参见萧阳：《论 “美德伦理学”何以不适用于儒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参见黄勇：《儒家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与李明辉、安乐哲和萧阳商榷》，《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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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将那些非美德的基本概念解释为美德；同时应注意到，“好礼”论证不是文章的论证核心，而是

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的等级结构特征。至于 “人伦”论证，孟子伦理学是以 “人伦”为基本概念的

关系伦理学这一说法并不充分。就像黄勇反驳的，没有充足的文本证据可以证明 “人伦”的基础性

地位。在 《孟子》中， “人伦”一词共出现６次，加上 “大伦”的相关表述也只有９次。萧氏对
“人伦”的理解似乎局限于 “人际关系”。但孟子在有的文本中，例如 “饱食” “暖衣”而无 “人

伦”，“近乎禽兽”（《滕文公上》）中使用 “人伦”时，其实表示的是 “一种好的人际关系”的可能

性。在此意义上，黄勇亦歪曲了萧阳的论证。

事实上，对于儒家伦理学的 “等级结构”问题，萧氏所有关于 “等级结构”的结论所蕴含的假

设是，儒家伦理学并不具有功利主义、义务论那样的 “等级结构”，所以儒家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

学。这一假设是否成立值得商榷。“等级结构”之所以是儒家美德伦理学存在的重要因素，是因为大

家潜在地认为一种伦理学若要有独立性，必须有自己的基本概念，且基本概念推演出其他派生概念，

其他派生概念可以通过概念还原主义还原为基本概念，进而构建伦理体系。但是基本概念与派生概念

的关系并非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单维度的推演关系，基本概念可能是一系列较为丰富的概念，也可能

是一个概念系统，源头的或者优先的基本概念一定是极少数的几个甚至是一个概念，这并没有定论。

但是萧阳在论证过程中显然是忽略了基本概念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概念还原也不是萧阳理解的

那样，必然是一种严格的概念还原体系，有时人们在反思或思考伦理问题时，优先会想到一些作为参

考的概念，人们优先想到的、作为参照的概念仅仅是因为自身的 “优先关系”而被人们获得，甚至

作为基本概念。这种 “优先关系”在思维体系中被等同于 “还原关系”。①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

儒家美德伦理学中基本概念与概念还原的关系类型，而不是对儒家美德伦理学等级结构进行盲目否

定。毕竟，儒家伦理学拥有自己的美德基本概念体系，不一定完全与义务论、目的论的基本概念体系

一致。总之，通过上述分析，儒家伦理学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这一论断并不成立。

三、儒家为何可以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儒家伦理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是具有自己的基本美德概念且追求理论自足性的伦

理学。这一观点尽管未被明确提出以及讨论，但从未被学界遗漏。有些学者尽管没有明确指出儒家美

德伦理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但在阐述相关理论时是从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角度展

开讨论的。西方美德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迈克尔·斯洛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ｌｏｔｅ）就曾将美德伦理学定义为：
“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必须将德性论概念 （如 ‘好’或 ‘卓越’）而非道义论概念 （如 ‘道

德上错误’，‘应该’，‘正当’与 ‘义务’）作为首要的，而且它必须更多地强调对行动者与其内在

动机和品质特质的伦理评价，相对于对行动和选择的评价来说。”② 斯洛特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美德

伦理学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它必须满足两个核心的、彼此紧密联系的要求：第一，基础性

要求，即美德伦理学的基本概念 （亦即基础概念）是且仅是美德；第二，完备性要求，即由美德概

念能够完整地演绎出该伦理学的全部内容。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证成儒家伦理学是一种严格

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儒家伦理学 （至少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完全可以满足基础性要求，即儒家的诸美德概

念完全可以成为儒家伦理学的基础或基本概念。所谓基础或基本概念，是指 “一个理论中无法通过

其他概念加以解释或定义，但却可以用来解释或定义其他概念的概念”③。对儒家伦理学来说，美德

概念作为其基础概念就意味着，美德概念是整个伦理学架构以及价值取向的主要概念，且美德概念可

以产生一系列次阶概念，基础概念和次阶概念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建构起可以与以往规范伦理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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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燕丽：《也论基本概念》，《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美］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周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０７页。
陈真：《何为美德伦理学》，《哲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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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衡的伦理学框架。反对将儒家伦理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主要观点是：儒家伦理学的

基本或基础概念是可以通过规则加以表达的义务或礼，而美德不过是遵守义务或礼的心理倾向，因而

儒家的美德概念只是派生的，礼和义务才是儒家伦理学的基本概念。①

这种观点显然有悖于我们对儒家伦理学的一些基本直觉。人们常常称孔子的哲学是仁学，此处的

“仁”显然是一个美德概念，由此可以派生出关于 “仁”的义务或行为规范。蒙培元曾经多次给出过

类似的表述。比如，在 《孔子 ‘仁’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蒙培元明确指出， “仁并非是 ‘是什

么’，而是 ‘要如何’，是一种存在状态，表现为目的性的过程”，“仁不在别处，就在每个人的心里，

在自己的身体之内，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德性”。② 对于道德行为者而言，仁是一种存在状态，

是一种内在德性品质。《论语·述而》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里的 “我欲仁”就

是道德行为者想要践行美德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斯仁至矣”就是道德行为者真正拥有仁这种行为

准则。再如，《论语·颜渊》曰：“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爱人”显然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心理

状态 （即美德），将其表达为规则是 “应当爱人”，这显然是美德规则，亦即包含美德概念的行为规

则。可以说，我们很难将孔子的 “仁”理解为一种仅仅是为了遵守 “爱人”规则的心理倾向，或者

我们很难理解为先有 “爱人”的规则，然后才有遵守此规则的心理状态 “仁”。所谓 “仁者爱人”，

“仁者”是一个美德概念，只有具有仁之美德的人才会有爱人之行为，而不是先有爱人之义务，后有

仁者。儒家伦理学中关于仁的另一种主要观点是 “为仁由己”，它强调的依然是行为者值得称赞的心

灵状态 （即美德）是首要的，它甚至无需规则，直接可以导致仁的行为，即便有规则也是包含美德

概念的行为规则。

孟子的 “四端说”更为明显地表明了儒家诸美德概念是儒家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四端之心”无

法还原为规则、义务等，因为它们就是值得称赞的情感状态或心灵状态。这种情感状态是对外部环境

刺激下的直接的情感反应③，没有任何规则或义务作为中介。 “四端”就是发端、起源、源头之意，

用现代伦理学的术语就是：它们是基本的、首要的。四端之心，如不忍之心就是一种值得称赞和肯定

的心灵美德状态，它很难是一种规范或义务或礼，但它们却是所有行为规则之源头。

源于四端之心的仁义礼智，首先是美德意义上的伦理学概念，然后才是体现美德要求的行为规则

（即所谓义务）的概念。相对于四端之心，它们是派生的美德概念；相对于行为规则，它们又是更基

本的伦理学概念。邵显侠就曾指出，孟子伦理学的 “四德”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称谓或概念符号，

而是一种关于人心的应然性美德规范，这种美德规范规定了人应当成为怎样的人，或者说这种美德规

范是人性的评价性概念，而不仅仅是以往规范伦理学类型中的确定不变的行为规范，儒家伦理学中的

仁义礼智，在不同的情境中可以给出不同形态的行为规范。④ 黄勇在回应萧阳的批评时也指出，《孟

子·滕文公上》第四章讲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在实际生活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但如何保证人伦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的和谐、如何确定什么是好的人伦，最终还要取决于五种美德 “亲、义、别、序、信”，这事实

上证明了美德概念 （好人）较之于人伦概念的首要性，美德概念是一种基本的伦理学概念，或者用

黄勇的话说 “这五种关系是有五种美德规范的，因为不可能比这五种美德更根本，因而也就不可能

是基础概念”。⑤

其次，儒家伦理学能够完全满足完备性的要求，即儒家伦理学中所有其他的非美德的伦理学概

念，如以礼为代表的行为规则、义务概念、社会政治理想或政治制度等，都可以从儒家的诸美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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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如李明辉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伦理学不是一种美德伦理，而是一种义务论。（参见李明辉：《儒家、康德与德行伦理学》，

《哲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蒙培元：《孔子 “仁”的重要意义》，《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学界对于 “四端之心”为何是一种本然的情感状态有着很多分析。比如，曾海军指出：“孟子通过反思得出恻隐之心非因任何后

天经验的结论，由此将恻隐之心落实在本然之心上。”（曾海军：《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理论学刊》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邵显侠：《论孟子的道德情感主义》，《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黄勇：《儒家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与李明辉、安乐哲和萧阳商榷》，《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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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推导或演绎出来。从四端之心派生出的伦理学概念，首先是美德概念 （如仁义礼智），其次才是包

含美德概念的行为规则，二者逻辑上无法分开，但内容上则是美德为本、为源，规则义务为辅和派生

的。赫斯特豪斯曾经在多篇文章中指出，美德伦理学中可以存有提供大量的美德规则，这些规则主要

来源于美德或恶德的术语，这些术语暗含的行为规则可以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指导作用，尽管这些规则

要 “通过在某种或某些意义上必然具有评价性的术语或概念来表达”；她还进一步举例说每一种美德

品质都有着对应的行为规则，比如诚实是美德概念，从这一美德概念中可以衍生出两条规则，一是

“不要撒谎”，二是 “要说真话”。① 遵循这一逻辑，儒家伦理学中的美德概念 （如仁义礼智）也延伸

出一些派生的美德规则。美德概念系统能够派生出行为规范内容以及能够派生出价值评价内容。一个

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 “五伦”，它首先是美德，然后是体现美德或表现美德的行为概念或行为规则。

关于社会政治理想，孟子以 “不忍之心”为基本美德概念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想，包括其社会

经济理想，本质上就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道德政治学说。在孟子的理想政治社会中，统

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美德品质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践行 “民贵君轻”民本主义，推行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才能真正实现 “贤人”作为一种美德概念的贤

人政治。孟子的政治理想是他将 “四端之心”扩而充之的结果，“四端之心”是能够实现贤人政治的

根本保证。詹世友曾指出在孟子的道德学说中，君主必须 “德能称其位，一旦失德，君主就是独夫

民贼”，“王道政治就是基于美德的政治秩序”。② 白彤东也对孟子道德学说中的贤能政治给予认可态

度，并依据大人小人的理解，指出 “这一政体引入和强化了那些有能力、有道德的贤能者的作用”，

得出 “治权在贤”的结论。③

综上，儒家伦理学不仅可以解读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而且这种解读比康德主义等其

他的解读似乎更为符合儒家伦理学的本来面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解读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

具有首要性的美德概念应具有合理性，如何说明儒家美德概念自身的合理性，避免因采用其他概念的

解释而将其变成派生性概念？再如，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中的美德概念与其他非美德的伦理

概念之间的关系多是演绎推理的，而儒家的思维方式多是比喻类比或解释性的，我们如何按照非演绎

的方式重构儒家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评价体系？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管怎样，将儒家伦

理学解读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是对儒家伦理学研究的创新与推进，可以进一步彰显儒家伦

理学的当代价值，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德伦理学体系，尽管这条道路上会有一些坎坷。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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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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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第４１、４３页。
詹世友：《孟子道德学说的美德伦理特征及其现代省思》，《道德与文明》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白彤东：《主权在民，治权在贤：儒家之混合政体及其优越性》，《文史哲》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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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新民说》到 《欧游心影录》

干春松

【摘要】在清末民初，人们政治观念的转变往往可以从他们对儒家的态度变化中窥测到。梁启超也是这样，

他的思想复杂多变，尤其是政治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差异很大。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勾勒梁启超的思想演变

线索，来发现他的思想与时代的共振。此方面研究目前并不充分，本文即是以梁启超的 《新民说》和 《欧

游心影录》为线索，在他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的矛盾中，探讨他对 “国家”与 “天下”等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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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干春松，（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 （Ａ类）“近代中国国家观年研究”（２３ＪＤＴＣＺ００１）

一、“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

梁启超在投师康有为之后，在万木草堂与其他康门弟子一起研读 《春秋公羊传》和 《春秋繁

露》，因而成为晚清公羊学的追随者。不过，按梁启超的叙述，最令他激动的是康有为的 “大同义”，

曾决意要宣传而被康有为以时机不成熟而阻止。但是，康梁之间对儒家如何引领当时思想的路径分

歧，在康有为集合学生撰作 《新学伪经考》时期就已经有所表现：“启超治 《伪经考》，时复不慊于

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① 的确，为了强调

公羊学对于 “改制”的意义，康有为多有引述纬书，将孔子视为 “大地教主”的说法，而这些是梁

启超所不能认同的。不过，梁启超的反抗也许并不十分激烈，１８９７年他去长沙时务学堂开讲，主要
内容即是宣传康有为的思想，其中也包括陆九渊、王阳明的哲学和公羊家的思想。②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接触了日本思想界译介西方的许多言论。③ 他同样与革

命派多有往来，在１９０３年春夏之交，甚至与部分康门弟子一样转而支持革命派的主张，引发了康梁
之间的思想分歧。他这个时期开始写作影响巨大的 《新民说》。就在写作期间即１９０３年前后，他的
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在康有为的严厉斥责下，梁启超放弃了甚为激烈的革命主张，重新回

到康有为的君主立宪立场，并写下 《开明专制论》，主张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反对革命派的 “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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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１０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７７页。
苏舆所编的 《翼教丛编》中收录有叶德辉批评梁启超 《春秋界说》《孟子界说》的文字一篇，其中 《春秋界说》主要阐发的还

是托古改制等公羊学的思想。可见，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并没有真正放弃春秋学的观点，可能是不同意大地教主的思想。

（参见叶吏部：《正界篇》，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９－９４页。）
郑匡民先生说，梁启超利用 “和文汉读法”广泛阅读日本书以及日译西籍，涉及当时日本各流派的思想，也摄取了西方思想的

许多方面，并经过他所创办的 《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刊物向国内广泛传播。（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

东学背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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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理想。按张朋园等先生的说法，在１９０３年以后，梁启超改变了救国的方针，１９０３年以前的梁启
超，“与其说他是维新派，不如说他是革命派，更为接近事实，更为合理”①。然而在考察了美国等地

之后，梁启超发现民主制度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完美，他接受国家有机体的观念，强调群体自由高于

个人自由，并认为一个国家的建立需要有强有力的权威。通过跟孙中山等人的接触，梁启超反而认为

在缺乏政治基础的国家建立共和政治，可能的后果是诞生一个不负责任的专政，因此转而主张 “开

明专制”，认为这是在当时的中国最为合理的政治体制。特别是革命派所主张的民族革命的手段，让

梁启超担心民族分离主义的滋长。在他看来，中国注定要建立成一个多民族国家，采用种族主义的革

命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因此开始提倡大民族主义，并首先提出了 “中华民族”概念。

虽然在政治上与康有为再度合流，但梁启超在孔教问题上与康有为越走越远。康有为之所以强调

孔教的重要性，是要为新的国家提供共同信仰以增强凝聚力；而梁启超则认为创立孔教与建立现代国

家的目标并无直接关联，更与国家是否能强大无关。他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 ‘伪经’，

亦不甚谈 ‘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

谓然，屡起而驳之。”② 从这段梁启超的自述可以看到，对于康有为保教立国的设想，他不但不同意，

还写专文批驳。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之后，深受日本进化主义思想的影响，将宗教视为迷信和缺乏人格

独立的根源，因此反对将孔子视为教主，认为尊孔的本质是 “依傍”，“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

立自由之望……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③。

由此，许多学者认为，康梁在孔教问题上的分途，表明梁启超的思想实质上已经离开了儒家。比

如，列文森和张灏等认为，梁启超思想不再是儒家传统的现代发展。同样的观点以刘纪曜先生的表述

最为系统，他认为 “梁氏在形式上虽仍跟着传统，但是在实质上已离开传统……在理想上，梁氏肯

定追求基本的道德社会，然而却已完全放弃儒家 ‘内圣外王’的理想；在手段上，他不再以圣人作

为中心枢纽，而以国民全体作为手段的诉求对象；在论证上，他除了保留形式的道德本体之信念与修

养工夫之论证外，其他传统儒家在 ‘心性’方面的论证，都已被抛弃”④，他的结论是梁启超与丁文

江和胡适的思想立场更为接近。

将梁启超和胡适、丁文江这样的对儒家传统多持否定意见的人士进行比较可能并不匹配，即使在

２０世纪初，梁启超对孔教多有过激的言辞，但他并没有否定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人道德价值的基础。
他在民国建立之后，也参与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活动。特别是作为巴黎和会代表游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后的欧洲之后，他对儒家的态度有很大的 “反转”。据此，有许多学者认定梁启超没有脱离儒家立

场。黄克武先生这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梁启超在１９０３年之后与儒家传统之间的连续性：首先，针对个
人修养，梁启超依然持道德优先，这与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是一致的。其次，虽然梁启超重新定义了

道德的范围，一度批评儒家缺乏公德只重私德。但１９０３年之后，他又强调公德的养成不能离开私德
的基础，私德和公德之间是内在统一的，这与 《大学》的修齐治平和 《中庸》的成己成物的理想之

间有连续性。再次，他对宋明理学中道德形而上学的部分虽然讨论不多，但是他思想中的良知本体论

和其他修身工夫是紧密相连的。最后，梁启超继承了清中叶以来的经世传统，企图解决内在道德、知

识追求和外在事功上的成就的统一，并一直尝试着会通中西，这样的观念被牟宗三和唐君毅等人所继

承。⑤ 这种强调梁启超与现代新儒家的连续性的说法，是将整个近代儒学视为一个整体发展的一种比

较公允的看法。

梁启超与儒家关系的诸多分歧很大程度上源自其思想复杂多变，也是因为他思想上的新旧交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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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７年，第７９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１０集，第２７９页。
同上，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刘纪曜：《梁启超与儒家传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１９８５年。转引自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
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５－２６页。
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李喜所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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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上的矛盾纠结，正如他所说：“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

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

盖生性之弱点然矣。”① 将保守性和进取性的 “交战”解释为生性上的弱点，多少是把近代士人的普

遍性的困境个体化了。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在接触西方并试图学习西方，但包括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严

复等西学先驱在内，他们身上总是能体现出由激进的反传统向温和的回归儒家传统的 “回转”。梁启

超因为经历复杂，所以在立场上的转变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多元。

梁启超转投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改宗公羊学，在湖南时务学堂时期主要是传播公羊学以及变法革

新思想，由此引发了翼教派的攻击。梁启超虽然积极传播康有为的公羊学观念，但并不能看出他有坚

定的经学立场。在戊戌前，梁启超就已经放弃了他的公羊学的立场。有趣的是，到了晚年转入学术事

业之后，梁启超又开始借助一些公羊学的因素来阐发自己对儒家传统的理解。

在１９２０年所作的 《孔子》中，他在讨论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时候，就强调 《春秋》是孔子政治观

念的载体，并列专门的章节来说明 “春秋的性质”。首先， 《春秋》非史，如果春秋是记录史实的，

那么孔子就不是好的史家，因为 《春秋》含有大多的褒贬和 “曲笔”，如果把 《春秋》看成是历史

的话，既把 《春秋》毁了，也把史学毁了。其次，《春秋》是孔子改制明义之书。《春秋》是一部革

命性的政治书，要借它来建设一个孔子的理想国，所以 《春秋》说的是 “天子之事”，为万世立法

则。第三，治 《春秋》当宗 《公羊传》，辅之以 《谷梁传》和 《春秋繁露》。这一点继承了康有为将

《左传》看成刘歆增裂改窜的说法，重视 《春秋繁露》也是康有为的一贯理路。第四，《春秋》的微

言大义，传在口说。第五，存在着未修 《春秋》与既修 《春秋》。最后两条都是在用公羊义理说明孔

子的许多政治理想是要从 《春秋》的字里行间仔细品读出来，而不能拘泥于字面。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梁启超对谶纬之学做了有限度的批评，但基本立场是回归到乃师康有

为的今文家的立场上。所以，梳理梁启超对儒学、儒教的认识，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梁启超政治哲

学的演变。

二、《新民说》对传统儒家的反思

从效果而言，梁启超的言论以破坏为特色。不过，具体到儒家，他始终是褒贬并举。在影响巨大

的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在谈到儒学统一时代的到来所产生的影响时认为，儒

学对于中国人的风俗、名节和民志的确立意义重大。他列举说：“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也”，儒家以

名教行世，把名节看作是公私道德的根本，并转化为社会风俗，这样便抑制了人们求利的冲动；“二

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也”，儒家虽以大同为目标，但发展却不可躐等，小康是通向大同的必经之路，这

样小康社会秩序也有其合理性。

而在不良后果方面，他也提出两条：“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

者一事，则君民权限不分明是也……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规劝君主

要行仁政和体恤民意，这固然是儒家所坚持的，若民无权制约，如或有君不行仁政，那些劝说就没有

任何的效果。因为君有权而无义务，民有义务而无权利，这样中国几千年的政体是 “儒其名而法其

实也”③。

还有一项不良的后果是 “一尊定而进化沉滞也”。深受进化论影响的梁启超坚信只有竞争才能促

进事物的发展，政治上的权力独占谓之专制，而不容别的学说之发展的思想控制也是专制。儒家思想

的一尊造成中国的思想专制，这虽非孔子之本意， “夫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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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１０集，第２７９页。
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１０集，第３４７－３４８页。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３集，第６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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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①。应该说，这个评判还是比较公允的。

梁启超对儒家的思想进行更为仔细的剖析的是 《新民说》，与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第三至二十二号，五十三至五十八号）、《保教非所以尊孔》（二号）一样，《新民说》（第一至十四

号），也是 《新民丛报》时期的作品。梁启超 《新民说》的写作，是在流亡日本时期大量接触当时在

日本影响巨大的思想家福泽渝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的作品后所有感而发的。一直致力于制度

变革却以失败告终的他深感国民的素质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期待塑造一代新的国民，就要从

道德和价值观上入手。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要发展，要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关键在于国民的素质。

他比较中西差异之后，指出西方之所以获得成功，关键是有其国民素质和价值观念做支撑。他希望中

国的国民也具备这样一些的 “长处”，所以要 “新民”。

由此可见，《新民说》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梁启超对中西不同道德和价值观念之间所进行的对

比，并取长补短。所以在书的开头，梁启超就宣称：新民是要面对内政和外交这两个当时所面对的关

键问题，“新民”并非是完全移植外来的价值，而是面对内政疲弱和国际上的 “民族帝国主义”，我

们需要一种新的 “国民”：“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

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② 他既反对墨守成规的保守，也反对 “心醉西风者流”。

但是从作品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倾向性，他更多是要用西方近代的观念来 “革新”中国人

的观念，而 “淬厉”本有道德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展开。《新民说》中与儒家思想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

是讨论天下国家观、公德私德之辨和自由民权意识的培育。

（一）对于天下国家

梁启超认为，欧洲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主要是基于 “民族主义”和 “国家意识”：

自十六世纪以来 （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

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此主义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之末 （近二三十

年），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
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

以工业，或以教会，而一用政策以指挥调护之是也。③

他举俄国和德国的扩张例子来佐证。这是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一种十分清晰的描述，并指

出民族主义在对外关系上，往往会发展为 “民族帝国主义”，对弱小的民族国家进行扩张和倾夺。中

国近代的衰弱就是受到民族帝国主义的欺凌而中国自身则缺乏这种意识。

梁启超评论道：中国的儒者开口就是平天下治天下，将国家视为渺小的一物，这导致中国人知有

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将是否发展出 “国家”的观念视为文明与野蛮

之别。以前的中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所以并没有发展出爱国的精神。在国际关系中，持

有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立场，也会产生对国家在价值上的轻视。他说，世界主义固然是美

好的理想，但在充满竞争的国际格局里，国家才应成为一切关怀的基点。他在 《论国家思想》一节

中，对 “国民”概念做了解释。他说，人类早期并无国家思想，只有部落思想。“有国家思想，能自

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④ 有了世界，就有国家之观念，即你与别

的国家一起构成 “世界”：

宗教家之论，动言天国，言大同，言一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

哉？虽然，此等主义，其脱离理想界而入于现实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万数千年后，吾不敢

知，若今日将安取之？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争竞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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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３集，第６３页。
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梁启超全集》第２集，第５３３页。
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梁启超全集》第２集，第５３０－５３１页。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梁启超全集》第２集，第５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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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若曰并

国界而破之，无论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俱绝乎！况人之性非能终无竞

争者也。然则大同以后，不转瞬而必复以他事起竞争于天国中，而彼时则已返为部民之竞争，而非复

国民之竞争，是率天下人而复归于野蛮也。今世学者非不知此主义之为美也，然以其为心界之美，而

非历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盖有由也。然则言博爱者，

杀其一身之私以爱一家可也，杀其一家之私以爱一乡族可也，杀其一身、一家、一乡族之私以爱一国

可也。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何也？其为部民而

非国民，一也。①

在这里，梁启超认为古代儒家的天下主义和其师康有为的大同主义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的方

案，如果方案过于理想而难以落实，则又为野蛮者也。

（二）对于公德和私德

公私问题为近代思想家所关注的大问题。梁启超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

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他对公私观念作了新的说明，并开始用新旧

来描述中西的伦理观念上的差异：

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

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 （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

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

属于私德之范围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范围证明之。）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

之事也。（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伦理，则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

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

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相交

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

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将所谓逸民不事王侯者，岂不在此伦范围之外

乎？夫人必备此三伦理之义务，然后人格乃成。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

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

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虽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

也。全体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②

梁启超以儒家五伦观念出发，认为儒家伦理中对于家族伦理有完整的系统，而对于社会国家的伦

理则不完备。一个人应该公德和私德兼备，但以往的道德教育只提倡私德而不注重公德，造成传统道

德的偏向，也造成公德和私德之间的妨碍：“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

其末流或遂至相妨。”③ 其实，就公私关系而言，近代的中国人并不提倡西方启蒙意义上的个体观念，

而是比较重视 “群”的意识。严复在翻译西方的自由概念的时候，就考虑到个人权利和群体责任之

间的关系，所以强调 “群己权界”。对此，梁启超批评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认为 “人之生息

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于其本群之义务”④。如果只享受权利，而不尽其义务，那

么这个人不但无益于群体的利益，反而会称为群体之 “蠹”，因此每一社会成员要善于 “合群”。梁

启超提倡的新道德就是以合群为目的的公德： “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大

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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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梁启超全集》第２集，第５４４－５４５页。黄进兴说：“梁氏的 《新民说》毋庸讳言，充溢了强

烈的国家意识，并且见证了中国从普遍王权 （天下），至现代列国体系的转变；这个转变连带调整了固有的道德秩序。” （黄进

兴：《追求伦理的现代性：梁启超的道德革命及其追随者》，黄进兴：《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台北：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１１８页。）
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梁启超全集》第２集，第５３９－５４０页。
同上，第５４０页。
同上，第５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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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罕言者，遂以自画而不敢进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① 梁启超深受日本

的进化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常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来评断传统儒家伦理，提出 “道德革命论”。

这固然是种族竞争的大势所趋，但对于道德系统的稳定性也造成一定的破坏。②

（三）自由和民权

梁启超的自由观深受中江兆民等人的影响，比较重视团体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他认为文

明的发展就是不断由个人的自由向追求团体的自由方向发展，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对秩序和法律的服

从。与此同时，梁启超的自由也指向对于思想的自由，因此要不成为心的 “奴隶”，就要不做古人的

奴隶、世俗的奴隶、境遇的奴隶和情欲的奴隶。

对于权利的思想，梁启超特别反对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宽柔以教、以德报怨的妥协主义，他认为这

会被人视为懦弱而变本加厉，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郑匡民先生认为，梁启超因为受加藤弘

之和宇都宫五翻译的 《为权利而斗争》一书的影响，认为人的权利来自于 “强”，世界既然是一个竞

争的场，所以无所谓道德和正义，只有生存竞争，而强者则是通过斗争才能获得，所以他甚至主张强

权就是权利。③ 他借用儒家的仁来说明中国人缺乏权利意识的根源：

大抵中国善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

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

之世界，吾不敢言，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人自

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

下。（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以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

焉。君子爱人以德，不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倚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

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乎？）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

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

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 ‘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④

儒家的政治哲学之基础在于仁，由不忍人之心而发展出仁政。但在梁启超看来，这样的政体因为

抑制了人们的竞争求生存之心，导致人们缺乏权利意识，只是等待圣人来行仁政。所以，养成国民的

权利意识是建构现代国家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但他天真地认为个体权利之和就等于群体之权利，由

此，他所谓的自由也不是个人基于权利基础上的自由，而是国家在竞争的世界中的平等权利。

从对于 《新民说》的上述分析可知，梁启超虽然主张中西兼采，但总体的倾向是贬低儒学而褒

扬西方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他的 “新民”的基础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造中国人。

梁启超１９０３年有一次美国之行，在回国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在 《新民丛报》上发

表 《论私德》，当时就有人批评梁启超屡次自悔前论，适足淆乱人心。不过，因为过于从族群和国家

的角度来看待自由和权利，梁启超言论的自相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他辩解说：“私德与公德，非对待

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

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

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故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性，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

成公有之德性。”⑤ 梁启超说私德与公德之间不可区分。他自我批评道，以前认为建设新道德要尽弃

旧道德有失偏颇，道德起源于人的良心，并无新旧之分，所以以别的社会的伦理原则来改造国民，就

好像 “吹沙求饭”，是不可能的。他还编写 《德育鉴》和 《节本明儒学案》，认为儒家的价值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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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梁启超全集》第２集，第５４２页。
郑匡民：《梁启超的政治哲学》，干春松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第３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９４页。
同上，第２１２页。
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梁启超全集》第２集，第５５９页。
同上，第６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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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阳明心学对于培育国民的私德十分重要。①

三、《欧游心影录》对儒家文化的重拾

１９１９年梁启超在游历刚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的时候，发现欧洲人正在经历着一次价值
观矛盾②，社会思潮中互相对立的思想，如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

个人主义、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都在发生尖锐的冲突。对于科学也是这样，在上帝已经被人杀死

的时代，人们在质疑人生的意义能否由科学方法来赋予：“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宗

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 ‘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

明个宇宙新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

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要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

闷、畏惧之中，好象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③ 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

进步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导致了精神的迷茫，所以梁启超呼吁人们从 “科学万能”

中醒悟过来：“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

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

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 ‘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

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④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存有敬意，并融合中西方文明，建立一个

世界主义的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呢？因为国家才容易把国家以内的一群人聚拢起来。然而我们却要

去锻造一种新的文明，融合西方人的实验科学方法和中国人热爱和平的价值观：“我希望我们可爱的

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

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

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⑤ 第四步则是要把

这个新文化系统向外扩充，使世界受益。

在这个时期，梁启超的想法更像是一个调和论者，即中国的道德原则和西方的科学方法，具体地

说就是将西方的物质文明与东方的精神文明、西方的个性解放和中国的人格修养结合起来。他还创造

了一个名词叫 “尽性主义”来概括这种结合了东西方优点的新文明形态：“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

展个性。《中庸》里头有句话说得最好：‘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我们就借来起一个名叫做 ‘尽性

主义’。这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就私人而论，必须如此，这才不至

成为天地间一赘疣，人人可以自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就社会国家而论，必须如此，然后

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⑥ 这种说法在 《新民说》

的 “论私德”部分已经出现了，这里只是更为强调其与儒家思想的同调性。

梁启超一直将竞争视为进化的根据和文明创造的动力。在这个阶段，他了解了一些社会主义的理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郑匡民认为，梁启超由提倡公德向私德转变与访美体验和革命派的迅速发展有关，但其目的依然在于固群，所以不能将梁启超提

倡私德和王学认为是政治上的后退。陈来认为，梁启超重视个人道德的重要性，表明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参见郑匡民：

《梁启超的政治哲学》，干春松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第３卷，第２１８页；陈来：《儒家美德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第１３２页。）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欧洲流行一种有关没落和衰败的言论，其主要症侯是：反历史主义；体认非理性因素在历史中所扮角色的
重新重视；历史循环论的复活；体认欧洲并不居于世界的中心，且处于文化没落的痛苦之中。显然，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到梁启

超晚年的文化主张，使他更接近于折衷主义。（参见耿云志：《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李喜所主编：《梁启

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第２４０页。）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１０集，第６３页。
同上，第６４页。
同上，第８５页。
同上，第７３－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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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为竞争和强者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的不公，要用互助主义来补救。他认为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互

助精神：“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

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出于克己精神和牺牲精神者，中国人之特性不能抛弃个人享乐，而

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

存与增长……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也。”① 与 《新

民说》时期极力主张竞争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梁启超开始强调互助的重要性。

在政治制度上，梁启超一直主张国民的参与。这个时候，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有一种超脱

政治的态度，所以像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政治并不符合中国人的政治习性：“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

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

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

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② 梁启超在民国成立之后一直主张共和，并不

惜与康有为决裂来坚持民主政治的理想。在经历许多政治波折之后，他改而认为民本主义和西方代议

制的结合是最符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主张要把中国的国民性发扬光大。

四、总　　结

以上分析揭示了 《新民说》与 《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在不同时期的儒学观的转变。《新民

说》时期以贬低儒家为主，《欧游心影录》则强调儒家思想在现代世界中仍有价值。虽然梁启超的态

度前后差异较大，但在目的上依然有着一致性，即培育国民道德以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正因如此，在

批判儒学为主的 《新民说》中，更为重视个体心性的阳明学还是受到了梁启超的青睐。而在深入了

解西方文明危机之后，他又立足于文化层面找寻儒家的现代价值，以塑造新的国民性、建立一个会通

中西的新国家。总的来说，梁启超的儒学观始终围绕着建设国家的主题而展开，并不断因时局改易。

随着对世界局势认知更为清晰，梁启超对儒学也更加认同。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责任编辑　于　是）

２３１

①

②

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说》，《申报》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４日。（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７９页 ，标点有改动。）
同上。



临界的思想

———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三重构造及其思想方式

周展安

【摘要】本文从世界大势与社会主义、中国现实与社会主义、中国思想与现实主义三个层面分别探讨梁启

超的社会主义论，综合地呈现了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来源、内容、特点、演变过程、现实效能以及这诸多

方面所形成的张力结构，勾勒了一个独特的 “社会主义者梁启超”的形象。通过对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分

析，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梁启超的思想方式。那是一种在极限状况中展开的临界的思想。这种临界的思想展

示了梁启超的运思特质，也提示了梁启超所代表的清末以至１９２０年代中国思想的走势及其突围的方向。
【关键词】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大势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３３－１１

作者简介：周展安，（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史阐释研究”（２０ＨＫＳＢ０４４）

一、引　　言

梁启超是一位始终紧贴着时代状况而铺展其理路的思想家。他关心时代乃至要介入并试图直接左

右时代，于是有参与戊戌变法、成立政闻社、组建共和党、担任司法总长等一系列举动，使其在思想

人物之外，更兼以政治人物闻名于世。１９１５年，梁启超自我总结道：“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
涯也。”“政治谭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① 这是梁启超属

意政治的自白，也是其因袁世凯复辟而遭遇政治挫败的自我反省之言。但对政治生涯的反省并不意味

着他从此消极避世，而只是调转其参与世事的方向，重思 “吾今后所以报国”的新路。因为认识到

一国之聪明才智之士辏集于政治而导致社会凋敝，于是从关心政治转向关心社会，以政治为社会之产

物，以社会为政治之根基，认为 “当知吾侪所栖托之社会，孕乎其间者，不知几许大事业，横乎其

前者，不知几许大希望，及中国一息未亡之顷，其容我回旋之地，不知凡几”②。由关心时事而至于

直接参与政治、由追随老师而独立组党、由 “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而不惜加入袁世凯的 “责任内

阁”与虎谋皮、由政治挫败而鼓吹夯实社会基础，梁启超紧贴时代、投身时代的执着与迫切于此可

见。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梁启超抓住了当时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前沿性时代思潮与新颖政治方案的社

会主义，并由置身于论争态势而来的紧张感和自觉性，发展出其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对于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述，学界已积累不少成果。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内在构造，主要基于三个层面的考量。其一，梁启超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关注，贯

穿其思想生涯的始终。这提示我们社会主义问题在梁启超整体运思中的重要性，也提示我们需要在梁

３３１

①

②

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全集》第９卷，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８０５页。以下除特别注明外，凡引梁
启超文，均出自该版本，出版社和出版时间从略。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梁启超全集》第９卷，第２８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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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整体的运思过程中去把握其社会主义论的位置。学界既有的一些研究多侧重１９０６年前后梁启超
的社会主义论。① 诚然，１９０６年前后梁启超以 《新民丛报》为阵地，和 《民报》的胡汉民等人围绕

社会革命、土地国有等问题所展开的论争，构成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重要内容，但并不能覆盖梁启超

在此之外包含在今文经学、世界大势、经济竞争、欧战、先秦政治思想、中国阶级变动等课题中更为

复杂的社会主义论。其二，对梁启超而言，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凝固的理念，而是在具体的历史中回

应时代危局的诸多方式之一，其本身是处于状况中的，也是不断发展的，无法一言以蔽之。② 研究梁

启超的社会主义论，不是去测定梁启超距离某种规范定义的社会主义之远近，而是去考察梁启超经由

社会主义如何理解和把握时代危局。在这种危局面前，“梁启超”和 “社会主义”同时处于相互开放

的、不断推进的状况之中。如果将这时的 “社会主义”凝固化，或者立足历史后来的走势反观梁启

超的论述，则可能只会赋予梁启超一个落伍的、有待超越和克服的位置。③ 比捏着一种标尺作价值评

判更重要的，是如何跳脱目的论的视野，立足一种 “同时代史意识”去激活似乎是落伍者的东西本

身所可能包含的思想活力。其三，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展现了其运思的极限状态，这对于我们把握梁

启超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位置有重要的启发。这里，我们需要首先辨析一个前提问题，即什么是

思想，或者说，当我们说梁启超是思想家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般而言，我们称梁启超为思想

家，或者我们去讨论梁启超的思想，是在讨论梁启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比如对政制国体的看法、对

古今学术的看法，等等。但本文想进一步定义的，是所谓思想不是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而是如何把握

问题的方式。而探讨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尤其能见出梁启超讨论问题的方式。这是因为和社会主义

相关的世界局势、经济、阶级、民众的地位等问题，对梁启超既有的运思资源和框架来说，都是新的

问题。或者说，学海堂出身的梁启超竟然可以把社会主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这本身就在呈现

其思想的极限。

循着上述思路，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进行整体性的、历史性的考察。具体而言，本文

将从世界大势与社会主义、中国现实与社会主义、中国思想与社会主义三个层面分别讨论梁启超的社

会主义论。世界大势、中国现实、中国思想，是梁启超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三条脉络，循各自脉络而

来的社会主义论既有交汇，又充满张力。本文认为，通过对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探

讨梁启超的思想方式，那是一种在极限状况中展开的 “临界的思想”。所谓 “临界”既指梁启超的思

想不断向着新的现实问题趋近的态势，这些新的现实问题包括外资入侵的问题、贫富分化的问题、阶

级对立问题等，三重构造的社会主义论即是这种态势展开的主要场合，同时也指在这种态势中，梁启

超的运思方式本身不断遭遇极限的状况。换言之，在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上，梁启超既在思想内容

上，又在思想方式上，使自己陷入不断突破而又不断遭遇新的界限的状况，即临界的状况。这种

“临界的思想”展示了梁启超的运思特质，也提示了梁启超所代表的清末以至１９２０年代中国思想的
走势及其突围的方向。

二、世界大势与社会主义

“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④ 的强烈冲击，迫使中国近代的思想者不能不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关于梁启超１９０６年之前接触社会主义之脉络的分析，参见 ［美］伯纳尔：《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丘权政等

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７７－８２页；［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１８９０－１９０７）》，崔志海、葛夫平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５４－１５５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１６１
－１６７页。
勒文森认为 “梁启超同共产主义者一致的地方”集中表现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参见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

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９０－２９５页。）
参见蔡尚思：《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学术月刊》１９６１年第６期；
历史系中国近代史学批判小组：《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６１年第１期。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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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出固有的对中国本身的关心，而将眼光投射于以泰西诸国为主体内容的世界大势。康有为在 《上

清帝第二书》《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四书》中三次重复 “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

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①，显示出放眼世界

大势、“天下大势”的迫切。从世界大势出发来运思，构成中国近代思想者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

梁启超身上尤其突出。立足世界大势，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见解上，而且影响到其职业选择，从最初

办 《中外纪闻》开始，梁启超正是基于国人 “全瞢于世界大势”② 这一现实状况而展开其近乎终身

的报业生涯。

追溯梁启超对世界大势关注的完整脉络，当从其初遇康有为接受 “三世说”谈起，但就 “世界

大势”对梁启超的运思发挥支配性作用而言，则以１９００年前后为顶峰。这是由１８９９年英俄两国就在
华利益问题签订协约引起瓜分危机③、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及签订 《辛丑条约》、１８９９年梁启超
出游美国等事件与经历所促成的。经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梁启超对亡国灭种的危险有了更加切近的

认识，使其确认 “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天下万世之公理也”④。新的世界大势、新的时空观，都在

这种认识的引导下而生成。正如梁启超在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所咏叹的：“尔时太平洋中二十世

纪之天地，悲剧喜剧壮剧惨剧齐輇
!

。”⑤ 这种新的世界大势，即是民族竞争的大势；这种新的时空

观，即是由 “太平洋”和 “世纪”为坐标轴的时空观。⑥

从这时起，论及世界大势的文字就密集起来。１８９９年所发表的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

前途》可推为第一篇纵论世界大势的文章。其中严格区分国民竞争与国家竞争，认为当今世界大势

乃国民竞争，具体地说，这种竞争 “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

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⑦ 正是在这个 “经济之事”上， “世界大势”与

“社会主义”发生了关联。“世界大势”首先是国家间、政治上的竞争，这个竞争的完整链条，是从

家族主义时代到酋长主义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再从民族主义时代到民族帝国时代，最后则是万国大

同主义时代。家族主义时代云云，属于过去，万国大同主义时代属于未来，而当前的大势即是从民族

主义时代到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

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

舞台也。”⑧ 但是，在二十世纪的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竞争中，其核心 “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

场而在市场”，“二十世纪之世界，雄于平准界者则为强国，啬于平准界者则为弱国，绝于平准界者

则为不国”，而在这种平准界也即经济领域的竞争中，则在国家间与国家内部同时产生 “资本家与劳

力者之间，画然分为两阶级。富者日以富，而贫者日以贫”⑨ 的现象，社会主义问题就从此发生。概

括而言，即是世界大势进展至民族帝国主义阶段、民族帝国主义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竞争、由经济

竞争而导致贫富的阶级对立、为了克服阶级对立而出现社会主义。用他给吴仲遥的 《社会主义论》

一书作序的话来说则是：“世界之问题亦多矣，而最大者宜莫如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之内容亦多矣，

而今日世界各国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是之故，而有所谓社会主义者兴。”瑏瑠

梁启超还把这种和民族帝国主义相伴而生的社会主义归于一个更大的形势框架之中，这就是从

“放任主义”到 “干涉主义”的框架。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放任主义的时代，十九世纪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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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１２２页。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启超全集》第８卷，第２５０８页。
１８９９年的 《瓜分危言》和 《亡羊录》即为此而作。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１７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６６页。
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梁启超全集》第１８卷，第５４２７页。
关于 “世纪”范畴的诞生如何重新界定晚清时期的中西古今关系，参见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０年，第９４－１０６页。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梁启超全集》第２卷，第３１０页。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全集》第２卷，第４５８页。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４卷，第８９８页。
梁启超：《社会主义论序》，《梁启超全集》第６卷，第１７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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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是干涉主义和放任主义竞争的时代，二十世纪则是干涉主义全盛的时代。梁启超认为，这种干涉主

义全盛时代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他甚至断言：“社会主义，

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① 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国家主义，即突出国家本身的

调节力量，其背后的理论脉络即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将帝国主义／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并立，
在一般看来是颇为突兀的，但在梁启超，这二者是相互配合的，这不仅因为它们都属于干涉主义，而

且因为社会主义要处理的兼并问题、贫富问题正需要国家主义的介入。这一思路的归结就是梁启超对

“托辣斯”的倡导。

梁启超把托辣斯组织的兴起和社会主义问题的发生叙述为一个共同的历史脉络：自由竞争导致弱

肉强食，兼并盛行，生计界秩序破坏，劳动者不得已依附于大资本家，于是出现这样一种极端状况：

“庸率任意克减，而劳力者病；物品复趋粗恶，而消费者病；原料任其独占，而生产者亦病。此近世

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梁启超认为，从学理上解决此极端状况的就

是社会主义，从实际上解决此极端状况的就是托辣斯：“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托辣斯

者，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② 托辣斯果然能解决上述问题吗？在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

中，梁启超极力为自己所认可的托辣斯进行辩护，他不是没有意识到托辣斯本身作为垄断组织也要参

与竞争的一面，但他认为 “托辣斯者，是使旧有之诸公司，悉逃其害，而共蒙其利也”，甚至认为托

辣斯的宗旨与马克思的学理并不矛盾，这 “有合于麦喀士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近阶梯”。③

在这一脉络中所勾勒的托辣斯，其精神就是梁启超后来反复论及的国家社会主义。

这种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国家主义的成立。随着欧战的爆发，梁启超预感到国家主义本

身处在危机之中，所以原本在国家主义框架内存在且可以被国家主义化解的社会主义，隐然要取得一

个更加独立的地位。在现实层面，则是社会主义理论意图回应的贫富差距问题将更加突出。在欧战刚

刚爆发的１９１４年，梁启超就开始预测战争的走势。他坚信德国必将取胜，因为德国是当世国家建设
的典范，也是符合国家主义标准的典范。德国若战败，则意味着作为政治原理的国家主义的失败，这

是绝不能发生的，因为这根本违背他素来所信靠的进化论原则：“使德而败，则历史上进化原则，自

今其可以摧弃矣。”④ 但是，战争实际的局势却不利于德国，巴黎的久攻不下，就已经使德国显出疲

态。面对实际的战局，梁启超不得不对国家主义产生怀疑：“若问战后世界大势之变迁如何，则兹事

体大，益非敢对。然吾犹有逆揣者二事焉：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熄。二曰生计

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也。”⑤ 如所周知，这一结果果然被其言中。１９１８年在欧洲游历
了一圈之后，梁启超观察到欧洲思想乃处于一连串的矛盾之中：“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矛盾，社会主

义和国家主义矛盾，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也矛盾，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矛盾。”⑥ 这一连串的矛盾

使欧洲文明显出 “世纪末”的颓势，而社会主义问题却愈形剧烈，使梁启超隐约感到 “贫富两阶级

战争，这句话说了已经几十年，今日却渐渐到了不能不实现的时代”⑦。面对这种局势，他观察到两

种应对的方式，一是普通社会党所采取的承认现存政治组织而将生产机关国有化的方式，二是所谓俄

国过激党的将现存政治组织打破的方式。梁启超通常被视为温和派，但面对世界局势的大变，他不能

不将思路推进到这样的极限，即预测到 “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世界上一切工

业国家，那一国不是早经分为两国？那资本国和劳动国，早晚总有一回短兵相接拼个你死我活”⑧。

梁启超是立足世界大势而建立其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框架的，或者说，他是从世界大势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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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干涉与放任》，《梁启超全集》第２卷，第３８４页。
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梁启超全集》第４卷，第１１００页。
同上，第１１０１、１１１０页。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梁启超全集》第９卷，第２７１９页。
同上，第２７２１页。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梁启超全集》第１０卷，第２９７５页。
同上，第２９７１页。
同上，第２９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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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然的、历史的角度来接受社会主义的，这一点区别于那种将社会主义作为应然之理念的思路。

从以上分析可知，立足世界大势而把握社会主义，在梁启超那里还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即社会主

义革命从在世界竞争大势内部可以被化解的状态，进至本身作为世界大势的状态。早期曾预测的

“二十世纪民族竞争之惨剧，千枝万叶，千流万湍，而悉结集于此一点”①，对梁启超来说正是到了欧

战和十月革命之后真正化为现实。这种转变的过程，提示了梁启超思想中用通常的 “改良主义”所

无法涵盖的内容。

三、中国现实与社会主义

世界大势构成梁启超思想取径的判准，但这种判准却无法直接贯彻到中国现实这一层面。究其原

因，乃在于世界大势本身所包含的等级性以及这种大势所依赖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对中国现实来说

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斥意味。中国是世界之一分子，但似乎并不在作为原理和判准的 “世界大势”

内部，或者说，世界大势正以其对中国的排斥和淘汰而彰显自身。于是，在 “大势”那边作为民族

帝国主义在平准界竞争之结果的社会主义问题，对于梁启超来说，就无法立刻在中国现实内部找到恰

当的对应物，也即循着世界大势所得的社会主义来观察其在中国现实中的适应性，首先所感受到的是

时代的错位，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龃龉。

从这种错位的感受出发，是在立足世界大势以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相对中

国现实而言过于超前的反复提醒。诚然 “二十世纪之人类，苟不能为资本家，即不得不为劳力者，

盖平准界之大势所必然也”②，但这种在平准界的竞争之所以发生，是民族帝国主义膨胀的缘故，而

民族帝国主义又是由民族主义的膨胀而来。反观中国，政治上尚处于不能自立的状态，民族主义国家

主义尚且不能谈，更何况社会主义。不仅如此，在国民竞争而非国家竞争的大势中，中国当时甚至还

不止于政治的不能自立，而且处于国民对于国家没有爱国心、没有自觉意识的阶段，于是可能永远沉

沦于被剥夺的位置而不自知。

这一认识在１９０６年前后与 《民报》进行论争的过程中获得更加充分的说明。这场论争从１９０５年
底开始，至１９０７年上半年结束，持续大概一年半有余。双方就政治革命是否应与社会革命宗教革命
并行、是否应该实行土地国有、如何认识 “下等社会”的国民程度、如何认识外资等问题展开了往

复辩论。如伯纳尔的研究所指出的，论战的主题以及双方在论辩中的具体观点都有变化③，但就社会

主义的态度而言，梁启超可以说始终坚持将原理上即世界大势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施之于中国现实的

社会主义加以严格区分的态度。他一方面宣告 “社会主义为高尚纯洁之主义”，并且主张 “开明专制

中及政治革命后之立法事业，当参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以豫消将来社会革命之祸”；另一方面又

历数土地国有之弊与国民程度之低，认为 “社会主义之极端的土地国有主义，吾所不取。今日以社

会革命提倡国民，吾认为不必要”，尤其是因为国民程度太低，所以 “野心家欲以极端的社会主义与

政治革命种族革命同时并行，吾认其为煽动乞丐流氓之具”。④ 他将社会主义区分为 “辨理的社会主

义”和 “感情的社会革命”两类，而 “感情的社会革命”即是不顾中国之实际，拨动国民极端之感

情，其结果只能是 “为国中养成多数空论之辈”。⑤

梁启超不厌其烦，不仅对 《民报》的观点悉加驳论，而且从正面对中国现阶段之不能实行社会

革命进行条分缕析的说明，其所论证有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三个方面。所谓不必行，是指中国因

为没有贵族制度、财产继承上的平均相续法和极轻的赋税，使得社会上并无贫富悬隔的现象。所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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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４卷，第８９９页。引文的 “此一点”指社会主义革命。

同上，第８９９页。
［美］伯纳尔：《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 〈新民丛报〉之驳论》，《梁启超全集》第６卷，第１６２６页。
同上，第１６２６、１６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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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是指中国因为产业孱弱、生产落后，所以根本还谈不上分配问题，从而谈不上社会革命。所谓

不能行，是指一场真正圆满的社会革命，必举一切生产机关而为国有，而此国家要能够担负全国人之

各项需求之责任，然而中国今日绝无此等政府。所以 《民报》所鼓吹的土地国有只能是鲁莽灭裂之

举，“一若但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问题即全部解决者然，是由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①

历数社会革命之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尤其是置身于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之中来阐发其观

点，梁启超在论争中还悍然放言：“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厉资本家为第一义，而

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② 如此种种，容易予人一种梁启超站在所谓革命派的对立面、不赞成社会

主义的印象。“革命与改良”这种素被广泛接受的认识框架，也因这种印象而更加得到强化。但是，

革命与改良都不是单一层面的，而是有多样的层次；它们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有诸多的交集，在不

同历史条件下亦有不同内涵，在此一种政治、社会的力学关系中被把握为革命的内容，在彼一种力学

关系中可能被把握为改良的内容，反之亦然。上文呈现了梁启超基于世界大势和中国现实而对社会主

义的不同评价和取舍，但这并不意味着立足中国现实就绝然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的反对。相反，正因为

立足中国现实，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包含了更为复杂的面目，更展现了理念和现实之间的摩擦与纠

缠。梁启超批评 “感情的社会革命”，但高度肯定 “辨理的社会主义”；他反对动员下等社会来参与

政治运动，但认为 “非必由人民暴动举行社会革命，乃可以达社会主义之目的，此吾所主张也”③。

即便在论战的剑拔弩张之中，梁启超也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肯定。他之提倡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与

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意义上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的肯定，而是激于一种强烈的外资亡国和国

民竞争的意识。他所感觉恐怖的是外国资本将全体中国人置于被压迫阶级的境况。④ 这种恐怖直到其

回国之后仍伴随着他，正所谓 “若夫中国，则资本家多为外人非我国人，资本家日多则我国家即日

即于亡，可不惧哉？”⑤ 这一担心并非无据，事实上，正是欧战的爆发给了中国民族工业以发展的时

机，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也为随后政党政治的展开准备了一定的阶级基础。

不仅如此，即便是对于那种激进的社会主义倡导，比如资本国有之说，梁启超也并未回避，而是

以之为现实选择的导引，时时悬在眼前。他预感到 “‘国有’政策，自今以往，日益占势力矣”，由

此认为 “社会主义家言，且并倡资本归公 （即资本国有）之说，此其义在今日中国，固万难实行，

（即泰西各国亦未能实行。）然此实世界之公理，将来必至之符。今若为国家百年长计，则改革伊始，

不可不为应此趋势之预备”。⑥ 他认为在产业萎靡的状况下，诚然没有发生严重的分配问题，但这并

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问题就可以置之不问，因为 “但使我国家既进步而得驰骋于世界竞争之林，则

夫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自无一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所必至也，然则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

以世界人类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抑章章”⑦。这种将

社会主义作为现实选择之导引的倾向，越到后来越明显，认为梁启超鼓吹社会革命之圆满只是一种

“保守的拖延战术”⑧ 可能并不公允。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作为 “高尚纯洁之主义”的肯定绝非信口之

谈，而近乎成为其思想的底色，这一点在欧战之后的思想言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１９２１年，在回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的信中，梁启超一开头就吐露其内心的苦闷：“所谓苦闷者，
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

实———其事实之性质，一面为本主义之敌，一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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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参见梁启超：《杂答某报》，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第４１６、４２１、４２４页。
同上，第４２１页。“奖厉”原文如此。
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 〈新民丛报〉之驳论》，《梁启超全集》第６卷，第１６２６页。
参见梁启超：《杂答某报》，《〈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４２０页。
梁启超：《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梁启超全集》第８卷，第２５２１页。
梁启超：《外资输入问题》，《梁启超全集》第５卷，第１３３６页。
梁启超：《社会主义论序》，《梁启超全集》第６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２８页。
［美］伯纳尔：《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第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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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敌视耶？”① 这里的 “主义”即 “社会主义”。这句话清楚地说明，此时的梁启超不仅对社会主

义理论本身而且对社会主义行之于中国是确信无疑的。这与他１９０６年前后虽原理性地肯定社会主义
但仍将之置于未来的维度有显著不同，又呼应了上节所论社会主义从作为世界竞争大势的一个内部环

节跃升为大势本身的脉动。在此语境中，可以说梁启超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运思的，他的苦闷源

自如何更妥帖地立足现实来推行社会主义，更具体地说，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担纲者或者政治主体

的思考。这也表现于其接下来一段时期对无枪阶级与有枪阶级 （１９２１）、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
（１９２５）、无业游民与有业平民 （１９２６）等问题的反复讨论。梁启超此时诚然还强调应发展资本主义，
但这不是对资本主义有何留恋，他明确说 “磨牙吮血之资本主义”会导致 “极可厌可憎之畸形的发

展”；② 他也不是尝试首先发展资本主义，待生产繁荣之后再考虑社会主义问题这种两步走的方法，

而是意识到采取资本主义只是为了发展生产的不得已之举，采取资本主义的同时应采取社会主义的方

式予以矫正，或者说，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如他所明白宣告的：“不能不属

望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必同时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骈进。”③

由此，所谓苦闷，同时也是对于在中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而至少暂时不能不依靠此 “磨牙吮血之资

本主义”而来的苦闷。依靠资本主义不仅是生产所需，也是为了锻造劳动阶级，因为社会主义的实

现 “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④。他由此而展望着 “万不容缓”的 “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

“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今日可行否耶？吾以为吾辈既属望劳动阶级为将来改造社会之主体，则现在

向此方而下功夫，实万不容缓，不能以其人数尚少而漠视之。”⑤ 在此，梁启超不惟是从中国现实内

部去肯定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者，而且是一个几乎要踏入群众运动的、行动的社会主义者。

四、中国思想与社会主义

世界大势为梁启超认识和接受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框架，或者更直接地说，社会主义就是作为世

界大势的一环而为梁启超所接受的。但梁启超之接受社会主义，并且推举它为 “高尚纯洁之主义”，

却不纯然是出于世界大势的威力，还由于他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内部看到其中可以与社会主义相接

榫的内容，进一步说，社会主义就其作为一种思想而言被梁启超立足中国思想内在化了。前文曾提及

在欧战之后，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中，社会主义甚至成为梁启超思想的底色，这一点正与梁启超

对中国思想尤其是先秦思想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阐释同步。

将社会主义与中国思想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场合，是对自己老师康有为哲学思想的阐释。在

１９０１年发表于 《清议报》上的 《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有这样的论述：“先生之哲学，社会主

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

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

据之本，在 《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⑥ 诚然，这里所提及的社会主义还只是桑士蒙即圣

西门一派的所谓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但是能将康有为的哲学断然定义为社会主义派哲学，在当时不

能不说是一个极为新颖的创造。读下文的长篇论述可知，这里说的康有为哲学就是 《大同书》的内

容概要，而这也是 《大同书》第一次公布于世。将自己老师秘而不宣的著作直接称为社会主义派哲

学，正说明社会主义在此时的梁启超思想中印记之深。康有为在 《大同书》中没有直接使用过 “社

会主义”的提法，但书中提及 “傅氏之论生计”“工人联党”“人群之说”“均产之说”⑦ 等说明他显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１１卷，第３３２９页。
同上，第３３３１页。
同上，第３３３３页。
同上，第３３３１页。
同上，第３３３３页。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２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３７１页。
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２８－２２９页。“傅氏”即傅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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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了解社会主义，① 实际上，“人群之说”即 “社会主义”②。但是，梁启超此处所论，其语脉却不是

在承接康有为的社会主义论而已，而是要将康有为从 《礼运》以及佛学特别是华严宗那里得来的思

想与作为一种外来新思想的社会主义进行对接，或者说，是要提出中国固有思想中的社会主义维度，

从而为其接受作为世界大势之一环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他极力强调康有为 “未读一西书”③，目的

或许不仅在突出老师 “冥心孤往”的独创性，更为了显示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中的源生性。

１９０４年，他发表 《中国之社会主义》，将麦喀士 （即马克思）和拉士梭尔 （即拉萨尔）论在一

处，认为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虽 “颇耸听闻”，但其实无甚稀奇，因为 “吾中国固夙有之”，

王莽的 “分田劫假”和宋代苏洵所论井田制废除之后田主与耕者对立的状况，与麦喀士、拉士梭尔

等人之论口吻逼肖，进而断言 “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④ 此处所论，

显示三年前他对老师的表彰并非只是出于私意，而是立足更宽广的中国史与中国思想的平心之论。

致力于开掘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自身的社会主义维度，在欧战之后更加集中。这一点与梁启超逐

渐淡出政治、转向讲学著述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研究有关，也与他从这时起对作为一种政治

道路的社会主义有更内在的接受这一动向互为表里。如上文所述，欧战之后，梁启超不仅在世界大势

的脉络上将社会主义作为大势本身来加以把握，而且更显示出将社会主义作为内在于中国现实的、正

在进行的政治运动来理解的倾向。他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已经在中国发生的运动为前提，来思考如何扩

大劳动阶级和转化游民阶级，从而锻造更广大的政治主体的。

对这一脉络的完整把握，或当从 《欧游心影录》开始。《欧游心影录》已经提及其与欧洲 “社会

党名士”在谈话中说起 “孔子的 ‘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讲到井田制度，

又讲些墨子的 ‘兼爱’、‘寝兵’”等学说，从而引起对方的兴趣与赞叹。⑤ 更重要的是，梁启超通过

对战后西方的生计、财政、革命、科学、思想、文学等几乎全方位文明状况的检讨，而提出的新文明

再造以及 “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⑥ 这一课题，相当于为其接下来系统整理中国历史和中国

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倾向确立了总前提。

这种整理可以分为两种脉络来加以解析。首先，是立足中国历史，对中国社会结构之阶级状况的

梳理。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社会阶级状况的论述散见于１９２０年代的多篇文字之中，最集中的当推１９２５
年在清华大学所讲的 《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题为 “阶级”的上下两节。梁启超认识到阶

级是人类社会所不能免的普遍现象。他历数从春秋时期以至清代阶级演变的脉络，并不否认比如六朝

以至唐代的族望门第之别，也不否认在金元清时期以种族区别阶级的现象。在 《阶级 （下）》中，他

对中国古代奴隶身份的源起和流衍也做了系统梳理，看到 “最近至清中叶仍常发见有承认买卖人口

为正当权利之法令”，而且 “就事实上论，女婢至今依然为变相的存在”，但他的总判断是中国 “自

有成文史籍以来，严格的阶级分别，即已不甚可见”。⑦ 这个意思在１９２１年有更斩截的概括：“故就
大体论之，自汉以来，国民之公私权乃至生计的机会，皆可谓一切绝对的平等。”⑧

对中国古代社会无明显阶级对立的现象，钱穆、梁漱溟等都有过肯定性的分析。梁启超的分析与

钱、梁等有重叠之处，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梁启超的论述紧密承接对中国固有历史之平等精神和

社会主义倾向的分析，是在经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之后，为了承当 “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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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有为接触社会主义的脉络，参见 ［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４２－３４４页。
梁启超在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引述赫胥黎的话，以夹注说明 “社会主义”即 “人群主义”。这里的关节点是对 ｓｏｃｉａｌ
一词的译法。因此，可以说 《大同书》是提到了 “社会主义”的，这一点以前似没有研究者论及。（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

德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４卷，第１０２６页。）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２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３７９页。
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梁启超全集》第２卷，第３９２页。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梁启超全集》第１０卷，第２９８６页。
同上，第２９８５页。
梁启超：《中国文化史》，《梁启超全集》第１７卷，第５１０３、５０８９页。
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梁启超全集》第１１卷，第３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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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脉络中引发的。其二，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并不否认以贫富对立为主要内容的阶级问题在现阶段和

将来的存在，或者说，他并不否认现阶段和将来阶级斗争之可能，他所积极论述的是古代。他明确

说：“现代新阶级发生，全以 ‘生计的’地位为分野，前此之血族的、宗教的阶级，已成陈迹。我国

民虽未受旧阶级之毒，然今后新阶级之发生，终不能免，所谓 ‘绝对平等’者，权衡将破，不别谋

所以顺应之，其敝或视他国更甚。”① 这一认识也贯穿到后面，他对奴隶问题的预言是 “奴之名义，

固非现代所能复活，然而变相之奴且将应运生焉”②。此 “运”即生计分野之运，即现代新阶级分化

之运。这也是梁启超在１９２０年代反复论及有业阶级、无业阶级、游民阶级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阶级状况的分析脉络之外，是更加密集的对中国古代思想之社会主义倾向的高扬。这当

中尤其典型的是１９２２年先后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南京东南大学等地所讲的 《先秦政治思想史》一

书。该书开宗明义，在 “序论”中即指出： “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 ‘百家言’

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

义。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与现代欧美人所倡导者为同为异，孰优孰劣，此属别问题。要之此三种主

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③ 其 “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梁启超从生计、阶级、法律等多个方面进

行论述，其中特别指出 “我国之生计学说，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④。这特别见

于孟子的经济思想。附带着说，梁启超对先秦思想之积极面的发掘，特别注重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其

表彰孟子 “认经济问题为改良社会之根本，与后世之耻言生计而高谈道德者有异矣”⑤ 也是其夫子自

道。这些分析的特点可以说都显示社会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总之，在梁启超看来，欧洲的社会主义

思想传播不过百年，而 “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

义色彩。”⑥。

不仅春秋战国思想如此，在中国历史的源头处，在夏殷时期、在大禹那里就已经具备了此类思

想：“其政治上之理想，则世界主义、统一主义、平等主义、博爱主义等，发达最早，此皆大禹人格

之化成。”⑦ 为进一步阐明此义，梁启超详论三代时期的天教和祖教，认为 “此等最闳远最普遍最高

尚之世界主义博爱主义，三千年前西方各国各教所未见及者，我国盖视为布帛菽粟焉，此天教祖教之

极效也”⑧。

更进一步，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固有思想中不仅富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从而可以接引西方的社会

主义思想，而且还有为后者所不及的、更加超越的维度。他认为儒家的薭矩之道和同类意识超过

“国民意识”“阶级意识”，因为后者导向人之相离嫉，而前者导向人之相和合，导向一种 “天下”

政治。他认为 《礼记》所载之 “不必藏诸己” “不必为己”等 “与今世社会主义家艳称之 ‘各尽所

能，各取所需’两格言正相函，但其背影中别有一种极温柔敦厚之人生观在，有一种 ‘无所谓而为’

的精神在”⑨。他还批评 “近代欧美学说———无论资本主义者流，社会主义者流，皆奖厉人心以专从

物质界讨生活”，从而都是浅薄偏枯的，而儒家思想中别有一种可以导人精神生活向上、尽人之性的

能量，可以建设一个 “仁的社会”。瑏瑠 诚然，这些批评未必全部成立，在梁启超那里这些也并不是定

论。他的儒家论持有一种始终开放的对话的态势，儒家自来就吸收过道家佛家的思想，现阶段也要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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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梁启超全集》第１１卷，第３３４５页。
梁启超：《中国文化史》，《梁启超全集》第１７卷，第５１０４页。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１２卷，第３６０４页。
同上，第３６０５页。
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梁启超全集》第１１卷，第３３２４页。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１２卷，第３６０５页。
梁启超：《纪夏殷王业》，《梁启超全集》第１２卷，第３４７２页。
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梁启超全集》第１２卷，第３５９７页。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１２卷，第３６４０页。“无所谓而为”，原文如此，且多个版本如此，疑应为 “无所

为而为”。

同上，第３６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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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甚至说：“凡欧洲新的政治学说，社会主义，皆与儒家以极大的影响。”① 当梁

启超在去世前两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所想到的例证或许就是自己。

五、结　　论

梁启超著述宏富，所涉论题极为庞杂。举凡古今中西的思想学术、政制国体、内务外交、财政货

币、疆域民族、地理交通、天文历法、科学宗教、家族婚姻、国性民风、文学艺术，等等，无不论

列。这当中，他所身历的戊戌变法、民国肇造、办报组党等事件，其以专书的规模加以探讨的新民

说、新史学、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题，都是历来研究者所特别关注的。相比之下，其社会主义论述就

数量来说在其全部论述中占比较小，又没有形成专书，不免显得浮泛。但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

现，社会主义问题在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绾合的作用，他对世界大势、中国现实、

中国历史与思想的观念都汇集于其社会主义论这个点上，而且 “社会主义”是作为这诸方面的观念

之归宿而存在的。上文曾指出，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接受社会主义，而且近乎是一个行动的社会主义

者，“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这一前景在其后期的思想世界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当然，正如梁

启超自己也意识到的，他从贫富对立、分配、有产无产等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未必符合关于社会主

义的规范定义，然而这不足为病，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具体的时空条件能够完全复制那种规范的定义。

进一步说，所谓规范定义只能是一种理论假说。历史总是在特定风土中展开的，在这特定的风土中，

所有规范性的理论都可能而且必然是变形的。名与实的关系不是单向抑制或者相互束缚的关系，而是

相互导引、相互激发的关系。在相互的导引和激发中，既有的名与实会同时蜕变，而将历史推向新的

高度，这正是梁启超所努力的方向。

我们通过对梁启超在世界大势、中国现实、中国思想这三条线索的社会主义论述的分析，综合呈

现了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来源、内容、特点、演变过程、现实效能以及这诸多方面所形成的张力结

构，从而可以说勾勒了一个 “社会主义者梁启超”的形象。但这并非是本文的终点，甚至并非本文

的目的，因为这一形象本身仍然是开放的。这是一个通过自己的思想苦斗从内部凝结起来的形象，而

不是随顺和屈服于时流的结果。本文想进一步提出的是梁启超在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

将作为世界大势且是 “高尚纯洁之主义”的社会主义运用于解释中国现实，并与中国固有的历史脉

动和思想脉动相勾连的问题界面上，其所表现出来的欣喜、困顿、挣扎、激越等姿态里面所包含的思

想方式。相比于这一边界明晰的、作为结果的形象，更重要的毋宁说是这一形象所得以完成的那个绵

延的、苦斗的思想过程。

然而如果不勾勒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就几乎不可能触及到严格意义上的梁启超的思想方式。正

是由社会主义这个总问题才带出如下一系列问题：如何结合经济来运思或者说经济地思考，如何理解

资本、暴力、精英群体、士人、群众运动、劳动阶级、游民，等等。在此，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作为答

案的主义话语，而是作为新问题的一根引线而存在的。由此引线所牵出的这一系列新问题是他素所研

习和写作的今文经学、清代思想学术、道佛学，以及他所表彰的大学问家如斯宾塞、赫胥黎、达尔

文，大政治家如霍布斯、卢梭、伯伦知理，大哲学家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等所无法直接回答

的，也就是能够暴露出其固有知识体系之限度的问题。而正是固有知识体系之限度的展露，或者说对

这种限度的自觉，召唤着新的思想方式的诞生。

综合而言，经历了欧战、十月革命、“五四”等一系列新的历史事件，进入二十年代之后，新的

社会现实逐步凸显，在这新的社会现实当中，最具新颖性也是最具冲击力的就是底层 “民众”作为

新的社会力量的凸显。“民”、“民众”是在清末的历史变局中登场的，《民报》与 《新民丛报》的取

名即来自那一变局。但在那时，“民”或者 “民众”还主要停留在理念的状态中，民之名与民之实还

没有真正对应。只有在经历了１９２０年前后内外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之后，“民众”才逐渐摆脱理念化

２４１

① 梁启超：《儒家哲学》，《梁启超全集》第１７卷，第４９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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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而现实化，作为理念的 “民众”此时开始具备了自己的肉身。对于这种新的现实，思想界的

回应方式可概括为三种。一种是绕开或者背向这一现实，仍然沿着清末以来的路径而拓展其思想和学

问世界的，这一取向在进入二十年代以后逐渐被目为保守。一种是目击世变而迅速放弃旧学并抓住了

新思想新学说而与新现实共同摆荡的，这一取向在当时被目为新派。第三种，则是没有放弃对新现实

的把握，同时也不放弃自己的固有学问，于是呈现出一种竭力伸展自己固有学问之极致来触碰现实的

运思轨迹。如果将１９２０年前后的现实问题比作是一面高墙，则第一种思想方式是貌似绕开高墙，而
实质是驻足于高墙之内的方式，第二种方式是凭借新思想的云梯翻越高墙的方式，第三种方式则既不

是驻足也不是轻松跨越，而是竭力伸展自己的思想指爪，试图推倒这堵墙而又不能不碰壁的方式。这

第三种方式，就是梁启超的方式。从这里，也就能把握梁启超的思想位置。

梁启超的学问之密度与思想之深度，或有可商之处，但梁启超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始终努力

自觉内在于自己的时代，始终努力保持把自己的同时代问题化并持续地加以追问。关心和思考现实是

一句熟语，但要真正关心和思考现实又谈何容易。现实一方面是作为经验材料的杂乱无章，一方面又

是作为瞬间的稍纵即逝。于是，我们习见的和现实的关系要么是被现实所压倒，要么是执守一套学说

以试图压倒现实。执守无论旧或者新的某套学说以绕开或赶上现实，说到底都是将现实推开，让自己

处于安全状态的外部性的方法。梁启超的选择则相反，他自然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所学所信，但他

没有回避现实，他并且持续使自己保持对现实的敏感，持续地追问现实。现实横亘在他前面，他碰

壁，但他没有停下，他持续使自己的运思趋向于去把握这种新的现实，从而使碰壁成为其运思的常

态。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碰壁的过程之中，梁启超展现了其运思的极限状态。

这种极限状态的具体展开，即是既有的思想被撑到极致，不断向前、向着未知的状况伸展。及

物、及于新的现实问题，但又不能完全地把握这些问题，更不能穿越这些问题，而只能竭力地去抓

取，以至于在这些问题上留下斑斑指痕。这是一个思想与问题撕扯的界面。思想在这个界面上挣扎，

乃至困顿、徘徊。它不是平滑流利的，而是带着迟疑的钝感。当梁启超属望劳动阶级成为将来改造改

造社会之主体，而又认为 “游民阶级运动之结果，只有增加游民”①；当其意识到政治运动的意义，

但是对 “今日之中国，是否当以政治运动为主要的国民运动”，认为 “吾亦不敢言”；② 当其认识到

“由少数而多数而大多数而最大多数而全体，便是政治的极轨，也是政治进化一定的程序”③，而同时

困惑于中国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究竟如何划分；当其痛悔于 “始终脱不掉 ‘贤人政治’的旧观念，

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

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

恶”④，等等，即是展现了这种迟疑的钝感，展现了这种思想的极限。必须强调，这不是在检讨梁启

超思想的 “局限”，仿佛这是可以轻易跨过和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政治主体的锻造、政治运动的利

弊、阶级的划分等，在此后历史上也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的，而且有的问题还不断反复。以为可以一

次性就能解决问题，可能只是问题的空洞化和历史的反复。相反，正是在梁启超的迟疑的钝感之中，

保留着对现实难题本身的忠诚，保留着其在极限中运思的艰苦，和由忠诚与艰苦而来的沉实之感。这

也因此就是使思想不断地保持在由否定和自我否定所构成的不安定之中，使思想持续面对未知的次

元，使思想裂变奔突而时时欲冲破其自身界限即处于临界的状态之中。这是一种临界中的思想，是思

想的临界。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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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１１卷，第３３３４页。
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梁启超全集》第１１卷，第３３３８页。
梁启超：《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梁启超全集》第１１卷，第３３８９页。
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梁启超全集》第１１卷，第３４１０页。



论董仲舒的 “张三世”学说

———以何休为参照系

郭晓东

【摘要】“张三世”学说是两汉 《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两汉 《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

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 《公羊》“张三世”说，但何休 《公羊解诂》从未提及董仲舒，使得

何休的 “张三世”是否可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遂成为一个问题，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以何

休之说为参照系来考察董仲舒的论说，可以发现何休关于 “张三世”说的两层内涵在董仲舒那里都可窥见

一斑，由此足见董、何之论 《春秋》“三世”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不过，董仲舒的 “三世”思想虽然不殊

于何休，却没有何休那么成体系性的论述，其理论形态相对而言也没那么成熟。

【关键词】董仲舒；何休；公羊学；张三世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４４－０８

作者简介：郭晓东，（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春秋》三传学术通史”（１９ＺＤＡ２５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

目 “董仲舒与何休对 《春秋公羊传》诠释之比较研究”（１９ＢＺＸ０４６）

汉代经师多有 《春秋》 “三世”之说，东汉的宋均与何休均将 “张三世”说视为 《公羊》核心

义旨之 “三科九旨”的有机组成部分。宋均 “张三世”说的具体内涵我们不得而知，何休在 《公羊

解诂》中则对 “三世”说做了相当系统的表述。何休的 “三世”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张三

世”学说被认为是 《公羊》学最重要的义理之一，清代刘逢禄作 《春秋公羊何氏释例》，首录 “张

三世例”①，康有为则称其为 “孔子非常大义”“《春秋》第一大义”。② 然而，清末苏舆作 《春秋繁

露义证》时，引用钱塘的说法曰：“何氏三科九旨之说，实本仲舒。”苏舆又说：“何氏三科九旨，所

谓 ‘张三世’，见此篇；‘通三统’，见 《三代改制篇》；‘异外内’，见 《王道篇》。”③ 可见，苏舆与

钱塘俱以为在董仲舒那里就已经有了 “张三世”说，何休之 “张三世”实本之于董仲舒。不过，何

休在 《公羊解诂》中只字未曾提及董仲舒，对于董仲舒的 “三世”学说，后世学者亦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于是，我们不能不追问：董仲舒的 《公羊》思想中有没有同于何休的 “张三世”学说？若

诚如苏舆、钱塘等人所说，何休的 “张三世”学说本之于董仲舒，那么董、何有关 “张三世”说的

异同到底如何？鉴于何休对 《春秋》的 “张三世”思想已有成体系的论说，而董仲舒那里只有若干

零星的表述，因此不妨以何休的 “张三世”说为参照系，来具体考察董仲舒的论述。

一、董仲舒与何休论 “三世”之断限

董仲舒于 《春秋繁露·楚庄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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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刘逢禄撰、曾亦点校：《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页。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２，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２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２４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２２页，标点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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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

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

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①

这里董仲舒将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 “三等”，即 “有见、有闻与有传闻”。“有见、有闻与

有传闻”的说法，本之于 《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与哀公十四年分别提及的 “所见异辞，所

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一语，这大概是后世 “三世”说的最早雏形，尽管董仲舒没用 “三世”而用

“三等”。又 《春秋纬·演孔图》曰：

昭、定、哀，为所见；文、宣、成、襄，为所闻；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②

东汉何休于隐公元年 “公子益师卒”注云：

“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

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③

由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董仲舒、《演孔图》与何休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将鲁昭公、定公与

哀公的时代定为所见世，将文、宣、成、襄定为所闻世，将隐、桓、庄、闵、僖定为所传闻世。其后

董仲舒后学颜安乐，将所见世的起始时间断自孔子出生的鲁襄公二十一年，理由是孔子出生之后，就

应该属孔子所见之世。对此，徐彦指出， “凡言见者，目睹其事，心识其理，乃可以为见。孔子始

生，未能识别，宁得谓之所见乎？”④ 又有东汉郑玄根据 《孝经援神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

一为限”的说法，认为 “隐元年尽僖十八年为一世，自僖十九年尽襄十二年又为一世，自襄十三年

尽哀十四年又为一世”⑤。其后，徐彦反驳说：“尔时孔子未生，焉得谓之所见乎？”“《援神契》者自

是 《孝经纬》横说义之言，更作一理，非是正解 《春秋》之物。”⑥ 就 《公羊》学说史而言，颜安乐

与郑玄的说法并不为后人所普遍接受。⑦

从上述诸材料看， 《演孔图》与何休对 “三世”之断代同于董仲舒，虽然两汉时期对 “三世”

之断限有其他歧说，但董、何应该代表着当时主流的说法。这种共同的看法虽然不足以表明何休之说

渊源于董仲舒，但多少可以表明两汉经师对 “三世”之断代应该有一共同的师说源头。

二、从 “缘情制礼”的精神看董仲舒与何休论 “三世异辞”的共同点

就 “三世”说而言，光是 “三世”之断代，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既然 “三世”之划分本

之于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那么更关键的是要说清楚 “三世”何以 “异辞”。《春

秋繁露·楚庄王》又进而论所见、所闻与所传闻曰：

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

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

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⑧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传》曰：“又雩者何？又雩者，非

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⑨ 鲁昭公要逐季氏而力所不及，为季氏所逐，《春秋》为昭公讳而称 “又

雩”，所以董仲舒称 “微其辞”。庄三十二年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文十八年， “冬，十月，

５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９－１０页。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８４页。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８页。
同上，第５页。
同上，第４页。
同上，第５页。
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外是清中叶孔广森所作的 《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对于三世的断限，采用了颜安乐的说法。（参见 ［清］庄存

与、孔广森撰，郭晓东、陆建松、邹辉杰点校：《春秋正辞 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５３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１０－１１页。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１０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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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卒”，子般为鲁庄公之子，子赤为鲁文公之子，俱为未逾年之君，俱为臣子所弑，然而前者书日而

后者不书日，为什么会有这一书法上的差别呢？对于子赤卒不书日，《公羊传》作出了解释：“子卒

者孰谓？谓子赤也。何以不日？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日？不忍言也。”① 也就是说，

子赤被人所弑，《春秋》为是子隐痛而不忍书其日，这就是董仲舒所谓 “弗忍书日”，是所谓 “痛其

祸”。至于子般卒为什么 《春秋》忍书 “乙未”？《公羊传》对此未作解释，而董仲舒认为是 “杀其

恩”，即相对于子赤而言，在情感上有所降杀。之所以如此，董仲舒认为，子般卒于所传闻之时，而

子赤卒于所闻之时，所闻之时近于所传闻之时，所以恩有所降杀，此即 “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

之意，就如陈立所说的 “近者亲，远者疏，亲者恩深，疏者恩杀”②，所以董仲舒认为 《春秋》于三

个世代的书法各不相同，是 “与情俱也”。

为什么 “三世”所以异辞是 “与情俱也”？董仲舒只是说 “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并没有

给出进一步的解释。不过如果以何休的说法为参照系，则可以对董生之说有一个更清楚的理解。

如上节引文所见，何休将所见世具体为自己与自己父亲的时代，所闻世为祖父的时代，而所传闻

世为高祖、曾祖的时代。之所以将 《春秋》三世与自己的父祖曾高的时代相对应，何休认为这里面

体现了 “缘情制礼”之义。他说：“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

月。立爱自亲始，故 《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③ 就丧服制度而言，为父母服三年之丧，为祖

父母服期，为曾祖高祖父母服齐衰三月，越近于己所服越重，越远于己所服越轻。其所以如此，礼家

认为，从 “亲亲”的角度来讲，“立爱自亲始”，每个人与父母的情感最深，其次是祖父母，再次是

曾祖高祖父母，从父母到曾祖高祖父母，其情渐次降杀，此即 《礼记·丧服小记》所谓 “亲亲”之

“上杀”义。④ 在董仲舒那里只是提到 “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并没有何休说得这么明确，不

过 《春秋繁露·奉本》有 “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的说法，多少也具有以隐桓时

代为远祖时代即高祖曾祖时代、定哀时代为自己与父母之时代的意味，就此而言，董说与何休事实上

相差并不远。在这个意义上，“三世”既然对应于父祖曾高的不同时代，那么由于 “亲亲”之等级不

同，“三世”就有 “异辞”，即所谓 “‘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⑤ 何休举例说：

所见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辞是也。所闻之世，恩王父少杀，故立炀宫不日，武宫日

是也。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⑥

何休这里的说法与前引董仲舒的说法几乎没有区别。子般卒日，子赤不日，就是因为所传闻世较

所闻世而言恩情有所杀减，此即董仲舒所说的 “于传闻杀其恩”之意。所见世所以 “微其辞”，董仲

舒举昭公逐季氏而言又雩为例，又称 “与情俱也”，则 “又雩”之为微辞，是为昭公讳恶。何休亦

言：“不书逐季氏者，讳不能逐，反起下孙，及为所败，故因雩起其事也。”⑦ 昭公在所见世，如何休

所说，君父于臣子恩深义重，是以凡君父之恶，不忍直书而为之讳，故多 “微辞”。

《公羊传》于定公元年又称 “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何

休注曰：“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⑧ 于何氏而言，所见世所以

“微其辞”，又有畏时君而辟害容身的考虑。于此可以对照董仲舒的说法：“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

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⑨ “近者以智

畏”，即何休所说 “畏时君”；“义不讪上，智不危身”之类的说法，即何休所说的 “上以讳尊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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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５９２页。
［清］陈立撰、刘尚慈点校：《公羊义疏》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３９６页。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３８页。
《礼记·丧服小记》曰：“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孔颖达疏曰：“上杀者，据己上服父、祖而减杀。”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２９６页，标点有改动。）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３８页。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１２５页，下册第１１９６页。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１００４页。
同上，第１０５０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１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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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辟害容身”；“世逾近而言逾谨”，即何氏 “慎之至也”之义。可见，所见世之 “微其辞”，从情

感上讲要为君父讳以隆恩，从现实上讲要畏时君以远害，董仲舒与何休之说都没有多大差别。

三、何休 “张三世”说中的 “三世治法”义

由上文看，就缘情制礼的角度说， “三世”所以 “异辞”，是何休所说的 “恩有厚薄，义有深

浅”，亦即董仲舒所说的 “与情俱也”。但这只是所以 “异辞”一个方面的理由。如果仅仅停留在这

一层面，则 “张三世”学说只是一种书法体例而已，何以自汉代以来就被视为 《公羊》学最核心的

义旨呢？ “三世”说于 《公羊》学之所以重要，在于何休对 “三世异辞”的解释中发挥出一套由

“衰乱世”经 “升平世”并走向 “太平世”的 “三世”之治法。《公羊传》哀十四年称 “拨乱世反诸

正，莫近诸 《春秋》”①，在何休看来，孔子作 《春秋》是要 “以 《春秋》当新王”，从而完成其拨乱

反正的使命。因此，“三世”所以 “异辞”者，就是如何休所说的是孔子 “制治乱之法”。② 在这个

意义上，何休从三世治法之不同来看 “三世异辞”：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

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

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 “秋，晋侯会狄於攒函”，襄二十三

年 “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

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③

在何休看来，《春秋》之 “新王”在受命之初为 “衰乱世”，此时王化秩序尚未建立，王者 “见

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
"

?”。所谓用心之 “
"

?”指治理这一世代，用心不宜过细，治法不当过

严。这具体体现在书法上则是内外有别，以鲁国为内，诸夏为外，鲁国的小恶详而书之，诸夏之小恶

则略而不书，以此来表明先治鲁国而后治诸夏的道理。到了 “所闻世”，王化秩序在鲁国已经建立，

同时普及到诸夏国家，只有夷狄尚未被及王化，所以内外之别变成了以诸夏为内、以夷狄为外，书法

上就表现为详于诸夏、略于夷狄，这就是先治诸夏而后治夷狄的意思。何休称这一阶段为 “见治升

平”，升即进的意思，徐彦称之曰 “稍稍上进而至于大平”，所以又称之为 “升平世”。第三个阶段是

“所见世”，何休称 “著治太平”④，所以称 “太平世”。这一阶段太平的王化秩序已经普遍建立，不

再有大国与小国的区别，也不再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所以称 “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

一”。此即皮锡瑞所说的：“外内无异，则不必攘；远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圣人心同天地，以天

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⑤ 这是一个在理论上被设想成为人人都能够讲信修睦的时代，被设想成为

一个无恶行可讥可责的时代，从而 “衰乱世”与 “升平世”的治世方法在这一阶段都不再适用。这

一世代治世的特点是 “用心尤深而详”，即治法较衰乱、升平二世为严为详，其具体表现之一便是

《公羊》的 “讥二名”之说。所谓 “讥二名”指的是在 “太平世”已经 “文致太平”，这时王者治

定，没有什么可讥可责，只有取名字取两个字的做法略有非礼之处，便要予以讥责。⑥

一般治 《公羊》者认为，“张三世”说最有意义的便是何休对 “三世”作出 “衰乱世、升平世

与太平世”的发挥。⑦ 不过，学者们往往将何休的这一发挥视为一历史哲学，认为何休阐释了一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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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１１９９页。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３８页。
同上，第３８页。
所谓 “著治太平”，徐彦称 “当尔之时，实非大平，但 《春秋》之义若治之大平于昭、定、哀也”。（同上，第４０页。）
［清］皮锡瑞：《春秋通论》，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６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５０２页。
定公六年 《公羊传》曰：“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何休注：“为其难讳也。一字为名，令难

言而易讳，所以长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无所复为讥，唯有二名，故讥之。此

《春秋》之制也。”（［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１０８８页。）
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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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社会进化理论。① 与之相应，学者们普遍认为，在董仲舒那里，对 “张三世”之论述并未达到何

休这一高度②，或者仅仅是认为董仲舒的说法只是开启了何休说之肇端。例如，李威熊先生说：“这

是董氏对 ‘三世’的批评立场，他本着儒家亲疏远近的大义，朝代近者，只有‘微其辞’，但对于朝

代愈远者，则批评的态度越为苛严。这或许是后来公羊家 ‘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

理想进化社会之说的肇端。”③ 姜广辉先生主编的 《中国经学思想史》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中已具有

何休这一 “张三世”的变易观。④ 但这一说法受到黄开国先生的反驳。⑤ 那么，董仲舒的 “三世”说

到底有没有何休这样一种 “衰乱世、升平世与太平世”的内涵？这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考察。

四、以何休为参照系看董仲舒之 “三世治法”义

之所以对董仲舒的 “三世”学说是否具有何休所说的 “衰乱、升平与太平”之义有所争论，根

本的原因在于，在董仲舒那里并没有像何休那样明确地提出 “三世治法”的系统性理论。然而，在

《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还是有诸多文字涉及 “三世治法”，只不过董仲舒的文字相当晦涩，粗看上

去，似乎很难读出其中包含有 “衰乱、升平与太平”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将董仲舒的这些论述

衡之以何休的 “三世治法”说，那么这些貌似晦涩的文字或许可以昭然大明，而董仲舒的 “三世”

说就可以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春秋繁露·王道》曰：“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

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⑥ 凌曙与苏舆的注都引用了 《公羊》成公十五年传及何休注。⑦ 在凌曙与

苏舆看来，对 《公羊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理解，董仲舒与何休并没有什么差

异。何休隐公元年注 “公子益师卒”，称所传闻世 “内其国而外诸夏”，称所闻世为 “内诸夏而外夷

狄”；至所见世，则 “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与之相似，徐勤也指出：“盖

至治著大同，远近、大小若一，而无内外之殊者，理之所必至者也。先近致远，详内略外，等差秩然

者，势之所不能骤变者也。”⑧ 所谓 “治著大同，远近、大小若一，而无内外之殊者”，如果据何休的

说法，显然指的是 “太平世”；所谓 “先近致远，详内略外，差等秩然者”，衡之以何休，则指三世

书法之不同。《俞序》篇曰：“《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⑨ 所谓 “详己而略人”，就是

何休详内略外的书法，即所传闻世，“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之类。

“因其国而容天下”即何休托鲁国为京师，所谓有 “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也

就是徐勤所谓的 “治著大同，远近、大小若一，而无内外之殊者”。

故始言大恶杀君亡国，终言赦小过，是亦始于?粗，终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

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亦讥二名之意也。（《俞序》篇）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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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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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黄朴民：《文致太平———何休与公羊学发微》，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６５页；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第１９３页。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何休说 “衰乱、升平、太平”，目的并不是要说一种历史哲学，而是阐述一种如何拨乱反正的政治哲学。当

然，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确实寄托了孔子对理想社会的期许，认为历史应该如是而向前发展。正如赵伯雄所说：“何休的真意不在

于要说明历史曾经是怎样的，而在于说明王者应当是怎样的。他的三世说，只是借历史来表达政治理想。”（参见赵伯雄：《春秋

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２５页。）
如赵伯雄认为，在董仲舒那里 “绝没有后来何休所说的什么 ‘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参见赵伯雄：《春秋学史》，第

１３５页。）
李威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２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６－６９页。
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第１９４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１１２页。
参见 ［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３６－１３７页；［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
秋繁露义证》，第１１２页。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２册，第４１５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１５８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标点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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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序》篇这里两言 “终”“始”，那么这里所谓 “始”与 “终”到底指的是什么？可以合理的

解释是，“始”即 《春秋》之始，“终”即 《春秋》之终。《春秋》之始言 “大恶杀君亡国”，又言

“始于?粗”，如果不从何休对 “衰乱世”描述来加以解释，就难以说得通。“大恶杀君亡国”是对

“衰乱世”的描述，“始于?粗”也就是何休隐公元年注所说的 “用心尚??”之意。① “终言赦小

过”，又 “终于精微”，又 “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又曰 “讥二名”，则显然与何休对 “太平世”的

说法若合符契。②

大国齐宋，离不言会。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当此之时，鲁无

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娄庶其、鼻我，邾娄大夫，其于我无以亲，以近之故，乃得显明。

隐、桓，亲 《春秋》之先人也，益师卒而不日，于稷之会，言其成宋乱，以远外也。黄池之会，以

两伯之辞，言不以为外，以近内也。（《奉本》篇）③

陈其泰先生指出：“董氏这段论述，概括了所见、所闻世、所传闻世书法之不同。”④ 段熙仲先生

也称本段讲的是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不过据段先生所举例，则段先生实际上认为本段讲的是

“太平世”。⑤ 蒋庆先生则认为以上是董子述 “太平世”的文字。⑥ 下面我们就随文对这段材料作一个

详细的解读，进一步从中考察董仲舒 “三世”说的意含。

“离不言会”，分别见于 《公羊传》桓公二年与五年。那么，为什么称 “大国齐宋，离不言会”？

卢文昭据桓公五年 “齐侯郑伯如纪”及传文 “离不言会”，认为 “此齐宋当作齐郑”⑦。在何休看来，

所传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齐、宋相对于鲁国为 “外”，所以大国如齐、

宋亦离不言会。如果就所传闻世来讲，这是读得通的。但正如卢文昭所说，“此在所传闻之世，而下

文即言所见之世，文不相蒙”⑧，因此这里恐怕不能所传闻世讲。何休于宣公十一年注曰 “离不言会，

言会者，见所闻世”⑨，意谓到所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始可以书外离会，则可以说 “大国齐宋，

离言会”。至于所见世，如苏舆所说 “所见闻世，远近大小若一，当书 ‘外离会’审矣。此文盖衍

‘不’字”瑏瑠，则所见世齐宋亦当书离会，则确实如苏舆说 “大国齐宋，离不言会”应该读为 “大国

齐宋离言会”，故段熙仲先生举例云 “定十四年秋，齐侯、宋公会于洮”瑏瑡，是也。

所谓 “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者，据何休的观点看，在衰乱世，录大略小，大国之

君卒日葬月，小国之君不书卒葬；到了升平世，相较于衰乱世书法略详，小国国君卒月葬时；到太平

世，大国小国被一视同仁，都卒日葬月，所以董仲舒称之曰 “录而辞繁”。凌曙、苏舆注俱据哀公三

年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并引何注曰 “哀公著治太平之终。小国卒葬极于哀公者，皆卒日葬

月”瑏瑢，则凌曙与苏舆亦据何休之说，认为此句是董仲舒述 “太平世”的文字。

所谓 “远夷之君，内而不外”者，苏舆引昭公十五年何休注曰：“戎曼称子者，入昭公，见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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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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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卢文?指出，何休隐元年 “用心尚??”，就根据于此。（参见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１６０页。）
苏舆注 “亦讥二名之义也”，即引何休定六年及隐元年的注，得之。钟肇鹏称：“‘讥二名’，所谓 ‘终于精微’也。”此皆以何

休论 “太平世”来解释董仲舒。唯苏舆对 “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一语的解释引成公十五

年 “会吴钟离”何注，即 “至于所闻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如果按苏舆之意，则 “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

过”指的是 “升平世”，恐不是太妥。成公十五年何注是特指楚庄王 “卓然有君子之行”，故楚国入升平世不殊会，而非董仲舒

所说的 “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董仲舒所说的是 “太平世”人人有君子之行，无可讥责，故唯二名可讥。（钟肇鹏：

《春秋繁露校释》，第３７０页；［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２７４－２７６页，标点有改动。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２卷，第６７页。
段熙仲撰、鲁同群等点校：《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８７页。
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２５６－２５７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２７４页。
同上，第２７４页。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６５７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２７４页。
段熙仲撰、鲁同群等点校：《春秋公羊学讲疏》，第４８７页。
［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第３４９页；［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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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百蛮职贡，夷狄皆进至其爵。”① 根据何休，衰乱世 “内其国而外诸夏”，不及于治夷狄；升平

世 “内诸夏而外夷狄”，始治夷狄；只有到了太平世，才夷夏混同为一，不再以 “外”视夷狄，所以

说 “远夷之君”可以 “内而不外”。

“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此时即所见世。哀公八年， 《春秋》记 “吴伐

我”，十一年 “齐国书率师伐我”，可以与之相比的是所传闻世的庄公十九年，“齐人、宋人、陈人伐

我西鄙”，以及所闻世的成二年 “齐侯伐我北鄙”。两相对照，则所见世之哀公时代不言伐我鄙疆，

而直言 “伐我”，这就是所谓 “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然而，董仲舒何以特别强调所见

世 “鲁无鄙疆”？关于哀公时代直言 “伐我”而不言伐我鄙疆，何休并不认为有什么深意。哀公八年

注曰 “不言鄙者，起围鲁也”②，意谓非仅仅伐我边鄙之地。尽管如此，衡之何休对太平世的描述，

“鲁无鄙疆”之说则有更多的意味。何休又从 《公羊》“王鲁”义出发，其于成公十五年注中称 “假

鲁以为京师”，又称 “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③。 “明当先正京

师，乃正诸夏”，对应的是所传闻世；“诸夏正，乃正夷狄”，指的是升平世；至于太平世，“天下远

近小大若一”，则自然鲁国无鄙疆界域可言。因此，鲁所以 “无鄙疆”，则如凌曙所云 “无鄙疆，言

王化所及者远”④。苏舆则曰：“所传闻之世，来接内者书其小恶，其不来者不治，明化自近始，有界

域。至于近则内外渐进而从同矣，故云 ‘无鄙疆’，此所谓王义也。”⑤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书 “邾娄庶其以漆、闾丘来奔”，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邾娄

是小国，本不当书大夫，《公羊传》襄二十三年称 “以近书也”。何休注曰：“以奔无他义，知以治近

升平书也。所传闻世，见治始起，外诸夏，录大略小，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所闻之世，内诸

夏，治小如大，廪廪近升平，故小国有大夫，治之渐也。见于邾娄者，自近始也。”⑥ 在此意义上，

董仲舒说，“邾娄庶其、鼻我，邾娄大夫，其于我无以亲，以近之故，乃得显明”，即邾娄虽非鲁之

亲，但邾娄庶其、鼻我来奔之时，方入升平世，故何休解解为 “治近升平”，因此而得以书。⑦

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不书日，《公羊传》称 “远也”。何休认为，从 “恩有厚薄，义有深

浅”的角度看，“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⑧ 桓公

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公羊传》认为这是大恶，而 《春秋》不为之讳，

是 “远也”。何休认为，“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⑨，故不为桓公讳。虽然董仲舒说隐、

桓是 “亲 《春秋》之先人”，但因为时代久远，所以大夫卒不书日以略之，国君大恶不为之讳，这就

是所谓 “远外”。

哀公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公羊传》认为，书 “晋侯及吴子”，是张两伯之辞。瑏瑠

董仲舒称 “言不以为外”，指吴是夷狄，本来应该 “外”之，而不当以诸夏之子爵相称，但 《春秋》

仍然书 “吴子”，于董仲舒而言，此即 “近近”之意，故称 “以近内也”。苏舆解释说：“董意以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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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２７５页。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１１６４页。
同上，第７５８－７５９页。
［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第３４９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２７５页。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８５７页。
凌曙注全引何休襄二十一年注文。（参见 ［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第４５０页。）按：邾娄庶其来奔，《公羊
传》称 “重地”之故而书其大夫，何休以为 “恶受人叛臣邑，故重而书之”，传文及何注均与董说有所出入。卢文?疑 “邾娄庶

其”为衍文。如果立足于董仲舒现有的文本而强为之说，则庶其来奔在襄二十一年，与襄二十三年 “邾娄鼻我来奔”相接，亦

或可以从中引申出 “近于升平”义。（参见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８５４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３８页。
同上，第１２５页。
《公羊传》曰：“其言 ‘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何休注曰：“晋序上者，主会文也；吴言 ‘及’者，亦人往为主之文也。

方不与夷狄主中国，而又事实当见，不可醇夺，故张两伯辞。”（参见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

注疏》下册，第１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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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称子，为远近大小若一之征。”① 此亦即以何休的 “太平世”解董仲舒。

总之，从上述 《王道》《俞序》《奉本》诸篇文字看，董仲舒所论者，皆何休后来所阐发的 《春

秋》“三世”之义，只有从何休的视角来看董仲舒，则董仲舒 “三世”说的内涵才真正得以显明，由

此亦可见董、何之不异。

五、小　　结

清末魏源作 《董子春秋发微》七卷，颇不满于何休对董仲舒只字不提，从而试图将 《公羊》学

的核心义旨直接追溯到董仲舒那里，可惜其书未曾刊刻，以至于没有流传下来，今仅存 《董子春秋

发微序》一文。不过，在序文所胪列的目录中，认为阐发 “张三世例”的，有 《蕃露》 《俞序》与

《奉本》三篇。② 魏源所说的 《蕃露》篇即今通行本之 《楚庄王》③，一般认为董仲舒论 “三世”，即

体现在该篇中，正如钱塘所说的。而魏源所称 《俞序》与 《奉本》诸篇则较少被人所关注，就此而

言，魏源可谓慧眼独具。

刘逢禄在 《释三科例上》中指出：“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若

是者，有二义焉：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一义也；于所传闻世，见拨乱

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此又一义也。”④ 此为传统 《春秋》之

“张三世”说作了言简意赅的归纳。以刘氏所述 “三世”之第一义看，“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

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本之董仲舒，而何休说 “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此与董氏之

说全同。刘逢禄所说第二义，即 “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

见，治太平”，这是对何休的总结，然而我们也从 《王道》《俞序》《奉本》诸篇中可以绎中何休的

这一层含义。因此可以说，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董仲舒的 “张三世”学说遂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从而可以认为董仲舒与何休之 “三世”说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至少可以说董仲舒已经开了何休

“三世”说的先声。当然，从另一角度来说，何休之 “张三世”说，呈现的是一完整的有体系性的理

论形态，并成为理解 《公羊传》的根本大例之一；⑤ 而董仲舒的 “张三世”思想虽然并不异于何休，

却没有像何邵公那样得到清晰的表述，也没有如何氏那样具有一种理论的系统性。当然，关于何休的

“张三世”思想是否因此可以直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则未必有明确的证据。正如笔者曾经说过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汉代 《公羊》学者，董仲舒与何休对 《春秋》及 《公羊》经义不可能没有

在宏观上的共同理解。如果从正统公羊家的角度来说，董、何所诠释的公羊微言大义，正是先秦以来

师师口传的结果，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与思想渊源。董仲舒与何休年代未远，源流相接，虽然未必密

合无失，但大旨应该相差不远。”⑥ 就此而言，何休诸说在董仲舒那里见其端绪也是可以理解的，甚

至就方法论上讲，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来理解董仲舒，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⑦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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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２７６页。
［清］魏源：《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１３５页。
魏源指出，“至繁露者，首篇之名，以其兼撮三科九旨，为全书之冠冕，故以繁露名其首篇”。（［清］魏源：《魏源集》上册，

第１３５页。）
［清］刘逢禄：《刘礼部集》卷４，清道光十年思误斋刻本，第１页。
参见 ［清］刘逢禄、曾亦点校：《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第５－９页。
郭晓东：《董仲舒 〈春秋〉学之 “异外内”———以何休为参照系》，《衡水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正如黄铭所说：“如果从公羊学的理路出发，从内部理解董仲舒与何休的学说，以何解董的诠释方式是合法的，可能还是必要的，

因为董仲舒后学的著作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与其另立新解，不如从时代相近的 《公羊解诂》去诠释董仲舒的春秋学，不必刻

意夸大董、何之间的差别。”（参见黄铭：《略论董仲舒春秋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海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杜预 “体元”说探源

———兼论 《左传》与 《公羊》的元年之争

刘禹彤

【摘要】杜预以 “体元居正”总结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义，终结了两汉关于 《春秋》之元的争论。

然而，“体元”之义直至宋初无确解。程颐以 “体仁”解 “体元”，胡安国承之。明末王夫之等人质疑宋儒

“体仁”说，但有破而无立。事实上，杜预 “体元”说基于 “开元”与 “体元”的张力而立义，以配合左

氏学的 《春秋》中兴说。“体元”作为杜预对 “元”的增字解经，重心在 “体”不在 “元”，“体”实则

“继体守文”之 “体”，核心是与 《公羊》新王受命改元的 “元年”释义抗衡。孔颖达据元气论和 《易传》

解释 “体元”之义，造成对杜预的误解，但无意中延续了董何与杜预之外，刘歆对 《春秋》之元的第三条

解释路径，也启发了宋儒的 “体仁”说。

【关键词】杜预；《春秋》；《周易》；班固；《两都赋》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５２－０９

作者简介：刘禹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一、引言：唐人的疑问

《春秋》经文以 “元年春王正月”为开端，杜预注曰：“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

年一月也。”① 杜氏以 《春秋》为史记大纲，《左传》为史实详目。因此，“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

中，年、春、王、月四字皆史官记事通例，唯独 “元”与 “正”寓含 《春秋》特笔。杜预认为不言

“一年一月”而言 “元年正月”，是希望人君即位能做到 “体元以居正”。唐代之后史书于新君即位

之际，常美其辞曰 “体元居正”。但 “体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成为唐德宗贞元十九年 （西元８０３
年）科举考试明经一科的考题：

问：褒贬之书，宣父约于史氏；清婉之传，卜商授于门人。经有体元，且无训说……邹氏、夹

氏，学既不传，尸子、沈子，复为何者？鄙夫未达，有伫嘉言。②

此时士人应试明经科，义理皆据 《五经正义》。孔颖达主持的 《五经正义》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

（６４２年）编成，后经多位学士校订增损，唐高宗永徽四年 （６５３年）正式颁行。杜预以 “体元”注

解 《春秋》之元，孔颖达 《左传正义》释曰 “与元同体”，语焉而不详，显然不孚众望。因此，在

孔颖达之后近二百年 （８０３年）的官方考题还发出了 “经有体元，且无训说”的疑难。我们看不到

唐朝考生的回答，历朝纷解亦难得其要。本文试图探究的正是这道科举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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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清嘉庆刻本影印）第１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１５页。
［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中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第５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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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儒的回答：体元即体仁

胡安国 《春秋》学多有得于程颐，程颐 《春秋传》没有直接释 “元”之义，但伊川在注 《周

易》时，提出以 “体仁”解释 “体元”。《易·乾》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程颐注曰：“体法

于乾之仁，乃为君长之道，足以长人也。体仁，体元也。比而效之谓之体。”① “体”即效法之义，

“体元”即效法仁道。程颐以元解仁，从属于以儒家仁义礼智对应 《乾卦》元亨利贞的基本逻辑，然

而，不仅 《周易》有元，《春秋》亦有元，六经之间存在统一性，于是勾连 《周易》与 《春秋》的

解释得到宋儒的广泛认可。胡安国 《春秋传》最早据此提出对 “体元”的系统见解：

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万物

资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则与天地参。故体元者，人主之职，而调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

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以正朝廷与百官，而远近莫不一

于正矣。②

为了证明程颐以仁解元的合理性，胡安国用了巧妙的论证结构。《胡传》短短二百字的注解依次

征引了程颐、杜预、孟子、董仲舒四家的说法。首先，与胡安国时代最为接近的程颐强调 《春秋》

是圣人之用，胡安国开头便直指 《春秋》之元是 “人君之用”，《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是

“天之用”，“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是 “地之用”。《春秋》言人，《周易》言天地，共同穷尽了天地

人三才之用。接下来，《胡传》正式进入杜预 “体元”说的训解。程颐认为 “体”是效法之义，但

按照胡安国的逻辑，人君与宰相分属 “体元”与 “调元”之职，“体元”是体，“调元”是用，即区

分了元的体和用两个维度。 “体元”之体即 “体用”之体。胡安国强调整部 《春秋》是人君之用，

而 《春秋》之体在元，明体而达用，元之体可以统筹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君之用。

换言之，胡安国理解的 “体元”是 “以元为体”。那么，“元”该如何解释？胡安国指出，“元

即仁也，仁，人心也”。程颐早已指出 “体元”与 “体仁”互通，胡安国的推进乃是引入孟子以仁为

人心所固有之善端的观点，巩固元与仁之间的关系。董仲舒对仁的看法异于孟子，孟子以仁为人心，

但董仲舒言 “仁者，天之心也”③，将孟子拉回 “人心”的仁重新推向 “天心”。《胡传》序言绕过董

仲舒与何休，指出孟子才可谓得 《春秋》真传。在 “元即仁也，仁，人心也”的解释中，董仲舒的

天命圣人与建国立教问题，被胡安国内化成道德人心问题。

最后，胡安国为了证明自己的解释并不脱离传统 《春秋》学脉络，援引了董仲舒 《天人三策》。

《胡传》所谓 “《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以正朝廷与百官，而远近莫不一于

正矣”，几乎是程颐和董仲舒原话的拼接，首句 “《春秋》深明其用”是程颐的观点，“当自贵者始，

故治国先正其心……莫不一于正”出自董仲舒 《天人三策》。以汉代首席 《春秋》经师董仲舒作结，

胡安国的整个论证看似继承了传统，但思想内涵已完全不同于董仲舒，也不同于杜预。

宋儒对 《春秋》学的关注有其侧重点，比如孙复等宋初学者关注尊王问题，二程以降的 《春秋》

学关注王霸义利之辨。宋儒普遍绕过汉儒，转而将孟子思想作为 《春秋》纲领。因此，直到宋代才

正式出现了孟子传 《春秋》的论调。 《孟子·公孙丑上》曰：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王道行仁，霸道假仁，王霸的分界线在于王者有仁心，而霸者徒有仁表。因此，仁与不仁是胡安国研

习 《春秋》时的判教标准。为了让 “仁”成为最高的标准，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将之作为 《春秋》开

门见山的第一要旨，即将 “仁”与 “元”进行义理上的整合。胡安国反复强调 “元即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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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程颐撰、王孝鱼点校：《周易程氏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５页。
［宋］胡安国撰、钱伟强点校：《春秋胡氏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页，标点有改动。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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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万法，酬酢万事，帅驭万夫，统理万国，皆此心之用

也。尧、舜、禹以天下相授，尧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称乃考

文王 “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故一心定而万物服矣。①

汉代公羊家眼中的 《春秋》是孔子寄法后世的虚拟王朝，《春秋》之元是天命降祚于新王改元立

教的标志。因此，改元不是人心问题，而是天命与政教的问题。但在宋儒看来，改元已是遥远的故

事。南宋王应麟言：“战国而下，此义不明。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汲冢竹书》，魏惠王有后

元，始变谓一为元之制。汉文十有六年，惑方士说，改后元年，景帝因之，壬辰改中元，戊戌改后

元，犹未以号纪年也。武帝则因事建号，历代袭沿，《春秋》之义不明久矣。”② 从历史实际来看，汉

武帝之后的帝王在位期间皆可随意改元。改元早已在历史进程中丧失了天命的含义，宋人不得不更新

对 “元”的认识，才能让 《春秋》免于束之高阁的宿命。因此，胡安国在将 “元”理解为 “仁”之

后，还必须破除 “元”与 “天命”的关联。《胡传》曰：“《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于天，以

义立命，不委于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③ “不任于天” “不委于命”，胡安国认为人可以通过能动

性屹立于天地之间，而不需要被动地仰赖天命。

换言之，宋儒开启了不任天命、但任人心的 《春秋》学。胡安国 《春秋传》序言开头便说：

“《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④ 胡安国越过两汉魏晋

的今古文 《春秋》学，遥指发明人心的孟子才可谓得 《春秋》真传。胡安国之后，《春秋》“传心”

成为宋人的普遍认识，胡安国之侄胡寅继承 《胡传》以人心为归的基本思路而加以细化：

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仁者人君之大用，即所谓元也。元与仁古文盖一字，易置其

体，乃小异耳……不能体元，则其心不仁，心不仁则事不义， 《春秋》之所治也。是故学者以 《春

秋》为传心之要典。问其目于君子，君子曰：王正月者，心之体也；及邾、宋盟，妄心也；克段，

贼心也；归仲子，邪心也；祭伯来，贰心也；益师卒而不日，慢心也；仁则无是矣。⑤

三代的更迭不是天命的转移，而是仁心的得失。仁贯穿古今，成为宋儒遥契三代精神的线索或曰

道统。胡寅先通过造字法认定 “元”与 “仁”本是一字，元既然是人心之仁，继而区分出仁心的对

立面———妄心、贼心、贰心、慢心。《春秋》作为 “传心之要典”所要保住的是仁心，而所应破除的

就是妄心、贼心、贰心与慢心， 《春秋》完全成为一部修养心性之学。总之，胡安国的 “体元”是

“以仁为体”，胡寅的解读实际上是进一步 “以心为体”。

宋儒对 “体元”的改造，使得杜预遗留的问题第一次得到系统解释，直至晚清依然有学者遥相

呼应。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引用王应麟的说法：“《春秋》书元年，人君之元，即乾坤之元也。元，

即仁也。仁，人心也。众非元后何戴？后体元则仁覆天下也。”⑥ 在董仲舒等汉儒看来，“元”是国君

的元年，新君改元然后施行政教，因此，元与众庶不产生直接关联。但在宋人王应麟看来，元不需要

以圣王为中介，而是直接与天下苍生相关；众人虽然不是作为元后的天子，但不代表众人与元无关；

天子体元即体仁，体仁便可使仁覆天下之人。经过宋人的努力，汉人缥缈的天命落实并收束进以仁为

核心的人心修养体系中，其优点是使元具备了彻上彻下的主导性。但与此同时，《春秋》学作为仁学

的下属，逐渐丧失了独立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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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宋］胡安国撰、钱伟强点校：《春秋胡氏传》，第３７－３８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６８页。
［宋］胡安国撰、钱伟强点校：《春秋胡氏传》，第３９７页。
同上，第１页。
［宋］胡寅撰、刘依平注解：《读史管见》下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７１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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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元”说疑云

在宋儒之前，唐人多杂糅杜预 《左氏》学 “体元”说与两汉 《公羊》义理。如 《旧唐书》所

载，唐肃宗时的一道诏书称：“钦若昊天，定时成岁，《春秋》五始，义在体元，惟以纪年，更无润

色。”① 《春秋》五始本为 《公羊》家言，以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为五个开端，作为从

天道至王道的层层相扣，勾勒 “大一统”的逻辑线索。杜预既然想成一家之言，必然反对 《公羊》

的元年释义，因此没有直接采用 《公羊》的五始说。但唐肃宗诏书所言 “《春秋》五始，义在体

元”，将 《公羊》“五始”的根本意义嫁接到杜预 “体元”说之中。

初唐长孙无忌也参与了 《五经正义》的修订工作，他对 “体元”的理解显然也杂糅了 《公羊》

的受命改元说。《通典》记载长孙无忌之言曰：“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

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② 长孙无忌认为，唐高祖李渊作为开国皇帝有 “体元居正”之功，

但他显然不甚明了杜预 “体元居正”之义，将 《公羊》家的 “受命改元”和 《左氏》家杜预的 “体

元居正”混而为一。有唐一代，始终没有学者对杜预 “体元”说提出恰当解释，直到宋人给出了

“体仁”的回答。

朱子对 《胡传》已颇有微词，但元朝以 《胡传》取士，直到晚明才遭到士林拒斥。王夫之 《春

秋家说》认为必须先肃清 《胡传》，方可言 《春秋》。至清乾隆年间，《胡传》乃在官方废除。明末

清初对胡安国的反思从对 “体元”的解释开始。黄宗羲认为，胡安国所谓的 “体元”与 “调元”皆

附会之辞。③ 王夫之也认为将 “体元”解释成 “体仁”，更多是宋儒悬于 《春秋》元年之上的空帽，

实属强言而立义：

乃为之言曰：元，仁也，乾之资始，坤之资生者也。夫乾之资始，坤之资生，仁也。唯仁以始，

唯仁以终，故曰 “乃统天”。统天者，统天之所有造，而六位时成一元矣。令 天之以 “元”始，以

“亨”“利”中，以 “贞”终，则始无 “贞”而终无 “元”。俯仰以观天地之化，曾是各有畛而不相

贯乎？故夫人君之以仁体元也，自践阼之初迄顾命之顷，无异致也。初年而元，将二年而不元矣，其

将取法于亨乎？而体仁长人之德，岂一年而竟乎？志学之事，在谨于始；凝道之功，必慎于终。故曰

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天以仁覆，地以仁载，历终如始，而大始者不匮。④

王夫之反对宋儒 《春秋》学以 “仁”解 “元”的传统，若国君即位第一年言元年，元代表 “以

仁体元”，是否意味着第二年、第三年就不再需要体仁？王船山的反驳隶属对程朱理学的整体反思，

即警惕宋儒眼中的天与人 “各有畛而不相贯”。仁应当贯穿始终，不能只是高悬于 《春秋》开头的

“元年”之上。实际上，《春秋》之 “元”在王夫之看来无实义，若强行赋予 《春秋》之元以特殊或

深刻的义理，反而容易导致元与万物的截断，或曰天与人的分隔。值得注意的是，胡安国所谓 《周

易》乾元、坤元与 《春秋》之元三者并立，分别代表天地人三才之用。然而，在王夫之对胡安国的

复述中，“元，仁也，乾之资始，坤之资生者”， 《春秋》之元与 《周易》乾坤之元已经合而为一。

换言之，胡安国认为 《春秋》之元与 《周易》乾坤之元相互独立，历代 《春秋》学者皆重视起首之

“元”，不会轻易将 《春秋》之元与 《周易》乾坤之元等量齐观，否则难免破坏其中一经的独立性，

而更有可能是以 《春秋》为 《周易》的附属。在更为服膺 《易》学的王夫之眼中，《春秋》之元即

隶属于 《周易》元亨利贞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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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后晋］刘籧等撰：《旧唐书》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２６２页。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１２２３页。
［清］黄宗羲撰、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３１４页。
［明］王夫之撰：《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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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山之前，已有宋儒试图会通 《春秋》之元与 《周易》之元。明末诸儒指责以 “体仁”解

“体元”实属叠床架屋之后，《易》学的视角重新为杜预的 “体元”说提供了活力。清朝汇通 《周

易》乾元与 《春秋》之元逐渐成为解释主流，认为 《春秋》开头所体贴的正是 《周易》元亨利贞之

道。比如 《周易·乾·彖》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曹元弼释曰：“‘首出庶物’二句，人君体

元成既济之事。”① 《周易》无 “体元”一词，在杜预之后，“体元”才流行开来。乾卦为首，万物创

生，曹元弼认为乾首即要求人君体元。《易·系辞》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曹元弼释曰：“《易》隐初入微，元之神也。知几其神，圣人体元之神也。”②

在曹元弼看来，“体元”一词可以脱离 《春秋》而成为一个普遍概念，人君与圣人皆应 “体元”。曹

元弼的 “体”不再是程颐的 “效法”之体，也不是胡安国眼中的 “体用”之体，而是 “体会”之

体，人君与圣人应当能够体会元之精妙。

晚明以降，学者对宋儒以 “体仁”解 “体元”破而不立，后续即使 《左传》学者也没有提出对

“体元”的见解。清代乾嘉考据之学兴起后，学者不断回溯两汉之学，《左传》学也以追踪杜预之前

的贾逵、服虔为尚，刘文淇 《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洪亮吉 《春秋左传诂》等著作皆未讨论杜预 “体

元”说。此外，清代 《公羊》学复兴之后，讨论的核心回到了 “元”本身。晚清 《公羊》家更关心

孔子法的普遍性，比如康有为试图会通 《春秋》之元与 《易》之元有更明确的问题意识，即证明孔

子之道有一个形而上的 “元”作为总摄与归依。③熊十力也直言 “《春秋》与 《大易》相表里。《易》

首建乾元，明万化之原也。而 《春秋》以元统天，与 《易》同旨”。④ 同时，熊十力再次回归被晚明

学者抛弃的宋代解释，重新提出 “元”就是 “仁”： “三统原是一统，一者仁也。 《春秋》始于元，

元即仁。虽随世改制，而皆本仁以为治。”⑤ 熊十力重拾宋儒的解释，但问题意识与宋儒不同。在熊

氏看来，旧内圣可以开出新外王的核心在于 “仁”。“元”作为新朝改制的标志，内圣的核心 “仁”

在这一 “随时改制”的过程中，依然可以为新治统提供源源不竭的能量。因此，熊十力眼中的 “体

元”即 “本仁”，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了宋儒以仁解元的传统。

综上可见，唐宋到明清乃至近代的解释史几经兜转，依然没有澄清唐人提出的问题。我们只有回

到杜预及其能够获取的汉代思想资源，才能廓清 “体元”说的本来面目。

四、西汉开元与东汉体元

不少学者认为杜预 “体元”说来自董仲舒，比如中唐的刘?曾上疏曰：“臣谨按 《春秋》，人君

之道在体元以居正，昔董仲舒为汉武帝言之略矣。”⑥ 日本的竹添光鸿也认为，杜预的 “体元居正”

继承的是董仲舒。竹添光鸿的证据是董仲舒 《对策》言：“《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

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不敢

一于正。”竹添光鸿指出，杜预 “体元居正”盖本于此。⑦ “居正”说的确可谓继承了董仲舒这段话

中反复强调的 “正”，但 “体元”之 “体”从何可见？董仲舒论新王受命改制，改元即改制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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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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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清］曹元弼撰、吴小峰整理：《周易集解补释》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８页。
［清］曹元弼撰、吴小峰整理：《周易集解补释》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８４７页。
［清］康有为撰、楼字烈整理：《春秋董氏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２４页。康有为列举 《易》“大哉乾元，乃统天”、

何休 “元者，气也”、易纬 “太初为气之始”、春秋纬 “太一含元，布精乃生阴阳”，以及 《易》“太极生两仪”等说法，认为这

些说法共同表明 “孔子之道，运本于元，以统天地”。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３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１９页。
同上，第１０４９页。
［后晋］刘籧等撰：《旧唐书》第１５册，第５０６８页。
［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于景祥、刘海松整理，沈阳：辽海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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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杜预有意与 《公羊》家立异，断非沿用董仲舒此说。

“体元”一词非杜预首创，依目前可见，杜预之前有两篇文献提到 “体元”，一是 《易纬》，二

是班固 《东都赋》。《易纬·乾凿度》曰：“生曰象，又假生曰寓，化象物邪，象正体元。”① 大意谓

万物由象而生，“象正体元”应是一个主谓词组，象可正则体可元。《易纬》这段话前后有阙，殆与

杜预 “体元”关系甚微。那么，杜预之前完整可考的 “体元”说还剩班固的 《东都赋》。

班固以 《汉书》奠定其史家地位，以 《白虎通》集两汉经说大成，又以 《两都赋》闻名天下，

位列 《文选》之首。因此，《两都赋》作为经史大家班固的代表作，不能单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加以

解读。《毛传》所谓 “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汉赋是 《诗经》六义 “风雅颂赋比兴”之赋的发

展。刘勰 《文心雕龙·诠赋》称赞以京都赋为代表的汉大赋 “体国经野，义尚光大”，“体国经野”

语出 《周官》，后多用于指称经世之学，可见汉大赋与汉代经学有同辙之谊。并且，班固 《两都赋》

的创作本身便带有强烈的经世意图。《两都赋》即 《西都赋》和 《东都赋》的合称。其创作动机是

东汉迁都洛阳之后，部分国人怀念西都长安，欲复西汉之旧。《两都赋》对比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

以纠时人心态：长安和洛阳的对比不止是两座都城的较量，更是西汉与东汉不同精神气象的呈现；时

人思长安不只是思念长安的繁华，而是王莽之后人心思汉的延续；人心思汉也不只是对一个朝代的怀

念，而是对 “汉德”的归依；② 汉德不仅仅是汉代之德，更是唐尧以来圣王相传，又经孔子 《春秋》

总成的最高德性。然而，汉祚中缺，东汉再受命，如何界定东汉与西汉的关系，不仅是东汉帝王的问

题，还是班固 《两都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大汉之开元也，奋布衣以登皇位，由数期而创万代……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 （光武）

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③

班固为我们理解 “体元”之义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西汉 “开元”、东汉 “体元”。东汉必须

符合汉德的召唤，才能得天下之心。因此，除了 《两都赋》之外，班固还 “作 《典引篇》，述叙汉

德”④。与班固同时的儒生也多有歌颂汉德之文。班固的父亲班彪曾言： “百姓讴吟，思仰汉德。”⑤

东汉士人与百姓皆心慕汉德，“汉德”成为联结西汉与东汉的精神纽带。那么，如何将这条精神纽带

落实到政治层面？东汉政权自称 “更受命”，即不以开创性的王朝自任，而是对前朝的继承与中兴。

东汉的创立不是为了寻求新突破，而是要尽快恢复被扰乱的旧秩序。因此，班固提出了东汉再受命的

另一种表述：西汉 “开元”，东汉继承汉德而称 “体元”，即 “系唐统，接汉绪”，与西汉之元同体。

可见，班固 “体元”之体来自 《公羊》学的 “继体守文”之体。《公羊》文九年传言：“继文王

之体，守文王之法度。”继文王之体，即在血脉与精神上继承文王；守文王之法度，即在制度与文为

上继承文王。继体守文是对受命王之后每一代王者的要求。光武帝的确是汉室血脉，故可称得上继

体。因此，班固称东汉 “体元”而立，符合东汉再受命的自我定位，并且顺应了时人对汉德的忠心。

但东汉不止是对西汉的继承，实际上，班固认为东汉是 “继体而不守文”的王朝，《东都赋》称光武

帝 “体元立制”，体元即继西汉之体，立制即创东汉之制：

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 《书》，咏殷、周之 《诗》，讲羲、文之 《易》，论孔氏之 《春秋》，罕能

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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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２４页。
《后汉书·卢芳传》曰：“王莽时，天下咸思汉德。” 《后汉书·冯衍传》曰：“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思召公也。”

（参见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５０５页；《后汉书》第４册，第
９６３页。）
［清］高步瀛撰，沈玉成、曹道衡点校：《文选李注义疏》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５４－１６２页。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５册，第１３７５页。
同上，第１３２３页。
［清］高步瀛撰，沈玉成、曹道衡点校：《文选李注义疏》第１册，第２１８－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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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皆歌颂汉德，但班固认为鲜有人真懂汉德。汉德不是 “诵虞夏之 《书》，咏殷周之 《诗》，

讲羲文之 《易》，论孔氏之 《春秋》”，将经书倒背如流也无与于汉德，因为汉德在于温尧之故而知汉

之新。东汉与西汉的不同在于东汉敢于 “知新”，更敢于将经义落实到现实政治中。《西都赋》只赞

美长安城的金碧辉煌，“雕玉調以居楹，裁金壁以饰”；《东都赋》全篇展现的则是东汉礼制的完

备，“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最后班固以三雍之诗作结，即 《明堂诗》 《辟雍诗》 《灵台

诗》。三雍是重要的经学制度设计，班固用 “体元立制”重新定义汉德，东汉在继承西汉的血脉之

后，经学与汉制有了更实际的结合，真正落实了唐尧至孔子孕育的汉德。《两都赋》将汉德与西汉剥

离开来，汉德不仅属于西汉，因为汉德的实质是尧道。“元”即 “汉德”，西汉开元可以算汉德的开

端；但东汉体元，继汉德之体，与尧道融为一体，成为汉德的 “中兴”。

可见，杜预注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曰 “体元以居正”，极可能是取班固 《东都赋》所代表

的东汉 “体元”之义与 《公羊传》之 “大居正”合成一新词。同时，班固的 “体元”说可以成为杜

预突破两汉 《春秋》学 “元年”解释的方便法门。

五、杜预与 “继体改元”

即便我们难以断言杜预直接继承了班固的西汉 “开元”与东汉 “体元”说，但以 “体元”为

“继体改元”在杜预的整体思路中也完全成立。两汉 《春秋》学以 《公羊》学为主导，《左氏》学也

分享了很多 《公羊》学的基本预判。因此，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序》指责两汉 《左氏》家 “于丘明

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 《公羊》《梁》”①，认为贾逵、服虔等 《左氏》先师自乱

家法，表明自己 “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即打算彻底与两汉 《公羊》学立异。唯其如

此，《左传》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解释系统。杜预 《左传》学的独立，正是以解释 《春秋》第一个

字 “元”为开端。

许慎 《五经异义》没有记载 《公羊》与 《左传》关于 “元年”的争议，表明直到东汉中后期，

《左氏》的元年释义都不足与 《公羊》抗衡。比如，贾逵 《左氏长义》只是指责 《公羊》
#

鲁隐公

为受命王，以元年为新王受命元年是名不正言不顺，但并没有提出 《左氏》自己的元年释义。晚于

杜预的徐彦 《公羊疏》第一次明确指出了 《公羊》与 《左传》元年释义的尖锐对立：

若 《左氏》之义，不问天子诸侯，皆得称元年。若 《公羊》之义，唯天子乃得称元年，诸侯不

得称元年。此鲁隐公，诸侯也，而得称元年者，《春秋》
"

王于鲁，以隐公为受命之王，故得称元年

矣。②

《公羊》家认为 《春秋》
#

王于鲁，即
#

鲁隐公为新王即位改元。然而，杜预认为元年是鲁隐公

的元年，而王正月是周平王的正月。周天子颁朔于诸侯，诸侯藏于祖庙，于每月初一告朔朝庙，领受

周天子的历法和政令。新任天子或诸侯于正月即位，同时改称元年。这样一来，《春秋》所有诸侯国

的新君即位改称元年都吻合历史传统。杜预所谓新君即位 “体元居正”，此 “体元”即 “继体守文”

之 “体”，继体有两层含义，一是继承始受命先祖之体，二是继承先考之体，新君即位同时继承受命

先祖与先考之体。在杜预看来，新任天子与诸侯都是继体君，皆可改元，故称 “体元”。

班固认为东汉继承西汉之体，故称 “体元”，杜预将之用于解释 《春秋》之 “元年”，元不是新

王之元年，而是继体君之元年，不仅提出了 《左氏》自己的元年释义，还第一次有力攻击了 《公羊》

的 “王鲁”说。杜预深知，一旦击破王鲁说，将会动摇 《公羊》学的根基。鲁隐公只是历史上一个

普通的诸侯，还是寄寓了 《春秋》之法的新王？《公羊》家预设 “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因为只有

８５１

①

②

［清］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１册，第５７页。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６页。



杜预 “体元”说探源

王者才有资格继天奉元、养成万物。《春秋》假
#

鲁国承担起天下化首的重任，只有
#

王于鲁，《春

秋》大一统的义理才有归依。“王鲁”与 “大一统”实质上都是孔子的立法，杜预 “体元”说所要

反驳的正是孔子立法这件事本身。

杜预既然认为元年是继体君之元年，而非受命王之元年，那么孔子的身份就发生了偏转。如果

《春秋》没有
#

新王受命于鲁，鲁隐公只是鲁国漫长历史中的一个诸侯，那么 《春秋》就只是周代历

史长卷中的一页，作为鲁史之 《春秋》自然是周公之法的延续，何来孔子以 《春秋》当新王之说？

杜预 《春秋序》引一家之言孔子为素王、左丘明是素臣，并未加反驳，表明他不反对孔子是素王，

但他眼中的 “孔子素王”更像一个比喻：孔子不是 《公羊》家眼中创作 《春秋》的真素王，而是孔

子继承周公之志修 《春秋》，就像素王一般。杜预 《春秋序》言：“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

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① 孔子是周公遗制的传承者，而不是新王之法

的开创者，就像鲁隐公是周礼尽在之鲁的传承者，是继体中兴的 “体元”者，而不是垂法将来的

“开元”者。

孔颖达不明杜预 “体元”之义，故杂引 《公羊》和 《周易》为之解。《左传正义》曰：“言欲其

体元以居正者，元正实是始长之义，但因名以广之，元者，气之本也，善之长也。人君执大本，长庶

物，欲其与元同体，故年称元年。”② “气之本”和 “善之长”皆有违杜义。首先看 “气之本”，董仲

舒已提到 “元气”一词，但不以元气解元，以元为 “元气”始于何休。何休在 《公羊》家内部第一

次正式引入 《易》学 “卦气”说来解释 《春秋》之 “元”③，将 《春秋》之元视为创生天地的源头。

杜预以 《春秋》为鲁史旧文，绝非一套理论构想，因此 “体元”不会是何休 “元气”论设想的宇宙

创生论，而只是现实国君更迭的继体之元。此外，杜预有意与 《公羊》家立异，自然不会直接采用

何休的 “元气”说。因此，孔颖达以 “元者，气之本”解释 “体元”，与杜预之意南辕北辙。

其次，孔颖达以 “善之长”释 “元”，采自 《周易·文言》：“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

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

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乾，元亨利贞。’”④ 《左传正义》多剿袭二刘之说，但刘炫 《春

秋规过》明确反对杜预 “体元居正”以及 《公羊》家的元年释义，认为 “元”除了 “始”之外别无

他意。可见，此处以 “气之本，善之长”来解释 “元”可能就是孔颖达诸人的理解。孔颖达不明杜

预 “体元”为继体之义，故据元气论和 《易传》赋予元在宇宙论和道德论中的最高地位，最终与杜

预之义南辕北辙。

然而，孔颖达这一违背杜预的解释却意外接续了刘歆以 《易》学比附 《春秋》学的传统。刘歆

初年本治 《易》学，后领校秘书时发掘 《左氏》，据 《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之前的 《左氏》

只有字义训诂之学，但刘歆之后 《左氏》学 “章句义理备焉”。⑤ 刘歆的 《左氏》学著作没有流传下

来，但从 《三统历》可推知刘歆 《左氏》学的研究思路：

（《春秋》）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

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 《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

《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 《易》与 《春

秋》，天、人之道也。《传》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

９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清］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１册，第３６页。
同上，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参见庐鸣东：《何休 “卦气说”窥管———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例释》，《东华汉学》２００４年第２期。徐复观也承认 《春秋》

元气说是 《易》学的渗入，但认为肇始于董仲舒。徐复观的观点已遭到周桂钿等学者的反驳，以元气解元是何休开启的传统。

（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２册，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２８－３２９页。）
［唐］李鼎祚撰、王丰先点校：《周易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９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７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９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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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

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①

刘歆认为 《易》与 《春秋》分别代表天、人之道，实质上是认为 《春秋》学缺乏终极的基础，

只讲人道而不讲天道。因此，刘歆认为 《春秋》之 “元”可比附 《易》之 “太极”，取 “春秋”为

名符合 《易》两仪之中，三统符合 《易》三极之统，并通过 《易》学为 《春秋》学搭建起一个形而

上或宇宙论的开端。接着，刘歆引 《左传》的龟筮之法为例，占卜求的是天象与天数，但通过天象

和天数才可知人事的吉凶祸福，暗示 《春秋》的创作本身就以 《周易》为模板。比如，《春秋》之

“元”加上春秋、三统、四时共有十端，以五乘十恰好符合 《周易》大衍之数五十的要求。可见，刘

歆开启了以 《周易》天学笼罩 《春秋》人学的传统。

这一以 《易》学解释 《春秋》学的脉络，还可追溯至刘歆与董仲舒之争。近现代学者普遍承认，

董仲舒哲学的核心是天，但即便董仲舒 《公羊》学如此重视天的维度，我们也看不到董仲舒直接以

善于言天的 《易》学作为 《春秋》学的理论基点。《春秋繁露·玉杯》排列六经之序曰 “《易》《春

秋》明其知”，二者功能相通，皆明知之学。《春秋繁露·精华》说 《春秋》“其辞体天之微”，如果

善于查验，那么 《春秋》可谓 “无物不在”“天下尽矣”。② 董仲舒认为 《易》与 《春秋》有相通之

处，《春秋》本身便兼包天人，非刘歆眼中互补式的以 《周易》提携 《春秋》，而是互明式的 《易》

与 《春秋》志同道合。因此，直接以 《易》学比附 《春秋》不是董仲舒 《公羊》学的传统路径，而

是源于刘歆 《左氏》学的新传统。

刘歆以 《周易》比附 《春秋》，对此后的 《春秋》学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不仅 《左氏》学

受到刘歆的影响，何休以源于 《易》学的 “元气”释 “元”，或许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刘歆的启发。

但刘歆首先以 《易》名家，两汉 《公羊》《梁》或是 《左氏》专经学者皆未完全照搬刘歆的思路，

因为 《春秋》经师首先会承认 《春秋》本身的义理系统和解经路径。何休以 “元气”解释 “元”，

与其说是 《易》学的引入，不如说是借用 《易》学资源来搭建 《公羊》自身的理论框架。杜预一心

证明 《左传》具有独立的解释系统，自然也不甘于附庸 《周易》。因此，杜预没有沿用任何一家的元

年释义，转而吸纳了 “开元”与 “体元”的张力，在对抗 《公羊》元年释义的同时，也是自立门户

的标志。

《春秋》是一套 “开元”的断裂性法度，抑或 “体元”的延续性法度？《公羊》与 《左传》在此

产生分歧。《公羊》截断众流的新王期待秩序的开新，《左氏》承前启后的中兴苦心于文明的延续。

杜预认为 《春秋》鲁隐公是继体之君，而非受命之王，“元年”不是一套素王之法的开端，不包含宇

宙论或道德论的建构。因此，杜预以中兴的 “体元”对抗 《公羊》新王的 “开元”。杜预尚有汉人

专经博士成一家之言的余风，即在贯通一经义理始末的前提下对具体经文作出贴合全局的理解，而不

是直接通过以经解经，在表面上实现每一条经文解释最大限度的合理化。杜预 “体元”说基于对

《春秋》学的整体把握，孔颖达对 “体元”的解释则糅合了看似相关的不同经文。不过，孔颖达引

《周易》解释杜预 “体元”说，虽然歪曲了杜预的思路，恰恰发扬了刘歆的传统。换言之，孔颖达接

续了 《春秋》之元在董何与杜预之外的第三条解释路径。此后宋儒以仁释元，某种意义上推进的恰

是刘歆 《春秋》学的思路。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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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４册，第９８１－９８３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９６－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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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 “以人民为中心”

———新时代习近平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守正创新 杨　畅　尤世豪　１
#########

纪念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１００周年

论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保守主义成分 颜　岩　１１
#################

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态度转变及其根源 司　强　１９
####################

卢卡奇与现代资本文明批判

———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趋势 鲁绍臣　２５
##################

马克思 “资本观”三题议

———与邱海平教授商榷 王峰明　３４
##########################

毛泽东掌握和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尚庆飞　４５
#################

毛泽东农村调查与中国共产党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形成

———土地革命政策制定过程考察 王礼鑫　５１
######################

对含义意向的现象学重审 ［德］克里斯托弗·古特兰德／著　宋文良／译　王鸿赫／校　６２
#####



通往 “世界哲学”的两条道路

———胡塞尔与雅斯贝斯 王嘉新　７３
##########################

破出存在：列维纳斯论身体

———物质性、感受性和超越性的三重交织 张荔君　８１
##################

“从未克服”的挑战

———谢林哲学两个节点中的斯宾诺莎 王　丁　８９
####################

论黑格尔本质逻辑中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内在结构 沈　秋　９９
####################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

———基于对至善思想的考察 罗亚玲　１０８
########################

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韩燕丽　１１７
################

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

———从 《新民说》到 《欧游心影录》 干春松　１２５
###################

临界的思想

———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三重构造及其思想方式 周展安　１３３
###############

论董仲舒的 “张三世”学说

———以何休为参照系 郭晓东　１４４
###########################

杜预 “体元”说探源

———兼论 《左传》与 《公羊》的元年之争 刘禹彤　１５２
#################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１９８５＊Ｑ＊１８＊１６０＊ＺＨ＊Ｐ＊ ￥１８＊１６００＊１８＊２０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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